
釋憲補充理由書

案 號 ：1 0 8年度憲三字第9 號

關 係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 9號

代 表 人 ：雷倩 同上

代 理 人 ：李宜光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 8號 5 樓 之 5

電 話 ：（02)2357-8988

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憲法解釋案，茲提出

釋憲補充理由書事：

壹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請 求 鈞 院 作 成 解 釋 ，宣告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

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例）以下條文内容牴觸憲法而無效或不

再 援 用 ：

一 、 黨產條例第2 條規定授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 

會），得命政黨或附隨組織返還、追 徵 、權利回復及本條 

例所定之其他事項，違反法治國原則下之憲法保留原則 

與權力分立原則，並以違反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之方式 

不當侵害憲法第7 條平等權、第 1 1條言論自由權、第 14 

條結社自由權、第 1 5條財產權、第 1 6條訴訟權，以及第 

2 2條之人格權。

二 、 黨產條例第3 條規定排除時效制度，違反法治國原則下之 

法安定性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並悖離憲法第2 3條比例 

原 則 。

三 、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2 款所適用之政黨與附隨組織，以 

個別性法律剝奪特定人民財產權，並授權行政機關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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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權力猶如立法權居於司法權之地位，有違權力分立 

原則與憲法保留原則，並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權保障、第 

1 5條財產權保障以及第2 3條之比例原則。同條第2 款規 

定另違反法明確性原則。

四 、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 之 「違反政黨本質」及 「其他悖於 

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欠缺預見可能 

性且難以理解，違反法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並違 

反法治國原則下之憲法保留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

五 、 黨產條例第5 條規定將政黨或附隨組織財產，除黨費、政 

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 

不分其取得之合法與否，均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下稱不 

當黨產），對於本非屬政黨之所謂附隨組織，顯然存有過 

度之不正連結。蓋即使真正屬於政黨之附隨組織，其既非 

政 黨 ，則其何來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 

費用補助金及其孽息之取得？此 一 規 定 ，顯然違背事物 

本質與比例原則，而有濫殺無辜之嫌。此 外 ，同條例第6 

條限縮善意第三人範圍，排斥普通法之適用，並 於 第 26 

條對於違反者處以高額行政罰鍰並得逕為移轉處分，違 

反憲法第 1 5條財產權保障，以及法治國原則下之不當聯 

結禁止原則。第 6 條逕行為移轉處分並為強制執行；第 8 

條規定課以申報義務，並授權黨產會得調查認定政黨之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與命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 

託管理人申報第一項之財產；復 於 第 9 條規定將推定為 

不當黨產者，即受禁止處分之效力，違反法治國原則下之 

期待可能性原則、憲法保留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並以違 

反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之方式，不當限制憲法第7 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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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權 、第 1 1條言論自由權、第 1 4條結社自由權、第 15 

條之財產權，以及第2 2條之人格權，且使人民無法適時 

經由向法院提起訴訟獲得適當回復，亦無法獲得律師實 

質有效之協助，致使人民在訴訟上之武器不對等，悖離蕙 

法 第 1 6條所定訴訟基本權之保障，嚴重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 。

六 、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 及 第 1 2 條規定黨產會行使行政

調查權之手段及強制力，對違反調查協力義務者得命罰 

鍰 處 分 ，其規範内容與法明確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比 

例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牴觸，違反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 

法治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

黨產條例以立法權授權行政高權，設置黨產會排除一般法律 

適 用 ，逕為政黨、政治團體與其他團體之財產之各項處分行為， 

顯不符憲法第 1 條民主國及蕙法所揭橥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安 

定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則、權力分立原則、正 

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並侵害憲法第7 條平等權、第 1 1條 

言論自由權、第 1 4條結社自由權、第 1 5條財產權、第 1 6條 

訴訟權以及第2 2 條人格權之保障，且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與第 4 項 、第 5 條 第 4 項 與第 5 項之明文規定，請 

鈞院大法官會議宣告前開條文牴觸憲法而無效或不再援用，

以維憲政秩序。

貳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疑義或爭議之經過：

(一）緣黨產會依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 第 1 款及第 2 款 、

第 8 條 第 5 項及第 6 項規定主動立案調查，並依黨產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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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第 1 1條 規 定 ，向行政院、内政部、國防部、衛生福利 

部 、財政部、教 育 部 、臺北市教育局、國史館、中華民 

國軍人之友社(下稱軍友社）、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及高雄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調取資料；經 該 會 1 0 6年 3 月 2 8 曰第 14 

次委員會決議，依黨產條 例第 1 4條規定，於同年 4 月 27 

曰 就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之附隨組織及其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等 事 由 ，舉 

行二次聽證。

(二) 嗣經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於 1 0 6年 4 月 19 

曰提出陳述意見書（一）、（二），並於同年8 月 1 4 日提出 

陳述意見書（三）；於前開兩次聽證程序中，婦聯會之代 

理人徐履冰律師、沈政雄律師及張菀萱律師皆到場陳述 

意 見 ，利害關係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則 

指派其代理人行政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大展、副主任 

委員李福軒(僅於第二次聽證到場)及代理人張少騰律師 

到場陳述意見。

(三） 黨 產 會 其 後 於 1 0 7 年 2 月 1 日 ，以臺黨產調二字第 

1070000463號函，檢送對婦聯會作成黨產處字第 107001 

號處分書（下稱系爭處分，證物一），認定被處分人婦聯 

會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婦聯會對於黨產會前開處分不 

服 ，因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 0 7年度訴 

字第 26 0號）。

(四） 於上開行政訴訟繫屬中，婦聯會另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聲請停止系爭處分之執行(證物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於 1 0 7年 1 1月 2 7 日作成 1 0 7年度停字第7 8號裁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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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三），命系爭處分在該院 1 0 7年度訴字第260號裁判確 

定前，停止執行。後黨產會對上開裁定提出抗告(證物四）， 

最高行政法院於同年 1 2 月 1 3 日作成 1 0 7 年度裁字第 

20 1 2號裁定(證物五），以 ：參諸黨產條例第5 條 第 1 項 

及立法理由、第 6 條 第 1 項 及第 9 條 第 1 項等規定之明 

文 ，認定黨產會依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 第 1 、2 款 、

第 8 條 第 5 、6 項 、第 1 1條 與 第 1 4條作成之系爭處分， 

並未直接產生確認關係人婦聯會所有之現有財產即屬黨 

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所稱不當黨產之法律效果，亦不當 

然產生婦聯會所有之現有財產均禁止處分之法律效果云 

云 ，廢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 1 0 7年度停字第 7 8 號裁 

定 ，並駁回婦聯會之聲請，而告確定。

(五）系爭處分之作成確已直接發生禁止關係人婦聯會處分財 

產之法律效果，並實際凍結關係人婦聯會之財產，所有 

銀行帳戶非經黨產會同意不得動支。本 案 鈞 院 受 理 之  

1 0 8年度憲三字第9 號憲法解釋案， 鈞院雖僅在爭點 

題綱敘明以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

第 8 條 第 5 項 、第 1 4條為解釋標的1 ，惟黨產條例第3

1 黨產條例第2 條 ：

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 

之 限 制 。

本會依法進行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 還 、追 徵 、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 

之 其 他 事 項 。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 ：

一 、 政 黨 ：指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

二 、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 

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5 項 ：

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並通知其於受本會通知日起四個月内向本會申報 

第一項之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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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4 條 第 4 款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 第 1 項及 

第 6 項 、第 9 條 、第 1 1條 、第 1 2條與第 2 6條 等規定2，

黨產條例第 1 4條 ：

本會依第六條規定所為之處分，或第八條第五項就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應經公 

開之聽證程序。

2 黨產條例第3 條 ：

本會對於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處理，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不適用其他法律 

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 ：

四 、不當取得財產：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 

之財 產 。

黨產條例第5 條 ：

政 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取得，或其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交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財產，除 黨 費 、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 

贈 、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政 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曰起以無償或交易時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之財產，除黨 

費 、政 治 獻 金 、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雖於本條例公布日已非政黨、附隨組織 

或其受託管理人所有之財產，亦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黨產條例第6 條 ：

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應命該政黨、附隨組織、受託管理人，或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 

對 價 ，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内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或原 

所有權人所有。

前項財產移轉範圍，以移轉時之現存利益為限。但以不相當對價取得者，應扣除取得該財產之對價。 

第一項規定之財產，如已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應 就 政 黨 、附隨組 織 、其受託管理人或無正當理由以 

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之其他財產追徵其價額。

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

政 黨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應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向本會申報下列財產：

一 、 政黨或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本條例公布日止所取得及其交付、移轉或登記 

於受託管理人之現有財產。

二 、 政黨或附隨組織於前款期間内取得或其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財產，但現已非政黨 '附 

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之財產。

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6 項 ：

本會除受理第一項及前項之申報外，亦得主動調查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財產之來源、取得方 

式 、取 得 曰 期 、變動情形及其對價。

黨產條例第9 條 ：

依第五條第一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 限 ：

一 、 履行法定義務或其他正當理由。

二 、 符合本會所定許可要件，並經本會決議同意。

前項第一款所定情形，應於處分後三個月内，製作清冊報本會備查。

第一項所定其他正當理由及許可要件，由本會另定之。

第一項所定禁止處分之財產，如依法設有登記者，本會得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限制登記；如係寄託或 

保管於金融機構之存款或有價證券，得通知金融機構凍結其帳戶：如係對他人之金錢債權，得通知債務 

人向清償地之法院提存所辦理清償提存，並應將該提存之事實陳報本會備查。非經本會同意，提存物受



與 釣院受理之 1 0 8年度憲三字第9 號憲法解釋案均具 

有重要關聯性及必要性，違反憲法第 1 條民主國及法治

國原則下之法安定性原則、憲法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 

則 、權力分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以及違 

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4 項 規 定 、第 5 條 第 4 、5 

項 規 定 ，並不當侵害關係人婦聯會憲法第7 條平等權、 

第 1 1條言論自由權、第 1 4條結社自由權、第 1 5條財產 

權 、第 1 6條訴訟權、第 2 2條其他自由及權利之保障， 

而應由鈞 院 一 併 作 成 憲 法 解 釋 。

取權人不得領取。依本項所為之提存，生清償之效力。

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處分行為，不 生 效 力 。

關於第一項第一款之範圍認定有爭議，或不服第一項第二款之決議者，利害關係人得於收受通知後三十 

曰内向本會申請復查；對於復查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通知後二個月不變期間内提起行政訴訟。

黨產條例第 1 1條 ：

本 會 之 調 查 ，應恪遵正當法律程序，以符合比例原則之方式為之。

本 會 之 調 查 ，得 為 下 列 行 為 ：

一 、 向 有 關 機 關 （構 ）調取卷宗及資料，亦得向稅捐稽徵機關調取財產、所 得 、營 業 、納 稅 等 資 料 ，不 

受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二 、 要 求 法 人 、團體或個人提供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

三 、 派員前往有關機關（構 ）、團體或事業之所在地、事 務 所 、營業所或其他場所，或個人之住居所為 

必 要 之 調 查 。

四 、 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 間 、地 點 ，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 

場所生之效果。

五 、 其他必要之調查方法。

前 項 調 查 ，發現有與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財產之來源、取得方式相關之資料者，得 為 複 製 、 

留 存 備 份 ，必要時並得臨時封存有關資料或證物，或 攜 去 、留置其全部或一部。但 其 封 存 、攜去或留置 

之 範 圍 及 期 間 ，以 供調查、鑑定或其他為保全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封 存 、攜去或留置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構 ）持有之資料或證物者，應經主管長官允許。但主管長官除 

有妨害重大國家利益之正當理由，不 得 拒 絕 。

攜去之資料或證物，原 持 有 之 機 關 （構 ）應 加 蓋 圖 章 ，並由調查人員發給收據。

本會派員執行調查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其 未出示者，受調查者得拒絕之。

為執行本條之調查，本會於必要時，得請各級政府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並得委託會計師及其他專業人士 

協 助 調 查 、鑑價及查核相關資料。

黨產條例第 1 2條 ：

受 調 查 之 機 關 （構 ）、法 人 、團體或個人 ，不 得 規 避 、拒絕或妨礙調查。

黨產條例第 2 6條 ：

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五項規定，逾期未申報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每 逾 十 曰 ，得按次連續處罰。

前項處罰已達五次者，其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依第六條規定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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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疑義或爭議涉及之憲法條文：

( 一 ）  憲法第 1 條 規定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 

治 、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二） 憲法第7 條 規 定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 

族 、階 級 、黨 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三） 蕙法第 1 1條 規 定 ：「人民有言論、講 學 、著作及出版之 

自由。」

(四） 憲法第 1 4條 規 定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五） 憲法第 1 5條 規 定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保障。」

(六） 憲法第 1 6條 規 定 ：「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七） 憲法第2 2條 規 定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 

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蕙法之保障。」

(八） 憲法第2 3條 規 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 

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九） 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規定：「國家機關之職權、設 

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同條第 

4 項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 

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十）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4 項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 

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 

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蕙之解散事項。」、同條第5 項 ：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 

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這憲。」

(十一）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揭示民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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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分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比例原則、法安定 

性 原 則 、法律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則、不當聯結禁止 

原 則 、期待可能性原則。

參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關係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雖前開確定終局裁判僅依據黨產條例第5 條 、第 6 條 ，與 

第 9 條 規 定 ，誤認系爭處分之法律效果不包含禁止關係 

人婦聯會處分財產，進而駁回婦聯會之聲請，而未直接適 

用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2 項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及 第 4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及 第 6 項 、第 1 1條 、第 12 

條 ，以及第2 6條等規定。以 及 本 案 鈞 院 受 理 之 1 0 8年 

度憲三字第9 號憲法解釋案， 鈞院雖僅在爭點題綱敘

明以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第 1 4條為解釋標的，惟黨產條例第3 條 、第 4 

條第第 4 款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 第 1 項及第 6 項 、 

第 9 條 、第 1 1條 、第 1 2條與第 2 6條 等規定，與 鈞 院  

受 理 之 1 0 8年度憲三字第9 號憲法解釋案均具有重要關 

聯性及必要性，依攄諸多 鈞院釋字意旨及重要關聯性

理 論 ，前揭黨產條例之規定均屬鈞院作成憲法解釋之 

範 圍 :

(一）首 按 ，依司法院釋字第44 5號解釋理由書：「司法院解釋

蕙 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為憲法第七十八 

條 所明定。其所為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 

之 效 力 。此與普通法院受理民、刑事訴訟事件；行政法 

院審理行政訴訟案件；公務員懲戒委會審議公務員之懲 

戒 案 件 ，其所為裁判或議決，僅於該具體事件有拘束力 

者迥然有異。人 民 、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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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 

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聲請解釋。大法官依此規定所為解釋，固以該確定終局 

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為標的，就 人 民 、法人或政黨 

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有無遭受不法侵害為審理對象。 

惟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制度，除為保障當事人之基本權 

利 外 ，亦有闡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故其 

解釋範圍自得及於該具體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内容 

有無牴觸憲法情事而為審理〇」，以及司法院釋字第644 

號解釋理由書：「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 

法 侵 害 ，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 

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依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本院解 

釋憲法時，本院審查之對象，非僅以聲請書明指者為限， 

且包含該確定終局裁判實晳上援用為裁判基礎之法律或 

命 令 。」足 知 ，人民聲請憲法解釋之目的包含闡明憲法 

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故 鈞 院 審 查 之 範 圍 ，自及於該 

具體事件相關聯且必要之法條，以及案件審理時實質援 

引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而不以裁判形式上援引之法律為 

限 。

(二）本 案 鈞 院 受 理 之 1 0 8年度憲三字第9 號憲法解釋案， 

鈞院雖僅在爭點題綱敘明以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第 

1 款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第 1 4條為解釋標的，惟 

本案黨產會係依據黨產條例第5 條 、第 6 條 與 第 9 條作 

為推定關係人婦聯會全部財產均為不當取得之財產，發



生禁止處分效力，以及命移轉為國有之依據。因此黨產

條例第 5 條 、第 6 條與第 9 條均顯屬鈞院作成憲法解  

釋之範圍。

(三）另依重要關聯性理論，黨產條例第3 條 、第 4 條 第 4 款 、 

第 8 條 第 1 項 、第 6 項 、第 1 1條 、第 1 2條 ，以及第26 

條 之 規 定 ，亦均在鈞院得作成蕙法解釋之範疇内，詳 

述 如 下 ：

1. 首 按 ，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項規定：「政 黨 、附隨組織及 

其受託管理人應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向本會申報 

下列財產：」、第 5 項規定：「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並通知其於受本會通知曰起 

四個月内向本會申報第一項之財產」。系爭處分既係依據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認定關係人婦聯會為所謂附隨組 

織 ，黨產會即依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項規定要求關係人 

婦聯會申報財產，並依據同法第8 條 第 5 項 、第 6 項進 

行 調 查 。由此足 證 ，黨產會依據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作成系爭處分認定關係人婦聯會為所謂附隨組織時，係 

依攄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第 5 項 、第 6 項 規 定 ，要 

求關係人婦聯會申報財產，並由黨產會主動調查認定關 

係人婦聯會之財產、財產之來源、取得方式等，故黨產條 

例 第 8 條 第 1 項 、第 5 項 、第 6 項規定與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等規定，顯具有重要關聯性。

2. 此 外 ，系爭處分既係依據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認定關 

係人婦聯會為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所謂附隨組織，而 

由系爭處分書（同證物一）：「事 實 、壹 、案緣本會…並依 

本條例第 1 1條 規 定 ，向行政院…調取相關資料」足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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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會作成系爭處分前亦有行使黨產條例第11條調查權 

之權力，而黨產條例第 1 2條課予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之義 

查 ，從而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1 2 條 之 規 定 ，顯與黨產 

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具有重要關聯性，並影響系爭處分之

合 法 性 。故依司法院釋字第4 5 5號 、第 6 4 4號意旨與重 

要關聯性理論，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第 5 項 、第 6 

項 、第 1 1條 及 第 1 2條之規定，均屬鈞院得依職權作  

成憲法解釋之範疇。

3.再 按 ，黨產會作成系爭處分認定關係人婦聯會為黨產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之附隨組織，係依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5 

項 、第 1 1條規定進行主動調查，並依黨產條例第8 條第 

1 項之規定要求關係人婦聯會申報財產，及 依 第 1 2條規 

定課予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之義務，已如前述。關係人婦聯 

會如未履行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項、第 5 項申報義務時， 

黨產會即得依黨產條例第2 6條對關係人婦聯會裁罰，迫 

使關係人婦聯會依據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項以及第 5 項 

進行申報，據此再對關係人婦聯會作成認定為黨產條例 

第 4 條 第 2 款所指附隨組織之系爭處分。由此益見，黨 

產會除依據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外 ，亦適用黨產條例 

第 2 6條強制關係人婦聯會申報財產，進而依據申報結果 

作成認定關係人婦聯會為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之附隨 

組織處分。因此，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6 項 、第 1 1條 、 

第 1 2 條 、第 2 6 條 ，與作成系爭處分所依攄之黨產條例 

第 4 條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第 6 項 及第 1 4條 間 ，以 

及 鈞院爭點題綱敘明以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第 1 4條為解釋標的，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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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關聯性及必要性，亦顯在鈞院作成憲法解釋之  

範 圍 。

4. 復 按 ，前開確定終局裁判誤認系爭處分之作成，不當然發 

生依黨產條例第5 條推定關係人婦聯會之財產為黨產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所謂不當黨產之效力，亦不發生依黨產 

條 例 第 9 條禁止關係人婦聯會處分財產之效力，進而駁 

回婦聯會之聲 請 。惟系爭處分既係依據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認定關係人婦聯會為所謂附隨組織，並因此發生 

黨產條例第 5 條推定關係人婦聯會之財產為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4 款所謂不當黨產之效力，亦因此發生黨產條例第 

9 條禁止關係人婦聯會處分財產之效力，由此益見，黨產 

條 例 第 5 條 、第 9 條 及 4 條 第 4 款 規 定 ，與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規定具有重要關聯性及必要性，顯 在 鈞 院 作  

成解釋之範圍内。

5. 末 按 ，黨產會既係依據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認定關係 

人婦聯會為所謂附隨組織，其行使黨產條例第6 條之權 

力 時 ，同時適用黨產條例第3 條排除權利行使期間之規 

定 ，足認黨產條例第3 條 、第 6 條亦與本案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規定具有重要關聯性及必要性，確 屬 鈞 院 作  

成憲法解釋之範圍 °

(四）綜上所述，參照諸多鈞院釋字及重要關聯性理論，黨 

產條例第2 條 第 2 項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及 第 4 款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 第 1 項 、第 5 項及 

第 6 項 、第 9 條 、第 1 1條 、第 1 2條 、第 1 4條 、以及第 

2 6 條 規 定 ，均 在 鈞 院 作 成 憲 法 解 釋 之 範 圍 内 ，懇請 

鈞院依職權對上開規定一併作出憲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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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所適用之政黨，實質上僅規 

制特定政黨一中國國民黨，乃以個別性法律剝奪特定人 

民或團體之財產權，並授權行政機關行使司法權力猶如 

立法權居於司法權之地位，有違權力分立原則及違反平 

等保護原則，並與憲法第 1 5條規定財產權保障及第2 3條 

基本權利限制條款牴觸。此 外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之規定，除亦有違反上開憲法原則與規定外，另違反法明 

確性原則。

(一）制定個別性法律，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自屬違憲而無效：

1. 按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係民主蕙政國家實施憲政的一項 

憲法基本原則。各民主憲政國家基此原則，在憲法中將政 

府的權力以垂直及水平地分配給不同政府部門行使，以 

避免權力集中於單一機關而易流於專擅與濫權。而權力 

除分由不同政府部門職掌外，並設計維持不同權力間的 

均 衡 ，使彼此監督與牽制，進一步防止權力的集中與丨監權。 

此種設計的積極面向係將政府權力依其功能交由專門機 

關行使，得以提昇政府效能（司法院釋字第6 1 3號林子儀 

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參照）。

2. 至於權力分立之界定，我國釋憲實務之標準如下：

(1)  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文:「其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

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亦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 

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蕙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 

實質妨礙」，此即學理所稱「權力相互尊重理論」之標準。

(2) 另由比較法觀察，於權力分立之分界上，德國有採取「功 

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即功能最適原則）」之 標 準 ，亦 

即 「國家之某一任務與決定究竟應該歸屬於哪一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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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視各機關之内部結構、組成及運作方式而定，以確保 

國家任務之履行能夠正當而有效率（證 物 六 ，頁 54)」， 

故權力之分界得以何機關最適合處理該國家任務為標 

準 ，此理論於我國釋憲實務已逐漸被採納，如 ：

①  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許宗力大法官不同意見書指出：「立 

法院基於對行政人事任命權的制衡，儘可以表現在經由 

立法，規定人事的一般資格與條件，至於具體的人事任、 

免 ，則屬行政人事權的核心領域，除非憲法明定，否則 

立法權原則上並無介入之餘 地 "•基於功能最適的權力 

分立理念，頂多也只能對總統或行政院長的具體人事任 

命權作更多的制衡設計’例如由行政院長或法務部長與 

其他憲法機關（例如監察院或立法院等）分享任命權， 

但無論如何，絕無立法院獨享真調會委員人事任命權之 

莖 。」由此足證，除非憲法有對立法機關授權，否則基 

於功能最適的權力分立理念，立法權之行使不得侵害司 

法機關之核心權限，亦不能獨享司法機關之核心權限。

②  司法院釋字第6 1 3 號解釋理由書敘明：「蓋作為憲法基 

本原則之一之權力分立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權力之區 

分 ，將所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制度與功能等各方面 

均較適當之國家機關擔當履行，以使國家決定更能有效 

遠到正確之境地，要亦在於權力之制衡，即權力之相互 

牽制與抑制，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而致侵害人 

民自由權利。」由此益見，權力分立原則之意義，應將 

國家事務分配於較適當之國家機關履行。

③  司法院釋字第7 2 9號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亦指出： 

「我國憲法一方面屬於分權程度較高者，另一方面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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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行政立法的緊密互動與負責，反映了五權憲法的原始 

構 想 （按能分權） ，與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經驗（行政 

對立法負責），使得四項分權原則沒有明顯的優先次序， 

其權衡變得更為複雜，當然在作任何續造時也更須審慎。 

由於這些原則表面上或偏向分，或偏向合，實際上體制 

在權力分合之間如果操作得當，往往更可相互正當化， 

比如核心領域原則如能配合落實功能最適原則，會更有 

說 服 力 ;相互制衡原則如能同時彰顯相互尊重原則，也 

可舒緩政府内部的緊張關係」，故在判斷權力分立之分 

界時，除各機關之核心領域外，亦應參酌功能最適原則。

(3) 又林子儀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613號部分協同意見書 

除肯認功能最適原則外，另提出「禁止擴權原則」作為 

判斷標準之一。根據該原則，須檢視一權力機關是否以 

削弱其他憲法機關的權力，作為擴張自身權力之代價， 

以判定其行為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制衡原則。

(4) 由上開蘇永欽大法官與林子儀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足 

見 ，上開判斷權力分立界線之三種標準，在適用任一標 

準時毋須排斥其他標準，且上開標準均能互相配合、補 

充 ，以正當化權力分立判斷之操作。故判斷機關之行為 

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時，除該機關不得侵害其他憲法 

機關之核心權力範圍，且應符合功能最適原則外，尚不 

得削弱其他憲法機關的權力作為擴張自身權力之代價。

3.「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 

織 之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 

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 

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憲法第6 2條 、第 6 3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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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憲法授予立法機關之權力，係從事抽象性規範之立法， 

其規範應以假設性内容作命題，而不得針對個案。至於個

案之合法與否及其審理，依 憲 法 第 7 7 條 ：「司法院為國 

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 

務員之懲戒。」規 定 ，屬司法機關之專屬權限。

4. 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惟法律之制定， 

原則上應普遍適用於將來符合其構成要件之多數不確定 

發生之事件。真調會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本會調查 

結果，與法院確定判決之事實歧異者，得為再審之理由』， 

乃針對個案所制定之再審理由，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 

治國家基本原則，且逾越立法院調查權之權限範圍，應非 

憲法之所許。」，以及司法院釋字第39 2號解釋理由書： 

「按 所 謂 『司法』，觀念上係相對於立法、行 政 而 言 （我 

國之憲制則尚包括考試、監察）。概念上原屬多義之法律 

用 語 ，有實質意義之司法、形式意義之司法與狹義司法、 

廣義司法之分。其實質之意義乃指國家基於法律對爭訟 

之具體事實所為宣示（即裁判）以及辅助裁判權行使之作 

用 （即司法行政）」可 知 ，對於個別案件之審理，基於法 

律對該訟爭事實所為之裁判權，屬於司法權之範圍，故制 

定 法 律 ，應以適用於將來符合其構成要件之多數不確定 

發生之事件為原則 。

5. 由憲法第6 2條 、第 6 3條與第 7 7條之規定，以及上開司 

法院釋字第5 8 5號 與 第 3 9 2解釋理由書之意旨足知，對 

個別性案件之審理屬於司法權之核心範圍，且司法機關 

始為審理個別性案件之最適當機關，若立法機關針對個 

案制定個別性法律，其擴張權力之同時即發生削弱司法

17



機關對個案進行審理之核心權力之效果，並逾越立法機 

關之權限，故個別性法律自因違反權力分立而無效〇

(二) 個別性法律之制定，除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外，另因侵害 

人民享有之平等權而牴觸憲法，而屬無效•

1. 法治國家之所以禁止個別性法律之制定，其原因包括避 

免圖利特定個人或圑體，以及具有針對性之清算、報復與

侵害特定個人或團體 D

2. 憲 法 第 7 條規定平等原則，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 

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如對相同事物，為無正當理由之差 

別 待 遇 ，即與憲法第7 條之平等原則有違。司法院釋字 

第 6 8 7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合先敘明。故若立法者 

無正當理由針對個案立法，即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

3. 另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真調會條例第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本會調查結果，與法院確定判決之事 

實歧異者，得為再審之理由』，乃針對個案所制定之再審 

理 由 ，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且逾越立 

法院調查權之權限範圍，應非憲法之所許!，足證個別性 

法律之制定，違反憲法第7 條之平等權原則，自屬無效。

(三）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 規 定 ，顯係針對國民黨而設：

1.按黨產條例第4 條 規 定 ：「一 、政 黨 ：指於中華民國七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 

定備案者。二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 

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 

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圑體或機構。三 、受託管理 

人 ：指受前二款所稱政黨、附隨組織之委託而管理或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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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而管理之第三人。四 、不當取得財產：指政黨以違反 

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使自己或其 

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所指雖以時間為7 6年 7 月 1 5 日 

解除戒嚴前成立，並 於 7 8 年 1 月 2 7 日動員戡亂時期人 

民團體法修正公布後依該法第6 5條但書備案之各政黨， 

然實際上符合該條例各項規範之要求者，則僅有中國國 

民 黨 。

2.又雖在 7 6 年 7 月 1 5 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 

體法規定備案者共有 1 0個 政 黨 ，惟 查 ：

(1)現行人民團體法第8 條 、第 1 0條 ，與 第 5 4條分別規定： 

「人民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 

及發起人名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前項發起人須年 

滿二十歲，並應有三十人以上，且無下列情事為限：一 、 

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未畢者。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二 、受保安處分 

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三 、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四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 者 。第一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人 

民團體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内檢具章程、會員名冊、 

選任職員簡歷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發給立案 

證書及圖記」、「人民團體經核准立案後，其章程、選任 

職員簡歷冊或負責人名冊如有異動，應於三十曰内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此 外 ，人民團體之經費異動，依據同 

法 第 3 3條 、第 3 4條 ，亦須向主管機關為登記。既人民 

團體之組織，包括發起人、章 程 、經 費 、負責人等設立 

與更動均應向主管機關登記，則立法者在制定黨產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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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自已能知悉現行各政黨之負責人及其存續狀況。

(2) 前 述 1 0個政黨中，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 

主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年中國黨、民主行動黨六大 

政黨皆逾期未申報財產，除民主行動黨3 名負責人仍存 

活 ，其 餘 5 個 「繮屍政黨」之代表人均已死亡，亦未另 

行改選負責人(證物七）。

(3) 此 外 ，由 「針對民主行動黨王明龍、廖 哲 茂 、陳 文 雄 3 

名負責人，黨產會多次發文請其依黨產條例申報政黨財 

產 ，陳 文 雄 『已讀不回』，王明龍回函稱，他 脫黨近 30

•年，連黨部在哪、如何運作都不知道，該黨事務本人無 

法負責。廖哲茂則回函說，開放黨禁後他才入黨，因與 

各代表意見不合退黨，該黨運作與本人無關。（同證物 

七）」更足證，符合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之政黨， 

除國民黨外多屬沒有運作之礓屍政黨，黨產條例之規定 

顯係針對國民黨而設。

3.綜上所述，符合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之政黨，有 

過半政黨屬於負責人死亡或不明而完全無運作之礓屍政  

黨。立法者於制定黨產條例時，既得由人民團體之主管機 

關獲悉此等訊息，然立法者仍執意將此等毫無運作之礓 

屍政黨作為掩飾其非專對國民黨之立法，顯見此等政黨 

僅屬於形式上為掩蓋黨產條例係針對國民黨及其附隨組 

織所為個別立法之煙霧彈，而不具有對於此等政黨進行 

轉型正義之實質立法意義。由此益見，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之規定，顯係針對國民黨創設之個別性法律。

(四）按黨產條例第4 條第 1款顯係針對國民黨之個別性法律， 

立法機關制定上開規定之同時，即發生削弱、侵害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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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對個案進行審理之核心權限，亦違反個別案件應由 

司法機關為審理之功能最適原則。因 此 ，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1 款之規定，顯因違反憲法之權力分立原則而無效。

(五）此 外 ，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為：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 

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 

競 爭 環 境 ，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特制定本 

條例（黨產條例第 1 條）。惟 查 ，黨產條例第4 條之立法 

理 由 ，卻 以 「另按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於七十八年 

修正公布後，增 訂 『政治團體』專 章 ，開放政治性團體 

結 社 ，始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依主管機關統計資料顯 

示 ，目前合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三百個，為避免本條例 

規範政黨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調查程序」作 

為個別性法律之理由。按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建立 

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 

但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對於其他依法設立之政黨與政 

治 團 體 ，卻 以 「目前合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三百個，為 

避免本條例規範政黨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調 

查程序」等與前揭立法目的完全無關之理由，排除黨產 

條例對其他政黨與政治團體之適用，顯係針對特定政黨 

及其所謂附隨組織之個案立法。此 外 ，依照黨產條例第 

1 條揭示之立法目的，應將全國所有之政黨及相關團體 

納 入 適 用 ，始能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並健全民主政 

治 ，黨產條例卻僅針對特定政黨及其所謂附隨組織為個 

別 性 法 律 ，顯然無法達成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而無正 

當理由。由此益見，黨產條例顯係針對相同事物（政黨）， 

為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之個別性法律，違反憲法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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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之平等權，確屬違憲而無效。

(六）又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之附隨組織，係指法人、團體 

或 機 構 ，屬於同條第 1 款所稱政黨之附隨組織，因此赏 

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亦屬個別性法律規定，而違反權力 

分立原則及平等原則。此 外 ，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亦 

違反法明確性原則，詳述如下：

1. 司法院釋字第4 3 2號解釋理由書謂：「法明確性之要求， 

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 

制 時 ，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 

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 

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為準則及 

懲戒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 

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 

謂與前揭原則相違」，故立法者制定之法律，其意義須非 

難以理解，且應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司法審查加 

以 確 認 ，始符合法明確性原則。

2.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所稱附隨組織，係 指 ：「指獨立存 

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 

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 

或機構」。惟所謂團體或機構之意義為何？是否需依人民 

團體法或其他法律立案？是否應符合其他法規範？由前 

揭規定與立法理由均無法理解。人民組成群體前，無法預 

見何等群體將為黨產會認定為黨產條例指稱之團體或機 

構 ，亦無法預見是否將為黨產會作成之禁止處分財產及 

逕命移轉財產等不利處分所害，司法機關更無法透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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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查，確認何等意義之團體、機構屬於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所稱之附隨組織。由此益見，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項所稱附隨組織，不符法治國原則之法明確性原則，實屬

違 憲 。

(七） 另由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2 項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9 條 

及其他明文足知，黨產條例之規定對於第4 條 第 1 款之 

政黨與第4 條第 2 款所謂附隨組織之財產具有諸多侵害， 

故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針對特定政黨與人民 

團體立法時，同時亦侵害特定政黨與人民團體之財產權， 

而違反憲法第 1 5條 、第 2 3條之規定。

(八) 綜上所述，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之個別性法律規定， 

顯然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與平等保護原則；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之規定，同樣違反權力分立與平等保護原則， 

且違反法明確性原則。而上開規定均與憲法第 1 5條規定 

財產權保障及第2 3條基本權利限制條款相互牴觸。

三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所規定「違反政黨本質 ， 及 「其他 

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 i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因欠缺預 

見可能性，故該概念内涵所指究竟為何，全交由黨產會決 

定 ，肇致降低普通法院司法審查之可能性，違反法明確性 

原則及人民可利用司法保護權利之司法基本權與正當法  

律程序。此 外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亦違反憲法保留原 

則 ，且侵害司法權核心，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4 3 2號解釋文，立法者制定之法律，其 

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應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 

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始符合法明確性原則。按黨產條例 

第 4 條 第 4 款規定：「不當取得財產：指政黨以違反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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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隨 

組織取得之財產」。然而何謂「違反政黨本質」及 「其他 

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 ？甚難理解，故在判斷此等 

不確定法律概念上，實難認符合具有預見可能性，其認 

定之要件或標準均非具體明確。

(二）雖司法院釋字第54 5號解釋文，認立法者得於一定條件 

下以不確定法律概念立法，然法律對人民權益影響甚大， 

故制定不確定法律概念應符合法明確性原則，亦 即 ，在 

制定明確之法律時，應視該規範對人民的重要性與影響 

性 ，以及所規範生活關係之可能性，在相對應之法律用 

語上應盡可能精確表示。如國家之干預行為影響人民之 

權 益 重 大 ，其依循法律之精準度更應高於國家之給付行 

矗 (證 物 八 ，頁 90 )。又法律明確性原則，其意義除使受 

規範者得以預見法規範之狀態，並決定其行為外，亦使 

行政權及司法權有明確之依據，以免流於主觀之恣意。 

惟不確定法律概念使用，係成文法所難以避免，並不能 

僅因法律具不確定概念，即逕認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至其違憲審查之標準，應依規範目的及規定對象、規定 

強度等為衡量，是在牽涉基本權之侵害時，對於明確性 

的要求，應受較嚴格之審查（證 物 九 ，頁 i n 、118) 〇黨 

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與第 5 條等規定，既有侵害人民受 

憲法第 1 5條所保障之財產權，則依司法院釋字第636號 

釋憲理由書意旨:「牽涉基本權之侵害時，對於明碡性的 

要 求 ，應受較嚴格之審查，其涉及刑罰之科處時，則應 

受最嚴格之審查 ° j 5 自應以最嚴格之標準審查黨產條例 

第 4 條 第 4 款 所 謂 之 「政黨本質 ,及 「民主法治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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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法明確性原則 。

(三) 按 「政黨本質」及 「民主法治原則」等觀念涉及人民之 

主觀認知，有可能因社會觀念之變遷而有所更動，不同 

時 代 、不同族群與不同環境之人民，所認定之政黨與民 

主法治亦有所不同。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之規定既有 

侵害人民財產權之虞，自應以最嚴格之標準審查其法明 

確 性 ，則抽象浮 動 之 「政黨本質」及 「民主法治原則」 

等不確定法律概念，顯然不足以通過此審查標準。

(四） 又所謂「違反政黨本質」，在政黨法立法完成之前，所有 

政黨均係依循人民團體法運作，究竟如何違反人民團體 

法係所謂違反政黨本質？實欠明確。另由政黨法公布後 

之 第 3 條 ：「指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以共同政治理念， 

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推薦 

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之團體。」，亦絕難導引出所謂

「違反政黨本質」及 「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 

之意義為何。既由現行法無從判斷政黨取得黨產在何種 

情形違反政黨本質，則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 將 「違反 

政黨本質」作為認定不當黨產之標準，顯屬不當聯結而 

違 憲 。此 外 ，若財產之取得並未違反法規，何以認定財 

產之取得違反民主法治原則？標準為何？黨產條例皆乏 

規 定 ，顯均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五） 此 外 ，雖黨產條例第 2 條 第 2 款與第 4 條 第 2 款 ，授權 

依黨產條例第 1 8條組成之行政機關黨產會解釋「違反政 

黨本質」及 「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等不確定 

法律概念之内涵，進而認定何等財產屬於不當黨產。惟 

查 ，此等立法違反憲法保留、權力分立原則與正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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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

1. 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 5 項規定:「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 

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依此憲法授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 9條 第 1 項 

規 定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 

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主管機關得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 

解散之」（新通過而尚未施行之憲法訴訟法規定於第77 

條）。由此益見，政黨之行為是否違反政黨本質或民主法 

治 原 則 ，依攄憲法增條條文第 5 條 第 5 項 之 規 定 ，不僅 

屬於憲法保留事項，亦屬司法院憲法法庭專屬核心權限。

2. 按政黨之行為是否違反政黨之本質或民主法治原則，專 

屬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認定，則立法者制定黨產 

條 例 ，授權行政機關之黨產會得就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4 

款所謂「違反政黨本質」及 「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 

式」等不確定法律概念加以解釋，而不經憲法法庭審理， 

顯已違反憲法保留與權力分立原則，並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 。

(六）綜上所述，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 所 規 定 「違反政黨本 

質」及 「其他悻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之不確定法律 

概 念 ，違反法明確性原則；其授權行政機關之黨產會解 

釋認定上開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規定，亦違反憲法保留原 

則 、權力分立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

四 、黨產條例第 3 條規定不適用任何時效制度，違法反安定性 

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

(一）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 

之 維 護 、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依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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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釋字第47 4號解釋理由書：「時效制度不僅與人民權利 

義務有重大關係，且其目的在於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 

及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益有關，須逕由法律明定， 

自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衡情以命令訂定或由行政機關依職 

權 以 命令訂之 。」，以及司法院釋字第 723號解釋理由書： 

「消滅時效制度之目的在於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 

持法律秩序之安定，與公益有關，且與人民權利義務有 

重大關係，不論其係公法上或私法上之請求權消滅時效， 

均須逕由法律明定，自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衡情以命令訂 

定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以命令訂之，始符憲法第二十三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均足知時效制度在維護法治 

國原則下法安定性之要求，並保障人民享有之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不被侵害。

(二）黨產條例第3 條規定：「本會對於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 

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處理，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不適用其他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除以特別 

立法之方式，史無前例地完全破棄過往普通法上時效進 

行下之法安定性狀態，更進一步創造永久性法律不確定 

狀 態 一 「黨產會對被該條例推定為不當黨產之處理，永 

遠不受任何時效之規範」。亦即黨產條例全然排除對過去 

事件適用時效規定外，更進一步規範就未來行為亦完全 

不適用時效規定，此種全面廢棄法安定性原則之規定， 

顯已全然違反法治國原則而違憲〇在行政不法與民事不 

法中之財產權領域應更重視法律狀態的安定性，若超越 

2 0年必須有更為符合法正義性之合憲性理由，並非僅以 

轉型正義一詞即可規避法安定性之要求，此衡諸國家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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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法第 8 條 、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與行政罰法第2 7條等 

規 定 ，即不難理解。

(三） 又雖司法院釋字第164號排除民法第 125條之時效規定， 

惟 查 ，其排除民法第767條 之 1 5年時效規定，係基於民 

法 第 75 8條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 定 、 

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以及土地法第 

4 3條 第 1 項 「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等司 

法院釋字作成前之既存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1 0 7 號解釋 

理由書意旨參照），目的係維持登記制度之法律效力。亦 

即 ，司法院釋字第 1 0 7號及司法院釋字第 1 6 4號解釋之 

目 的 ，係在維持不動產登記制度，藉由公示性與絕對效 

力彰顯不動產之真正所有權人之法安定性，而與黨產條 

例 第 3 條規定破壞法安定性之本質，完全不同。

(四） 轉型正義要能落實執行，須以查明「歷史真相」為前提。 

由於歷史事件距今已屬久遠，難以調查相關事證以查明 

事件真相，故追究法律責任時，法安定性之要求，尤其 

時效制度之精神，應予以適用。否 則 ，在查明事件真相 

前 ，即進行法律責任之追究，違反法治國原則中之無罪 

推 定 原 則 ，反 造 成 「轉型不正義」。

(五） 又依司法院釋字第4 3 2號 ，制定之法律應符合法明確性 

原 則 ，黨產條例第 3 條所謂不適用「其他法律」有關權 

利行使期間之規定，並未區分行政法、民 法 、刑 法 ，亦 

未區分實體法與程序法，一 概 以 「不適用其他法律有關 

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排除時效制度，欠缺可理解性與 

可預見性，自不符法明確性原則，而違反憲法保障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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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原則。

(六）綜 上 所 述 ，黨產條例第3 條 之 規 定 ，顯然違反憲法法治 

國原則之法安定性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

五 、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2 、4 、5 項課予相對人申報義務之 

規 定 ，其申報義務過廣、過 苛 ，違反期待可能性原則與比 

例 原 則 ，並與憲法第1 5條之財產權保障牴觸：

(一） 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2 、4 、5項 規 定 ：「政 黨 、附隨組 

織及其受託管理人應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向本會 

申報下列財產：一 、政黨或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 

年八月十五日起至本條例公布日止所取得及其交付、移 

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現有財產。二 、政黨或附隨組 

織於前款期間内取得或其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 

人 之財產，但現已非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之 

財 產 。前項應申報之財產如下：一 、不 動 產 、船 舶 、汽 

車及航空器。二 、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外 幣 、有價證 

券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三 、一定金額以上之債 

權 、債務及對於各種事業之投資。第一項、第二項之申 

報 ，應載明財產之來源、種 類 、取得方式、取得日期、 

變動情形及其對價，如訂有書面契約者，並應檢附其契 

約等相關資料；其格式由本會定之。本會得主動調查認 

定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並通知其於受本會 

通知日起四個月内向本會申報第一項之財產」。

(二) 按期待可能性原則係出自基本權與法治國原則之公法上 

獨 立 原 則 ，具有憲法位階效力。基於此原則，所有國家 

行為（包括立法），對人民而言，均須具有期待可能性(證 

物 十 ，頁 8 0 )。司法院釋字第575號解釋文亦指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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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就職缺之期待，縱不能盡如其意，相對於回復戶警 

分立制度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其所受之不利影響，或屬 

輕 微 ，或為尊重當事人個人意願之結果，並未逾越期待 

可能性之範圍，與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要求，尚屬相符！， 

顯見期待可能性確屬判斷國家行為是否合憲之基準。

(三） 惟 查 ，黨產條例第8 條課予之申報義務，要求政黨或附 

隨組織申報自3 4年 8 月 1 5 日起至系爭條例公布日（105 

年 8 月 1 0 日）止所取得及其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 

理人之現有財產，以及政黨或附隨組織於前揭期間内取 

得或其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財產，但現已 

非 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之財產。依 此 規 定 ， 

政黨或附隨組織須申報逾 7 1 年之全部財產資料，除範圍 

實屬過大外，因諸多資料年代已久遠，更已超出當時法 

律規定之保存期限，自無期待政黨或附隨組織有全數存 

留 、尋獲申報之可能，黨產條例第8 條規定顯有違反期 

待可能性原則。

(四） 此 外 ，人民之財產權應受憲法第15條 保 障 ，其規定旨在 

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並 

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 

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因 此 ，課予人民申報財產義務， 

亦屬侵害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國家自不得任意要 

求人民向其申報財產，其申報財產之義務應合於憲法第 

2 3條所定必要程度。然黨產條例第8 條課予之申報義務， 

使政黨或附隨組織須申報逾 7 1年之全部財產資料，包括

「現已非其所有」之 財 產 ，範圍顯屬過大，其手段與目

3 0



的顯然失衡，自亦違反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

(五）綜上所述，黨產條例第8 條 第 1 、2 、4 、5 項之規定，顯 

係以不當方式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並 

違反法治國原則之期待可能性原則與比例原則。

六 、黨產條例第2 6條 之 規 定 ，不當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並遠 

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與比例原則:

(一） 黨產條例第2 6條 規 定 ：「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 

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五項規定，逾期未申報者，處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每 逾 十 日 ，得 

按次連續處罰。前項處罰已達五次者，其財產推定為不 

當取得之財產，依第六條規定處理之」。

(二) 所 謂 怠 金 ，係指義務人不履行義務或違反義務時，由行 

政機關對其核定一定金額，限期履行，如義務人仍不依 

限 履 行 ，則對其強制收取金額，間接促使其履行義務之 

強制方法(證物 H ，頁 88 1 )。又怠金之本質為屈服手 

段 ，目的在促使義務人履行義務，故其與刑事罰之罰金 

及行政秩序罰之罰鍰，皆有不同（同證物十一，頁 8 8 2、 

8 8 3 )。黨產條例第2 6條 第 1 項 規 定 ：「政黨或附隨組織 

未依同條例第8 條 第 1 項或第 5 項申報財產者，處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每 逾 十 日 ，得按次 

連續處罰」。由此條文足認，其處罰是基於相對人「未履 

行申報義務」而 定 ，就此等義務之執行，其處罰之性質 

屬於行政執行法第2 7條 第 1 項與第 2 8條規定之間接強 

制 之 「怠金」，而非罰鍰。亦即黨產條例第2 6條 第 1 項 

之處罰為「執行罰」，若怠金無法促使相對人履行，依行 

政執行法第3 2條 ：「經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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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況急迫，如不及時執行，顯難達成執行目的時，執 

行機關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執行機關得採取「直 

接強制」，使相對人申報財產，但不得違反令狀原則（證 

物 十 二 ，頁 1 0 6 )。

(三） 惟 查 ，黨產條例第2 6條 第 2 項之法律效果，並非規定以 

實力強制實現相對人履行申報財產義務之直接強制手段， 

而是採取「推定其財產為不當黨產」，並依黨產條例第6 

條強制移轉沒入其全部財產。亦即由行政執行法規定足 

知 ，違反間接強制時，法律效果應係課予直接強制，促 

使相對人履行義務。然黨產條例第2 6條 第 2 項之法律效 

果並非要求政黨或附隨組織履行黨產條例第8 條課予之 

財產申報義務，反係使黨產會得依黨產條例第6 條逕行 

移轉沒入相對人之全部財產，相對人之義務與本條之法 

律效果間，顯然不具關連性，故黨產條例第2 6條 第 2 項 

顯有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同證物十二，頁 1 0 6 )。

(四） 又黨產條例第8 條課予過苛之申報義務，黨產條例第26 

條對違反申報義務者課予高額行政罰鍰，並推定為申報 

者之財產均屬不當黨產，而得依黨產條例第6 條逕行移 

轉 ，此等規定已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其目的顯非正 

當 ，手段更屬過度，顯已違反憲法第2 3條禁止過度侵害 

之比例原則。

(五） 綜上所述，黨產條例第2 6條之規定，以不當方式侵害人 

民之財產權，顯已違反憲法第1 5 條之財產權保障與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並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自屬違憲

而無效。

七 、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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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5 、6 項 ，以及第 9 條 之 規 定 ，以不當方式侵害人民之 

平等權、言論自由權、結社自由權、財產權、訴訟權與人 

格 權 ，顯已違反憲法第 7 條 、第 1 1條 、第 1 4條 、第 15 

條 、第 1 6條 、第 2 2條 與 第 2 3條之規定。此 外 ，上開規 

定另違反憲法第1 條所保障之民主制度，以及憲法保留 

原 則 、權力分立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

(一 ）政黨係現代民主國家之「憲法機關」或「憲法上的制度 」：

1.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 

國 ，我國蕙法第1 條定有明文。所謂民主，係一種國家形 

式 ，意指國家權力為全體國民所有，憲法第2 條 ：「中華 

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之規定，即闡釋我國之權力為 

全體國民所有。在民主之實踐上，因現代國家人口眾多， 

無法群聚所有國民一同決定所有國政，因而產生代議制， 

由國民選出之代議士及其他國家機關，間接為國民行使 

國家之權力，稱之為間接民主，我國憲政亦採此制度。

2. 所 謂 政 黨 ，依人民團體法第4 4 條 及 4 5 條 ，係 指 ：全國 

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依 

本法規定設立政黨，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之政治團 

體 ；或已立案之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 

人員選舉為目的之政治團體。而政治團體則係以共同民 

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 

為 目 的 ，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之團體。另 1 0 6年 1 2 月 6 

曰公布之政黨法第3 條 ，則 指 ：「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 

以共同政治理念，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協助形成國民 

政治意志，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之團體」。故所 

謂政黨，係協助國民凝聚共同理念及政治意志，推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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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促進國民行使主權，以落實間接民主 

之國民圃體〇

3.政黨之法律上地位，由比較法觀察，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 

將其定位為「憲法機關，，1966年後則將其視為「憲法上 

的 制 度 i (同證物六，頁 3 4 )。再由我國憲法觀察，我國 

係以間接民主之方式落實國民主權，則促進國民行使主 

權 ，以落實間接民主之政黨，自屬為民主國家之我國「憲 

法上的制度」無 疑 。

(二）決定政黨存續之權力，為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明文保留 

予司法院憲法法庭之核心權力，基於權力分立之原則， 

僅司法院憲法法庭具有消滅政黨之權力：

1.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 

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政黨之目的或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  

憲政秩序者違憲，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 第 4 、5 項定有明 

文 。基於此憲法授權，現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 

稱大審法）第 1 9條 第 1 項 、第 2 1條分別規定：「政黨之 

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 

秩序者，主管機關得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解散之。」、「憲 

法法庭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判」（1 0 7年制訂而尚未施 

行之憲法訴訟法，規定於第 2 5條 、第 7 7條）。由此益見， 

消滅政黨與政治團體之權力，基於憲法之直接授權，為司 

法權所獨有，且憲法明文保留該權力予司法院大法官組 

成憲法法庭行使 。

2. 權力分立原則之意義，已如前述，判斷機關之行為是否違 

反權力分立原則，除該機關不得侵害其他蕙法機關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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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權力範圍，且應符合功能最適原則外，尚不得削弱其他 

蕙法機關的權力作為擴張自身權力之代價，亦已如前述。 

按 消滅政黨與政治團體存續之權力，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4 項已明確授權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行使， 

顯屬憲法保留之司法權核心權力。此權力交由司法機關 

之大法官憲法法庭行使，始符合「權力相互尊重理論！及 

「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 i。若有其他國家機關擔張自 

身之權力，使其具有消滅政黨之權力，而削弱或侵奪司法 

機關行使該權力之專屬權，除違反權力相互尊重理論及 

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外，尚 違 反 「禁止擴權原則 i ， 

自屬違蕙而無效。

(三）立法機關制定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 第 1 、5 、6 項 與 第 9 條 ，授權行政機關黨產會行使消 

滅政黨與政治團體相關權力，立法權與行政權已明顯侵 

害司法權，嚴重破壞權力分立而當然達憲：

1.黨產條例具有實質消滅政黨與政治團體之法律效果：

(1)首 按 ，黨產條例第2 條授權行政院設立黨產會，並處理 

政 黨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 

返 還 、追 徵 、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之其他事項；黨產 

條例第 8 條 第 5 、6 項 ：「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附 

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並通知其於受本會通知日起四 

個月内向本會申報第一項之財產。本會除受理第一項及 

前項之申報外，亦得主動調查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 

管理人財產之來源、取得方式、取得日期、變動情形及 

茱對價。」授權黨產會對特定團體之財產進行調查，以 

認定其是否為政黨之附隨組織；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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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授權黨產會作成認定特定政黨或團體是否為黨產條 

例 第 4 條所稱政黨或附隨組織之處分，合先敘明。

(2)特定政黨或團體一旦經由黨產會依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 、第 1 1條 與 第 14條調查後，被認定為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所稱之政黨或附隨組織，依黨產條 

例 第 5 條 ：「政 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 

十五日起取得，或其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 

交 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曰時 

尚存在之現有財產，除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 

贈 、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孽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 

產 。政 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曰起 

以無償或交易時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之財產，除 黨 費 、 

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 

外 ，雖於本條例公布日已非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 

理人所有之財產，亦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及其立

法理由：「-----政黨依其他方式所取得之財產，皆與政

黨本質不符，爰於本條採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體例，推 

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由政黨舉證其取得財產係符合政 

黨本質與民主法治原則，始能保有該財產。」足 知 ，該 

政黨或團體之財產即直接被推定為不當黨產，政黨或附 

隨組織須另行舉證其財產並非不當黨產，始能免受黨產 

條 例 第 5 條 之推定，而非黨產會須另行依黨產條例第6 

條 ，認定受處分人之財產屬於不當黨產。亦 即 ，不待黨 

產會舉證，政黨或附隨組織之財產即會被推定為同條例 

第 4 條 第 4 款不當黨產，黨產條例並不區分不同時期法 

律之不同規定，以及人民（政黨）之預見、信 賴 ，一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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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政黨之財產推定為所謂不當黨產，該規定顯已違反 

憲法之信賴保護原則、既得權保障及期待可能性原則。

(3) 又吳庚大法官指出：「確認處分包括對法律關係存否之 

確 認 ，以及對人之地位或物之性質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 

義事項的認定。所謂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義事項的認定， 

係指此種認定直接影響行政法上法律效果者而言 i (證 

物十三）。陳敏大法官另表示：「確認處分雖僅說明…對 

依法律規定所成立之公法金錢給付義務，所為之認定 

(給付裁決 Leistungsbescheid) ，例如稽徵機關對稅額 

之 核 定 ，雖非該給付之法律原 因 。惟在該給付裁決存在 

時 ，因行政處分之拘束 力 ，不得拒絕給付或要求退回所 

確認之給付。因此 ，確認處分亦具有某些創設效力！(同 

證物十一）。由上開確認處分之性質足知，確認處分除具 

有相當之創設效力，而非僅單純確認被處分人之法律上 

地 位 外 ，更會直接對被處分人造成行政法上法律效果。 

由此更足證，黨產會作成系爭處分，確認關係人婦聯會 

為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之附隨組織，或認定特定政黨 

為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所稱政黨時，破已直接發生並 

創設關係人婦聯會及其他被處分人之財產為不當黨產  

而禁止處分之效力〇

(4) 此 外 ，由事實 觀 察 ，黨產會於 1 0 7年 2 月 1 日檢送系爭 

處分予關係人婦聯會之臺黨產調二字第 1070000463號 

函（同證物一）：「…三 、貴會既經認定為附隨組織，則 ： 

(一）依前揭規定，貴會現有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並依本條例第 9 條 第 1 項禁止處分，如有違反，依據本 

條 例 第 9 條 第 5 項不生效力外，本會得依本條例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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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1 項規定處以該處分財產價值之一倍至三倍罰鍰。」， 

並將此函文檢送副本予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等金融 

機 構 ，足證系爭處分確有禁止關係人婦聯會處分財產之 

法律效果。另依系爭處分之内容：「…理由…肆 、另案本 

條例…第 5 條 第 1 項規定…及 第 9 條 第 1 項規定…又其 

自 3 4 年 8 月 1 5 日起取得，或 自 3 4 年 8 月 1 5 日起交 

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 

存在之現有財產，除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 

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孽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而 

禁止處分之… 。（同證物一）」亦足證，在特定政黨或團 

體被黨產會認定為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1 、2 款所稱政黨 

或附隨組織之同時，直接發生依黨產條例第 5 條 、第 9 

條 第 1項禁止特定政黨或團體處分財產之法律效果及事 

f ，毋須經由黨產會另行認定。

(5)再 按 ，依黨產條例第6 條 規 定 ：「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 

得之財產，應命該政黨、附隨組織、受託管理人，或無 

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織或 

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内移轉為國 

有 、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前項財產移轉範 

圍，以移轉時之現存利益為限。但以不相當對價取得者， 

應扣除取得該財產之對價。第一項規定之財產，如已移 

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應就政黨、附隨組織、其受託管 

理人或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 

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之其他財產追 

徵其價額。」，黨產會得逕行命令政黨、所謂附隨組織移 

轉不當黨產，或逕行命追繳其價額。另依黨產條例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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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被推定為不當黨產者，除有履行法定義務或有其他 

正當理由，或符合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正當理由及許可要件辦法（下稱許可 

辦法 )所規定之許可事由，並經黨產會決議同意外，禁止 

其 處 分 ，若違反黨產條例第 9 條 第 1 項與許可辦法之規 

定而處分財產者，該處分行為依黨產條例第 9 條 第 5 項 

不生效力。由此益 見 ，政黨或所謂其附隨組織之財產， 

將因屬於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之政黨或第2 款之附隨 

組 織 ，發生禁止處分之效力，並有受黨產會依黨產條例 

第 6 條逕命移轉之危險，而嚴重影響政黨之生存。

(6)依黨產條例第 9條禁止處分之財產，除履行法定義務外， 

僅有符合許可辦法第2 條 、第 3 條 規 定 者 ，始得處分。 

許 可 辦法第 2 條 規 定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正當理由，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 、依本條例第五 

條第一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以下簡稱該財產），就 

該財產為簡易修繕及保存行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二 、 

政黨或附隨組織依法應繳納之稅捐、規 費 、特別公課、 

罰鍰及其他公法上之金錢給付義務。三 、政黨或附隨組 

織依法應負擔之勞工保險之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之保 

險費或勞工退休金提繳」。許可辦法第3 條則規定 :「該 

財產除為履行法定義務或有前條所定正當理由者外，自 

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得向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申請許可處分該財產：一 、就該財產 

為重大修繕所成立之勞務契約所生之給付義務。二 、就 

該財產所成立之行政契約所生之給付義務。三 、政 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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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依贈與契約將該財產移轉於  

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所屬機關。四 、依法院確定判 

決或強制執行命令而移轉該財產於第三人。五 、政黨或 

附隨組織基於本條例公布前已成立之勞務契約所必要  

支付之薪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等費用。六 、其他為增進 

公共利益或避免減損該財產價值而顯有處分之必要」。

(7) 由此益見，依黨產條例第 9 條 ，以及許可辦法第2 條 、 

第 3 條 ，黨產條例公布後，政黨或所謂其附隨組織不僅 

無法支出後續成立之勞務契約所必要支付之薪資，甚至 

連勞基法所保障之資遣費或退休金，均無法支出。更重 

要 者 ，政黨推舉候選人參選及舉行競選活動之花費，均 

不在上開許可範圍内，致使政黨無法處分財產，從事推 

選公職候選人參選、舉行競選活動等協助形成國民政治 

意志之憲政核心活動°

(8) 所謂政黨，係協助國民凝聚共同理念及政治意志，推選 

成員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促進國民行使主權，以落實間 

接民主之國民團體，已如前述。若政黨因財產被國家逕 

行 剝 奪 ，或因財產被國家禁止處分，而無法支付勞務契 

約之薪資，亦無法支付參選或競選活動之花費，顯然將 

無法達成推選成員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促進國民行使主 

權 ，以落實間接民主實踐之功能。亦 即 ，當政黨無法處 

分其財產推選成員參加選舉，或舉辦競選活動，不僅將 

無法促使具共同政治理念之國民成為代議士，而無法達 

成 具 「憲法機關,或 「憲法上制度 i 地位之政黨設立目 

的 ，更將嚴重妨礙我國間接民主之落實，導致國民主權 

受到不可挽回之侵害，而嚴重破壞憲政制度，並違反憲



法 第 1 條 與 第 2 條之民主國原則。

(9) 政黨因國家行政機關黨產會之逕行移轉、禁止處分而無 

法使用其財產，必將使具有共同政治理念國民成為代議 

士之機會被剝奪，更將使得政黨設立之目的完全無法達 

成 ，行政機關之黨產會形同政黨之太上皇，透過是否核 

准政黨動支財產，可以決定政黨之存亡，縱然形式上政 

黨或仍存在，但其存在之目的與功能顯已被黨產會此一 

行政機關消滅殆盡，此與實質消滅或解散政黨無異。

(10) 屬於黨產條例第4 條所稱之政黨或所謂其附隨組織之 

政治團體，其財產將為行政機關之黨產會所剝奪，並發 

生禁止處分之效力，實質上已發生消滅或解散政黨與  

政治團體之結果，已如前述，因此上開黨產條例之規定， 

確已使行政機關之黨產會實質消滅或解散政黨。

2.消滅政黨之權力專屬於司法權，並為憲法保留事項，黨產 

條例違反權力分立，且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明文規 

定 ，自屬無效:

(1) 消滅政黨存續之權力，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4 項全然 

授權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行使。基於此憲法授權，

依 「權力相互尊重理論」、「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 

以及「禁止擴權原則」，其他機關一旦行使上開權力，即 

違反前揭權力分立原則，而屬違憲。

(2) 立法機關行使立法權制定黨產條例，授權行政機關之黨 

產會得依此條例實質消滅政黨，此等立法、行 政 行 為 ， 

顯已嚴重侵害蕙法保留予司法權專享消滅政黨之核心  

權 力 ，而違反權力相互尊重理論及功能最適機關結構理 

論 。又此等行為已侵奪憲法明文賦予司法權之專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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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違反禁止擴權原則。由此在在足證，黨產條例第2 條 、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與第 9 條之規定，已全然違反 

權力分立之分界，確屬違蕙而無效。

(四）上開黨產條例之規定，不當侵害憲法第1 4條保障之人民 

結社自由、第 11條保障之言論自由、第 1 5條保障之財 

產權與第2 2條保障之人格權，並違反第2 3條之比例原 

則 。

1. 憲法第十四條結社自由之規定，乃在使人民利用結社之 

方式以形成共同意志，追求共同理念，進而實現共同目標， 

為人民應享之基本權利。結社自由不僅保障人民得自由 

選定結社目的以集結成社、參與或不參與結社團體之組 

成與相關事務，並保障由個別人民集合而成之結社團體 

就其本身之形成、存續、命名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 

於受不法之限制 (司法院釋字第479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 

照）。政黨係協助國民凝聚共同理念及政治意志，推選成 

員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促進國民行使主權，以落實間接民 

主之國民團體，故政黨之形成、存 續 ，以及與結社相關活 

動之推展，均受憲法第14條結社自由所保障。同 理 ，其 

餘如關係人婦聯會等依法成立之政治團體，其形成、存 續 ， 

以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亦同受保障。

2. 上開黨產條例對憲法第14條結社自由權之限制，已逾必 

要 程 度 ，不符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實屬違憲 :

(1)法律對政黨存續之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 

則 ，應嚴格審查：

① 「憲法所以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主要即在保障人民得自由 

組織或加入具有共同理念之不同團體，以擴展人我互動，

4 2



參與各類關於文化、教 育 、政 治 、經 濟 、宗 教 、職 業 、 

慈善或娛樂…等等各類社會活動，藉以表現自我，提昇 

自我與實現自我；而社會整體亦因不同結社團體之存在， 

得發展出豐富多元之社會生活，並自發性形成長期穩定 

之社會秩序，使部分國家功能或責任因此獲得分擔。同 

時 ，民主憲政社會因有多元結社團體之存在，增進人民 

參與民主政治及形成公共決策之機會，而有助於民主理 

念的實踐。故結社基本權不僅包含一項防衛權，同時亦 

可建構一項民主及法治國秩序的組織原則，以產生長期 

穩定之團體秩序，並避免國家以主流社會之價值體系型 

塑與組織團體，乃維持民主憲政秩序不可或缺之制度性 

基本權。國家對人民之結社自由固非不得以法律或以法 

律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予以限制，惟其限制是否合 

憲 ，應視所欲限制之結社團體之類型，而採取不同審查 

標準予以審查。 i ，林子儀大法官與彭鳳至大法官，於司 

法院釋字第64 3號共同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意旨參照。故 

限制憲法第 1 4 條結社自由權之法律，是否合憲，應視 

不同人民團體之類型，採取不同之審查標準。

②依許玉秀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644號提出之一部協同、 

一部不同意見書意 旨 ：「而政治性結社，有利於政治性理 

念的實踐，所有政治性言論所能發揮的功能，透過政治性 

結社的推動，才更能加速實現。此所以憲法同樣需要給予 

政治性結社自由最大保障，而對政治性結社自由的限制 

是否違憲，同樣應該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〇」足 證 ，對於 

政 黨 、政治團體等政治性人民團體，限制憲法第14條結 

社自由權之法律，應採取嚴格之審查標準以審查其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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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③  司法院釋字第 6 4 4號解釋理由書另表示：「憲法第十四條 

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以共 

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並確保團體之 

存續、内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等。 

結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 

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組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 

社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各種不同團體，對於個人、社 

會或民主憲政制度之意義不同，受法律保障與限制之程 

度亦有所差異。惟結社自由之各該保障，皆以個人自由選 

定目的而集結成社之設立自由為基礎，故其限制之程度， 

自以設立管制對人民結社自由之限制最為嚴重，因此相 

關法律之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應 

就各項法定許可與不許可設立之理由，嚴格審查，以符憲 

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本旨 i。依此解釋理由書意旨，有 

關人民團體設立之限制，應予以嚴格審查，從而事涉政黨 

或政治團體存續與否之事項，自更應採取最嚴格之審查 

標 準 ，始符司法院釋字第644號之意旨。

④ 綜上所述，對於憲法第14條保障之結社自由，若立法限 

制之團體屬於政黨或政治團體，其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 

2 3 條之比例原則，應採取最嚴格之審查標準。又管制人 

民團體之設立，事涉人民團體之存續，不論人民團體之類 

型 ，本即應以最嚴格之標準，審查相關法律是否符合憲法 

第 2 3條之比例原則，如關係政黨或政治團體設立或存續 

之 事 項 ，更應以最嚴格之標準進行審查，應屬至明。

(2)黨產條例對人民結社自由（特別是政黨）之限制，遠已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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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程度，不符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顯屬違憲：

①  黨產條例第1條揭示其立法目的為:「為調查及處理政黨、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 

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特制定本 

條例」，故黨產條例所謂之最終目的，在於落實轉型正義。

② 惟 查 ，前揭黨產條例之規定，實質上僅係針對特定政黨及 

其所謂附隨組織，最終目的在消滅特定政黨及其所謂附 

隨組織。又我國在民主實踐上，採取多黨政治原則，足見 

多黨制係健全我國民主政治不可或缺之憲政制度。我國 

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4 、5 項亦規定，僅政黨之目的或 

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 

始能由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將其解散消滅，更足證政黨 

為憲政制度運作下，所必要的制度性機關（團體），且多黨 

並存為健全我國民主政治環境之要件。立法者立法授權 

行政機關之黨產會得實質消滅特定政黨及其所謂附隨組  

織 ，除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外，與多元民主之制度亦顯有違 

背 ，進而無法健全我國民主政治環境，更無法落實轉型正 

盖 。由此益見，黨產條例實質消滅特定政黨及其所謂附隨 

組織等限制人民結社組成政黨之自由規定，與健全民主 

政 治 ，以落實轉型正義之立法目的，明顯違背。

③ 另我國憲法第1 3章基本國策中，設 置 「國民經濟」、「社 

會安全」二 節 ，要求國家應對國民之經濟狀況與社會福利 

提供一定保障，以維持人民最基本之生活水準，此等規定 

係彰顯蕙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並督促國家維護國民之 

基本人性尊嚴。按關係人婦聯會雖非政府機關，惟其設立 

之功能與目的，係藉助民間之力量，提供各種社會公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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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協助國家維持並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水準與人性尊嚴， 

促進國家實踐憲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為達成前揭社會 

福利功能與目的，關係人婦聯會從事多種慈惠工作，包含 

慰勞國軍、從事公益服務、協助聽損兒療育、促進社會福 

利與關懷等社會公益事務 (證物十四，頁 3 1 )。

④  由附表一及其附件顯示，關係人婦聯會多次向黨產會申 

請動支進行慈惠工作，以達成協助國家實踐憲法社會福 

利國之設立功能與目的，惟黨產會均一概駁回或惡意拖 

延 。黨產會之駁回與惡意拖延，除致使關係人婦聯會根本 

無法達成設立之功能與目的，實質消滅關係人婦聯會外， 

並使國家缺乏民間之協助，而難以實踐保障國民基本水 

準與人性尊嚴之社會福利國原則，致使國内弱勢族群之 

基本生存受到危害。就前述黨產會駁回關係人婦聯會執 

行設立之慈善目的等事實，例如：關係人婦聯會循例為達 

成照顧軍眷等慰勞國軍及促進社會福利之功能，於 107年 

6 月 5 日向黨產會提出財產動支申請，以辦理 1 0 7年端午 

節慰問榮民之活動，包含提撥經費交由行政院退輔會統 

合分配，以保障無收入之退役軍人生活，並協助國家達成 

憲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惟黨產會竟惡意推拖，遲 至 107 

年 7 月 2 5 曰始發函關係人婦聯會，表示本案已逾越規劃 

實施期間，審議已無實益，經黨產會以1 0 7年 7 月 2 4 曰 

第 4 6次委員會議決議否准申請（附 表 一 ，附件一）。

⑤  由此足見，關係人婦聯會等政治團體與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1 款規範之政黨，能否發揮其設立之目的、功 能 ，並運 

作其核心事務，完全繫於行政機關之黨產會之主觀准否， 

現黨產會依據黨產條例禁止或阻礙關係人婦聯會處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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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繼續辦理核心之慈惠事務，與實質消滅關係人婦聯會 

此一政治團體無異，顯已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4 、 

5 項規定。此 外 ，關係人婦聯會等政治團體能否辦理設立 

目的之核心業務，均受行政機關之黨產會控制，行政機關 

之黨產會儼然已成為關係人婦聯會等政治團體，以及特 

定政黨之太上皇，可以任意地操控、決定關係人婦聯會等 

政治團體與特定政黨之存亡，形同任一政黨取得執政權、 

任命組成黨產會，即可成為在野黨或關係人婦聯會等政 

治團體的上級機關，任意操控、決定在野黨或關係人婦聯 

會等政治團體的存亡，則憲法第 1 4條所保障之人民結社 

自由權將嚴重受到侵害，憲法所要維護的政黨政治精神 

更將蕩然無存。

⑧按對於有關政黨或政治團體存續之限制，應採取憲法保 

留原則，且對於該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 

應採取最嚴格審查，已如前述。黨產條例消滅政黨與政治 

團體存續之規定，不僅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4 、5 

項 規 定 ，更完全無法達成健全我國民主政治環境之立法 

目的，並嚴重妨礙國家實踐憲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明顯 

不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亦違反憲法第2 3條 ，而 

應屬無效 °

⑦再者，基於嚴格審查標準，黨產條例亦顯有違反必要性原

M 1
a.政黨之目的，協助國民凝聚共同理念及政治意志，推選 

成員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促進國民行使主權，以落實間 

接 民 主 。由此足 知 ，政黨之運作，須處分財產推選成員 

參加選舉，並舉辦競選活動。若政黨或政治團體無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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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財產進行此等活動，勢將無法落實政黨組成之目的及 

間接民主，進而發生實質消滅政黨之結果。關係人婦聯 

會等政治性人民團體無法處分財產執行核心業務，連曰 

常運作之事務費用都須經行政機關之黨產會核准始得  

動 支 ，關係人婦聯會等政治團體已名存實亡，而為一礓 

屍政治團體，行政機關之黨產會形同政黨與政治團體之 

太 上 皇 ，關係人婦聯會等政治團體與特定政黨實質上已 

被黨產會所消滅。

b. 依上開林子儀大法官與彭鳳至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 

6 4 3 號意見書，以及許玉秀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644 

號提出之意見書，法律對政黨等政治性人民困體之行為 

予以限制，應以最嚴格之標準審查其合憲性。 另 依 蕙 法  

增修條文第 5 條 第 4 、5 項 ，僅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 

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始能由大 

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將其消滅。按政黨處分財產推選成 

員參加選舉，並舉辦競選活動，並無危害中華民國之存 

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因 此 ，立法者與行政機關之 

黨產會自無權，亦無必要限制政黨處分財產從事前揭行 

為 ，以健全民主政治環境並落實轉型正義。黨產條例及 

許可辦法之規定，限制特定政黨不得處分其財產以從事 

推選成員參加選舉，以及相關之競選活動等行為，顯已 

逾越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確屬違憲。

c . 此 外 ，依司法院釋字第 6 4 4號之解釋理由書，涉及人民 

團體存續與否之 限 制 ，不論人民團體之類型，均應以最 

嚴格之標準，審查相關法律是否符合憲法第2 3 條之比 

例 原 則 ，更遑論涉及政治囷體存續與否之限制。本案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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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條例及許可辦法之規定，使特定政黨與關係人婦聯會 

等政治團體，無法使用其財產進行曰常業務 運 作 ，嚴重 

影響關係人婦聯會與特定政黨之存續，更發生實質消滅 

關係人婦聯會與特定政黨之結果。此等消滅政治團體之 

法律效果，顯非以最小侵害手段健全民主政治環境落實 

轉 型 正 義 ，更遠遠逾越達成立法目的之必要性。另依蕙 

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4 、5 項 之 規 定 ，更足證立法者與 

行政機關之黨產會無權消滅或解散特定政黨與關係人  

婦聯會等相關政治團體。黨產條例之規定，不符合比例 

原則之必要性原則，違 反 憲法第 2 3 條 規 定 ，而應屬無 

效 。

⑧ 再 者 ，特定政黨及其所謂附隨組織等團體，不論其行為 

有無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一概 

禁止其處分財產進行團體運作，甚至實質上消滅特定政 

黨及其所謂附隨組織，此等規範與健全民主政治環境以 

落實轉型正義之立法目的明顯失衡，違反比例原則之狹 

義比例性，自有違反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

(3)綜上所述，黨產條例消滅特定政黨及關係人婦聯會等相 

關政治團體之規定，對於憲法第 1 4條結社自由之限制， 

亦顯不符合比例原則，違反憲法第 2 3 條 規 定 ，確屬違

害、 。

3.上開黨產條例對憲法第 1 1條保障之言論自由權限制，已 

逾越必要程度，不符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實屬違憲：

(1)黨產條例實質限制言論自由之程度，已逾越比例原則， 

顯屬違憲：

① 司法院釋字第 6 4 4號解釋理由書有謂：「言論自由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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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 

意 ，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 

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本院釋字第五〇九 

號解釋參照），其以法律加以限制者，自應符合比例原則 

之要求。所 謂 『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原係政 

治主張之一種，以之為不許可設立人民團體之要件，即係 

賦予主管機關審查言論本身之職權，直接限制人民言論 

自由之基本權利。雖然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規定：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 

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惟組織政黨既無須事前許可， 

須俟政黨成立後發生其目的或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  

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經憲法法庭作成解散之判決 

後 ，始得禁止，而以違反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為不許可 

設立人民團體之要件，係授權主管機關於許可設立人民 

團體以前，先就言論之内容為實質之審查。關此，若人民 

團體經許可設立後發見其有此主張，依當時之事實狀態， 

足以認定其目的或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 

之憲政秩序者，主管機關自得依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 

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五十三條後段規定，撤銷（九 

H 年十二月H— 曰已修正為「廢止」）其 許 可 ，而達禁 

止之目的；倘於申請設立人民團體之始，僅有此主張即不 

予許可，則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即禁止設 

立人民團體，顯然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必要範圍， 

與憲法保障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不符。」，合 

先敘明。

②依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政黨之存續除受到憲法第 1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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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社自由之保障外，尚受到憲法第 11條言論自由之保障。 

國家機關對政黨之行為或言論進行事前審查，顯已影響 

政黨之存續，自屬對憲法第 1 1條言論自由之不當限制， 

更已逾越憲法第2 3條之必要範圍，確 屬違憲。

(2)對政黨與政治團體之言論進行事前審查是否合憲，應採 

取最嚴格審查標準:

① 「按會影響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行使之事前限制，並 

不必然即屬違憲。例如如其限制並不涉及言論或結社之 

内 容 ，而僅對言論表達之時間、地點或方式之合理限制 

者 ，即有可能屬合憲之限制。而如其限制涉及言論或結 

社之内容者，則因事前限制之結果，不僅限制人民表現 

自我、實現自我，所限制之言論亦無從進入言論思想之 

自由市場，而無法為思想、意見或資訊之傳遞與交流， 

不僅使得思想、言論匱乏，更危險的是將使執政者代替 

大眾選擇，而唯有其喜好或符合其利益之言論或思想方 

得以呈現或傳布，與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根 

本背道而驰…惟事前限制是否必要，應依所涉言論内容 

之 性 質 、言論可能產生負面效果之危險性，以嚴格之標 

準審查其合憲性。…「蓋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真諦 

即在保障人民可以自由地提出其政治理念或言論，接受 

言論思想自由市場之檢驗，是否能為大眾所接受，政府 

並無必要代人民作選擇。政府如欲防止系爭政治理念或 

言論對社會可能帶來之弊害，最好的方法並不是禁絕該 

系爭政治理念或言論，而是要鼓勵更多的言論來治療或 

避開系爭政治理念或言論可能帶來之弊害」。林子儀大 

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644號協同意見書意 旨參照，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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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明 。

②許宗力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6 4 4 號協同意見書，亦指 

出 ：「在光譜之一端是『明顯而立刻危險』說 ，即人民團 

體之目的與活動，須達到有事實足認已對中華民國之存 

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構成明白而立刻危險之地步， 

始得廢止許可。換言之，是以『危害』迫在眉睫作為廢止 

許可之要件，要件可謂非常嚴格，對人民言論自由與結社 

自由之保障也當然就比較有利…且本院釋字第 4 4 5 號解 

釋對人民以集會遊行方式所表達之政治言論也不採德國 

防衛性民主理論作預防性管制，而是對言論作最大之保 

障 ，只於言論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造成明顯而立即之危 

險 時 ，始加以取締。因此，既然人民團體主張共產主義， 

或分裂國土，亦同屬人民之政治性言論之一種，吾人就不 

僅不宜對德國亦步亦趨，跟著採前述之『抽象危險說』， 

甚至應依循釋字第 4 4 5 號解釋的脈絡，對人民團體政治 

言論之管制，採 『明顯而立刻危險』說 ，以體現憲法以最 

大程度保障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意旨r 由此亦足 

證 ，對於政黨之言論予以事前限制，該限制是否合憲，應 

採 取 「明顯而立即危險說」，進行最嚴格審查。

@ 許玉秀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6 4 4號一部協同、一部不 

同意見書另表示:「在各種言論自由當中，政治性言論與 

基本生活模式、社會基本生活價值觀、個人在社會中的價 

值形塑，以及不同階級、不同社群、不同族群生活利益的 

分配息息相關。不同政治立場或主張的對立，涉及不同利 

益分配方式的角力，也就是涉及生存的競爭，尤其政治立 

場的對立，都是社會資源上的強者與弱者的對立，對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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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言論的箝制，也都是發生在對弱勢的壓迫上面，因此 

政治性言論需要憲法給予最大的保障，否則即無以發表 

言論謀求改變弱勢地位的可能，如果不能透過發表言論 

改變弱勢，勢必導致採取激烈的表達方式，則必然造成社 

會的動盪，進而阻礙社會的發展。因此相對 地 ，對於政治 

性言論的限制，必須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 r 由此在在足 

證 ，對於政黨與政治團體之行為及其言論進行限制，該限 

制是否合憲，應採取最嚴格之審查標準。

(3)政黨處分財產推舉候選人參選，並舉辦競選活動，或政 

治團體處分財產進行其他政治性主張，應受到言論自由 

之最大程度保障:

① 政黨之功能為凝聚有相同理念之國民，推舉代表共同政 

治理念之公職人員候選人參選，藉由當選公職人員以落 

實間接民主。為達此功能，政黨須處分財產以推派公職人 

員候選人，並舉辦競選活動，宣傳政黨及候選人之政治理 

念 ，凝聚更多民意，致使候選人當選，始能落實間接民主。 

亦即，政黨處分財產推舉候選人並舉辦競選活動之行為， 

即在表達政黨與國民之共同政治理念，此等行為等同政 

治性意見之表達，自應受到言論自由之最大程度保障。同 

理 ，關係人婦聯會等政治團體處分財產進行核心業務時， 

亦在表達其政治性言論，而應受到言論自由之最大程度 

保 障 。

②  另 由 比 較 法 觀 察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於 Buckley v. 

Valeo案 ，認為限制政治選舉活動的支出，係對言論自由 

之 侵 害 ，確屬違憲而無效(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of 1971， as amended in 1974，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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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those parts limiting expenditures in 

support of such candidacy (all held invalid).(證

物十五、證物十六）。該案之基礎事實為，1974年之聯邦 

選舉活動法，針對政治選舉過程當中，所有階段之所有參 

與者的支出，設有一定上限。此等規定是否違反言論自由 

之 保 障 ，聯邦最高法院採用「嚴格審查標準」，認為該法 

令要維護之政府利益，即「限制那些有相當財力之個人和 

利益團體所發出的聲音，以及降低聯邦競選活動的整體 

花費」，並非與言論自由之限制無涉，反倒係限制言論自 

由權利之自由行使。對於限制競選活動經費，係為促使財 

富對於政治競選活動之影響力能夠中立化之主張，聯邦 

法院認為，此立法之根據，無非是主張「以限制社會中某 

些組成份子的言論為手段，以便可以達成相對提高其他 

組成份子的聲音此一目的，這種觀念，對於美國憲法增修 

條文保障言論自由的核心精神來說，是相當陌生的觀念」 

(同證物十五）。由此更足證，處分財產推舉候選人並舉辦 

競選活動，確屬政治言論或意見之表達，應受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之最大程度保障。

(4)禁止政黨處分財產進行競選活動及其他政黨行為，或禁止 

政治團體處分財產進行核心業務，均係對政治性言論内 

容之最嚴厲限制，實屬違憲：

①由前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足證，限制具有特定政治 

理念之國民，處分財產舉辦競選活動，係對言論自由之最 

嚴 厲 侵 害 ，縱使立法目的在確保財力不同之政黨得公平 

競爭，亦已違反保障言論自由之憲法核心精神，確屬違憲 

而無效。按政黨係由具有共同政治理念之國民所組成，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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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條例與許可辦法授權行政機關之黨產會得逕行移轉特 

定政黨之財產，並禁止特定政黨處分財產推舉候選人與 

舉辦競選活動，係在事前概括限制支持特定政黨及宣揚 

其政治理念等言論内容，參照前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 

決之法理，自係對政治性言論内容之最嚴厲侵害，實屬違 

簋 。同 理 ，黨產會依黨產條例第5 、第 9 條禁止特定政黨 

處分財產推舉候選人或從事競選活動，並禁止關係人婦 

聯會等政治團體處分財產進行核心業務；或 依 第 6 條逕 

命移轉財產，亦屬嚴重侵害政黨與政治團體之言論自由， 

而屬違憲。

② 另依司法院釋字第644號解釋理由書，政黨之存續與否， 

僅於政黨成立後，目的或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危 

害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經憲法法庭作成解散之判決 

後 ，國家始能消滅該政黨。按國家不得以事前許可之方式， 

限制政黨之成立、存 續 ，依相同事物相同處理之法理，國 

家亦不能以事前禁止政黨處分財產之方式，實質上消滅 

政黨。黨產條例禁止政黨處分財產，其法律效果更甚事前 

許 可 制 ，將實質消滅政黨，依司法院釋字第6 4 4號解釋 

理由書之意旨，此等禁止特定政黨處分財產以推選候選 

> 與舉辦競選活動之規定，自屬對政黨言論自由之事前 

限 制 ，且該限制係概括對支持及宣揚特定政黨政治理念  

之言論内容進行最嚴厲的箝制，已違反憲法第2 3條之比 

例 原 則 ，確 屬遠憲 。

③ 再參諸前揭林子儀大法官、許宗力大法官與許玉秀大法 

官 ，於司法院釋字第6 4 4號提出之意見書，對政黨及政 

治團體之行為及言論進行事前審查，其限制是否合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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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最嚴格審查標準。因此，限制政黨及政治團體處分財 

產推舉候選人、舉辦競選活動及表達其他政治言論，自應 

受最嚴格之審查。

④ 黨產條例之立法理由與目的，係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 

型正義。黨產條例第9 條及其授權制定之許可辦法，禁 

止特定政黨處分其財產以推舉公職候選人及舉辦競選活 

動 ，顯已傷害我國憲政多黨政治之精神，完全與健全民主 

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之立法目的相違，並侵害特定政黨 

及具有共同政治理念國民之言論自由。由此益見，黨產條 

例及許可辦法之規定，不僅無法達成其立法目的，反係違 

反其目的之法律，自不符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顯屬違 

憲而無效°

⑤ 黨產條例與許可辦法之規定，亦不符合必要性原則，詳述 

如 下 :

a. 按禁止特定政黨及政治團體處分財產推舉公職候選人 

及舉辦競選活動或表達其他政治言論，即係限制與特定 

政黨及政治團體具相同政治理念之人民的言論自由。亦 

即 ，限制特定政黨及政治團體處分財產表達政治理念， 

即係概括限制支持特定政黨，或與特定政黨及政治團體 

有關之政治理念意見表達，此種立法不僅限制言論提出 

之 方 式 ，更全面概括限制支持特定政黨及政治團體或其 

政治理念之言論内容 。

b.  限制特定政黨處分財產推舉公職候選人及進行競選活 

動 ，即係對言論内容之最嚴厲箝制，從而黨產條例及許 

可辦法正如林子儀大法官所言，其限制支持特定政黨及 

其政治理念之言論，不僅限制人民表現自我、實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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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所限制之言論無從進入言論思想之自由市場，而無 

法為思想、意見或資訊之傳遞與交流，不僅使得思想、 

言論匱乏，更危險的是將使執政者代替大眾選擇，唯有 

其喜好或符合其利益之言論或思想方得以呈現或傳布， 

與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根本背道而馳(林子 

儀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644號協同意見書意旨參照）。

由此足證，限制特定政黨及政治團體處分財產以表達其 

言 論 ，及限制支持特定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政治理念言 

論 内 容 ，在根本上即嚴重違反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 

顯非以最小侵害方式達成立法目的。故黨產條例之規定， 

亦違反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自屬違憲。

c.另依許宗力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6 4 4號協同意見書， 

對人民團體政治言論之管制，應 採 「明顯而立刻危險」 

說 ，以體現憲法以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 

由之意旨。即人民團體之目的與活動，須達到有事實足 

認已對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構成明 

白而立刻危險之地步，始得廢止許可。換言之，是以「危 

害」迫在眉睫作為廢止許可之要件。黨產條例及許可辦 

法之規定，不分特定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所謂附隨組織 ) 

提出之言論意見，是否對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 

憲政秩序構成迫在眉睫之危害，即一律禁止其以處分財 

產以推舉候選人及舉辦競選活動或從事其他行為，發表 

政治言論，顯有遠反「明顯而立刻危險說！，自不符比例 

原則之必要性原則。由此更足證，黨產條例實質上亦已 

嚴重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權，違 反 憲 法 第 1 1 條 

言論自由及第2 3條之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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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綜上所述，特定政黨、政治團體處分財產推舉公職候選 

人並舉辦競選活動之行為，或從事其他政治活動，屬於 

特定政黨與具有共同理念國民之意見表達，應受憲法第 

1 1條言論自由之保障。若對此等言論予以限制，參照司 

法院釋字第644號 解 釋 ，以及林子儀大法官、許宗力大 

法官與許玉秀大法官之意見書，應以最嚴格之標準審查 

其合憲性。黨產條例對憲法第 1 1條保障之言論自由權， 

其限制無法達成立法目的，且已逾必要程度，亦不符憲 

法 第 2 3條比例原則，實屬違憲。

4.上開黨產條例之規定，不當限制政黨或附隨組織處分財 

產 ，甚至授權黨產會直接剝奪政黨或附隨組織之財產，均 

已嚴重侵害政黨或附隨組織受憲法第1 5條保障之財產權。 

此 外 ，依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理由書：「名譽權旨在 

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 

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第四 

八六號、第五八七號及第六0 三號解釋參照） 。」足 知 ， 

名 譽 、信譽等人格權，均為憲法第2 2條保障之基本權。 

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 2年度裁字第 1376號裁定意旨：「本 

件相對人新品瓦斯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抗告人裁處二千萬元罰鍰，原裁 

定以該罰鍰二千萬元，高於相對人公司之資本額，相對人 

之負債總額再加上該筆罰鍰亦高於資產總額，如執行原 

處 分 ，將有不能清償債務而宣告破產之虞。又相對人之流 

動資產不足支付該罰鍰，執行機關勢必查封其餘流動資 

產及固定資產，相對人將無法繼續生產及營運出貨，相對 

人只有倒閉清算。縱令將來該罰鍰之本案訴訟勝訴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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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已倒閉清算之公司人格或信譽，非金錢所能賠償，將難 

以回復…」，若人民團體之財產被國家逕行移轉而使人民 

團體無法繼續運作，將使人民團體之人格或信譽受到難 

以回復之損害。同理，若人民團體之財產為國家凍結而無 

法運作，其人格或信譽亦將受到難以回復之損害。按上開 

黨產條例禁止政黨或附隨組織處分財產，或逕命其移轉 

財產之規定，將在實質與形式上消滅政黨或附隨組織，依 

上開判決意旨，足認黨產條例之規定已嚴重侵害政黨或 

附隨組織受憲法第 1 5條 與 第 2 2 條保障之財產權、人格 

權 與信譽 °

5.綜上所述，上開黨產條例之規定，對於蕙法第 1 1條保障 

之言論自由，以及憲法第 1 4條結社自由所施加之限制及 

侵 害 ，不僅與其立法目的毫無關聯，反違背其立法目的。 

同時黨產條例採取之手段，違反必要性原則，更違反狹義 

比例性原則，全然與比例原則所具有之適當性原則、必要 

性原則，與狹義比例性原則相違背，亦顯已違反憲法第23 

條之比例原則，自屬違憲而無效。此 外 ，黨產條例之規定 

另不當侵害政黨或附隨組織之財產權與人格權，顯然違 

反蕙法第 1 5條及第 2 2條而無效。

(五）又上開黨產條例之規定不當侵害憲法第 1 6 條之訴訟權 

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庠，顯屬違寒而無效：

1.首 按 ，依 司法院釋字第 6 5 4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憲法第 

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 

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 

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 

而刑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須使其獾得確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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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足 知 ，憲 法 第 16 

條訴訟權保障之内涵，不僅應賦予人民提起訴訟以尋求 

司法救濟之權利，尚應使人民充分獲得辯護人（律師）之 

協 助 ，使其能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 

能 。因此，若國家機關採取任何手段妨礙人民充分獲得律 

師之協助，即與憲法第 1 6條訴訟權保障之意旨有違。

2.另依羅昌發大法官提出、黃虹霞大法官加入之司法院釋 

字 第 73 7號協同意見書意旨：「本席認為，武器平等原則 

之基本内涵為使攻防之雙方有相同之機會，以接觸、檢視 

及挑戰證據；亦即凡有攻防内涵及由公正之第三方作成 

裁決之程序，即應使攻防之雙方有相同之機會檢視及闡 

述相關證據，以確保雙方所提出之理由及證據，均係由不 

同角度受充分檢視，以確保裁決之不偏不倚。故武器平等 

原則為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效行使防禦權之重要方 

法 ，應係憲法所要求公平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之重要内 

涵…在 『制度上』，如僅承認被告及犯罪嫌疑人之憲法上 

權 利 ，而未賦予辯護人擁有憲法上權利以有效協助被告 

與犯罪嫌疑人，將使辯護人之功能流於被動，而無法更主 

動有效協助被告及犯罪嫌疑人實現其憲法第十六條之權 

利 ！足知，武器平等原則為憲法保障公平審判及正當法律 

程序之重要内涵，攻防之雙方應有共同之機會接觸、檢視 

及挑戰證據等資料，始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此 外 ，憲法第 1 6條之内涵尚包括賦予辯護人(律師）有效 

協助被告（當事人）之 權 利 。故若國家機關企圖以不正當 

之方式使兩造之武器不對等，或以不當方式妨礙律師有 

效協助當事人進行訴訟，自與憲法第 1 6條之意旨不合。



3. 黨產會作成系爭處分後，依黨產條例第5 條 、第 9 條規 

定 ，關係人婦聯會處分每一筆財產前，均須提出相關資料、 

列表予黨產會，待其核准並發函予銀行後，關係人婦聯會 

始能動支，否則黨產會便能依黨產條例第 2 7條 ：「政 黨 、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 

該處分財產價值之一倍至三倍罰鍰。違反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 

期命其申報，屆期不申報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處以扣 

罰 。因此，黨產會不僅能藉此得知關係人婦聯會聘請之律 

師 、法律顧問及其間之契約内容，更能藉由審核動支時獲 

悉之 資 訊 ，不當向關係人婦聯會之受任律師施壓（證物十 

七），或以「否准律師費 i之方式干擾受任律師（證物十八 )， 

妨礙關係人婦聯會之受任律師提供實質有效之協助，嚴 

重侵害關係人婦聯會之憲法上訴訟權。

4. 黨產會不僅係單純之國家機關，更是關係人婦聯會在原 

聲請停止執行行政處分事件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7年 

度 訴 字 第 2 6 0號案件之對造。國家機關妨礙律師為當事 

人進行有效之協助，依上開司法院釋字意旨已非我國法 

制（治）所 許 ，何況黨產會係關係人婦聯會之對造，自更不 

得以不當方式妨礙關係人婦聯會之受任律師提供實質有 

效 之 協 助 。黨產會除對關係人婦聯會之受任律師予以不 

當壓力以影響其提供實質、有效之協助 外 ，更以否准律師 

費為手段，透過電話等無法保留證據之通訊方式，要求關 

係人婦聯會請受任律師以清單方式，提報律師為準備訴 

訟 攻 防 所 研 究 之 一 切 資 料 （包 含 證 物 以 外 之 其 他 資  

赴）(證物十九）。若任何訴訟上之一造，均能以其職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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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資訊對他造律師施以不當壓力，如何期待訴訟能公 

平進行？若訴訟上之一造得任意否准他造受任律師之律 

師 費 ，如何能期待他造律師能為其委任人提供實質有效 

之協助？當訴訟之一造能藉由否准他造受任律師之律師 

費 ，進而要求他造受任律師交出訴訟攻防所準備之全部 

資料（包含證物以外之其他資料）時 ，又如何期待訴訟能 

在武器對等，且受任律師提供實質有效協助之情況下公 

平進行？

5.綜上所述，黨產會作出系爭處分後，復一再依據黨產條例 

嚴重侵害相對人婦聯會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殊難期待 

關係人婦聯會與黨產會間之訴訟能公平進行。由此益見， 

上開黨產條例之規定，顯已侵害關係人婦聯會受憲法第 

1 6條所保障之訴訟權，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六）黨產條例第5 條 ，另有其他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與正當法 

律 程 序 :

1.依許玉秀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654號協同意見書：「其 

中關於刑事被告防禦權，所涉及的上位基本權和基本原 

貝1J，有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憲法第八條所例示的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原則；所涉及的下位基本權與基本 

原 則 ，有緘默權、受辯護人協助的權利、不自證己罪原則 

與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亦屬正當法律程序之概 

念之一。雖行政法規並未明定無罪推定原則，惟 查 ，司法 

院 釋字第 7 0 9號已認定行政法之規範亦須符合正當行政 

程序。依行政程序法第9 條:「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 

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以及同法第 

3 6 條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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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 束 ，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足 見 ，行政 

機關於行政程序中，負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2. 再 者 ，行政程序中，原則上亦有「實質舉證責任」，亦即 

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若該處分為課予負擔之行政處分， 

其舉證責任在於行政機關（同證物十一，頁 8 0 8、8 0 9 )。 

最南行政法院 1 0 0年度判字弟 6 5 2號判決意旨•「按行政 

機關依法應作成行政處分者，除有法規之依據外，即應依 

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並斟 

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 

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或其他 

行政行為之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3 6條 、第 4 3條參照）。 

又認定事實應依證據，無證據尚不得以擬制方式推測事 

實 ，此為依職權調查證攄認定事實之共通法則。故行政機 

關本應依職權調查證攄以證明違規事實之存在，始能據 

以作成負擔處分。攄 此 ，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 

之存在負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 

實存在之責任，因而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 

料 ，即推定其違規事實存在。」，亦肯認行政機關負有舉 

證責任之法理。

3. 由此益見，行政機關作成處分前，特別是課予負擔之行政 

處 分 ，雖行政法規並未明定無罪推定原則，但在憲法未特 

別規定（如憲法第 19條課予人民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之情 

況下，行政機關自應負有相關之舉證責任，始符合憲法保 

障之正當法律程序。因 此 ，黨產條例第5 條將政黨或附 

隨組織之財產推定為不當黨產，使黨產會毋庸就政黨或 

附隨組織之財產是否為不當黨產為舉 證 ，即能依黨產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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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第 9 條禁止政府或附隨組織處分財產，並依黨產條例 

第 6 條命政黨或附隨組織移轉財產，自已違反憲法之正

當法律程序。

4.又依權力分立原則，對於過去發生之具體個別案件，基於 

法律對該訟爭事實所為之裁判權，屬於司法權之範圍，已 

如 前 述 。因 此 ，黨產條例第5 條將特定政黨過去取得個 

案財產合法性之法律上爭議，授權黨產會取代司法機關， 

由行政機關之黨產會自行認定個案之法律關係，除違反 

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解釋理由書所述「制 定 法 律 ，應以 

適用於將來符合其構成要件之多數不確定發生之事件」 

之原則外，尚有侵犯憲法授予司法機關，審理過去發生之 

具體個案之憲法上權力，並剝奪人民向司法機關請求裁 

判救濟之訴訟權，而違反權力分立與憲法第 1 6條之訴訟 

權 保 障 。

(七）黨產條例第 9 條 ，另有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與平等保護原

M :
1.限制人民對其財產之處分權，具有侵害人民受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財產權，以及憲法第2 2條保障之私法自治權 

之情形，故保全制度之權力，原則上仍應交由專司法律糾 

紛處理之司法機關行使，此亦為司法院釋字第5 8 5 號所

肯 認 。民事訴訟法第522條 規 定 ：「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 

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 

押 」即為一例。又為避免保全制度對人民之侵害過鉅，民 

事訴訟法第529條 第 1 項規定：「本案尚未繫屬者，命假 

扣押之法院應依債務人聲請，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内起 

訴 」，促使司法機關及早判斷該財產之限制有無理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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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對人民財產權與私法自治保障之侵害。此外，行政訴 

訟 法 第 2 9 3條 及 第 2 9 5條亦有類似規定。由此 顯 見 ，保 

全制度既屬司法權之核心權限，且此等權力之行使將對 

人民之基本權造成莫大侵害，故自應將此權力交由具有 

中立性質，並執掌審理法律糾紛之司法機關行使，始符合 

權力相互尊重理論與功能最適原則之權力分立標準。

2. 按黨產條例最終之制定目的係在所謂落實轉型正義，以 

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調查、 

懲 處 、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之侵害。為達此目的，

黨產條例自應以最嚴謹、客觀之方式對保全制度加以規 

定 ，降低對人民之財產權侵害，避免造成「轉型不正義 r  

故對於政黨或附隨組織行使保全財產之權力，自應交由 

中立、客觀且超然之司法機關加以行使，始符合權力分立 

原 則 ，以填補威權時代受害人之損害，維護實質法治國原 

則 ，以落實轉型正義。

3. 又依黨產條例第9 條 之 規 定 ，無論政黨或附隨組織取得 

財產之方式為何，亦不論取得時之合法性與正當性，一律 

禁止經推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之處分，實屬未就不同事 

物為合理之差別待遇。由此益見，黨產條例第9 條之規 

定 ，顯有違反憲法第7 條之平等原則，自屬違憲（同證物 

十 二 ，頁 1 0 7 )。

(八）另黨產條例第6 條 第 1 項規定：「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得 

之 財 產 ，應命該政黨、附隨組織、受託管理人，或無正 

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 

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内移轉為國有、 

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一概將以無償或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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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對償受讓財產之人認定為非善意之第三人，限縮善 

意第三人之範圍並排除普通法之適用，顯係以違反比例 

原則之方式侵害特定政黨或團體之憲法第15條財產權。

(九）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後 段 ，另有其他違反比例原則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違憲情事:

1.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規定為：「附隨組織：…曾由 

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 

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黨產 

會即以此規定認定關係人婦聯會屬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同證物一，系爭處分第2 1 頁第伍段）。依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之立法理由：「政黨依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七條但 

書規定得設立分支機構，故分支機構擁有之財產即屬政 

黨財產之部分，自不待言。惟政黨以捐助或出資之方式控 

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法人、團體或機構，雖屬獨立存在 

之組織，但受政黨實質控制，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應 

一併納入本條例調查及處理之範圍，以避免藉脫法行為 

違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爰為第二款之定義。」足 知 ， 

立法者定義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所稱附隨組織時，未 

明定係對「過去」受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進 

行 立 法 ，依照反面解釋，足認該規定僅係對「現在」受政 

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進行立法。

2. 按立法目的既未對「過去」受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 

或機構立法，且耙梳立法院對黨產條例之討論，亦不備其 

立法理由或相關論證，則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後 段 ：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 

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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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規 定 ，顯然無助於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與 第 1 條之 

立法目的。故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之規定，顯以 

違反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之方式，不當限制關係人 

婦聯會及其他團體之言論自由權、結社自由權、財產權、 

訴 訟 權 、名譽權及其他人格權，確屬違憲無效之規定。

3. 又法律溯及既往可分為真 正 潮 及 (echte Riickwirkung) 

與不真正溯及（unechte Riickwirkung)，前者指對業已終 

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以事後制定之法規重新予以評價。 

後者則指對已發生而尚未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制定 

法規而向將來作規定。真正溯及性之法律，由於是變動已 

經終結之法律關係，嚴重破壞法安定性，故原則上違反法 

治國原則而無效（同證物六，頁 7 6 、7 7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後 段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 

團體或機構。i之規定，真正溯及既往處理政黨及所謂附 

隨組織之財產，顯屬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而違憲無 

丝 。

4.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真正溯及既往之規定，引起 

在 民 國 7 6年前已存在，而與國民黨主政之政府有任何人 

事 、財 產 、業務經營有往來之團體，恐遭黨產會禁止處分 

或移轉財產而惴惴不安，影響該團體之結社權、財產權等

憲法保障之權利甚鉅。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 5 1號解釋理 

由書意旨：「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 

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因此， 

法律一旦發生變動，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者外， 

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本院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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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574號及第 629號解釋參照）。又如法律有溯及適用 

之特別規定，且溯及適用之結果有利於人民者，即無違信 

賴保護原則，非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所禁止。」，黨產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後段規定溯及既往之結果，顯非有利於 

人 民 ，自已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而違憲無效。

(十）從轉型正義之内涵觀察，上開黨產條例之規定，均達反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與比例原則：

1. 依黨產條例第 1 條 規 定 ：「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隨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 

境 ，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特制定本條例。」 

以及其立法理由：「現代民主政治係以政黨政治方式呈現， 

各政黨之自由、正當發展必須給予保護。為使各政黨維持 

競爭之機會均等，須保障各政黨具有在平等基礎上從事 

活動之權利。是 以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並健全民 

主 政 治 ，爰以特別立法方式制定本條例調查及處理於解 

嚴前成立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以實現政治 

公平競爭之立足點平等，落實轉型正義。」足 知 ，建立政 

黨公平競爭環境僅是手段，落實轉型正義，始為本條例之 

最終目的 °

2. 惟查，所謂轉型正義，可指新興政府如何處理過往威權政 

府對人權之壓迫問題，亦可泛指一系列處置、清理過去侵 

犯人權之措施(證物二十，頁 6 )。轉型正義之目的，是為 

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調 查 、 

懲處、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之侵害（證物二十一）。 

由上開轉型正義之意涵與目的均在處理基本人權受到過 

往威權政府侵害之問題足知，轉型正義之過程與手段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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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包括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本條例所謂「建立政黨 

公平競爭環境丨之手段與轉型正義之意義與目的無關，黨 

產條例將此等無關之手段與目的結合，顯然具有不當聯

結之情。因此，黨產條例基於「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之目的所制定之規定，不僅無法落實轉型正義之目的以 

及其立法理由所稱之實質法治國原則，反有違反法治國 

原則之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3.依黨產條例第5 條之立法理由：「在過去威權體制，因黨 

國不分，政黨依當時法制環境或政治背景所取得之財產， 

形式上或能符合當時法令，但充其量僅能認其符合形式 

法治國原則，惟其混淆國家與政黨之分際，破壞政黨公平 

競爭之環境，而與實質法治國原則不符。」足 知 ，其立法 

目的在於建立政黨公平競爭之環境。按黨產條例基於建 

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之立法，違反法治國原則之不當聯 

結禁止原則，已如前述，因此，黨產條例第5 條之規定， 

以及配合其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之黨產條例第6 條 、

第 9 條 ，以及授權黨產會處理、調查黨產之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 ，均因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而違憲無效。又 

依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立法理由：「三…以避免藉脫法 

行為違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 。」足 認 ，該規定亦係為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之立法，而屬違反不當聯結禁止 

原則之違憲立法。

(十一）綜 上所述，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 第 5 、6 項 ，以及第9 條之規定，授權行政機 

關之黨產會得消滅政黨與政治團體及其他所謂附隨組織， 

顯係以不當方式侵害人民之平等權、言論自由權、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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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權、財產權、訴訟權與人格權，顯已違反憲法第 7 

條 、第 1 1條 、第 1 4條 、第 1 5條 、第 1 6條 、第 2 2條與 

第 2 3條之規定。此外，上開規定另違反憲法第 1 條所保 

障之民主制度，以及憲法保留原則、權力分立原則、信 

賴保護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

八 、黨產條例規定黨產會行使行政調查權之手段，並對達反調 

查協力義務者得命罰鎂處分，其規範内容與法明確性原 

貝|J、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牴觸，有遠 

憲法第2 3條規定及正當法律程序。

(一） 按黨產條例應受法明確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 

則 、權力分立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等法治國原則拘束， 

合先敘明。

(二） 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各款及第 1 2條 規 定 ，遠反法明 

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

1. 依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 ，黨產會得為該條項各款之相 

關調查手段，包括請求資料證物之提出及前往相關處所 

之調查權。惟黨產條例在此僅規定相關調查手段，並未就 

此部分設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程序規定及拒卻調查規 

发 。且依黨產條例第 1 2條規定：「受調查之機關（構）、法 

人 、團體或個人，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調查。」致被調 

查之機關（構）、法人及團體，在黨產會進行第 1 1條 第 2 

項各款之調查方式時，有絕對服從之義務，幾無例外。其 

更得依該條例第2 8條 ，就違反第 1 2條規定者，處 1 0 萬 

元以上5 0萬元以下罰鍰，不僅侵害司法權，更對人民基 

本權利不當限制。

2. 依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解釋准許合理之拒絕調查、拒絕



證 言 、拒絕提供應秘密之文件資訊等事由，乃為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之要求。

3. 然查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之各款調查手段，對 於 「准 

許合理之拒絕調查」、「拒絕證言」、「拒絕提供應秘密之文 

件資訊等之事由」等 ，於黨產條例中同樣付諸闕如。且黨 

產條例雖於同條第 1 項規定調查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以符合比例原則之方式為之；惟相關調查究應如何適用 

上 開 原 則 ，於何種情形下得拒絕調查？得主張拒絕證言 

之 事 由 ？何種文件得拒絕提供？均無具體明確規範。對 

照司法院釋字第5 8 5號所稱無法彌補正當法律程序及明 

確性原則欠缺之「適用其他法律規定」文 字 ，顯不明確， 

且更有適用上之相當困難。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1 項 ，乃 

屬有關調查程序之規定，另被調查人無從依據合理拒絕 

調查事由拒絕調查，而與司法院釋字第5 8 5 號 牴 觸 ，悖 

離正當法律程序。

4. 參照訴願法第7 3條 、公平交易法第2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及 第 3 款 規 定 ，仍有規定對公務員或機關所掌有之文書 

或其他物件，如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正當理由者，得予 

拒 絕調查。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 、第 1 2條未規定拒 

絕事由，顯然過度侵害被調查者之權益，與立法理由所示 

條文未盡相符，並顯然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5. 此 外 ，由黨產條例第 1 2 條規定及其立法理由：「受調查 

之 機 關 （構 ）、法 人 、團體或個人，不得規避、拒絕或妨 

礙調查。」、「為利調查程序之順利進行，明定受調查之對 

象 ，有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調查之義務。」可 知 ，黨產 

條例第 12條為有利調查進行，明定受調查對象不得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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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或妨礙調查，顯見該規定已明文排除相對人受到現 

有法律關於拒絕調查之程序保障，確已違背司法院釋字

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四項前段… 

之規定，賦予真調會進行調查所需之強制權限，惟上開規 

定既排除現有法律所得提供被調查人之程序保障，卻未 

訂定相關之程序規定，如事前予受調查對象充分告知受 

調查事項、法定調查目的與調查事項之關聯性、給予受調 

查人員相當之準備期間、准許受調查人員接受法律協助、 

准許合理之拒絕調查、拒絕證言、拒絕提供應秘密之文件 

資訊等之事由、必要時備置適當之詰問機制、依調查事件 

之性質採取公開或秘密調查程序……等 等 ，均付諸闕如」 

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

(三）黨產條例第 11條 第 2 項第 1 款前段規定得向各機關（構） 

調閱卷宗及資料，及同條項第3 款規定得進入各機關（構) 

所 在 地 ，不符權力分立原則、法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 

程 序 •

1. 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 第 1 款前段規定黨產會進行調查 

得 「向有關機關（構)調取卷宗及資料」，同條項第3 款規 

定 「派員前往有關機關（構）…所在地…為必要之調查」， 

其條文並未明示「有關機關（構）」之範圍，惟其文義上是 

否包含各國家機關、法人、團體及個人在内，即生疑義， 

違反法明確性原則。

2. 黨產條例第 1 1 條 第 2 項 第 1 款前段規定及同條項第3 

款 ，未就有關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而受憲法保障者(例 

如司法機關審判時表示法律見解及審判事務之處置、監 

察院行使監察權所為之糾彈判斷、考試機關對考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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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定），或本其行政調查權限性質所不容進入者（例如 

中央立法機關或地方議會場所，或如要塞堡壘地帶法所 

規定國防上應機密而為限制或禁止之場所）設有任何排 

除或例外之條款，對於調查時可能發生之爭議，嗣後亦無 

相關程序或要件規定得交由司法機關審理，不符有權利 

必有救濟之法理，明顯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法明確性原則 

及正當法律程序，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說明甚詳。

(四）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 第 5 款規定黨產會得為其他必 

要之調查方法，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法明確性原則及正 

當法律程序：

1. 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 第 5 款規定黨產會之調查，得為

「其他必要之調查方法」。黨產條例第 1 7條雖規定：「主 

管機關為進行本條例所定調查之相關事項，得訂定調查 

程序辦法。」黨產會據此訂定「不當黨產委員會調查程序 

處理辦法」，惟此係立法授權調查程序以行政命令補充， 

遍查該條例，均無法得知所謂「其他必要之調查方法」之 

實質種類、方式或内涵，亦無法適用前開調查程序辦法。 

是以黨產會其他必要之調查種類、方式、内涵及其程序為 

何 ，均付諸闕如。

2. 按法治國原則下之法律保留原則，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 

義務之行為科處財罰處分，已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 

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依憲法第2 3條 規 定 ，應由法 

律定之。至於應由法律規範之部分，經司法院釋字第443 

號解釋理由書所建構之層級化保留原則「憲法所定人民 

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 受 保 障 。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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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差別之保障；又憲法第7 條 、第 9 條 至 第 1 8條 、第 21 

條 及 第 2 2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2 3 條 

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雖容許立法者對於憲法保 

障之人民自由權利予以限制，惟仍須指明法律所授權之 

事 項 ，必須具體明確，不得空白授權。

3.黨產會如依黨產條例第 1 1 條 第 2 項所定之方式進行調 

查 ，依照該條例第 1 2條 規 定 ，有關機關（構）、法 人 、團 

體或人民，均有協力義務，違反者並依同條例第2 8條規 

定 得 處 1 0 萬元以上5 0 萬元以下罰鍰。是以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所定並非執行法律細節性、技術性規定，而 

係裁罰處分之構成要件部分，應以法律明確定之，俾基於 

預見可能性之保障，使人民均得預測其行為有被處罰之 

危 險 ，以符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是以黨產條例第 1 1條 

第 2 項 第 5 款 規 定 「其他必要之調查方法」，其規範之内 

容欠缺明確性，同時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九 、婦 聯 會 聲 請 鈞 院 解 釋 憲 法 ，對本案之主要觀點小結如下： 

(一）法治國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係現代民主憲政之普世價值， 

解嚴後為中華民國憲政實務所引用並發揚••

1.許玉秀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5 7 4號部分協同意見書有 

謂 ：「所謂法治國，是一種具備權力分立且依法運作的國 

家權力運作模式，規定於德國基本法第2 0條 第 2 項及第 

3 項 。該條第 1 項規定德國的國家型態，為聯邦國、共和 

國 、民主國及社會國；第 2 項 及 第 3 項則規定國家權力 

來源以及權力的運作模式；由於權力來自每個國民，因此 

第 4 項規定國家權力運作偏離權力基礎時，也就是反噬 

權力來源時，權力來源可以收回權力，這也就是人民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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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權…其中法治國是對民主國國家權力運作模式的描述。 

民主國的概念，是用來說明國家的型態，也就是國家的權 

力來源，法治國原則是民主國國家權力的運作模式，自權 

力運作的模式詮釋民主國，即稱為法治國。在一個由每個 

國民的權力所建構的國家權力機制當中，為了保障權力 

基 礎 ，也就是每個國民的權力，必定會以一套全體國民同 

意的規範來落實群體權力的運作，此所以依法而治的法 

定原則（Legal itStspr inzip)是民主國所必然遵循的權 

力運作規則，而有權力分立及依法運作權力的民主國，就 

是具有法治國特質的民主國…」。

2.依司法院釋字第525號解釋理由書：「法治國為憲法基本 

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 

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我國法律之制定亦均遵守法 

治國原則以下之權力分立原則、法安定性原則、法律保留 

原 則 、法律優位原則、法明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不 

當聯結禁止原則、期待可能性原則、比例原則以及正當法 

律程序等，始為合憲。惟 查 ，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3 條 、

第 4 條 第 1 、2 、4 款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 1條 第 2 項 、第 1 2條 、第 1 4條 與 第 2 6條 ，卻 

有前述諸多與法治國原則相違背，並嚴重侵害人民基本 

權之違憲情事。為落實我國憲法之法治國原則並保障人 

民之基本權，自應認定上開黨產條例之規定屬違蕙而無 

效 。

(二）轉型正義不得作為放寬違憲審查之標準，並豁免法治國 

原則與基本權保障等憲法要求之正當化辜由：

1.為避免權力集中導致濫權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即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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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處於緊急危難狀態，而有採取緊急措施之必要，獲得憲 

法授權之機關仍須受憲法權力分立原則所拘束，且有時 

間上及事項上之限制，並由另一憲法機關審查是否確實 

存在緊急狀態、所採取之緊急措施是否逾越憲法。因此， 

縱以轉型正義作為立法目的及理由，相關立法仍不得達 

反法治國原則與基本權保障。若國家處於緊急危難狀態 

仍不得作為達憲之正當化事由，何以轉型正義即能放寬 

憲法之審查標準？因此，黨產條例之立法，均應受到達憲 

審查固有標準之限制，而不得以轉型正義為由，恣意放寬 

違憲審查之標準。

2.雖我國之釋憲實務中，在社會性、經濟性之權力事項，或 

可採取較為寬鬆之合理審查標準。但法律保留、正當程序、 

法不溯及既往等原則，並未因此改變。轉型正義之立法目 

的具有高度政治性，並實質影響政黨、政治困體之存續等 

政治權利，且強烈侵害人民之名譽權、訴訟權與言論自由 

權 ，憲法學上實難想像採取寬鬆標準以待(證物二十二， 

頁 134)。更何況，轉型正義本即為一個重大之政治決定， 

若得以執政黨之喜惡而大幅放寬本應嚴格之違憲審查標 

準 ，往後之大法官將如何挑選、評價各種、各 黨 ，或各類 

意識形態之政治判斷（同證物二十二，頁 1 3 4、135) ? 因 

此 ，為保全我國憲法上法治國原則與基本權保障之實踐，

並避免法律規範與大法官解釋淪為政治鬥爭之工具，自 

不應為實踐轉型正義而任意放寬違憲審查之標準。

(三）我國之憲政秩序與歷史演進與德國並不相同，自不得任 

意援引德國法制阻卻黨產條例之違憲情事：

1. 「在台灣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有著與德國截然不同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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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德國無論是處理納粹或東德的問題，都是舊的政權已 

然戰敗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大幅縮減，而難以對新的政 

權進行反撲；相反的，作為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的台灣， 

則與許多轉型的民主國家，如韓國、南美，甚至未來的東 

埔 寨 一 樣 ，舊有的政權依舊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影響 

力…因此，於轉型正義議題上，德國模式與台灣模式本質 

上具有歧異性，難以截然援引，則是台灣不得不面對的現 

實 」（證物二十三，頁 6 4 )。

2•東德「人民議會(Volkskammer)」於 1990年 2 月 2 1 曰 ， 

制定在兩德統一後仍有效之「政黨法（Partei engesetz- 

DDR)」第 20a 條 與 第 20b 條 ，係德國處理不當黨產之相 

關規定。上開規定最重要之立法目的，在於防止東德覆亡 

後 ，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下稱 SED)政黨高層與中階幹部 

因害怕被追訴而逃亡及擔心失去職位，而極為可能攜走 

或隱匿有關財產，其次才是促進政黨間公平競爭。此 外 ， 

東德政權覆亡後，SED政黨失勢，雖後來組成 P D S，但在 

聯邦眾議院選舉並無舉足輕重地位(證物二十四，頁 129)。

3.黨產條例係繼受東西德合併時東德制定之政黨法，而東 

德在處理轉型正義時，其時間背景為東德地區即將從威 

權 、少數統治轉型為民主憲政秩序之際。在 當 時 ，舊體制 

之餘威仍存，新體制尚未穩定，始有必要採取激烈之「轉 

型正義」銜接威權與民主（同證物二十二，頁 137)。與德 

國法治與歷史比較，我國民主化已近3 0年 ，不僅已經過 

3 次政黨輪替，被黨產條例針對之國民黨亦多次經由合法 

選舉取得執政權，不若前東德 S E D從未經由合法選舉取 

得執政權。此 外 ，雖國民黨在民國 1 0 5年選舉遇到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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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民黨絕非共產極權統治之政黨，選舉失利後國民黨 

依然存在，且經由合法選舉仍在立法院取得一定席次，並 

無潰敗覆亡而有潛逃與隱匿情事，後更於 民 國 1 0 7 年之 

地方選舉取得完全勝利，難與東德共產黨政權之潰敗及 

領導階層與幹部可能遭到追訴而逃亡及隱藏黨產相提並 

論 。

4.綜上所述，國民黨為合法之政黨，更經由合法選舉取得國 

會一定席次，對於現今國内社會、民意仍有影響力；另由 

國民黨仍參與國内大小選舉與政治活動之事實可知，其 

亦不若東德敗亡之政黨有幹部潛逃並移轉財產之可能， 

而沒有將其與附隨組織之財產推定為不當黨產之必要及 

正當性（何況關係人婦聯會自始至終均非屬於國民黨之 

附隨組織）。轉型正義旨在實踐民主國家之實質正義，而 

非製造不義。若製造新的不正義，即失去轉型正義，藉由 

落實法治國原則以保障人民權利之核心意義。國民黨或 

所謂附隨組織並無敗逃及隱匿財產之情形，則黨產條例 

禁止國民黨或所謂附隨組織處分財產、並授權黨產會得 

依同條例第 6 條逕行移轉、沒入全部財產等規定，顯已 

悖於法治國原則與憲法之基本權保障，而屬違憲無效之 

法 律 。

(四）按我國憲政制度之發展與德國不同，東西德合併時，為 

使東德地區能從威權制度順利銜接至民主制度，始有將 

國家之新舊體制斷裂切割一認定舊體制之不法國家之作 

為缺乏權力分立與基本權保障之實踐，而須以其他方式 

實踐實質法治國原則以達成轉型正義之必要。惟 查 ，我 

國已解嚴而施行民主制度逾3 0年 ，黨產條例所針對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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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至今仍為國會第二大黨，並 在 1 0 7年之地方選舉獲 

得全面性勝利，顯見國民黨在我國並未被民意所淘汰， 

與東德時期執政之 S E D完全不同。因 此 ，縱使我國有轉 

型正義之必要，與其參考德國斷裂切割式之作法，不如 

採取延續性之方法，以合憲之立法完成轉型正義之任務， 

而非全面悖離我國憲法所依循之法治國原則與基本權保 

障 。事 實 上 ，依照我國現行法制，即能透過普通訴訟追 

償所謂過去威權時代不法取得之財產（如 最 高 法 院 10 6 

年台上字第326號民事判決），而無須透過全然違憲之黨 

產 條 例 。

( 五 ）綜 上 所 述 ，我國與德國之歷史背景並不相同，不應全然 

將德國法制複製於我國憲政制度之實踐，更不應以轉型 

正義作為口號，而全然違反我國之蕙法體系。

十 、按 黨產條例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 

第 4 款 、第 5 條 、第 6 條 、第 8 條 、第 9 條 、第 1 1條第 

2 項 、第 1 2條 、第 1 4條與第 2 6條 ，全然違反憲法上之 

權力分立原則、法安定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法律優 

位 原 則 、法明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不當聯結禁止 

原 則 、期待可能性原則以及正當法律程序，並侵害憲法 

第 7 條之平等權、第 1 1條之言論自由權、第 1 4條之結 

社自由權、第 1 5條之財產權、第 1 6條之訴訟權、第 22 

條之人格權以及第2 3條之比例原則。又前開黨產條例之 

規 定 ，與 本 案 鈎 院 受 理 之 1 0 8年度憲三字第9 號黨法 

解釋案爭點題綱，敘明之黨產條例第 2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第 1 4條之解釋標的，均具 

有重要關聯性，依攄前揭諸多鈎院繹字意旨及重要關

7 9



聯性理論，前揭黨產條例規定自均屬鈎院應審查之相  

關聯且必要法條，而在作成憲法解釋之範圍，從而惠請 

鉤院合併作成憲法解釋，以奠定民主法治基石，俾維憲 

政秩序於不墜。

肆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 表 一 ：黨產會准駁處分財產總表。

證 物 一 ：黨產會 1 0 7年 2 月 1 日臺黨產調二字影本第1070000463 

號 函 ，以及黨產處字第 107001號處分書乙份。

證 物 二 ：婦 聯 會 1 0 7年 9 月 2 5 日之聲請狀影本乙份。

證 物 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7年度停字第7 8號裁定乙份。

證 物 四 ：黨產會 1 0 7年 1 2 月 7 日之抗告狀節本影本乙份。

證 物 五 ：最高行政法院 1 0 7年度裁字第2012號裁定影本乙份。

證 物 六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節本影本乙份。

證 物 七 ：自由時報20 18年 4 月 2 7 日報導影本乙份。

證 物 八 ：吳 信 華 ，蕙法釋論節本影本乙份。

證 物 九 ：郭書豪法官司法院釋字第6 3 6號釋憲聲請書節本影本乙 

份 。

證 物 十 ：林 錫 堯 ，行政法要義節本影本乙份。

證 物十一：陳 敏 ，行政法總論節本影本乙份。

證物十二：劉宗德，台灣轉型正義之制度設計芻議一兼論「政黨財 

產處理條例」之合憲性，台灣法學雜誌第3 1 3 期節本 

影本乙份。

證物十三：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十一版節本影本乙份。

證物十四：董保城，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附隨組織」之探討一從比較法觀點看德國民主婦女同 

盟 ，法令月刊第六十八卷第八期，1 0 6年 8 月影本乙份。



證物十五：劉 靜 怡 ，政治結社、競選活動相關經費之規範與言論自 

由 ，月旦法學教室第4 4期節本影本乙份。

證 物 十 六 ：Constitutional Law Cases-comments-Questions，節 

本影本乙份。

證 物 十 七 ：自由時報，李復甸轟黨產條例黨產會：他是收婦聯會 

鉅金的辯護人，20 1 8年 1 1月 1 8 日報導影本乙份。

證 物 十 八 ：黨 產 會 1 0 7年 1 1 月 7 日臺黨產調二字第 1070003459 

號函乙份。

證物十九：ETtoday新聞雲，帳戶遭康結非誤會？婦聯會槓上黨產 

會 嗆 「公然撒謊」，20 1 8年 1 2 月 6 日報導影本乙份。

證物二十：李建良，轉型不正義？ 一初論德國法院與歐洲人權法院 

「柏林圍牆射殺案」相關裁判，月旦法學雜誌第 1 4 8期 

節本影本乙份。

證物二十一：「轉型正義」之中文維基百科節本影本乙份。

證物二十二：廖 元 豪 ，民主憲政2. 0 ，抑或改朝換代算舊帳？一轉 

型正義概念的反思，台灣法學雜誌第3 1 4 期節本影 

本乙份

證物二十三：辛年豐，落實轉型正義中法院角色與面容，台灣法學 

雜誌第 3 1 5期節本影本乙份。

證物二十四：黃錦堂，轉型正義與不當黨產處理一德國的法治及我 

國的省思，台灣法學雜誌第3 1 3期節本影本乙份。

關係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法定代理人：雷倩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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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李宜光律師 

地 址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 8號 5 樓 之 5 

電 話 ：（02)2357-8988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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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107年婦聯總會向黨產會申請慈惠工作相關動支經費概況表 ^

______  單位:新台幣元 一

編號 曰期 申請動支項目 核准動支項目 駁回動支項目

1

107.

6 . \ )  

5.

喘午節慰問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听屬16所榮譽國民之家内住榮民經費案 

:10，120,000 元）

已逾越規劃實施期間， ； 

107.7. 25否准所請

(附件一） ！

2

107.

6.

19.

台灣世界展望會經費補助案 

〔2, 500,000元)

第一次發文

黨產會延長處理一次， 

要求補說明 

(附件二）

107. 8. 21第二次發文

3

26.

辦理手做班開課經費案 

(205,200 元）

應要求撤回

(附件三）

4

107. 

19. 1

(社）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 

經費補助案 

(1，092, 000 元）

第一次發文

未回覆

(附件四）

107. 8. 28第二次發文

5

107.

8-
(財）吳健雄學術基金會經費補助案 

(600, 000 元）

未回覆

(附件五）

6

107.

8.

21.

台灣世界展望會經費補助案 

(2, 500, 000元）

第二次發文

未回覆

(附件六）

107. 8. 28第三次發文

7

107.

8.

23.

中秋節慰問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所屬 16所榮譽國民之家内住榮民經費案 

(10, 120, 000 元）

|第一次發文

未回覆

(附件七）

107.8. 28第二次發文

8

107.

8.

28.

(財）中正文教基金會經費補助案 

(3, 000,000元)

未回覆

(附件八）

9

107.

8.

28.

|台灣世界展望會經費補助案2,500,000 

元第三次發文

(社）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經費 

補助案 1，092,000元第二次發文 

中秋節慰問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所屬 16所榮譽國民之家内住榮民經費案 

10,120,000元第二次發文 

| 共（13, 712, 000 元）

未回覆

(附件九）

金額合計 $27, 637, 200 $0 $27, 637, 200

比例 0.00% 100.00%



椹 號 ： 

保存年限：

10050台北市林森南路19號 
呂正宵、李素珍
('02)2341-0800 轉 815、816 
(02)2351-4345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受文者：不當f產處理委員會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 0 7年 6 月 5 日 
發 文 字 號 ：（107.)婦聯慰字苐 113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蛑密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 旨 ：為發揚本會服務精神，促進榮民福祉，擬辦理107年端午節慰 

問榮民活動，經費共計新台幣1，012萬元，請同意動支為感。

說 明 ：

一 、 擬具慰問榮家活動計晝一彳分。（如附件一）

二 、 慰問經費新台幣1, 000萬元交由退輔會統合分配，檢附退輔會

同意辦理慰問榮家活動信函及該會訪查各榮家需求明細表。（如 

附件二） ■

三 、 慰問16所榮家差旅費及雜支計新台幣1 2萬元，由本會統籌支 

付 。（如附件三）

四 、 以上經費新台幣1,000萬元由中信銀107308266504支存帳戶支 

付 ；差旅及雜支費1 2萬元由週轉金及中信銀107538266507活 

存帳戶支付。

中華顚敝聯合會

址
人
話
真

 

絡

會
乳
電
傳



檔  號 ：

保存年限：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函

, 地址：10486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
5樓

承辦人：黃小姐
100 電話：（02)2509-7900 分機848
中正區林森南路丨9號 傳真：（02)2509-7877

電羊信箱：yy. huang@cipas. gov.切

受文者：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5S 
發文字號：臺黨產調二字第107000259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声 主 旨 ：有關貴會就107年端午節慰問榮民活動之經費合計新臺幣 

f  1, 012萬元申請本會許可事，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

一 、 復貴會107年6月5 曰（107)婦聯慰字第113號 函 。

二 、 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4條第2款 、第5條第1項 、第9條第1項至第3項及政黨及其附 

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正當理由及許可

I 要件辦法(下稱許可要件辦法）第2 、3條規定，貴會既經本會
1 於107年2月1日以黨產處字第107001號處分認定為社團法人

1 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則貴會之財產除黨費或政治獻金等

! 正當財源外，非為履行法定義務或有其他正當理由或經本會

i 許 可 ，不得處分之。
' 三 、貴會來函向本會申請107年端午節慰問榮民活動之經費合計 

新臺幣1，012萬 元 ，並檢附慰問榮家活動计畫書等資料案，

' 考量本案已逾越規劃實施期間（107年5月2 0日至6月18曰），

; 認審議已無實益，經本會107年7月24曰第46次委員會議決議
f 否准所請。

正本：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副本：

至fi额 #岑 正

第 ] 頁 共 1 頁



檔 號 ： 
保存年限：

會 i止：10Q50台北市林森南路19號 
• 聯絡人：呂正宵、李素珍

電 話 ：（02)2341-0800 轉 815、816 
傳 真 ：（02)2351-4345

受文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發文U 期 ：中華民國1 0 7年 6 月19 H 
發文字號：（107)婦聯服字第1 2 6號 
速 钊：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如文

主旨：為保護弱勢兒童，台灣世界展望會向本會提出「終止兒童受暴」 

計畫，本會擬贊助經費新台幣250萬元，請同意動支為感。

說 明 ：

一 、 台灣世界展望會向本會申請贊助「終止兒童受暴」計晝，總預 

算 550萬元，請本會贊助500萬元，以共同保護弱勢兒童，助 

其免於被忽視、虐待以及剝削。本會107年 5 月2 4 日常務委員 

會議中通過同意補助該計晝相關活動經費250萬元在案。

二 、 照顧弱勢向為本會服務重點，受到暴力對待的兒童實為弱勢中 

的弱勢，兒童時期累積的負面經驗直接衝擊成年人生，個人及 

社會均有付出高昂代價之虞。為避免悲劇，預防兒虐事件層出 

不窮，且投資兒童等於增進國力，婦聯會願盡棉薄之力，支持 

台灣世界展望會這項計晝。

三 、 該計晝包括兩方案：

1. 高風險/兒保個案教育扶助金，預計受益人數355人 ，預算金額 

1，775,000 元 。

2. 兒童保護營隊，針對家庭照顧風臉較高者，如因照顧者發生變故、 

教養者疏於照顧之兒童，教導其避免意外與風險，以及自我保護知 

能與學習方法，預計受益人數960人，預算金額3,240,000元 。

另專案行政管理費485,000元 。

四、如蒙獲允，上開經費擬由中國信託商業行107308266504支存 

帳戶支付。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i 、台灣世界展望會「終止兒童.受暴」計晝書如附件。

\

正本：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副本：1.衛生福利部社會及象庭署 

2.衛主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2



檔 號： 

保存年限：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函

100
中正區林森南路19號

I 受文者：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31曰 
發文字號••臺黨產調二字第107000263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  主 旨 ：有關貴會申請本會許可贊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終止兒童受暴」

' 計晝經費計新臺幣250萬元案，請依說明二事項查明惠復，

請查照。

復貴會107年6月19曰（107)婦聯服字第126號 函 。

貴會於前函略稱，為保護弱勢兒童及助免其受忽視、虐待及 

剥 削 ，擬捐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終止兒童受暴」計晝經費計 

新臺幣250萬元案，茲查來文暨附案内計畫書資料，其内容 

及預算說明僅簡要敘及受益人數及預算金額，尚無具體實施 

方法及細項經費分配等資料，爰此，仍請貴會應就此項捐助 

款預定運用情形提供進一步兹細規劃■書(含受揭助單」位函文）， 

並就近十年來貴會捐助台灣世界展望會_之_相晝、佘寧、 

執行成果等資料併予函復本會參處。

iE■參：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副本：

至任賴林專正

說明

訂

線

地址：10486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 
5樓

承辦人：黃小姐
電話：（02)2509-7900 分機848
傳真：（02)2509-7877
i 子信箱：yy_ huang@cipas.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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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年限：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函

100
中正區林森南路19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S月9曰 
皋 發文字號：臺黨產調二字第10708000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 ：有關貴會為贊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終止兒童受暴」計 晝 ，
( 申請許可動支計新臺幣(下同)250萬元事，經本會107年8月

第47次委員會議，決 議 ，本申請案之處理期間予以延長
0 承)，請查照。r m / C

說 明 ：
一 、復貴會107年6月19曰（107)婦聯服字第126號 。

▲ 二 、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f 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條例）
第4條第 2款 、第5條第 1項 、第9條第 1項至第3項及政黨及 

訂一 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素處理條例第條第■一項正當理由-
• 及許可要件辦法(下稱許可要件辦法)第2 、3條 規 定 ，貴會

既經本會於 1 0 7年2 月1 日以黨產處字第107001號處分認定 
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則貴會之財產除黨費 
或政治獻金等正當財源外，非為履行法定義務或有其他正 
當理由或經未會許可，不得處分之。

三 、查 本 案 前 經 本 會 以 1 0 7年 7 月 3 1 曰臺黨產調二字第  
1 丨0 7 0 002639號函請貴會就此項捐助款預定運用情形提供進

一步詳細規劃書(含受捐助單位函文)及近十年來捐助台灣 
世界展望會之相關計晝、金額及執行成果等有案，惟迄未 

I 見復，為層全調查程序，請儘速提出上述資料供參，否則
將由本普逕依現有申請賁料為准备之決定。

k
正本：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副本：

立 _林 奉 正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5樓 

承辦人：黃小組 
電話：02-25097900 
電子信箱：yy±wang@ ĉ as_gpv:tw

i〇/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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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保 存 年 限 ：

10050台北布林森南路19號 
揚夢茹
(02)2341-08001331
(02)2351-0636

受文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 6 月2 6日 
發文字號：（107)婦聯宣字第131號 
速 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如文

主旨：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暨善用資源，響應環保，本會擬於今（107) 

年 1 0月至 1 2月辦理「手做班」，敬請准予動支開課經費新 

台幣205, 2 0 0元為感。 ‘

說 明 ：

一 、 承繼擴大婦聯會創會初期「缝衣工場」精 神 ，擬開辦「手 

做班」課 程 ，邀請長者參加，學習手藝，充實老年生活。

二 、 婦聯會配合社會變遷，活化現有空間為公眾服務，希望以 

極少的經費發揮極大化的公益服務。

三 、 「手做班」包括編織環保抹布及拉環編織二項課程，此企晝 

兼具關懷長者及善用資源精神。課程時間訂於 107年 1 0月 

至 1 2月 ，共 2 4 堂課4 8小時，三個月經費預算共計新台幣 

205,200元 。（詳閱企劃書）。

四 、 上開費用擬由本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107538266507 

活存中支付）。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址
人
話
真

 

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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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函

地址：10486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 
5樓

承辦人:黃小姐
丨 100 電話：（02)2509-7900 分機848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I9號 彳琢真：（02)2509-7877
查子信箱：yy. huang@cipas. gov. tw

受文者：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發文曰期 ：中華民國107年7月5曰 
發文字號：臺黨產調二字第10700022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务 主旨••有關貴會就107年10月至12月辦理「手作班」合計新臺幣20 

：f 萬5, 200元申請許可事，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

I 一 、復責會107年6月26日（107)婦聯宣字第131號函。

I 二 、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T 4條第2氣2款 、第5條第1項 、第9條第1項至第3項暨政黨及其

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正當理由及許 

| 可要件辦法(下稱許可要件辦法）第2 、3條規定，貴會業經本

會於107年2月1 曰以黨產處字第107001號處分認定為社團法 

J 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則貴會之財產除黨費或政治獻金

s ； 等正當財源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原則禁止處分之，

4 僅於履行法定義務或有其他正當理由時，得於處分後三個月

i 内製作清冊向本會備查；或符合本會所定許可要件，經本會

I 決議同意許可後，.始得處分之。

I 三 、惟 查 ，旨揭申請案係以邀請長者參加，學習手藝，以充實老 

I 年生活為目的，該項企晝活動究與貴會107年業務（計畫）有

何關聯性?且案内課程規劃以24堂課48小時及15名學員估算，

3個月預算高達新臺幣20萬5, 200元 ，其經費之編列是否妥適? 

另請就本案符合本條例暨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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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正當理由及許可要件辦法第3條各款規 

定之申請依據，併予查明後惠復。

正 本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副本.

委u #体 拳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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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存年限：

會 址 ：10050台北市林森南路 19號 
聯 絡 人 ：黃莉嫻 
電 話 ：（02)2341-08〇0#337 
傳 真 ：（02)2351-0636

受文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07年 8 月 2 日 

發 文 字 號 ：（107)婦聯宣字第 153號 

速 別

密等及解密件或保密期限：

附 j 牛：

主 旨 ：依貴會黃右瑜女士要求，撤回本會三件申請案，第一件 

C107)婦聯宣字第082號、第二件（107)婦聯宣字第124號 、 

第三件（107)婦聯宣字第 1 31號 。其中第一件及第三件將 
列入 1 0月至 1 2月基本行政費中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 •、107年 4 月 1 1 日發文(107.)婦聯宣字第082號函，申請動 

支製作文宣品相關費用，計新台幣 173, 9 3 8元 。

二 ' 10 7年 6 月 1 5 日發文（107)婦聯宣字第 124號函，申請動 

支德國不來梅市立圖書館B. Lison館長演講費用，計新 

台幣38, 0 0 0元 。

三 、 107年 6 月 2 6 曰發文（107)婦聯宣字第 131號函，申請動 

支開辦「手做班」課程相關費用，計新台幣205, 2 0 0元。。

四 、 以上三件申請案請予撤消退回。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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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址 •• 10050台北市林森南路 1 9號 
聯 絡 人 ：黃莉嫻 
電 話 ：（02)234丨-0800#337 

, 傳 真 ：（02)2351-0636

受文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 0 7年 7 月 1 9 曰

發 文 字 號 ：（107)婦聯宣字第 1 4 3號 

速 別 ：

密等及解密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主旨：社團法人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籌晝「親情、規訓 

和白色的恐懼一口述眷村的記憶和現實」活 動 ，以口述歷 

史影音保存國軍眷村文化，此案呼應本會與眷村情感及淵 
源 ，擬支持其中「訪談人員費用」新台幣 1，092, 0 0 0元 ， 
敬請准予動支為感。

說 明 ：

一 、 該協會成立於2007年 ，積極推動國軍眷村文化保留，配 

合政府文化資產保護政策‘，協助相關事項。

二 、 此計晝為期一年(107年 9 月至 108年 9 月），將以專業影 

音技術，訪談三代眷村各行業代表人物，呈現最真實的歷 

史留傳給後代子孫，補綴台灣百姓史。

三 、 全案總經費新台幣5, 004, 0 0 0元 ，本會擬支持其中「訪談 

人員費用」新台幣 1,092, 0 0 0元 。

費用說明：

-外出訪談每次共3 人 ，每人 1,400元 。

一每次出訪人員費用計3 人 X 1，400元，計 4, 2 0 0元。

—受訪者260人 ，4200元 X 260次 ，總計 1，092, 000

元 。 —

四 、 檢附社團法人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親情、規訓 
和白色的恐懼一口述眷村的記憶和現實」活動計晝書乙份。

五 、 上開費用擬由本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107538266507 

活存中支付。

中 華 民 麵 麵

保 存 年 限 ：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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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保 存 年 限 ：

會 址 ：1 0 0 5 0台北市林森南路1 9號 
聯 絡 人 ：陳 淑 I

電話丨：（02)幻41-〇800#325 
傳 真 ：（02)2351-9338

受文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 0 7年 8 月 2 日 
發文字號：（107)婦聯秘字第 1 4 9號 
速 別 ： .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簡介及經費預箕表

主旨：本會為贊助財團法人吳健雄學術基金會舉辦「2019年第十二 

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活動部分經費新台幣六十萬元，請 

准予動支為感。

說明-

一 、 吳健雄學術基金會自96年開始舉辦「台灣傑出女科學家 

獎」，活動宗旨為宏揚吳健雄博士在二十世紀自然科學領 

域的偉大貢獻，並藉由樹立台灣傑出女科學家鱉的典 

範 ，提攜後進，鼓勵國内年輕女性，以從事科學研究為 

志業。今年將於1〇月初至1 2 月底辦理遴選活動，邀請 

生命科學與物質科學相關學者約1 0至 1 2位擔任遴選委 

員 ，評 選 2019年物質科學領域的台灣傑出女科學家。

二 、 本會自9 7年起持續贊助是項活動，該會函請本會今年援 

例贊助活動部分經費新台幣六十萬元。

三 、 本案經本會第十三屆常痛■委員第5 5 次臨時會議討論通 

過 ，向責會申請動支經費，給予贊助。

四 、 如蒙獲允動支經費，擬由中信銀支存帳戶107308266504

支付。 ，

中 華 酬 嫌 會



會 址 ：10050台北市林森南路19號 
聯絡人：呂正宵、李素珍 
電 話 ：（02)2341-0800 轉 815、816 
傳 真 ：（02)2351-4345

受文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 1 0 7年 8 月 2 1 曰 
發 文 字 號 ：CI07)婦聯服字第 1 58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

主 旨 ：有關本會申請許可贊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終止兒童受暴」計晝 

經費計新台幣2 5 0萬元請予補充說明案，復如說明，敬請諒查。

說 明 ：

一 、 復貴會 1 0 7年 7 月 3 1 日臺黨產調二字第1070002639號函 

及 1 0 7年 8 月 9 日臺黨產調二字第1070800012號 函 。

二 、 補送台灣世界展望會計晝申請本會贊助函文及兒少保護教 

育宣導主題營方案詳細計晝、經費預算分配明細如附件一。

三 、 該案經本會常娄會議通過補助2 5 0 萬元，其經費運用規劃 

方 案 ，經與台灣世界展望會聯繫了解如下：

1. 高風險/兒保i固案教育扶助金補助176人，每人5,000元，合計88萬元。

2. 兒童保護營隊補助三營隊480人 ，每人3,375元 ，合計162萬元。

四、 本會近十年曾於9 8年莫拉克風災期間捐助該會興建永久屋 

經費新台幣 5 0 0 萬元及隔年永久屋落成啟用入厝禮金新台 

幣 7 7 萬 3, 3 5 1元 ，該計晝相關函件及成果照片如附件二。

保 存 年 限 ：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中華顚婦搬會

第 1 頁 ，共 1 頁



檔 號 ： 
保存 年 限 ：

10050台北市林森南路19號 
呂正宵、李素珍 
(02)2341-0800 轉 815、816 
(02)2351 4345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受文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 0 7年 8 月 2 3 日 
韻 文 字 號 ：（107)婦聯服字第 161號 

速 別 ：最速钟
密等及解密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义 •

主旨^:為發揚本會服務精神，促進榮民福祉，擬辦理107年中秋節慰 

'問榮民活動，經費共計新台幣1，012萬元，請同意動支為感。

說 明 ：

一 、 擬具慰問榮家活動計晝一份。（如附件一）

二 、 慰問經費新台幣 1，0 0 0萬元交由退輔會統合分配，檢附退 

輔會同意辦理慰問榮家活動信函及該會訪查各榮家需求明 

細 表 。（如附件二）

三、 慰問 1 6所榮家差旅費及雜支計新台幣1 2萬元(如附件三）， 

由本會統籌支付。

四 、 如 蒙 獲 允 ，上 開 經 費 新 台 幣 1 , 0 0 0萬元擬由中信銀 

107308266504支存帳户i 付 ；差旅及雜支費 1 2 萬元由中 

信 銀 107538266507活存帳戶支付。

中華民國敝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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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保 存 年 限 ：

1 0 0 5 0台北市林森南路 1 9 號 
陳淑貞
(02)2341-0800^325
(02)2351-9338

受文者：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文日期：中華民國 1 0 7年 8 月 2 8 日 
發 文 字 號 ：（10T)婦聯秘字第 162號 i  別 . 最 速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文

主 旨 ：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接受臺北市政府委託，管理維護 

士林官邸正館，請求續予贊助經費新台幣叁佰萬元。鑑於 

該案對維護古蹟、彰顯歷史意義重大，擬予贊助，請准予 

動支經費為感。

說明.

一 、 中正文教基金會自100年起，接受臺北市政府委託，管理維 

護士林官邸正館，每次以三年為一期，第三期為 1 0 6 年至 

108 年 。

二 、 該會自承接管理維護工作以來，一本熱誠，兢兢業業，對闡 

揚歷史、宏揚官邸之豐富文化與活化官邸古蹟風茂，盡心竭 

力 ，成果豐碩，深獲各界肯定。

三 、 本會自 10 0年起持續贊助是項活動，該會函請本會今年援例贊 

助部分經費新台幣卷信萬元。

四 、 本案經本會第十三屆常務委員第5 7次臨時會議討論通過， 

向貴會申請動支經費，給予贊助。

五 、 該會來函及「士林官邸正館」107年度管理維護計晝，如附件。

六 、 如蒙獲允動支經費，擬由中信銀支存帳戶107308266504支付。

中 華 酬 嫌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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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函
. 會 址 ：100 5 0台北市林森南路 1 9號

聯絡人：汲字持
電 話 ：（02)2341-0800#800 
傳 真 ：（02)2351-9338

受 文 者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 1 0 7年 8 月 28 U 
發 文 字 號 ••（107)婦聯計字第 1 6 3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

主 旨 ：為請求貴會儘速同意本會動支業務費用乙事，詳 如 說 明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按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行政 

程序法第6 條定有明文，查本會財產自107年 2 月 1 曰遭 

貴會凍結後，為繼續推動各項公益性會務，曾陸續向責會 

申請動支如下之業務經費，•包括••

(一）  1 0 7年 6 月 19 H 以（107)婦聯服字第126號申請贊助台 

灣世界展望會經費250萬元。

(二）  1 0 7年 7 月 1 9 日以（107)婦聯宣字第143號申請贊助高 

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109萬 2, 000元 。

(三）  1 0 7年 8 月 2 3 曰以（107)婦聯服字第 161號申請中秋節 

慰問榮民活動經費1，0 1 2萬元。

二 、 上開各項活動均符合本會宗旨且具有正當理由，屬於黨產條 

例 第 9 條第 1 項 第 1款之例外情形，不應為限制處分，惟貴 

會迄今竟無一准許。

三 、 近日據報載，責會在8 月 7 日認定救國團為國民黨的附隨組 

織 後 ，雖亦全面凍結其資產禁止處分，但旋於8 月 2 1 曰審 

查救國團總團部等十四個單位8 月 3 1 日前營隊活動所需經 

費 86 1萬 9090元 、八月份退費預算概估2601萬 6290元 ， 

以 及 8 月 8 日到3 1 日營運預算概估3 億 7702萬 4 9 6 3元 

後 ，決議按8 月 8 日與救國團之協商結論同意動支，並對外 

表示只要不與去年同期支出差太多，均可核准救國團動支。

,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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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照本會與救國團就業務費用申請動支之結果，責會所為處 

置顯有差別待遇，嚴重影響本會會務及社會公益，特函請貴 

會儘速同意動支上開款項，以符法制，並維權益。

中華民國婦婧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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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 限 ：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函

100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19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7年2月1曰 

發文 字 號 ：臺黨產調二字第1070000463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處分書黨產處字第107001號

主 旨 ：有關貴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乙案，經 

107年2月1曰本會第7次臨時委員會議決議，認定貴會為社團 

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茲檢送處分書乙份，請 查 照 。

說 明 ：

地 址 ：10486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 
5樓

承 辦 人 ：朱嫫庭
電 話 ：02-25097900分機847
電子信箱：yt. chu@cipas. gov. tw

一 、 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條例）

第4條第2款 、第8條第5項 、第14條及第15條 、本條例施行細 

則第2條等規定辦理。

二 、 本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政 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 

四 年 八月十五日起取得，或其自中華民國三十四 年 八 月十五 

曰起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曰時 

尚存在之現有財產，除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 

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孽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

第9條第1項規定：「依第5條第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一 、履行& 定義務或其他正當理由。二 、符合本會 

所定許可要掉，並鏟本會決議同意。」 ，同條第5項則規 定 ：

「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處分行 

為 ，不生效力。」 。

三 、貴會既經認定為附隨組織，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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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前揭規定，貴會現有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並依 

本條例第9條第1項禁止處分，如有違反，依據本條例第9

： 條第5項不生效力外，本會得依本條例第27條第丨:項規定處: 

以該處分財產價值之一倍至三倍罰鍰。

(二) 貴會如需處分財產，得依本條例第9條第1項但書規定及「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正 

當理由及許可要件辦法」向本會提出申請。

四 、依本條例第8條第5項規定，附隨組織應於受本會通知日起4 

個月内向本會申報第8條第1項之財產，爰此併通知貴會按時 

申報，如逾期未申報，依本條例第26條規定，得處新臺幣 

100萬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每逾10曰 ，得按次連續處罰。 

另依本條例第10條規定，附隨組織依第8條規定應申報之財 

產 ，經本會調查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隱匿、遺漏或對於重 

要事項為不實說明者，該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並依 

本條例第6條規定得命移轉為國有。

五 、責會如不服本處分，依本條例第16條規定，得於處分書送違 

之次日起2個月内，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IL本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副本：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和平分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 司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至fi额 #岑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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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處分書

. 黨產處字第107001號

被處分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統 一 編 號 ：21101102 

址 設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19號

代 表 人 ：雷倩 

地 址 ：同上

就被處分人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案，本會處分 

如 下 ：

主 文

被處分人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事 實

壹 、案緣本會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 

本條例）第4 條第2 款 、第 8 條第 5 項及第6 項規定主動立 

案調查，並依本條例第11條規定，向行政院、内政部、國防 

部 、衛生福利部、財政部、教育部、臺北市教育局、國史館、 

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下稱軍友杜）、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聯合會、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及高雄市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調取相關資料；經本會民國（下同）1 0 6年 3 月 

2 8 曰第 1 4次委員會議決議，依本條例第14條規定，於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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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7 日就「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 

黨之附隨組織及其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等事由，並以 

「（一）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是否曾為社團法 

人中國國民黨（下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 

之附隨組織？ 1 、婦聯會自3 9 年 4 月 1 7 日成立時起，有無 

受到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2 、婦聯 

會是否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

(二）中國國民黨代領轉發款項、影劇票及棉紗附捐、結匯 

附勸勞軍捐獻（即勞軍捐）、防衛捐及接受政府機關補、捐助 

等款項性質為何？是否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 

處理條例第4 條第4 款之不當取得財產？」等爭點舉行第一 

次聽證（本會聽證卷 1 之 1 第 3-4頁）；復經本會 106年 6 月 

2 7 曰第2 0次委員會議決議，於同年7 月 1 8 日以「中華民國 

婦女聯合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為 由 ， 

並 以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是否曾由社團法 

人中國國民黨（下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 

之附隨組織？ （一）婦聯會自3 9年 4 月 1 7 日成立時起，有 

無受到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二） 

婦聯會是否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 

制 ？」為爭點舉行第二次聽證(本會聽證卷2 之 1 第3-4頁）。

貳 、被處分人於 1 0 6年 4 月 1 9 日提出陳述意見書（一）、（二） 

(本會聽證卷 1 之 1 第 135-144、145-227頁），並於同年8 

月 1 4 日提出陳述意見書（三）（本會聽證卷2 之 1 第449-498 

頁）；於前開兩次聽證程序中，被處分人之代理人徐履冰律 

師 、沈政雄律師及張菀萱律師皆到場陳述意見，本會邀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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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則指派其代 

理人行政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大展、副主任委員李福軒 

(僅於第二次聽證到場）及代理人張少騰律師到場陳述意 

見 。

理  由

壹 、按本條例第 1條之立法目的：「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隨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特制定本條例」，其立法理 

由謂：「二 、現代民主政治係以政黨政治方式呈現，各政黨之 

自由、正當發展必須給予保護。為使各政黨維持競爭之機會 

均 等 ，須保障各政黨具有在平等基礎上從事活動之權利。是 

以 ，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並健全民主政治，爰以特別 

立法方式制定本條例調查及處理於解嚴前成立之政黨及其附 

隨組織取得之財產，以實現政治公平競爭之立足點平等，落 

實轉型正義」，準此可知，本條例之目的在於規範及妥適處理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之財產，以實現政治公平競爭之 

立足點平等，健全民主政治，並落實轉型正義，合先敘明。

貳 、國民黨符合本條例第4 條 第 1 款 「政黨」之定義：

一 、按本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政黨：指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七月十五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 

者」，及其立法理由謂：「二 、考量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解嚴 

前成立的政黨，其體制多未完備，且其在解嚴前的政治環境 

即得生存，其取得之財產有重新加以檢視之必要。另按動員 

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於七十八年修正公布後，增 訂 『政治團

第3 頁 ，共 2 2頁



體』專 章 ，開放政治性團體結社，始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 

依主管機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合法備案之政黨數目約三百 

個 ，為避免本條例規範政黨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申報、

調查程序。爰於第一款明定本條例所稱政黨，指中華民國七 

十六年七月十五曰解除戒嚴前成立並於七十八年一月二十七 

日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修正公布後依該法第六十五條但 

書備案者。」

二 、查國民黨係於民國前1 8年 1 1月2 4 日成立，嗣 8 年由中華革 

命黨改組而成，經 1 3年 1 月 2 0 曰在中國大陸廣州地區舉行 

第 1 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於7 8年 2 月 1 0 日依動員戡亂時期 

人民團體法規定向主管機關内政部備案之政黨，符合本條例 

第4 條 第 1 款 之 「政黨」定義，有内政部 105年 9 月 2 日台 

内民字第1050433653號函可稽（本會調查卷7 第 2-3頁）。

參 、被處分人曾由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且 

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故依本條例第4 

條第2 款後段規定，被處分人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一 、按本條例第4 條第2 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二 、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 

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 

法人、團體或機構。」，其立法理由謂：「三 、政黨依人民團 

體法第四十七條但書規定得設立分支機構，故分支機構擁有 

之財產即屬政黨財產之部分，自不待言。惟政黨以捐助或出 

資之方式控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法人、團體或機構，雖屬 

獨立存在之組織，但受政黨實質控制，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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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應一併納入本條例調查及處理之範圍，以避免藉脫法行 

為違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爰為第二款之定義。」；復按政 

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 條規 

定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實質控制，指政黨得以直接或 

間接之方式，對特定法人、團體或機構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之重要事項為支配。」，其立法理由謂：「二 、政黨以直 

接或間接之方式，對於特定法人、團體或機構之人事、財務 

或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行使支配之影響力者，無異該政黨 

即係實質控制該法人、團體或機構，從而該法人、團體或機 

構乃屬本條例所稱政黨冬附隨組織，爰予明定，俾利適用 。」 

是 以 ，倘本條例所指之政黨現時仍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對 

於獨立存在之特定法人、團體或機構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 

營之重要事項，行使支配之影響力；或本條例所指之政黨過 

去曾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對於獨立存在之特定法人、團體 

或機構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行使支配之影 

響 力 ，且該特定法人、團體或機構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 

該政黨實質控制者，則該法人、團體或機構即為該政黨之附 

隨組織。

二 、查被處分人於3 9年 4 月 1 7 日依3 1年 2 月 1 0 日制定公布之 

「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成立時，乃 以 「中華婦女反共 

抗俄聯合會」為其團體名稱（本會調查卷4 第 7 8 頁 ；調 查 7 

第 2 2 7頁）；至 5 3年 時 ，被處分人向内政部申請更名為「中 

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本會調查卷7 第 2 3 0頁）；嗣 7 8年 1 月 

2 7 曰 「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修正並更名為「動員戡亂 

時期人民團體法」後 ，被處分人經内政部以7 9年 2 月 8 曰台 

( 7 9 )内民字第77748 9號函准予立案登記為全國性政治團 

體，並發給中華民國政治團體立案證書（政治證字第006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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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被處分人之名稱仍為「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本會調查 

卷 7 第 296-299頁）；8 1年 7 月 2 7 日 「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 

艟法」修正並更名為「人民團體法」後 ，被處分人於8 5年 10 

月 1 1日定名為「中華民國埽女聯合會」(本會調查卷7 第 270- 

2 7 3頁），是以，被處分人之名稱雖屢有更迭，惟其同一性不 

變，係一依人民團體法核准立案登記且獨立存在之政治團體。

三 、被處分人乃因國民黨為將其婦女運動工作統合於其統治集團 

之核心成員蔣宋美齡一人領導而成立，且被處分人與中央婦 

女工作會（下稱婦工會）皆在國民黨之政策領導下分工執行 

該黨之婦女工作業務，故國民黨曾實質控制被處分人之業務 

經 營 ：

(一）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下稱黨史委員會）出版之 

《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 婦女工作》一書中，於「陸、 

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一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前 

之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工作報告（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三 

十九年八月）：（四）在臺時期」章節内曾記載：「……迄至 

本黨改造時止一切工作悉依預定步驟實施，無絲毫變更遲 

延之處，茲列舉其梗概於左：（一）輔導成立臺北市各界婦 

女慰勞團：為團結臺北市婦女力量，共同從事反共抗俄工 

作 ，於卅八年十二月策動各界婦女成立臺北市各界婦女慰 

勞 團 ，並推選浦陸佩玉等為常務委員，號召各界愛國女胞

踴躍參加....准因該團非全國性組織，至有籌組中華婦女

反共抗俄聯合會之計劃後，即自動撤銷，以便在蔣夫人領 

導之下，統一步伐集中力量，克盡婦女愛國天職。……（六） 

籌組全國性反共抗俄婦女團體：為團結全國婦女同胞在 

蔣夫人領導之下共同從事反共抗俄工作，特擬具中華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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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抗俄聯合會組織及工作計晝大綱草案，提經本會委員 

會議商討通過呈請蔣夫人核准施行，並承指派本會副主 

任委員呂曉道會同該會現任總幹事皮以書等負責籌備…… 

從此婦女反共抗俄之神聖偉大工作即在夫人統一領導之 

下積極展開與日邁進。」（本會調查卷7 第 33-36頁），可知 

原本由國民黨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下稱國民黨婦委會） 

輔導成立之「臺北市各界婦女慰勞團」，本係從事反共抗俄 

工 作 ，卻於國民黨擬籌組被處分人之計劃後，該團體即自 

動 撤 銷 ，可見被處分人於國民黨之婦女反共抗俄工作中具 

有獨占性地位；再 者 ，國民黨婦委會擬具被處分人之組織 

及工作計畫大綱草案後，尚需呈請蔣宋美齡核准施行，顯 

見蔣宋美齡之地位凌駕於國民黨婦委會之上，故被處分人 

實乃因國民黨為將其婦女反共抗俄運動工作統合於蔣宋美 

齡一人領導下而成立。又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之《中國 

國民黨建黨一百週年叢書—— 中國國民黨職名錄》於 「中 

央改造委員會」一節亦記載：「次 （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二 

曰，第六屆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通過『本黨改造 

案』，包 含 『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本黨改造綱要』 

及 『本黨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三項文件，展開黨的改造」 

(本會調查卷7 第 7 5頁），可知國民黨婦委會早在3 9年 7 

月 2 2 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本黨 

改造案」前 ，便已將「籌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列為 

該黨婦女運動工作之一，故被處分人雖主張其成立時間早 

於國民黨4 2年 1 1月設立之「婦女工作指導會議」（下稱婦 

指會）及婦工會（詳下述），以及被處分人係由蔣宋美齡主 

導成立而與國民黨無關云云，然而國民黨為籌組全國性反 

共抗俄婦女團體並由蔣宋美齡領導而促使被處分人成立一 

節已有前開國民黨黨史資料可證，且國民黨係基於蔣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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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身為「蔣夫人」，亦即當時國民黨最高決策者蔣中正之夫 

人此一統治核心成員地位，而將被處分人交由蔣宋美齡主 

導成立，由此益徵國民黨實質控制被處分人之事實。

(二）錢劍秋於婦工會出版之《致婦工同志的四十封信》一書中 

曾表示：「各縣市婦女工作成立伊始……最重要的要切實加 

強縱橫間的聯繫……橫的聯繫，主要是與當地各有關團體，

配合無間，各縣市主要的婦女團體，有婦聯會，婦女會，婦 

工組，應該一視同仁，相互合作，婦工組多作策動指導的工 

作 ，婦聯會顧名思義，該是著重推行宣慰服務工作，婦女會 

則是侧重婦女生活改進的工作，如此可以分工合作，並不 

會有所衝突，這個觀念建立了，相互間攜手合作，在黨的主 

義和政策領導之下，一致向反共抗俄工作而努力，這個偉 

大艱鉅的任務達成以後，才是婦女工作負起了黨的使命。」 

(本會調查卷4 第 142頁）；復 依 （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記 

載 ，自4 2 年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至7 7 年第十三屆中央委員 

會期間，婦工會主任皆為錢劍秋，其亦同時擔任婦指會之 

委 員 （自4 2 年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至5 8年第十屆中央委員 

會）及幹事委員（自6 5年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至8 2年第 

十四屆中央委員會）（本會調查卷4 第 385-400頁），其對 

國民黨婦女工作之觀察應有較高之可信性；故從其前開敘 

述 中 ，顯見被處分人及婦工會在國民黨之政策領導下，彼 

此分工合作執行國民黨之婦女工作業務。

四 、被處分人在蔣宋美齡所領導之國民黨婦女運動中具有重要地 

位 ，而其人事權由蔣宋美齡完全掌握；被處分人之主要幹部 

亦多為國民黨婦指會及婦工會之重要幹部；且僅有夫婿為國 

民黨籍政界人事者，始有資格擔任被處分人之分會幹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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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曾實質控制被處分人之人事：

(一）蔣宋美齡長期擔任國民黨婦指會之指導長及被處分人之主 

任 委 員 ，具黨職身分，為國民黨婦女運動工作之領袖：

1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之《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週年叢書 

—— 中國國民黨職名錄》一書於「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一節 

中曾記載：「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 

次全體會議通過增設婦女工作會，掌理婦女運動工作及歸 

女團體之黨團活動；同時設置婦女工作指導會議，為常務 

委員會指導婦女工作之機構。」（本會調查卷7 第 8 7頁）； 

同書於「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一節中記載：「中央委員會 

另設婦女工作指導會議，承指導長之命，研討及指導有關 

婦女工作。」（本會調查卷7 第 1 2 3頁）；復依同書記載，

自4 2 年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起至該書出版時8 3 年 9 月之第 

十四屆中央委員會期間，婦指會指導長一職皆由蔣宋美齡 

擔 任 （本會調查卷4 第 385-400頁）；婦工會編註之《指導 

長蔣夫人對婦女訓詞輯要》一書於「中央婦女工作會第 

一次幹部會議開幕訓詞一■一民國四十四年七月 三 曰 於臺灣 

陽明山莊」中載有蔣宋美齡之訓詞如下：「在抗戰時期，總 

裁要我出來負責黨的婦女工作，那時我正辦理新生活運動 

婦女指導委員會，不願參加黨的婦女工作，我政治沒有興 

趣 ，後來我看出黨的失敗的原因，便是在沒有組織婦女與 

青 年 ，總裁又一再督促我出來主持中央婦工會，為了整個 

黨的前途，我祇得犧牲我個人的自由來擔任本會的指導長， 

現在我又是兼中華反共抗俄聯合會的主任委員和臺灣省婦 

女會的名譽會長，這三個團體完全由我領導，希望你們三 

個團體的同志要精誠合作，協同努力。」（本會調查卷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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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6頁）；而錢用和於《錢用和自傳—— 半世紀的追隨》曾 

謂 ：「……就體制論，婦女工作機構，應受中央常務委員管 

轄 ，其間如何接到蔣夫人領導關係，需有適當組織。夫人囑 

我與皮總幹事設計，頗費周章，最後中央請蔣夫人任指導 

長 ，下設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做為決策機構，……下設中央 

婦女工作會，為執行機構……」（本會調查卷4 第 9 9 頁）， 

準此可知，國民黨婦指會承指導長之命，研討及指導國民 

黨婦女工作，為國民黨婦女工作之決策機關，其下設有婦 

工 會 ，僅為其執行機關，此由婦工會並無指導長一職，惟蔣 

宋美齡於上開婦工會訓詞中卻自稱為「本會之指導長」亦 

可證實其上下指導關係，故婦指會指導長實為國民黨婦女 

運動工作之最高領導人，而此一職位長期由蔣宋美齡擔任。

2 、皮以書於《中國婦女運動》一書中曾表示：「但是儘管各個 

婦女組織創設的宗旨不同，自蔣總統夫人於三十九年提出 

婦女們要參加反共抗俄的號召之後，一齊團結在蔣總統夫 

人的領導之下，組成一個堅強的陣線，密切配合，步調一 

致 ，共同致力於反攻復.國的工作。具體地配合協調的方法， 

以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的成立，為其樞紐。」（本會調查卷 

4 第 1 6 9頁）；依 《鄭玉麗女士訪談錄》一書之記載，曾參 

與草擬被處分人章程草案之鄭玉麗表示：「由於蔣夫人身兼 

中華婦聯總會（長沙街）主任委員以及中央婦工會（寶慶 

路 ）指導長兩職，所以這兩個組織等於是老夫人的雙臂。」 

(本會調查卷4 第 2 0 9 頁）；再依被處分人網站（網 址 ： 

http://w w w .nwl.org.tw) 中「宗旨與任務」項下之記載以及其 

他相關記載，被處分人之主任委員自3 9年成立起至9 2 年 

止 ，皆由蔣宋美齡擔任，9 2年後始由辜嚴倬雲接任（本會 

調查卷7 第 196頁、第 2 3 8頁、第 319-320頁）；由是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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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在蔣宋美齡所領導之國民黨反共抗俄婦女運動中 

具有協調各組織之梅紐地位’且蔣宋美齡除長期擔任國民 

黨婦指會指導長外’亦擔任被處分人主任委員，被處分人 

對蔣宋美齡所領導之國民黨婦女運動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二） 自被處分人章程規定及相關史料印證可知，蔣宋美齡直接 

且完全掌握被處分人之人事權：

1 、從被處分人 105年 1 月份章程第4 條 第 1項規定：「凡年滿 

2 0歲認同本會宗旨，志願參加本會組織活動之中華婦女，

經本會或分支會委員二人以上之介紹，提經本會常務委員 

會通過，均得參加本會為會員。」、第 10條規定••「本會置 

主任委員一人，综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主任委員由常務 

委員互選之，任期4 年 。」、第 12條規定：「本會設委員七 

十一人至九十一人，由本會自會員中推舉經常務委員會通 

過聘請之。委員會議每年召集一次，主任娄員於必要時得 

召集臨時委員會議。」、第.15條規定：「本會置常務委員十 

一人至十五人，由委員互選之。」、第 18條規定：「本會常 

務委員會秉承主任委員之命，設 計 、審議及考核各項重要 

會務暨決議案之執行，每四個月舉行常會一次，主任委員 

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常會。」、第 19條規定：「本會設秘書 

長一人，副秘書長一至二人，由主任委員聘任之，秘書長秉 

承主任委員之命，負責執行本會經常事務，副秘書長協助 

秘書長辦理之。本會設秘書室主任一人，並依業務需要，分 

設各組室辦事。」（本會調查卷7 第 6-7頁）及被處分人79 

年 1 月 2 5 曰登記為政治團體時之章程第14條規定：「常務 

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創辦人聘請之。」（本會調查卷2 

第 1 2 3頁 ；調查卷7 第 1 4頁）可 知 ，被處分人之會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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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須由常務委員會通過始得加入或聘請；至於常務委員之 

產生方式，於 1 0 5年 1 月份章程中雖規定由委員互選之， 

惟依其7 9年時之章程則由創辦人聘請之，則常務委員會雖 

有會員及委員之人事同意權，惟創辦人具有常務委員之任 

命權，復因常務委員會須秉承主任委員之命，設計、審議及 

考核各項重要會務暨決議案之執行，故被處分人之人事任 

命權實由其創辦人即長期擔任主任委員之蔣宋美齡一人掌 

握 。

2 、從錢用和之著作《錢用和自傳—— 半世紀的追隨》一書中 

之記載：「三十日夫人（按 ：指蔣宋美齡）電 〔臺 ？〕皮總 

幹事與我，赴總統官邸，告以婦工會主任，已請錢劍秋女士 

擔 任 ，我很贊成，皮總幹事陳說在政治派別方面，不甚合 

適 ，夫人謂：婦女工作不必拘泥政治派別，當即決定，任錢 

劍秋委員為主任，並兼婦聯會常務委員，以資在夫人指導 

下的兩婦女組織，得互相溝通的機會，我在精神上如釋重 

負 ，感到輕鬆 。」（本會調查卷4 第 1 0 1頁）；依國史館出 

版之《劉脩如先生訪談錄》記載，曾任内政部民政司司長之 

劉脩如表示：「婦女總會全名寫中國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 

籌備時期谷正鼎、皮以書夫婦曾銜蔣夫人命來社會司和我 

商 量 ，谷正鼎夫婦兩人轉達蔣夫人要成立『中國婦女反共 

抗俄聯合會』一事，我表示樂觀其成，但是對於該聯合會所 

有委員，都由蔣夫人聘請一節，我說明此一方式與社團法 

人規定不符。凡是社團法人的理監事或委員均必須透過選 

舉方式，否則無效，所以不能不經過選舉程式。他們回去報 

告蔣夫人後幾天，皮總幹事再度到社會司找我，說蔣夫人 

非常堅持委員必須由她聘，不 願 透過選舉方式，一定要由 

蔣夫人全權決定。基於主管機關立場，我不能例外違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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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好不遷就蔣夫人意思，於是我建議『中國婦女反共抗 

俄聯合會』名稱視為社會運動機構，但不是一個法定的社 

團法人，凡是社團法人委員就必須經過選舉，現在比照呂 

錦花的『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先例，視為一種婦女運動的 

臨時社會運動組織，不需要選委員，卻同樣具備委員會的 

功能。我的建議終獲蔣夫人同意，所以婦聯總會才成立，但 

不是正式的社團法人。」（本會調查卷4 第 2 0 3頁 ；調查卷 

7 第 150-151頁）可知，蔣宋美齡具有直接任命被處分人之 

常務委員及委員之權，故蔣宋美齡直接且完全掌握被處分 

人重要幹部之人事權。

(三）被處分人之主要決策幹部多為國民黨婦指會或婦工會之重 

要 幹 部 ，其組成人員亦高度重疊，且僅有夫婿為國民黨籍 

地方自治團體首長或議長者，始有資格擔任被處分人分會 

之幹部： .

1 、 《婦聯三十年》一書中記載被處分人4 6年之主任委員、常 

務委員及委員名單：主任委員：蔣宋美齡；總幹事：皮以 

書 ；常務委員：沈慧蓮、王青蓮、盛關頤、錢用和、郭佩雲、 

錢劍秋、陳紀葬、陶曾榖、 真、蕭德華、呂曉道、陸寒波、 

張靜霞、陸佩玉；委員：于汝洲、王青蓮、王文湘、王雋英、 

王化民、王雪英、方良、尤祥雲、甘幗英、仝道雲、石裕清、 

石李玉、向新、江學珠、任培道、任宗英、伊希娜珍、呂錦 

花 、李籣、李秀芬、金文華、周美玉、周秀蘭、阿里同漢、 

柯淑芳、胡佩芬、胡魁生、俞俊珠、姚谷香、梁就光、馬育 

英 、倫蘊珊、夏德箴、陳逸雲、陳香梅、張默君、張邦珍、 

張地凰、張希文、張維 貞 、許素玉、清巴圖、黃百器、黃岩 

琪 、曾寶蓀、費俠、趙筱梅、趙淑嘉、赓溫音、劉巨泉、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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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英、劉宦、鄧惠芳、鄭碧雲、鄭玉麗、錢章升、羅 衡 （本 

會調查卷7 第222-223頁）；《中國國民黨職名錄》中「第八 

屆中央委員會」一節記栽：「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八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通 過 『中央委員 

會組織條例』，…… ，各處組會及各種委員會與第七屆八中

全會後之中央委員會組織相同，設秘書處...婦女工作會

等十二個業務單位，與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宣傳工作指導 

委員會……等四個中央常務委員會對特定事項之指導機 

構 」（本會調查卷7 第 104-105頁），該節並記載：「第八屆 

中央委員會職名錄：……婦女工作指導會議：指導長：蔣宋 

美齡；幹事委員：錢用和、呂錦花、呂曉道、李秀芬、王雋 

英 、許素玉、陳逸雲、皮以書、羅衡、林慎；委 員 ：于汝洲、 

王化民、石季玉、江學珠、沈慧蓮、阿里同漢、徐鍾珮、凌 

英貞、莊靜、清巴圖、張希文、張A由鼠、陶太庚、傅晴曝、 

趙文藝、趙筱梅、劉玉英、蔡淑瓊、錢劍秋、謝緯鵬、盧孰 

競 。中央婦女工作會：主任：錢劍秋（一中全會，民國四十 

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通過）；副主任：朱劍華。」（本會調查卷 

4 第 3 8 7頁 ；調查卷7 第 116-117頁）對照被處分人之上開 

名 單 及 「第八屆中央委員會職名錄」中 「婦女工作指導會 

議 」及 「中央婦女工作會」之部分，被處分人之主任委員、 

總幹事分別為身兼國民黨婦指會指導長之統治核心成員蔣 

宋美齡及身兼國民黨婦指會幹事委員皮以書，而常務委員 

1 4人中亦有同時擔任國民黨重要黨職之沈慧蓮（兼國民黨 

婦指會委員）、錢用和（兼國民黨婦指會幹事委員）、錢劍秋 

(兼國民黨婦工會主任> 林慎（兼國民黨婦指會幹事委員） 

及呂曉道（兼國民黨婦指會幹事委員）等 5 人 ，以及其他 

國民黨重要黨員幹部之夫人王青蓮（其夫婿周至柔曾任國 

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郭佩雲（其夫婿黃朝琴曾任國民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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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陶曾榖（其夫婿蔣夢麟為國民黨員，曾任國民政府 

教育部長）、蕭德華（其夫壻王世杰曾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 

員）、陸寒波（其夫婿徐柏園曾任國民黨財務委員會主任委 

員 、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與國民黨提名當選之臺灣省臨 

時省議會首屆省議員陸佩玉等6 人 ，且不僅被處分人之主 

要決策幹部多為國民黨婦指•會或婦工會之重要幹部，其委 

員與國民黨婦指會及婦工會等成員亦有重疊，组織人事間 

交織串連。

2 、據 《鄭玉麗女士訪談錄》一書之記載，鄭玉麗曾表示：「臺 

北市長夫人未在婦聯會臺北市分會主委之列，是其來有自 

的 ，因為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三年間，臺北市長吳三連為非 

國民黨人士，老夫人就請省政府秘書長浦薛鳳的夫人浦陸 

佩玉女士擔任主委一職，後來該職務由常委林慎女士接任， 

任期直到林慎女士過世為止。」（本會調查卷4 第 2 0 5頁 ；

.調查卷7 第 1 9 6頁）、「民國4 2、3 年 間 ，各鄉鎮婦女會成 

立 ，成為婦女會的最基層組織。鄉鎮婦女會派代表到縣市 

婦女會開會，選舉理監事，之後再派代表到省婦女會開會， 

選舉理監事，由下而上，完全符合民眾團體管理辦法的規 

定進行，是民主化的民眾團體。婦聯會則不同，總會常務委 

員及分會主委並非經由選舉產生。婦聯會總會下設各縣市、 

機關團體分會，以縣市長夫人、及機關團體首長夫人為主 

委 （臺北市例外），在國民黨獨大時，實施起來並沒有問題， 

現在遇到縣市長非國民黨籍者，則請議長夫人擔任；鄉鎮 

支會以鄉鎮長夫人為主委。臺北市各區亦設支會，以士绅 

夫人為區支會主委，同樣的都是以國民黨籍為當然條件。」 

(本會調查卷4 第 2 0 9頁 .；調查卷7 第 212-213頁）故被 

處分人各分會之主任委員，其夫婿必須為國民黨籍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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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團體首長或議長，始有資格擔任。

五 、國民黨曾透過其執政之優勢地位協助被處分人取得「結匯附 

勸勞軍捐獻」（下稱勞軍捐）等營運經費，國家補助經費亦曾 

由國民黨轉發予被處分人，故國民黨曾實質控制被處分人之 

財務：

(一）勞軍捐非屬一般自由捐獻，欠缺法源依據，且國民黨對於 

被處分人取得前開款項具有不可或缺之關鍵地位：

1 、按 3 1年 5 月 2 日由國民政府訂定，經 4 2 年 5 月 2 0 日行政 

院 （4 2 ) 台規字第2 8 7 3號令修正，至 9 6 年 1 月 1 9 曰行政 

院臺内字第 00960080714號令發布廢止之「統一捐募運動 

辦法」之 第 1 條 、第 3 條規定：「為提倡國防建設慰勞國軍 

舉辦公益慈善及文化教育事業，發起捐募運動者，均應照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發起各種捐募運動，應先將計晝用 

途及募集方式，申報該管社會行政機關會商各該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本會調查卷3 第 1 頁）；查内政部 1 0 5年台 

内民字第 1051101290號函檢附之書面報告記載：「『勞軍捐 

獻』（下稱勞軍捐）係由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 

及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下稱軍友社）依據『統一捐募運動 

辦法』報請主管機關同意，自4 4 年發起，其中採『附徵 』 

方式收取之生產事業進口外匯勞軍捐款及貿易商進口外匯 

勞軍捐款，迄 7 8 年 7 月 1 曰全部停徵，歷時 3 4 年 。依財 

政部 9 6 年公文所載『勞軍捐之發起係由本部核准』1 節 ， 

前經本部調閱相關卷冊，以 9 6 年 3 月 2 6 曰台内社字第 

0960027281號函復該部現存可稽案卷，無所述本部 4 4 年 

核准徵收函，而勞軍款項之運用業務監督權屬機關應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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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 二 、勞軍捐之收支：（一）附徵方式及比例：『附

徵勞軍捐』自4 4年 6 月 1 日始，由各工商業公會於每年會 

員大會通過捐獻案，決議由各銀行逕於進口結匯時收取， 

生產事業捐款部分由軍人之友社及婦聯總會委託代收，貿 

易商捐款部分由臺北市、高雄市、臺灣省進出口公會委託 

代收。收取比例為進口外匯每結匯美金1 元捐獻新臺幣（下 

同）5 角 ，7 0年 1 1月 1 3 日起捐獻標準降為3 角 、7 6年間 

工商業界以勞軍捐並無法源依據，反對聲浪四起，當年5 月 

1 曰降為2 角 ，7 7年 8 月 1 曰再降為1 角 ，嗣後改為自由 

樂捐至停徵止。」（本會調查卷2 第 270-271頁）；軍友社 

( 5 0 )軍友聯字第28286號函所附報告中有記載：「曱、發 

動附勸經過，一 、進出口商結匯附勸係按結匯美元一元附 

勸勞軍捐五角，以 2/3撥交婦聯會興建軍眷住宅，以 1/3撥 

交軍友社辦理勞軍，上項規定經本會、社函請財政部報奉 

行政院核准有案。…… ，二 、上列各項意見請運用黨政關係 

於出席省進出口公會理監事會議時提出說明，並促使各理 

監事順利通過付諸實施。」（本會調查卷7 第 259-262頁）， 

由此可知，勞軍捐係由被處分人及軍友社發起，依現已廢 

止 之 「統一捐募運動辦法」第 3 條規定，應申報該管社會 

行政機關會商各該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惟内政部查無該核 

准 函 。就其實施方式，勞軍捐係由各工商業公會於每年會 

員大會通過捐獻案，決議由各銀行逕於進口結匯時收取， 

則於會員大會決議過程中縱有反對捐獻之會員，亦因銀行 

逕於進口結匯時直接收取，而無不予捐獻之權利，顯見其 

具有強制力，而與一般自由樂捐之性質有所不同，且欠缺 

法源依據。

2 、次查被處分人暨軍友社4 9 年 9 月 2 1 日 （4 9 ) 婦聯計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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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號暨（4 9 )軍友聯字第25062號代電：「查台灣省進出 

口商同業公會聯合會為嚮應本會籌建軍眷住宅及本社勞軍 

工作特自四十七年起按結滙美金一元附勸捐款新台幣五 

角……曾荷貴組（按 ：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及省市 

黨部派員從旁策動復蒙財政部轉呈行政院對於該項捐款特 

准進出口商列報費用免征所得稅在案。……」（本會調查卷 

2-2第 5 4 2頁），由此可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及地 

方黨部皆曾派員策動勞軍捐，可見國民黨曾利用其政黨之 

權 力 、優勢地位使被處分人得以獲取勞軍捐之經費來源。

3 、復查軍友社4 9 年 9 月 9 曰 （4 9 ) 軍友聯字第24809號代 

電 ：「一 、進出口業公會會員外滙附勸軍眷住宅及勞軍捐款 

每年約達一、五〇〇餘萬元本社勞軍捐款 1 / 3約得五〇〇 

餘萬元本年捐款依照協議定以一、五〇〇萬元為限（婦聯 

會 2/3 — 、〇〇〇萬元本社1/3五〇〇萬元）茲准台灣省進 

出口公會通知『本年捐款至本（八）月底已達一、五〇〇萬 

元依照協議應即停止續捐』等由。二 、查該業勞軍捐款往年 

以期別計算（每年分四期結滙）美結滙外滙美金一元附勸 

軍眷住宅及勞軍捐款新台幣五角所收捐款照比例分撥本年 

捐款如能照去（四八）年往例續收至年底止可能增收一、〇 

〇〇餘萬元本社可分得三-四百萬元之數經與該公會負責 

人進行洽商請仍續捐至年底止茲據該會意見原則同意續捐 

惟要求所捐款應撥若干交該會辦理福利事業（辦學校或建 

會社）…… 。」（本會調查卷2-2第 664-665頁）；軍友社50 

年 9 月 3 0 曰對總政治部簽呈：「一 、查進出口業外滙附勸 

勞軍捐獻本（50 )年預定捐款總目標一、五〇〇萬元（婦聯 

會）一 、〇〇〇萬元軍友社五〇〇萬元估計捐至本（50)年 

九月可能達到一、七〇〇萬元惟該業前曾透過理監事聯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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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會員大會決定『捐滿足額（指總目標一、五〇〇萬

元）即予停止捐獻』等與記錄在卷。二 .....本案雖經中央

委員會第五組組成之進出口業外滙附勸勞軍捐款協調小組 

一在研討並于昨（九 、廿九）日召開第四次協調小組會 

議……決定……該業會員外滙結滙仍按美金壹元繼續附勸 

新台幣伍角…… 。」（本會調查卷 2 - 2第 679-680頁 ）；台灣 

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5 0 年 8 月 1 8 日 （5 0 ) 省貿 

圳字第 0 9 1 6號代電之附件：5 0 年 6 月 1 7 日勞軍捐款劃撥

事宜座談會紀錄：「... 乙 、決議事項：一 、各單位一致同

意組設專案性質小組，其内容為：（一 ）名 稱 ：進出口外滙 

附勸勞軍捐獻協調（或專案）小組。二 、性 質 ：黨内協調性 

質會議對外不公開。（三 ）任 務 ：（1 ) 協調各單位意見（2) 

建議並監督捐款之使用（3).籌劃並收撥捐款（4 ) 過去捐款 

懸 案 之 處 理 （四）組成份手：本曰出席各單位之負責同 

志 。……」（本會調查卷2 -2第 668-670頁）準此可知，臺 

灣省進出口公會於4 9、5 0年間雖曾決定不予續捐，惟每經 

國民黨、軍友社、被處分人及僅有公會少數代表組成之協 

調小組協商後，即取代會員大會停捐之決議而同意續捐， 

可見續捐之決策顯然排除其他一般公會成員之意志，而係 

國民黨利用其執政之優勢地位與被處分人、軍友社等於解

• 嚴前享有壟斷性地位之團體及公會代表作成之決定，故被

處分人主張勞軍捐為其受贈民間之自由捐獻云云即不可 

採 ；而勞軍捐既為被處分人至為重要之財產來源，則國民 

黨對於被處分人之財務來源即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

(二）國防部情報局之補助經費曾經由國民黨受領後轉發予被處 

分 人 ，可見被處分人與國民黨間具有財務上之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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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國民黨第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6 5 次會議紀錄中 

4 7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算案項下記載：「情報局所列補 

助本會者4 千萬元，另附列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經費 

35 2萬元、青年救國團經費2 1 0萬元、華興育幼院經費158 

萬元，該項目合共4,720萬元。」（本會調查卷3 第 14 8頁）；

國民黨第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205次會議紀錄中 

5 0年度中央黨務經費收入財源估計項下記載:「……國防部 

情報局大陸工作5，118萬5,938元，（同上年度。至婦聯會 

救國團及華興育幼院三單位寄列之7 2 0 萬 元 ，未列計在 

内）。」（本會調查卷3 第 1 4 9頁）由此可知，國防部情報 

局曾編列經費補助被處分人，且其編列方式係由國民黨受 

領 後 ，再發給被處分人。被處分人雖主張代領轉發款項為 ，

政府補助或委辦事項經費，國民黨僅為代收代付云云，然 | 

而被處分人若非因國民黨之執政優勢地位，何以得受有國 

防部情報局之經費補助，且於正常國家補助一般民間團體 ^

或給予委辦經費之情形，亦未見須透過任何政黨轉發款項， |

則若非被處分人與國民黨間具有密切關係，國防部情報局 |

自不會將上開經費委由國民黨轉發。

六 、末 查 ，被處分人自黨國一體時期成立迄今之現有財產價值高 

達約385億餘元（本會調查卷7 第 2 0 頁），且該期間内從未 

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之實質控制，以致其本應於我 

國民主轉型後歸還於國家政府之鉅額公產落入私人之掌控， 

並欠缺公開透明之監督機制，亦未能證明其決策成員確已付 

出相當對價而得享有上開鉅額財產，故被處分人符合本條例 

第 4 條 第 2 款後段定有「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 

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此一要件。

第2 0頁 ，共2 2頁



肆 另按本條例第8 條第 5 項規定：「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

附隨組織及其竞益 

月内向本會申 

黨 、附隨組織 

自中華民國J 

管理人，並於 

政治獻金、競i 

推定為不當取^

第一項推定為习 

分 之 。但有下歹| 

或其他正當理f  

議同意。」故@

本會通知日起四個 

條 第 1 項規定：「政

p m  9 ^ ^ "五日起取得’或其 

起耸付 >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 

有財產’除黨費、 

助金及其孳息外， 

_ 項規定：「依第五條 

ij公布之日起禁止處

一 、履行法定義務 

r要 件 ，並經本會決

應自本會通知日起 

4 個月内向本會申報第8 條 第 1 項之財產；又其自3 4年 8 月 

1 5 日起取得，或自3 4年 8 甩 日 起 交 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 

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存在之現有財產，除黨費、

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 

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而禁止處分之，爰併予敘明，以為提

醒 。

伍 、综上論結，被處分人曾受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及業 

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爰依 

本條例第4 條第 2 款後段、第 8 條第 5 項 、第 1 4條及本條例 

施行細則第2 條等規定，經本會 107年 2 月 1 日第7 次臨時 

委員會議決議處分如主文。_

第2 1頁 ，共2 2頁



itfi委>1 # 車正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2 月 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依本條例第16條規定，得於本處分書送 

達之次日起2 個月内，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第2 2頁 ，共2 2頁



行政聲請停止執行暨保全處分狀

股 別 ：字股

案 號 ：1 0 7年度訴字第么6〇號; f： •气 ..

聲請人節原告：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法定代理人：雷倩

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1 9號 

同上

訴訟代理人：李宜光律師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 8號 5 樓 之 5

電 話 ：（02)2357-8988 

相對人即被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臺北市松江路8 5巷 9 號 5 樓 

法定代理 人 ：林峯正 同上

訴訟代理人••魏潮宗律師臺北布敦化南路二段 18 2號 1 9樓 之 1

電 話 ：（02)2378-8899

李荃和律師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9 0號 1 5樓 

電 話 ：（02)2567-8996

蔡易廷律師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 6 2號 

電話：（02)235-0333

為兩造間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 

例）撤銷行政處分事件，聲請裁定停止原處分執行或為必要保全處

聲明事項

一 、 被告中華民國 1 0 7年 2 月 1 日黨產處字第107001號 處 分 ，在 

本件訴訟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二 、 被告不得就「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之財產是否 

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4 條 第 4 款之

分 事 ：



理 由 ：

(一）政黨係現代民主國家之「憲法機關」或 「憲法上的制度」：

1 、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 

國 ，我國憲法第 1 條定有明文。所謂民主，係一種國家形 

式 ，意指國家權力為全體國民所有，憲法第2 條 ：「中華民 

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之規定，即闡釋我國之權力為全 

體國民所有。在民主之實踐上，因現代國家人口眾多，無 

法群聚所有國民一同決定所有國政，因而產生代議制，由 

國民選出之代議士及其他國家機關，間接為國民行使國家 

之 權 力 ，稱之為間接民主，我國憲政亦採此制度。

2 、 所謂政黨，依人民團體法第4 4條及 4 5條 規 定 ，係 指 ：全 

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目的，依 

本法規定設立政黨，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案之政治團體； 

或已立案之全國性政治團體，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 

選舉為目的之政治團體。而政治團體則係以共同民主政治 

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 

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之團體。另 1 0 6年 1 2 月 6 日公布之 

政黨法第3 條規定，則指：「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以共同 

政治理念，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 

志 ，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之團體」。故所謂政黨， 

係協助國民凝聚共同理念及政治意志，推選成員參加公職 

人員選舉，促進國民行使主權，以落實間接民主之國民團 

藶 。

3 、政黨之法律上地位，由比較法觀察，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曾 

將其定位為「憲法機關」，19 6 6年後則將其視為「憲法上 

的制度」（證物一，頁 34)。再由我國憲法觀察，我國係以



復規定：「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應命該政黨、附隨 

組 織 、受託管理人，或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 

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 

間内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一旦 

被告黨產會於1 0月 4 日召開聽證會，認定原告婦聯會之財產 

屬於不當黨產後，同時即可依黨產條例第6 條 ，命原告婦聯 

會移轉財產為國有。若被告黨產會逕命原告婦聯會移轉財 

產 ，將對原告婦聯會之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名譽權、財產 

權 ，以及社會公益之維護、我國民主制度，造成難以回復之 

損 害 ，詳如後述。

二 、按黨產條例屬個別性法律，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及憲法 

保 留 、權力分立原則，並全然侵害原告婦聯會及特定政黨之 

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以及憲法 

第 2 3條比例原則，整部黨產條例，及依據黨產條例作成之系 

爭原處分，均因違憲而無效：

(一）系爭原處分與黨產條例，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及憲法保 

留 、權力分立原則，並以違反比例原則方式嚴重侵害原告婦 

聯會之結社自由，自屬無效：

1. 依司法院釋字第64 4號解釋理由書及許玉秀大法官於同解釋 

之意見書，有關人民團體設立之限制，應予以嚴格審查，從 

而事涉政治團體存續與否之事項，更應採取最嚴格之審查標 

準 ，始符司法院釋字第644號之意旨，已如聲請裁定停止審 

判暨釋憲補充理由（二)狀所載。

2. 被告f 產會依黨產條例作成系爭原處分後，對於原告婦聯會 

動支財產從事慈惠工作之申請，一概依黨產條例第9 條及許 

可辦法之規定，予以駁回（同附表一及其附件）。由此足證， 

被告黨產會依黨產條例，有權操控原告婦聯會之行為，並使
3



原告婦聯會全然無法達成提供各種社會公益服務，協助國家 

維持並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水準與人性尊嚴，促進國家實踐憲 

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之設立目的，被告黨產會儼然成為原告 

婦聯會之太上皇，並使原告婦聯會成為被告黨產會操控之殖 

屍團體，足認黨產條例與系爭原處分之法律效果，實質上己 

消滅原告婦聯會，而嚴重侵害原告婦聯會之結社自由。

3.司法院釋字第644號解釋理由書：「結社自由除保障人民得以 

團體之形式發展個人人格外，更有促使具公民意識之人民， 

組成團體以積極參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等事務之功能」，顯見 

結社自由之保障，係健全民主自由制度不可或缺之權利。系 

爭原處分與黨產條例，不顧作為政治團體之原告婦聯會有無 

任何危害我國民主憲政制度，或其他嚴重損害公益之行為， 

逕以第5 條將原告婦聯會之財產推定為不當f 產 ，並以第9 

條與許可辦法禁止原告婦聯會處分財產，實質消滅原告婦聯 

會之存在。系爭原處分與黨產條例不僅破壞我國民主制度，

變相限制人民結社自由，更已違反最小侵害性原則，而嚴重 

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自屬無效。

4.又消滅政黨存續之權力，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第 4 項全然授 

權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行使。基於此憲法授權，依「權 

力相互尊重理論 」、「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以及「禁止 

擴權原則」，其他機關一旦行使上開權力，即違反前揭權力分 

立原則，而屬違憲。原告婦聯會等政治團體依憲法增修條文 

第 5 條 第 4 項 ，僅司法院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才享有解 

散消滅政黨及原告婦聯會等政治围體存續之權力。

5.立法機關行使立法權制定黨產條例，授權行政機關之被告黨 

產會得依此條例實質消滅政黨與原告婦聯會等政治團體，此



等立法、行政行為，顯已嚴重侵害憲法保留予司法權專享消 

滅政黨之核心權力，而違反權力相互尊重理論及功能最適機 

關結構理論。又此等行為已侵奪憲法明文賦予司法權之專屬 

權 ，而違反禁止擴權原則。由此在在顯見，黨產條例全部條 

文之制定，已全然違反權力分立之分界與憲法保留，並嚴重 

侵害我國民主制度，確屬違憲而無效。

6.黨產條例消滅原告婦聯會等政治團體之規定，全然違反憲法 

保留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並嚴重侵害原告婦聯會之結社自 

由與我國民主制度，而屬違$ ，則依黨產條例作成之系爭原 

處 分 ，自亦屬違憲而無效。按違憲之系爭原處分已對原告婦 

聯會之結社自由，及我國民主制度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蓋 

被告賞產舍仍能依拔系爭原處分與t 產條例，在 1 0 月 4 曰召 

開聽證會、命原告婦聯會移棘財產，顯然將擴大對原告婦聯 

會結社自由椹，及我囲民主制度之侵害。為免原告婦聯會之 

結社自由權與我國民主制度受到系爭原處分不可回復之侵 

害 ，即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 2 項 ，裁定停止違憲之系 

爭原處分執行之理由及必要性。

(二）系爭原爽分與黨產條例，嚴重侵害原告婦聯會之言論自由， 

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而無效：

1.許宗力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644號協同意見書指出：「在光 

譜之一端是『明顯而立刻危險j 說 ，即人民團體之目的與活 

動 ，須達到有事實足認已對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 

政秩序構成明白而立刻危險之地步，始得廢止許可。換言之， 

是 以 『危害■»迫在眉睫作為廢止許可之要件，要件可謂非常 

嚴 格 ，對人民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之保陳也當然就比較有 

赴…且本院釋字第4 4 5 號解釋對人民以集會遊行方式所表



達之政治言論也不採德國防衛性民主理論作預防性管制，而 

是對言論作最大之保障，只於言論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造 

成明顯而立即之危險時，始加以取締。因此，既然人民團體 

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亦同屬人民之政治性言論之一 

種 ，吾人就不僅不宜對德國亦步亦趨，跟著採前述之『抽象 

危險說』，甚至應依循釋字第4 4 5號解釋的脈絡，對人民图 

艎政治言論之管制，採 r 明顯而立刻危險』說 ，以體現憲法 

以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意旨 i 。由此足 

證 ，對於政治團體之言論予以之事前限制是否合憲，應採取 

「明顯而立即危險說」，進行最嚴格審查。另由許玉秀大法官 

之司法院釋字第644號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亦有謂： 

「政治性言論需要憲法給予最大的保障，否則即無以發表言 

論謀求改變弱勢地位的可能 i ，故對政治團體之行為及其言論 

進行限制，應以最嚴格標準審查其合憲性。

2.原告婦聯會為政治團體，設立目的係提供各種社會公益服 

務 ，協助國家維持並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水準與人性尊嚴，而 

從事慰勞國軍、從事公益服務、協助聽損兒療育、促進社會 

福利與關懷及其他涉及公益之慈惠工作。藉由前揭工作，原 

告婦聯會得表達對於特定群體與弱勢族群之關懷，並宣揚對 

國家落實憲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的支持，顯見原告婦聯會係 

透過各種慈惠工作，表達其政治主張。因此，原告婦聯會進 

行各種慈惠工作，均在表達特定政治言論，自應受憲法第11 

條保障。而原告婦聯會藉由前揭慈惠主作表達政治言論，均 

須動支財產，故財產之動.支與言論之表達具有密不可分之關 

係 。若限制原告婦聯會動支財產，將無可避免地影響原告婦 

聯會進行慈惠工作，事前限制原告婦聯會表達言論。由此益



見 ，限制原告婦聯會動支財產，等同在事前限制原告婦聯會

表達言論。

3.按被告黨產會作成系爭原處分後，即不斷依黨產條例第5 

條 、第 9 條與許可辦法之規定，禁止原告婦聯會動支財產進 

行慈惠工作（同附表一及其附件），足證被告黨產會藉由系爭 

原處分及黨產條例，一再事前限制原告婦聯會表達對特定族 

群與弱勢族群之關懷，並妨礙原告婦聯會宣揚支持國家落實 

憲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等政治理念。系爭原處分、黨產條例 

與許可辦法，不僅限制人民表現自我、實現自我，更使所限 

制之言論無從進入言論思想之自由市場，而無法為思想、意 

見或資訊之傳遞與交流，不僅使得思想、言論匮乏，更危險 

的是將使執政者代替大眾選擇，唯有其喜好或符合其利益之 

言論或思想方得以呈現或傳布，與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 

意旨，垠木背道而驰(林手儀大法官之司法院釋字第644號協 

同意見書意旨參照) 。黨產條例與許可辦法，不顧原告婦聯會 

之言論，是否將對社會公益、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 

秩序造成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即一概於事前禁止原告婦聯會 

表達其政治理念，不僅嚴重損害我國之民主制度，更違反限 

制言論自由之最小侵害原則，顯見黨產條例之規定已全然違 

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自屬無效。

6.综上所述，黨產條例嚴重侵害原告婦聯會之言論自由，自屬 

違憲而無效，則依黨產條例作成之系爭原處分，亦屬違憲而 

無 效 。按違憲之系爭原處分已對原告婦聯會之言論自由造成 

難以回復之損害，則被告黨產會於1 0 月 4 日再依據違憲之系 

爭原處分及f 產條例，召開聽證會，進而命原告婦聯會移轉 

財 產 ，顯然將擴大原告婦聯會所受不可回復之侵害〇為免被



告黨產會對原告婦聯會之言論自由造成不可回復侵害，本件 

確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 項 ，裁定停止違憲之系爭原 

處分執行之殖由及必要性。

(三)此外，黨產條例第4 條第 1 款屬於個案性法律，違反權力分 

立原則以及平等原則，已如先前書狀所述。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之附隨組織，係指法人、團體或機構，屬於同條第 1 

款所稱政黨之附隨組織，因此黨產條例第4 條第 2 款亦屬個 

案性法律，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及平等原則。又f 產條例第 

4 條第 2 款亦違反法明確性原則，詳述如下：

1.司法院釋字第432號解釋理由書有謂：「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 

時 ，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 

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 

相應之規定。有關專門職業人員行為準則及懲戒之立法使用 

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故 

立法者制定之法律，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且應為受規範者 

所得預見，並可經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始符合法明確性原則。

2•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所稱附隨組織，係指：「指獨立存在而 

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 

構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 經 營 ，且非以相 

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j。惟所 

謂團體或機構之意義為何？是否需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律 

立案？是否應符合其他法規範？由前揭規定與立法理由均無 

法理解。人民組成群體前，無法預見何等群體將為被告黨產 

會認定為黨產條例指稱之團體或機構，亦無法預見是否將為



被告黨產會作成之禁止處分財產及逕命移轉財產等不利處分 

所害，司法機關更無法透過司法審查，確認何等意義之團體、 

機構屬於黨產條例第4 條第 2 款所稱之附隨組織。由此益見，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項所稱附隨組織，不符法治國原則之法 

明確性原則，實屬違憲。

3.系爭原處分依違反法明確性原則之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 

認定原告婦聯會為政黨之附隨組織，顯屬違憲而無效之處 

分 。被告黨產會依據違憲而無效之系爭原處分，於 1 0 月 4 曰 

召開聽證會，將嚴重侵害原告婦聯會之結社自由、言論自由 

及憲法第1 5條保障之財產權，自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 

2 項 ，裁定停止違憲系爭原處分之執行。

(四）另由最高行政法院 1 0 7年度裁字第 1 1 5 0號裁定意旨亦足 

證 ，黨產條例關於政黨財產之移轉、禁止等事項，重大影響 

政黨之存續，應屬憲法保留事項，黨產條例僅具有法律位 

階 ，顯然違反憲法保留原則: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1 項 、第 2 

項 、第 8 條 第 5 項前段、第 1 4條 ，違反權力分立及正當法 

律程序•，同條例第4 條第 1 款關於『政黨』之定義，有違平 

等原則及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同條例第4 條第 2 款 『附隨組 

織』之認定影響財產權重大，其定義抽象不具體，受規範者 

無法預先知悉其意義以供遵守，違反法律明磘性原則，及違 

反憲法第1 條 、第 2 條 、第7 條 、第2 3條之規定（同附件十 

三）。由此益見，f 產條例確屬違憲，則依據違憲黨產條例 

作成之系爭原處分，自亦屬達憲而無效。

(五)綜上所述，黨產條例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及憲法保留原 

則 ，同時顯屬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個別性立法， 

並違反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嚴重侵害原告婦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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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治團體之言論自由、結杜自由與我國民主制度，整部*

產條例均屬違憲而無效。另依前揭最高行政法院裁定及先前 

書狀所載，作成系爭原處分所依據之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與第1 4條 ，及其他規定如第3 條 、第 4 

條第 4 款 、第5 條 、第6條 、第8 條 、第 9 條 、第 1 1條第 2 

項 、第 12條與第26條 ，亦均有其他違憲事由。按作成系爭 

原處分所依據之f 產條例既屬違憲，從而系爭原處分自亦違 

憲而無效。為免被告黨產會基於違憲之系爭原處分，於 10 

月 4 曰召開聽證會，擴大對原告婦聯會之結社自由、言論自 

由權與我國民主制度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本件確有依行政 

訴訟法第 116條第2 項 ，裁定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之理由及 

必要性。

三 、本件原告婦聯會之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名譽權舆財產權，

以及我國社會公益舆民主制度，均因系爭原處分而有受到難 

以回復之損害：。

(一)被告黨產會將於1 0 月 4 日召開聽證會，並在聽證會後依黨 

產條例第6 條第 1 項及第3 項 ，命原告婦聯會移轉所有財產 

(同附件十七）。若原告婦聯會之財產遭被告黨產會全數移 

轉 ，或移轉數額過鉅，原告婦聯會不僅將無法從事慈惠工作. 

而被實質上消滅，甚至將因不足維持員工、設備基本開銷， 

而完全遭被告黨產會消滅。

(二)最高行政法院9 2年度裁字第1376號裁定意旨：「本件相對 

人新品瓦斯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經抗告人裁處二千萬元罰鍰，原裁定以該罰鍰 

二千萬元，高於相對人公司之資本額，相對人之負债總額再 

加上該筆罰鍰亦高於資產總額，如執行原處分，將有不能清



償债務而宣告破產之成。又相對人之流動資產不足支付該罰 

鍰 ，執行機關勢必查封其餘流動資產及固定資產，相對人將 

無法繼續生產及營運出货，相對人只有倒閉清算。縱令將來 

該罰鍰之本案訴訟勝訴硪定，則已倒閉清篝之公司人格或信 

譽 ，非金錢所能賠償，將難以回復…抗告意旨以該罰鍰為金 

錢 給 付 ，不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公司是否因罰鍰而宣告破 

產 ，係執行標的以外之事項，不應參酌等理由指摘原裁定違 

誤 。惟查公司在正常營運中如因巨額罰鍰而遭受破產清算， 

實有難以回復之損害，抗告意旨認非雔以回復之損害之詞尚 

不足採。綜上所述，原裁定准予停止執行尚無不合，抗告意 

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違誤，經查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另 鈞 院 9 9年度停字第4 6號裁定意旨：「查原處分命聲請人 

自 9 9 年 6 月 1 日至同年6 月 3 0 日止停止執業1 個 月 ，聲 

請人稱有其急迫原因，並非無據。又聲請人陳稱停業 1 個 

月 ，將造成後續須回診病患將無法得到完善之照顧及享有應 

有之醫療品質，其造成之損害實難以估計云云，經 查 ，若原 

處分於行政救濟程序確定前，予以執行，將影響門诊及後續 

須回診病患受番瘵服務之權益，及生命身體之健康，此等損 

害 ，依一般社會通念，顯難謂能回復原狀，亦難純以金錢賠 

簠 ，且依聲請人主張之理由，其行政救濟在法律上亦非顯無 

理 由 ，本件如予停止執行，於公益尚無重大影窨，核符合行 

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 3 項聲請停止執行之規定。爰准如主文 

所示之聲請」。

(三)被告黨產會作出系爭原處分，認定原告婦聯會屬訴外人國民 

黨之附隨組織，並將於 1 0 月 4 曰後，依黨產條例第6 條命 

原告婦聯會移轉財產，將使原告婦聯會無法從事慈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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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無法支付員工之薪資及其他維持原告婦聯會存在之花 

費 ，屆時原告婦聯會將處於形同公司倒閉之情形，足認被告 

黨產會將於1 0 月 4 日後完全消滅原告婦聯會。此 外 ，被告 

黨產會命原告婦聯會移轉財產後，原受原告婦聯會救助之弱 

勢族群，將因欠缺原告婦聯舍之扶持而遭遇生存之困難。長 

年受原告婦聯會捐助而在醫界有卓越成就之振興醫院，除將 

因此延遲簪療研究進度外| 更有害於病患之生命、身體法 

益 。另其他與原告嬅聯會有良好互助關係之公益團艘（同附 

表一附件2)，亦將因原告婦聯會為被告黨產舍依系爭原處分 

消滅而無法妥善救助民眾，導致更多弱勢族群面臨生存之危 

瘗 。縱使未來原告婦聯會訴訟勝訴確定，原告婦聯會之人 

格 、長久在社會公益領域維持之信譽，以及原告婦聯會勝訴 

前 ，因原告婦聯會被消滅而缺乏扶持之弱勢團體所受之描 

害 ，亦已無法回復。故依上開判決意旨，在 1 0 月 4 日後， 

原告婦聯會與弱勢族群等利害關係人，將因被告黨產會基於 

違憲系爭原處分與黨產條例之作為，受到無法回復之損害， 

為免發生此等損害，即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 2 項 ，裁 

定停止原處分執行之理由及必要。

(四）此外，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裁字第6 3 4號裁定意旨：「行 

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 

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 

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 

理由者，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 2 項定有明文。 

所 謂 「難以回復之損害」，雖要考慮將來可否以金錢賠償， 

但也不應只以「能否用金錢賠褙損失I作為唯一之判斷檁 

垦 。如果損失之填補可以金錢為之，但其金額過鉅時，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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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有困難時，為了避免將來國家負擔過重的金錢支出或衍 

伸出耗費社會資源的不必要爭訟，仍應將此等後果列為「難

以回復損害 i之範面。由附件十七足知，原告婦聯會將受被 

告黨產會移轉之財產數額將近380億 ，顯屬過鉅，而系爭原 

處分與黨產條例均屬違憲而無效，從而為避免將來國家負擔 

過重之金錢支出，或衍生更多耗費社會資源之不必要爭訟， 

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就黨產條例是否合憲作成解釋前，本件 

確有裁定停止原處分執行，避免發生無法回復之損害之理由 

及必要性。

(五)又被告黨產會作出系爭原處分後，法律效果包含被告黨產會 

得依黨產條例第5 條 、第9 條 ，禁止原告婦聯會從事慈惠工 

作而實質消滅原告婦聯會，顯見違憲之系爭原處分效果，已 

對原告婦聯會之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造成難以回復之損 

害 ，均如前述。若任由被告f 產會基於違憲之系爭原處分，

於 1 0 月 4 曰召開聽證會，再據以命原告婦聯會移轉財產， 

不僅將完全消滅原告婦聯會，更徹底踐踏原告婦聯會受憲法 

保障之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致人民不敢提出與執政黨意見 

相左之言論，或在政壇上與執政黨為敵，進而產生寒蟬效 

應 ，並對原告婦聯會及我國民主制度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害 。為防止此等無可回復之損害發生及繼續擴大，自有裁定 

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之急迫性，以避免被告黨產會召開聽證 

會 、作成移轉財產處分，藉此破壞我國民主制度。

(六)雖黨產條例第6 條規定，被告黨產會僅能命原告婦聯會移轉 

不當黨產。惟 查 ，黨產條例第4 條第 4 款對於不當黨產之規 

定 ，違反法明確性原則、權力分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而違 

憲 ，已如聲請裁定停止審判暨釋憲補充理由（一）狀第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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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述，顯見被告黨產會依據f 產條例，將原告婦聯會之財 

產認定為不當黨產，即屬違憲而無效。另依黨產條例第5 條 

第 1 項 、第2 項 ，原告婦聯會之財產被推定為不當黨產，原 

告婦聯會負有舉證其財差並非不當黨產之責任。按原告婦聯 

會從民國39年設立至今已近70年 ，此等期間已逾越法定之 

資料保存期間，自無法期待原告婦聯會得充分保存近7 0 年 

之財產資料，並依被告黨產會之標準，充分舉證其財產並非 

不當黨產，足見黨產條例第5 條顯不符法治國原則之期待可 

能性原則，並已違反憲法第2 3 條之比例原則。另黨產條例 

第 5 條將舉證責任倒置，違反行政機關之舉證義務，並侵害 

法官保留原則，違反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且危害憲法第16 

條之訴訟權保障，已如聲請裁定停止審判暨釋憲補充理由 

(一）狀第貳、五（一）段所述。在在足證，被告黨產會於 10 

月 4 曰召開聽證會，隨之依據黨產條例第6 條命原告婦聯會 

移轉財產，係依據違憲之黨產條例第4 條第4 款 、第 5 條 ， 

且黨產條例第6 條本身亦屬違憲而無效，故被告黨產會於10 

月 4 日召開聽證會、及隨之作成移轉財產之處分，均將因所 

依據之法律違憲而無效。從而本件為避免被告黨產會依系爭 

原處分與黨產條例作出召開聽證會、移轉財產等違憲處分， 

使損害繼續及擴大，確有.裁定停止違憲之系爭原處分執行之 

理由及必要性。

(七）綜上所述，原告婦聯會即將面臨1 0 月 4 日後，被告黨產會 

依違憲之f 產條例召開聽證會、作成移轉財產處分，對原告 

婦聯會之結社、言論自由，以及長年在公益領域累積之信 

譽 ，造成進一步之難以回復損害。此外，長年受原告婦聯會 

支持與協助之弱勢團體，以及原告婦聯會之員工，亦將因被



告黨產會於1 0月 4 曰後作成之處分，而面臨生存上之危害。 

因此，原告婦聯會及其利害關係人，與我國民主制度確已面 

臨急迫丘難以回復之損害，若不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 第 2 

項裁定停止原處分執行，除將造成前述無法回復之損害外， 

亦將任由依違憲法律組成之被告黨產會，對我國難苦建立之 

民主制度，造成毀滅性打擊。為此懇請鈞院依法裁定停止 

原處分之執行，以避免在司法院大法官作成解釋前，對原告 

婦聯會、利害關係人及我國民主制度，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

四 、本件有防止系爭原處分造成損害之急迫性，應立即裁定停止 

原處分之執行：

(一)被告黨產會將依據違憲之系爭原處分與黨產條例，於 1 0 月 4 

日召開聽證會、命原告婦聯會移轉財產，此等處分將對原告 

埽聯會與廣大之社會弱勢群眾與團體，以及我國民主制度帶 

來重大難以回復之損害。按 1 0月 4 日距今不到1 0 日 ，顯見

防止系爭原處分造成之損害確具重大急迫性，而有立即裁定 

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之必要性。

(二)又雖系爭原處分僅係依違憲之黨產條例，認定原告婦聯會為 

所謂之附隨組織，並發生禁止原告婦聯會處分財產之效果， 

而非命原告婦聯會移轉財產。惟 查 ，「蓋暫時權利保護制度 

之所由設，在於避免『無謂之執行』致生對人民權利或重大 

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設若法官明知系 

爭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其執抒即有可能是無謂之舉，何 

如坐視公權力對人民權利侵害之發生、乃至於損害之擴大？ 

若賴以金錢之事後補牢，其洞大矣，徒 增 『既知今日之非， 

何必當曰之過』的無奈（附件十八）」。系爭原處分既係依違 

憲之黨產條例所作，最高行政法院及鈞院於他案均已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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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系爭原處分所依據之黨產條例第4 條第 1 款 、第 2 款 、

第 8 條 第 5 項 ，及第 14條等規定違憲，顯見系爭原處分實 

屬違憲無效之行政處分。若任由系爭原處分繼續執行，將導 

致我國社會公益與民主制度，以及原告婦聯會之權益繼續遭 

違憲之系爭原處分重大侵害，且此等損害將伴隨系爭原處分 

繼續生效而不斷擴大，此等結果實非我國法制所許。

(三)此外，雖被告f 產會尚未依黨產條例第6 條命原告婦聯會移 

轉財產，然依f 產條例第5 條與第9 條 ，系爭原處分已發生 

諸多禁止原告婦聯會動支財產進行慈惠工作之效力，顯見原 

告婦聯會之結社自由權、言論自由權、財產權、國内諸多社 

會弱勢群體之利益，以及我國民主制度，均已受到難以回復 

之 損 害 ，若不停止系爭原處分之執行，將繼續擴大前揭損 

害 ，因此本件確有裁定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之重大急迫性。

(四）綜上所述，系爭原處分及其法律效果，實已對原告婦聯會、 

弱勢團體、社會公益以及我國民主制度，造成難以回復之損 

害 ，若不停止違憲之系爭原處分執行，將使此等損害繼續擴 

大 ，導致我國憲法社會福利國原則與法治國原則被侵蝕殆 

盡 。因此，本件確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 項 ，立即裁 

定停止執行系爭原處分之理由及必要性。

五 、裁定停止原處分執行，具有高度公益性：

(一）原告婦聯會之設立目的，係聚集民間力量，提供各種社會公 

益服務，協助國家維持並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水準與人性尊 

嚴 ，促進國家實踐憲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已如前述。由附 

表一與原證四可知，原告婦聯會提供社會公益服務之對象輿 

領域，包含：退除役官兵輿榮民之生活抶助，保障其生存權； 

協助受暴兒童健全成長；幫助高齡族群充實老年生活;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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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内女性從事科學研究，促進兩性平權及我國科學研究之發 

展 ；捐助振興醫院從事酱療服務，保陳國民之生命、身體法 

羞 差 。由此益見，各領域之弱勢民眾與圑體均極為仰賴原告

婦聯會協助，原告婦聯會顯能促進我國憲法之社會福利國原 

則之落實。

(二)此外，被告黨產會據以作成系爭原處分之黨產條例，具有多 

種違憲事由，整部黨產條例係針對特定政黨及所謂附隨組 

織 ，進行個案性立法。立法者與行政機關之被告黨產會，以 

健全我國民主制度為包裝，實則以顯然違反憲法第2 3 條比 

例原則之方式，企圖藉由黨產條例及系爭原處分，消滅特定 

政黨及所謂附隨組織。此等國家行為嚴重侵害人民之結社自 

由與言論自由’並消滅與執政黨意見相左之言論*進而摧毀 

我國歷經多年所建立之民主制度，已如先前諸多書狀所載。 

故被告黨產會依據全然違憲之黨產條例作成之系爭原處 

分 ，不僅毫無公益性，且無法落實轉型正義，反對國家社會 

帶來童大侵害，而造成轉型不正義，均顯屬違憲而無效。

(三)若鈞院依行政訴訟法第 1 1 6條 第 2 項裁定停止原處分執 

行 ，除能確保受原告婦聯會扶助與協助之各弱勢族群與團 

體 ，免於生存及運作困難，亦能促進國内兩性平權發展，並 

透過捐助振興醫院提高我國醫療水準，確實保障國民之生 

命 、身體法益，進而落實我國憲法之社會福利國原則。此 外 ， 

裁定停止原處分執行，亦能保全我國國民之結社自由與言論 

自由，不受立法者與行政機關黨產會藉由違憲而無效之黨產 

條例所侵害，進而維護並健全我國得來不易之民主制度。反 

之 ，若未裁定停止執行系爭原處分，除將導致前揭原告婦聯 

會創造< 社會利益無法實現外，更將產生寒蟬效應而消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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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執政黨意見不同之言論，並全面摧毀憲法之法治國原則 

與民主制度。因此，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之裁定，不僅能避 

免原告婦聯會與利害關係人受到無法回復之損害，亦能促進 

社會公益之實現，以落實憲法保障之社會福利國原則。更重 

要者，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將能保全國民之結社與言論自 

由 ，並維護我國民主制度之健全發展，真正落實憲法之法治 

國原則。故裁定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不僅能保障廣大社會 

族群之權益，更具有維護我國民主制度不受違憲之黨產條例 

與系爭原處分所侵害之功能，顢具維護國民利益與民主制度 

健全之公益性。又停止執行系爭原處分對公益並無任何負面 

影 響 ，更足見停止執行系爭原處分確具高度公益性，且具有 

急迫性與必要性。

六 、綜上所述，依據違憲f 產條例作成之系爭原處分，自屬違憲 

而無效。系爭原處分之法律效果，除將使原告婦聯會及利害 

關係人受有無法回復之損害外，並將損害廣大社會弱勢民眾 

之利益，且徹底踐踏我國民主制度。又系爭原處分所造成之 

損害顯具重大急迫性，為免此等損害繼續擴大，懇請鈞院依 

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 2 項 ，裁定停止系爭原處分之執行， 

使原告婦聯會得處分財產以促進社會公益，並防止被告黨產 

會繼續召開1 0月 4 曰之聽證會、作成移轉財產處分，以避免 

原告婦聯會與利害關係人受有無法回復之損害，並維護我國 

社會公益與民主制度。

貳 、系爭原處分係依違憲之黨產條例作成，從而依司法院釋字第 

590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本件確有作成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 

禁止被告黨產會凍結原告婦聯會財產，及禁止被告黨產會召 

開聽證會之保全處分理由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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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司法院释字第590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憲法第十六條規• 

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使人民之權利獲得確實迅速之保護， 

國家機關自應提供有效救濟冬制度保障。各類案件審理進行 

中 ，訴訟或非訟程序基於法定事由雖已停止，然遇有急迫之 

情 形 ，法官除不得為終結本案之終局裁判外，仍應為必要之 

處 分 ，以保障人民之權利並兼顧公共利益之維護。法官因聲 

請釋憲，而裁定停止訴訟或非訟裎序後，原因案件已不能嫌 

續進行，若遇有急迫之情形，法官即應探究相關法律之立法 

目的、椹衡當事人之椹益及公共利益、斟酌個案相關情狀等 

愔 事 ，為必要之保全、保護或其他適當之處分，以貫徹上開 

憲法及解釋之旨趣！。故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若聲請釋憲並 

裁定停止訴訟，應權衡個案情狀，為必要之保全或其他適當 

處 分 ，合先敘明。

二 、黨產條例具有多種違憲事由而全然違憲，均已詳述如前，最 

高行政法院與鈞院亦已於他案認定黨產條例之部分條文違 

憲 ，包括作成系爭原處分之黨產條例第4 條第 1 、2 款 、第 8 

條第 5 項 、第 14條 ，以及其他禁止政黨或所謂附隨組織處分 

財產之規定。從而依違憲黨產條例作成之系爭原處分，自亦 

屬違憲。

三 、遠憲之系爭原處分，已對原告婦聯會之名譽權、財產權、言 

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我國社會公益與民主制度，造成無 

法回復之侵害，而確具有避免損害繼續擴大之重大急迫性， 

已如前述。若鈞院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並裁定停止訴訟， 

而不裁定停止執行系爭原處分，被告黨產會將依據系爭原處 

分與黨產條例繼續於1 0月 4 日召開聽證會，再處分命原告婦 

聯會移轉全部財產，對原告婦聯會造成不可回復的重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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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按司法院大法官作成解釋之過程曠曰廢時，經過如此長 

久之時間，系爭原處分與黨產條例將徹底侵蝕原告婦聯會之 

財產權、名譽權、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等法益，以及杜會公 

益與我國民主制度，屆時再作出廢止系爭原處分之裁判，顯 

已無法回復上開損害。

四 、又f 產條例及據以作成之系爭原處分，目的與效果均係摧毀 

我國民主法制，藉由侵害國民之結社、言論自由，徹底消滅 

反對執政黨之言論而造成寒蟬效應，已如前述。其施行之效 

果另將嚴重妨礙我國憲法社會福利國原則之落實，亦已如前 

述 。若停止系爭原處分繼續執行，將能維持我國社會公益之 

蓬勃發展，並保障人民之生命、身體法益。更重要者，停止 

執行系爭原處分，將能保障我國國民之結社、言論自由，進 

而維護法治國原則，與健全民主制度之落實。因此，停止執 

行系爭原處分、准予原告婦聯會處分財產及禁止被告黨產會 

召開 1 0月 4 日聽證會、作成移轉財產處分，除能保障原告婦 

聯會之權益外，更能確實維護我國社會公益，及我國引以為 

傲之民主制度。

五 、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释理由書已敘明：「法官因聲請释憲， 

而裁定停止訴訟或非訟程序後，原因案件已不能繼續進行， 

若遇有急迫之情形，法官即應探究相關法律之立法目的、權 

衡當事人之椹益及公共利益、斟酌個案相M 情狀等情事，為 

必要之保全、保護或其他適當之處分，以貫徹上開憲法及解 

釋之旨趣。」，停止系爭原處分之執行，除能防止前揭損害之 

發生外，亦能確實保障我國社會公益與民主制度。為防免聲 

請大法官解釋並裁定停止訴訟後，效力尚未停止之系爭原處 

分持續侵害原告婦聯會之名譽權與財產權，以及我國社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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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與民主制度，並使日後廢止系爭原處分之裁判不具實益， 

本件自應權衡原告婦聯會之權益、公共利益與民主制度，斟 

酌本件相關情狀，作出停止執行系爭原處分、准予原告婦聯 

會處分財產，或禁止被告黨產會召開1 0月 4 日聽證會，以認 

定原告婦聯會之財產為不當黨產，再依黨產條例第6 條逕命 

原告婦聯會移轉財產之保全處分。

參 、綜上所述，黨產條例針對特定政黨及其所謂附隨組織(按原告 

婦聯會始終否認為所謂附隨組織)之立法，確屬違憲，本案實 

有於司法院大法官就鈞院聲請釋憲案作成解釋公布前，裁定 

停止系爭原處分執行或另為保全處分之理由及必要。為 此 ， 

懇請

鈞院裁定如聲明所載，俾符法制，而保權益。

謹 狀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公鑒

附件十七：臺黨產調一字第1070700080號函影本與聯合報107年 

9 月 4 日報導影本乙份。

附件十八：李建良，損害的難於回復與權利的暫時保護：《大埔農 

地徵收處分停止執行案》一檢析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02 

年停字第 11號裁定，節本影本乙份。

原告：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法定代理人：雷倩 

訴訟代理人：李宜光律師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9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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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聲 請 人  

0 4 代 表 人

05 訴訟代理人

06 相 對 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07年度停字第78號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設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9號 

雷 倩  . 住同上

李 宜 光 律 師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

07 號 5樓

0 8 代 表 人 林 峯 正 （主任委員） 住同上

09 訴 訟 代 理 人 魏 潮 宗 律 師

10 上列當事人間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事件（本 

院 107年度訴字第260號訴訟事件） ，聲請人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

12 行及為必要保全處分事，舉院裁定如下二v: •

13.= 主 文

1 4 = 本 件 原 處 分 （相對人 107年2月1 曰黨產處字第 107001號處分） ，

1S 声 瓜 專 訴 訟 (本院 107年度訴字第260號 ）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17 其餘聲請駁回

18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

19 理 由

3 一 、按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

21 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

22 裁定停止執行，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原

23 處分或決定原則上不停止執行（參同法第116條第 1項 ） ，必

24 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

25 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始得裁定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

26 行 。否 則 ，此停止執行之聲請即因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

27 項所規定要件不合，而不應准許。又本條項所稱「難於回復



01 之損害 」 ，係指損害不能因嗣後訴訟獲勝訴判決而得回復原

02 狀 ，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

03 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

04 之 損 害 ，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

0 5 二 、本件爭議事件背景略以：

06 1.相對人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 稱 ：

07 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第8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主動立案

08 調 查 ，並依同條例第11條規定，向各單位調取相關資料，經

09 相對人委員會議決議，分別於 106年4月2 7日 、7月1 8日舉行

10 聽 證 ，於 107年2月1曰經第7次臨時委員會議，以聲請人曾受

11 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

12 轉讓而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依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後 段 、

13 第8條第5項 、第14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 等 規 定 ，認定

14 聲請人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作出相對人黨產處字第 10

15 7001號 處 分 書 （下 稱 「原處分」） ，聲請人不服，提起行政

16 訴 訟 （本院 107年度訴字第260號訴訟事件） 。

17 2.相對人於 107年10月4 日舉行聽證會，依黨產條例第6條第 1項1

18 之 規 定 ，聽證會後假如認定聲請人之財產屬於不當黨產，即

19 可命聲請人移轉財產為國有。就 此 ，聲請人認為原處分將造

20 成難以回復損害，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聲請停

21 止執行原處分，或請參酌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釋理 由 書 ，

22 准予另為保全處分。

23 三 、聲請意旨略以：

24 1 .系爭原處分係依據違憲之黨產條例所作成，並對聲請人、利

25 害關係人、社會公益及民主制度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且具

26 有防止損害發生之急迫性’而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

27 裁定停止原處分執行之理由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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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處分認定聲請人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另包含將聲 

請人之財產依黨產條例第5條第 1項推定為不當黨產，而此 

等財產依黨產條例第9條第 1項均不得處分。若違反前揭規 

定處分財產，該處分均不生效力，且相對人尚得依黨產條 

例第27條第 1項 ，處以該處分財產價值之 1倍至3倍 罰 鍰 。 

且基於原處分之效力及黨產條例第6條 、第14條 之 規 定 ，

相對人於 107年 10月4 日針對：「聲請人之財產是否為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4條第4款之不當取 

得 財產？是否應命聲請人移轉其不當取得財產為國有？」

等問題進行聽證。而聽證會後，如認定聲請人之財產屬於 

不當黨產後，即可命聲請人移轉財產為國有。參最高行政 

法院 101年度裁字第634號裁定意旨：所謂難以回復之損害 

? 雖要考慮將來可否以金錢賠償，但也不應只以「能否用 

金錢賠償損失」作為唯一之判斷標準。若未能停止，將對 

聲請人之結社自由（聲請人為提供社會服務之政治團體， 

是認同者的共同集結） 、言 論 自 由 （聲請人透過慈惠工作 

，表達其政治主張） 、名 譽 權 （聲請人之資產為不當取得 

之 財 產 ，嚴重損害聲請人之名譽） 、財 產 權 （聲請人財產 

權受到違法的限制，甚至可能是剝奪） ，與社會公益（聲 

請人的社會福利工作無法推展，造成弱勢族群之危機） 、 

民主制度（聲請人因被違法命移轉全數財產形同消滅，而 

造成民主制度的寒蟬效應） ，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

②按黨產條例屬個別性法律，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及憲 

法 保 留 、權力分立原則，並全然侵害聲請人及特定政黨之 

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23條 

比例原則，整部黨產條例及依據黨產條例作成之原處分， 

均因違憲而無效。且黨產條例第4條第 1款屬於個案性法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關於政黨之定義，有違平等原則、權力分立原則，及禁 

止溯及既往原則；同條第2款之附隨組織，亦屬個案性法 

律 ，也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及平等原則，且附隨組織之認定 

影響財產權重大，其定義抽象不具體，受規範者無法預先 

知悉其意義以供遵守，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另參最高行 

政法院 107年度裁字第1150號裁定意旨，黨產條例關於政 

黨財產之移轉、禁止等事項，重大影響政黨之存續，應屬 

憲法保留事項，黨產條例僅具有法律位階，顯然違反憲法 

保留原則。為免聲請人之結社自由權與我國民主制度受到 

原處分不可回復之侵害，即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 

，裁定停止原處分執行之理由及必要性。

2.原處分既係依違憲之黨產條例所作，最高行政法院及鈞院於 

他 案 （本院 105年度訴字第1685號 、第1720號 、第1734號等
T t

事件）均已認定作成系爭原處分所依據之黨產條例第4條第 1 

款 、第2款 、第8條第5項 ，及第 14條等規定違憲，顯見系爭 •/
t = S ? ;

原處分實屬違憲無效之行政處分。若任由原處分繼續執行，

將導致我國社會公益與民主制度，以 及 聲 請 人 之 權 益 繼 續 遭 ： 

違憲之系爭原處分重大侵害，且此等損害將伴隨系爭原處分 

繼續生效而不斷擴大，此等結果實非我國法制所許。又雖相 

對人尚未依黨產條例第6條命聲請人移轉財產，然依黨產條 

例第5條與第9條 ，系爭原處分已發生諸多禁止聲請人動支財 

產進行慈惠工作之效力，顯見聲請人之結社自由權、言論自 

由 權 、財產權、國内諸多社會弱勢群體之利益，以及我國民 

主 制 度 ，均已受到難以回復之損害，若不停止系爭原處分之 

執 行 ，將繼續擴大前揭損害，因此本件確有裁定停止原處分 

執行之重大急迫性。停止原處分執行之裁定，不僅能避免聲 

請人與利害關係人受到無法回復之損害，亦能促進社會公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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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實 現 ，以落實憲法保障之社會福利國原則。更重要者，停 

止原處分執行，將能保全國民之結社與言論自由，並維護我 

國民主制度之健全發展，真正落實憲法之法治國原則，而具 

有高度公益性。

3 •原處分係依違憲之黨產條例作成，從而依司法院釋字第590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本件確有作成停止原處分執行，禁止相 

對人凍結原告聲請人財產，及禁止相對人召開聽證會之保全 

處分理由及必要性。若停止系爭原處分繼續執行，將能維持 

我國社會公益之蓬勃發展，並保障人民之生命、身體法益。 

更重要者，停止執行系爭原處分，將能保障我國國民之結社 

、言 論 自 由 ，進而維護法治國原則，與健全民主制度之落實 

。因 此 ，停止執行系爭原處分、准予聲請人處分財產及禁止 

相對人召開 10月4 日聽證會、作成移轉財產處分，除能保障 

聲請人之權益外，更能確實維護我國社會公益，及我國引以 

為傲之民主制度。為防免聲請大法官解釋並裁定停止訴訟後 

，效力尚未停止之系爭原處分持續侵害聲請人之名譽權與財 

產 權 ，以及我國社會公益與民主制度，並使日後廢止系爭原 

處分之裁判不具實益，本件自應權衡聲請人之權益、公共利 

益與民主制度，斟酌本件相關情狀，作出停止執行系爭原處 

分 、准予聲請人處分財產，或禁止相對人召開 10月4 日聽證 

會 ，以認定聲請人之財產為不當黨產，再依黨產條例第6條 

逕命聲請人移轉財產之保全處分。

4.而 聲明：①相對人 107年2月1日黨產處字第 107001號 處 分 ， 

在本案訴訟（107年度訴字第260號 ）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相對人不得就「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即聲請人）之財產 

是否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4條第4款 

之不當取得財產」 ，以 及 「是否應命聲請人移轉其不當取得

5



01 財產為國有」等 事 ，召開聽證會。

02 四 、本院判斷：

03 1.本件停止執行事件之本案訴訟（107年度訴字第260號 ，即相

04 對人黨產處字第 107001號救濟事件） ，與已經提出釋憲聲請

05 之 另 案 （本院 105年度訴字第 168 5、1 7 2 0、1734號 ，下稱另

06 案 ；即相對人黨產處字第105001號救濟事件；釋憲案為司法

07 院於107年6月14日收文，編 案 ：107年度憲三字第 15號 ）兩

08 案處分之法律依據相同，僅受處分人不同：

09 ①查另案處分（受處分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欣裕台股

10 份有限公司）之依據為：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第8條第5

11 項 、第14條 ；而本案處分（受處-分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12 ) 之依據亦為：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後段、第8條第5項 、

13 第14條 ，堪見兩案處分之被處分人不同，但法律依據是一 ....
t

14 致 的 。雖另案處分（黨產處字第105001號）認為受處分人

15 涉 及 「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 務 或 業 務 經 */
r * » t

16 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之附隨組織；而本案處分（黨產

17 處字第 107001號）認為受處分人涉及「曾由政黨實質控制 "I

18 其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

19 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之附隨組織；但兩者均

20 為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之範圍，且 就 「由政黨實質控制其

21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之核心構成

22 要件是相同，故兩案處分之法律依據是一致的。而黨產條

23 例第2條 （有關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4條第 1款 （有關政

24 黨定義之規定） ，均為上開兩處分之必要關聯性法規；因

25 此 ，另案聲請釋憲所指稱：黨產條例第2條 、第4條第 1款

26 、第2款 、第8條第5項 前 段 、第14條規定有違憲疑義，也 

是本案訴訟審判庭所面臨審理上之先決問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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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按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之意旨，法官於審理案件時， 

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 

疑 義 者 ，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 

前 述 情 形 ，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1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既 然 ，本院另案已經提出釋憲聲請書， 

本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2項之規範意旨（以 

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者） ，經考量訴訟經濟之利益與司法資源之 

共 享 ，本案訴訟審判庭自無針對同樣的法規再次聲請釋憲 

之 必 要 。因 此 ，本案訴訟審判庭依行政訴訟法第178條之 1 

之 規 定 ，於司法院大法官就另案聲請釋憲案作成解釋公布 

前 ，裁定停止本案訴訟程序。

2.雖本案訴訟經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但就本件原處分之是否停 

止 執 行 ，即使各有不同法規依據之審查空間，但二者間仍存 

有相當之影響關係。正因為本案訴訟審判庭認黨產條例第2 

條 、第4條第 1款 、第2款 、第8條第5項 前 段 、第14條規定有 

違憲疑義，且認同另案聲請釋憲所指稱之客觀上形成確信法 

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因此在釋憲程序中，原 處 分 （即相對 

人黨產處字第 107001號 處 分 ：認定聲請人為中國國民黨之附 

隨組織）之法律依據，即有受到質疑之處，則原處分可能發 

生之直接法律效果，即有受暫時保護必要性之審查空間，而 

以之為基礎所為之進一步之處分也將受基礎（即原處分） 

可能動搖之影響，也有探究是否給予暫時保護措施之必要。 

而行政訴訟法上之「暫時權利保護」法 制 ，可 分 「行政處分 

之停止執行」 （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至第 119條參照）與 「保 

全程序」 （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至第303條參照） ；行政處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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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停止執行，要考慮聲請人本案請求在法律上獲得勝訴之蓋 

然性有多高；以及個案中情事急迫程度與公私法益之實際權 

衡 等因素，來決定是否要給予聲請人暫時權利保護。

3.本件原處分認定聲請人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有兩項事 

務與原處分之停止執行有密切關係：

①被處分人（即聲請人）自黨國一體時期成立迄今之現有財 

產價值高達約385億 餘 元 （參相對人調查卷七p2 0 ) ，且該 

期間内從未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之實質控制，以 

致其本應於我國民主轉型後歸還於國家政府之鉅額公產落 

入私人之掌控，並欠缺公開透明之監督機制，亦未能證明 

其決策成員確已付出相當對價而得享有上開鉅額財產，故 

聲請人符合本條例第4條第2款後段定有「且非以相當對價 

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此一要件，

(參原處分p2 0 ) 。 1

②黨產條例第8條第5項規 定 ：「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
K t r s ■；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 人 ，並通知其於受本會通知日起4 ；

個月内向本會申報第 1項之財產。」第5條第 1項 規 定 ：「 ’

政 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 5日起取得，或其自 

中華民國34年8月1 5曰起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 

，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財產，除 黨 費 、政治 

獻 金 、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推 

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及第9條第 1項 規 定 ：「依第5條 

第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 

處 分 之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 、履行法定 

義務或其他正當理由。二 、符合本會所定許可要件，並經 

本會決議同意。」故經本會認定為附隨組織者，應自本會 

通知日起4個月内向本會申報第8條第 1項 之 財 產 ；又其自

8



34年8月1 5日起取得，或自34年8月1 5日起交付、移轉或登 

記於受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財產 

，除 黨 費 、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 

及其孳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而禁止處分之（參原 

處分 p2 1 ) 。

4 .關於原處分可能發生之直接法律效果，參黨產條例第5條第 1 

項 「政 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 5日起取得，或其 

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 5日起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 

’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財產，除 黨 費 、政治獻 

金 、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為 

不當取得之財產。」第9條第 1項 本 文 「依第5條第 1項推定為 

不當取得之財產，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之。」第5 

項 「政 黨 、附隨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反第 1項規定之處分 

行 為 ，不生效力。」第27條第 1項 「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 

託管理人違反第9條第 1項 規 定 者 ，處該處分財產價值之 1倍 

至3倍 罰 鍰 。」而第14條 ：「本會依第6條規定所為之處分（ 

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之處分） ，或第8條第5項就政黨之附 

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認定為政黨之附隨組織 

之處分） ，應經公開之聽證程序」 。而目前客觀之情狀是原 

處分認定聲請人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且相對人已於 10 

7年 10月4 日針對：「聲請人之財產是否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4條第4款之不當取得財產？是否應 

命聲請人移轉其不當取得財產為國有？」等問題進行聽證（ 

該聽證程序經全程錄影，並得於相對人官方網頁上參看） 。 

故原處分認定聲請人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究竟發生如 

何之法律效果（除同條例第8條第5項之申報外） ？

① 【曱說】直接發生之法律效果（如同原處分書 P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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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聲請人之財產將依黨產條例第5條第 1項推定為不當黨 

產 ，而此等財產依同條例第9條第 1項均不得處分。若違反 

前揭規定處分財產，該處分均不生效力，且相對人尚得依 

同條例第27條第 1項 ，處以該處分財產價值之 1倍至3倍罰

鍰 。

② 【乙說】黨產條例第5條之立法理由「一 ..... 本條採舉

證責任轉換之立法體例，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由政黨 

舉證其取得財產係符合政黨本質與民主法治原則，始能保 

有該財產。透過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設計，才能符合實質 

法治國原則之要求。」得知該條規定乃係對舉證責任轉換 

之 設 計 ，並參照同條例第6條第 1項 「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 

得 之 財 產 ，應命該政黨、附隨組織、受託管理人，或無正 

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 

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内移轉為國有、地方 

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之 規 定 ，亦即須待相對人厂
■： t r ?

作出認定屬於不當黨產之處分後，方由聲請人對非屬不當 

黨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是否屬於不當取得之黨產，尚 

待相對人依黨產條例第6條第 1項作出認定屬不當取得財產 

之處分 後 ，方有黨產條例第9條第 1項禁止處分之法律效力

適 用 （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裁字第41號裁定意旨參照）

〇

③ 然 查 ，「政 黨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於公布曰時尚存 

在之現有財產及公布日時雖非現有，然係於威權時期以無 

償或不相當對價取得者，均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亦 

為黨產條例第5條立法理由之一，而同條例第9條第 1項本 

文 「依第5條第 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自本條例公布 

之曰起禁止處分之」則 是 以 「第5條第 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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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產」為 客 體 ，而 非 以 「.認定屬不當取得財產（第6條 

第1項 ）」為 客 體 。就文義解釋與立法意旨而言，似乎應 

採 【曱說】 。

5.另 一 點 ，由法律的經濟分析切入。經 濟 學 ，由消費者和生產 

者 、供給和需求來觀察，是一種一對一利益衝突的互動對應 

，效率是主要的考量，目的在於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而法 

學 ，是原告和被告、兩造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一對一利益 

衝突的互動對應，但正義是最高價值，希望提升正義的刻度 

。由基準點分析方式而言，若我們可以同時滿足「提升資源 

運用的效率」也 「提升正義的刻度」 ，那麼就意味著經濟學 

及法學都將認為這是一件可行的或可被認同的。就 原 處 分 ：

認定為附隨組織、第5條第 1頊推定為不當黨產、第9條第 1項 

(對第5條第 1項財產）不得處分、第27條第 1項 （對違反第9 

條第 1項者）處以罰鍰」之 法 律 見 解 （曱說） ，或 （乙說） 

經由第6條第 1項之介入，才發生第9條第 1項之法律效果。是 

可以由提升「資源應用的效率」及 「正義的刻度」來 分 析 ；

換 句 話 說 ，經濟上考量，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有其規律性 

是可以分析的，而法學上思維，法原則必須能和經驗及事實 

呼應才能發揮作用，這實際上也是人的行為是可以分析、可 

以 預 見 ，而擁有期待可能性•，只是我們的指標是要同時滿足 

效率和正義，這樣我們的評斷，才能說這是符合法律的經濟 

分 析 。

①原處分認定為附隨組織，在現行法將發生黨產條例第5條 

第1項推定為不當黨產、第9條第 1項 （對第5條第 1項財產 

) 不得處 分 、第27條第 1項 （對違反第9條第 1項者）處以 

罰 鍰 ，及第8條第 1 、5 、6項申報財產之義務、第9條第2項 

(對第9條第 1項但書第1款之報備） 、第27條第2項 （對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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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第9條第2項者）處以罰 鍰 、第26條第 1項 （對第8條第 1 

、5項者）處以罰鍰等之法律效果，也將進一步衍生第6條 

第1項移轉權利、第6條第2項追徵其價額之相關處分（包 

括第 10條漏未申報、第26條第2項逾期未申報） 。而處於 

爭執的法律關係之下，各種可能的救濟程序都將依序展開 

，由效率的觀點，若採曱說，則 凍結「原處分認定為附隨 

組織」之法律效果，即可有效阻攔第5 、6 、8 、9 、1 0 、26 

、27條之法律效果。若 採 乙 說 ，則第9條的效力是源之於 

第6條 ，而第5條第 1項 、第6條第 1項 、第6條第2項之範圍 

未必一致，則第5條第 1項之效力將取決於第6條第 1項之處 

分 ，故 「原處分認定為附隨組織」之法律效果，就不及於 

禁止處分之法律效果，則關於原處分停止執行爭執之重心 

將 自 「原處分認定為附隨組織」 ，移 至 依 「第6條第 1項 」

移轉權利之處分，也 就是第5 、6 、9 、27條之相關法律效 

果是一種類型的爭議，而另一種類型的爭議是第5 、8 、10 •/

、26條相關者，將使得救濟程序多元而紛擾，爭議釐清的 

程序繁瑣而處分效力亦無法及時落實，採乙說的結果是資 

源無法作有效率的運用。

②而正義，是法學思維的核心，其後有自然法和哲人語錄為 

基 礎 ，而且該背後，則又以眾人的接受為基礎；而正義也 

可以由人性尊嚴與政治上平等來呈現；同時也可以透過類 

似的案例中，歸納出某種原理原則，再以此通則，援用到 

後續其他近似案例中，法律原則要發揮作用是能和經驗及 

事實呼應，而不能僅是邏輯或抽象理念，而是經由預見可 

能性及期待可能性來實現。整體言之，就是正義是透過法 

規範落實人性尊嚴與政治上平等，而具體的内容是眾人均 

可以接受的一般法律原則。若採甲說，是第5 、6 、8 、9 、

12



1 0 、2 6 、27條 之 法 律 效 果 ，相較於將爭議分成兩類「第5 

、6 、9 、27條 」 「第5 、8 、1 0、26條 」的可預見性比較容 

易描述，而被遵循的期待可能性較高，因此由實現正義而 

言 ，採曱說相對於採乙說，比較接近人性尊嚴與政治上平 

等的落實。

③這樣的理解，曱說同時滿足「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也 「 

提升正義的刻度」 ，就意味著法律之經濟分析亦認為這是 

一件可行並可被認同的。

A .在這個經濟分析的理解下，也同步呈現了經濟學上常見 

的均衡。 「均衡」是指一種很穩定，而且重覆出現的狀 

態 ，社會現象只有在穩定和重複出現之下，才能設法歸 

納出規律和定理，而分析方法是試著找出原理原則，並 

進一步掌握支持均衡的條件，做為理解社會現象的方法 

。而部分均衡分析，是指局部和全面或整體對比式呈現 

，目的是略去其他次要因素，主要是為了簡化分析而突 

顯主題。曱說的立場，是可以透過凍結「原處分認定為 

附隨組織」之 法 律效果（尤其是現實上聲請人擁有絕大 

部分之資產） ，來有效阻確第5 、6 、8 、9 、1 0 、2 6 、27 

條之法律效果。

B .這也就意味著聲請人將不受制於「現行黨產條例第5條 

第1項推定為不當黨產、第9條第 1項 （對第5條第 1項財 

產 ）不得處分、第27條第 1項 （對違反第9條第 1項者 ） 

處以罰鍰，及第8條第1_、5 、6項申報財產之義務、第9 

條第2項 （對第9條第 1項但書第1款之報備） 、第27條第 

2項 （對違反第9條第2項者）處以罰鍰、第26條第 1項 （ 

對第8條第 1 、5項者）處以罰鍰等之法律效果，以及第6 

條第 1項移轉權利、第6條第2項追徵其價額之相關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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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第10條漏未申報、第26條第2項逾期未申報）」

等等的規範制約，但這一切都有一個前提，即 「凍結原 

處分認定為附隨組織之法律效果」是設計上的一種給定 

之 穩 定 ，一旦這個穩定被破壞時，建立在這個前提下的 

均 衡 ，都會瓦解。

C .本 案 情 狀 ，若原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是合憲性的法規（釋 

憲後均無違憲） ，經由正當法律程序認定下，原處分如 

屬正確而恰如其分，未經停止執行者，聲請人不受限制 

的 處 分 （處分依法推定為不當黨產之財產） ，該處分將 

成為無效之處分。則聲請人在「原處分生效後」至 「本 

案訴訟確定前」所為的處分行為，無論是如何類型之捐 

贈或社會公益之執行，均有可能成為無效之處分（除非 

合於第9條第 1項但書） ，而可能導致獲得利益者形成公，

法上之不當得利，而有被請求返還之危機。這是部份均 . 

衡 分 析 ，可預見的反致；若本院肯認原處分停止執行， ■/ 

也期待聲請人應理性而自制的處理或處分所掌管之財產 

，並適度的告知受捐贈者（或執行公益事務之對象） ，~ ： 

這些財產處分所隨同的法制風險，而得適當風控，裨益 

週 延 。

6.若原處分如屬正確而恰如其分，未經停止執行，則黨產條例 

可建立政黨公平競爭，而落實轉型正義；即使原處分經停止 

執 行 ，如其他條件不變下（配合目前法治國家之基礎下，並 

有完善的會計制度及健全的金融體系） ，也只是實踐轉型正 

義的時間向後移動；當原處分所適用之法律（黨產條例第2 

條 、第4條第 1款 、第2款 、第8條第5項 前 段 、第14條 ）經釋 

憲程序確認其合憲性後，本案訴訟將及時進行審理， 一 旦 判  

決 確 定 ，在推定為不當黨產（第5條 ）及相關聽證程序（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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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條 ）完 足 下 ，經 由 ：

①  【移轉權利】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應 命 該 「A 政黨」

、 「B 附隨組織」 、「C 受託管理人」 ，「D 無正當理由 

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 

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内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 

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第6條第 1項 ） 。

②  【追徵其價額】財產移轉範圍，以移轉時之現存利益為限 

(但以不相當對價取得者，應扣除取得該財產之對價） ，

如已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應就 A  B C D 之其他財產追 

徵其 價 額 （第6條第 1項） 。

③  【申報財產】上開 A B  C 應申報下列財產：一 、政黨或附 

隨組織自中華民國34年8月 1 5日起至本條例公布日止所取 

得及其交付、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現有財產。二 、

政黨或附隨組織於前款期間内取得或其交付、移轉或登記 

於受託管理人之財產，但現已非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 

管理人之財產（第8條第 1項 ） 。相對人亦得主動調查認定 

上開 B C ，於受通知日起4個月内向本會申報第 1項之財產

(第8條第5項 ） 。相對人除受理第 1項及第5項之申報外， 

亦得主動調查 A  B C 財產之來源、取得方式、取得曰 期 、 

變動情形及其對價（第8條第6項） 。

④  【禁止處分；違反無效】依第5條第 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 

財 產 ，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第9條第 1項 、第5 

項 ） 。違者處分無效，而且另行受罰（第27條 ） 。

⑤  【另行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上開 A  B C 依第8條規定 

應申報之財產，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隱匿、遺漏或對於重要 

事項為不實說明者，該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並依 

第6條 （移轉權利或追徵其價額）規 定 處 理 （第10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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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法規應用下，則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仍然可以實踐 

。反 之 ，若原處分不停止執行，則聲請人所稱結社自由、言 

論 自由、名譽維護、財產保全等將受到損失，聲請人所為之 

公益或福利性事務均無法進行而停擺，而龐大的資產也無法 

作出有效率的應用，因此本院權衡二者之得失，傾向認同原 

處分之停止執行；但也期待聲請人得理解可能的法制風險， 

理性而自制的因應風控，‘以免受贈人或公益對象無端承受公 

法上不當得利返還之風險（尤其是受利益者，已經完全使用 

殆 盡 ，而無由返還之窘境） 。

7.行政處分之停止執行，除個案中情事急迫程度與公私法益之 

實際權衡外，還要考慮聲請人本案請求在法律上獲得勝訴之 

蓋然性有多高；來決定是否要給予聲請人暫時權利保護。

①另案聲請釋憲所指稱：黨產條例第2條 、第4條第 1款 、第2 

款 、第8條第5項 前段、第14條規定有違憲疑義，也是本案… : 

訴訟審判庭所面臨審理上之先決問題。本於司法院大法官 ： 

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2項之規範意旨（以法院就其受理之案 

件 ，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經考量訴訟經濟之利益與司法資源之共享，本案訴訟審 

判庭認為無針對同樣的法規再次聲請釋憲之必要。因 此 ，

本案訴訟審判庭依行政訴訟法第178條之 1之 規 定 ，於司法 

院大法官就另案聲請釋憲案作成解釋公布前，裁定停止本 

案訴訟程序。在這樣的思考下，也就認同本案請求在法律 

上獲得勝訴有相當之蓋然性。

②雖本案訴訟經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但就本件原處分之是否 

停止執行，即使各有不同法規依據之審查空間，但二者間 

仍存有相當之影響關係。經由黨產條例第9條第 1項 本 文 「 

依第5條第 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自本條例公布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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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起禁止處分之」則 是 以 「第5條第 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

02 產 」為 客 體 （即 曱 說 ，認同原處分之法律意見） ，_而非以

03 「認定屬不當取得財產（第6條第 1項 ）」為 客 體 （即乙說

04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裁字第41號裁定意旨參照） ；換

05 言 之 ，就文義解釋與立法意旨而言，本院採曱說。但唯恐

06 這樣的立場，將造成黨產條例如無違憲，且原處分如屬正

07 確而恰如其分，未經停止執行下的可能造成的失衡現象，

08 也期待聲請人理性而自制地考量法制上風險之可能性，以

09 免受贈人或公益對象無端承受公法上不當得利之風險。

10 8.是以斟酌目前的情狀（不同於本院107年2月9 日 ，本院 107年

1 1 度停字第 13號裁定之客觀情肤） ，相對人已於 107年10月4 曰

12 針 對 ：「聲請人之財產是否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

13 產處理條例第4條第4款之不當取得財產？是否應命聲請人移

K  轉其不當取得財產為國有？」等問題進行聽證。就相對人於

15 原處分中所為之提醒而言（參原處分p2 1 ) ，足以認定就其

16 財產已發生禁止處分之法律效果，但還不至於發生嚴重到失

17 去 財 產 （如認定聲請人之財產屬於不當黨產後，雖可命聲請

18 人移轉財產為國有，但需要另下一個第6條第 1項的處分始足

19 以實現該法律效果。而目前證據上顯示，這些法律效果都是 

現實上存在，而情事上有急迫之危險者（稱 危 險 者 ，為極可

21 能發生之情事） 。

22 ①而此情形，原處分是認定「附隨組織」 ，而第6條第 1項認

23 定 為 「不當黨產」 ，當二者規範要件重疊而合致時，相對

24 人就可以為「移轉權利或追徵其價額」之 處 分 ，而上開處

25 分之基礎就是原處分效力之執行。就相對人之初步清查而

26 言 ，認為聲請人從勞軍捐取得的資產「都超過380億元」 

(參本院卷p34 ; 另原處分則認定：聲請人自黨國一體時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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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立迄今之現有財產價值高達約385億餘元） ；就此聲 

請 人 稱 ，若經認定屬黨產條例第4條第4款之不當取得財產 

，而依第6條第 1項命聲請人移轉其不當取得財產為國有者 

，所衍生之影響自為嚴峻，而其數額甚鉅（數百億元） ， 

幾乎是實質上被消滅。但現實上這需要另一個第6條的處 

分來合致，在有效控管的選擇上，第6條的處分來源有三 

(本 身 ，及第 10條漏未申報、第26條第2項逾期未申報）

，處理之對象有四（A 政 黨 、B 附隨組織、C 受託管理人 

、D 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 

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 ，而處理的模式有二 

(移轉權利或追徵其價額） ，而利益的歸屬有三（國 有 、 

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 ，交錯下有數十種模式，與 

其容任多樣化的救濟事件，還不如透過暫時凍結「原 處 分 fa 

認定為附隨組織」之法律效果（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來 因 w  

應 ，更具效率。

②另就現狀，相對人之初步清查而言，認為聲請人從勞軍捐 

取得的資產「都超過% 0 億元」 （參本院卷p3 4 ) ，若大資~ 

產之限制或禁止處分，、聲請人稱：對結社自由（聲請人為 

提供社會服務之政治團體，是認同者的共同集結） 、言論 

自 由 （聲請人透過慈惠工作，表達其政治主張） 、名譽權 

(聲請人之資產為不當取得之財產，嚴重損害聲請人之名 

譽） 、財 產 權 （聲請人財產權受到違法的限制，甚至是處 

分權的剝奪） ，與社會公益（聲請人的社會福利工作無法 

推 展 ，造成弱勢族群之危機） 、民主制度（聲請人因被違 

法命移轉全數財產形同消滅，而造成民主制度的寒蟬效應 

) ; 倘原處分有未盡周延之處，則容任其效力之發生，就 

上開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名譽維護、財產保全等，均將

18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

12

)3

■5

16

17

18

19

21
22

23

24

25

26

27

造成難以估算之財產損失，可謂之難以回復之損害。而相 

對於原處分經停止執行，如其他條件不變下（配合目前法 

治國家之基礎下，並有完善的會計制度及健全的金融體系 

) ，也只是實踐轉型正義的時間向後移動；並 經 考 量 ，本 

案中情事急迫程度與公私法益之實際權衡，及聲請人本案 

請求在法律上獲得勝訴之蓋然性；且與其容任第6條處分 

合致衍生多樣化的救濟事件，還不如透過暫時凍結「原處 

分認定為附隨組織」之法律效果（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來 

因 應 ，更具效率等等情事，本院認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是 

適切而有必要的。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 107年2月 1 曰黨 

產處字第 107001號 處 分 ，在 本 案訴訟（107年度訴字第260 

號 ）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應為准許。

③而關於聲請人參酌司法院釋字第5 9 0號解釋理由書請求准 

予另為保全處分（如相對人不得就「聲請人之財產是否為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4條第4款之不 

當取得財產」及 「是否應命聲請人移轉其不當取得財產為 

國有」等 事 ，召開聽證會）者 ，這些程序是依法調查程序 

的■ 壞 ’在暫時;東結「原處分認定為附隨組織」之法律效 

果 （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之 下 ，並無額外再行其它保全之 

必 要 ；聲請人就此相關之請求，應予驳回。

9.綜 上 所 述 ，聲請人上開所訴有關停止執行者，非 無 可 採 ，應 

准許原處分之停止執行；而請束參酌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 

釋理由書請求准予另為保全處分（如禁止召開聽證會）則無 

必 要 ，應予驳回。但也唯恐將造成黨產條例如無違憲，且原 

處分如屬正確而恰如其分，未經停止執行下的可能造成的失 

衡 現 象 ，也期待聲請人理性而自制地因應，以免受贈人或公 

益對象無端承受公法上不當得利之風險。本件裁定基礎已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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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確 ，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 

核與結論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五 、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 ，民事訴訟法第95條 、第78條 ，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27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審 判 長 法 官 陳 金 圍  

法 官 畢 乃 俊  

法 官 陳 心 弘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 

人數附、纟善本） 。 

中 華 民

告 狀 （須按他造

林淑盈書記苢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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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別 行 政 抗 告 狀

m

原裁定案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7年度停字第7 8號 

原裁定股別宇股

抗 告 人 不 當黨產處理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8 5 巷 9 號 5 

委員會 樓

代 表 人 林峯正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魏潮宗律師 文匯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182號 1 9樓之 1  

電 話 ：（02)2378-8899 

傳 真 ：（02)2378-0185

相 對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設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林 森 南 路 1 9號 

聯合會

代 表 人 雷 倩  住同上

為上開當事人間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聲請停 

止執行暨保全處分事件，抗告人不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 0 7年度 

停字第 7 8號 裁 定 （下稱原裁定），依法抗告事：

抗告聲明

一 、 原裁定廢棄。

二 、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三 、 聲請費用及抗告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第 1頁



抗 證 2 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簡字第4 9號判決節錄影本 

乙份。

抗 證 3 號 ：抗告人 107年 3 月 9 日新聞稿乙份。

抗 證 4 號 ：抗告人黨產處字第107006號處分影本乙份。

抗 證 5 號 ：自由時報107年 1 2月 6 日「法院裁定瓦解監管機制婦 

聯會今早順利領到錢」報導乙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7 曰

具 狀 人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代 表 人 林峯正

訴訟代理人

第 15頁



最高行政法院

裁 定 正 本



107年度裁字第2012號

抗 告 人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5樓 

代 表 人 林 峯 正  住同上

訴 訟 代 理 人 魏 潮 宗 律 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 

，對於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2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停字第 

78號 裁 定 ，提 起 抗 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____
$ 記t

原裁定除確定部分外廢 

前項廢棄部分相對人在原法院之聲請駁
書記官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鼷

一 、 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有理由者，應廢棄或變更原裁定；非有 

必 要 ，不得命原法院或審判長更為裁定，行政訴訟法第272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規定甚明。

二 、 抗告人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 

產條例）第4條第2款 、第8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主動立案調 

查 ，並依同條例第11條 規 定 ，向各單位調取相關資料，經抗 

告人委員會議決議，分別於民國 106年4月2 7日 、7月1 8曰舉 

行 聽 證 ，而於107年2月1日經第7次臨時委員會議，以相對人 

曾受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及業務 

經 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依黨產 

條例第4條第2款後段、第8條第5項 、第14條及同條例施行細 

則第2條 等 規 定 ，認定相對人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作出抗 

告人黨產處字第 10700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 ，相對火

1 \收發章y



月艮，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案號 

••107年度訴字第260號 ） ，並提起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就 

聲請停止執行部分，經原審 107年度停字第78號 裁 定 （下稱 

原裁定） ：「原處分於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停止執行」 ，

抗告人不服，遂提起本件抗告。

三 、原裁定 以 ：（一）原處分認定相對人為附隨組織，在現行法將 

發生黨產條例第5條第 1項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第9條第 1項 

(對第5條第 1項財產）不得處分、第27條第 1項 （對違反第9 

條第 1項者）處以罰鍰，及第8條第 1 、5 、6項申報財產之義 

務 、第9條第2項 （對第9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之報備） 、第27 

條第2項 （對違反第9條第2項者）處以罰鍰、第26條第 1項 （

對第8條第 1 、5項者）處以罰鍰等之法律效果，也將進一步 

衍生第6條第 1項移轉權利、第6條第2項追徵其價額之相關處
? I- T

分 （包括第10條漏未申報、第26條第2項逾期未申報） 。（二 r : 

)若原處分不停止執行，則相對人所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 ： 

、名譽維護、財產保全等將受到損失，相對人所為之公益或 

福利性事務均無法進行而停擺，而龐大的資產也無法作出有 

效率的應用。（三）本件情事急迫程度與公私法益之實際權衡 

，及相對人請求在法律上獲得勝訴之蓋然性；且與其容任黨 

產條例第6條處分合致衍生多樣化的救濟事件，還不如透過 

暫 時 凍 結 「原處分認定為附隨組織」之法律效果（停止原處 

分之執行）來因應，更具效率，應認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是 

適切而有必要的。

四 、抗告意旨略謂：原處分為確認處分，其規制效力為確認相對 

人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並未直接發生將相對人之財產推定 

為不當取得財產之效力。相對人之財產因符合黨產條例第5 

條第 1項而受推定為不當取得，惟該推定效果僅係在抗告人



依同條例第6條作成終局認定前之暫時狀態，相對人除可舉 

證其財產不符合同條例第5條第 1項之要件而不受推定以外， 

亦可舉證證明其取得財產係符合政黨本質與民主法治原則而 

推翻上開推定；另同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之限制登記、凍結 

帳戶及命清償提存等保全措施，尚須抗告人另行作成行政處 

分 ，並非原處分之效力範圍。原裁定認定原處分直接發生禁 

止相對人處分財產之效力，亦與本院歷來裁定見解相左。

五 、本 院 按 ：「政 黨 、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曰 

起 取 得 ，或其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交付、移轉 

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財 

產 ，除 黨 費 、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 

及其孳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經本會認定屬不 

當取得之財產，應命該政黨、附隨組織、受託管理人，或無 

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自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 

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内移轉為國有、地方自 

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 「依第五條第一項推定為不當 

取得之財產，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之。」黨產條例 

第5條第 1項 、第6條第 1項及第9條第 1項本文定有明文。參諸 

前 開 條 文 ，符合黨產條例第5條第 1項之法定要件，即可推定 

為不當取得之財產，然因法律為普遍抽象之規定，故原則上 

須行政機關就特定事件作成行政處分，使法律規定具體化， 

人民始具有規範上「應」依其規定，以及技術上「得 」依其 

規定而履行之行政法上義務。亦即是否屬於不當取得之黨產 

，尚待抗告人依黨產條例第6條第 1項作出認定屬不當取得財 

產之處分後，方有黨產條例第9條第 1項禁止處分之法律效力

適 用 。復觀諸黨產條例第5條 之 立法理由「一 ..... 本條採

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體例，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由政黨

3



舉證其取得財.產係符合政黨本質與民主法治原則，始能保有 

該財產4 透過此種舉證責任轉換之設計，才能符合實質法治 

國原則之要求。」可 知 ，該條規定乃係對舉證責任轉換之設 

計 ，亦即須持抗奋人作出認定屬於不當黨產之處分後，方由 

相對人對非屬不當黨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從而相對人雖經 

原處分認定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惟並非因此直接產生「確 

認相對人所有之現有財產即屬黨產條例所稱之不當取得財產 

J 之法律效果，亦不當然產生相對人所有之現有財產均禁止 

處分之法律效果，此亦為本院一貫之見解（本院 106年度裁字 

第41號 、第59號裁定參照）。則相對人財產是否被認定為不 

當取得之財產，尚須由抗告人依黨產條例第6條第 1項規定另—I

行 認 定 ，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違法，自非無據。原法院率 

依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於法即有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確定部分外違法，並 W  

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並自 

為裁定駁回相對人在原法院之聲請。

六 、結 論 ，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2條 、第104條 

，民事訴訟法第492條 、第95條 、第79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1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 判 長 法 官 吳 明 鴻  

法 官 黃 淑 玲  

法 官 姜 素 娥  

法 官 林 欣 蓉  

法 官 鄭 忠 仁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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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政黨的法律地位

政黨的法律地位爲何？首$ ，可以確定的是，政黨乃是民法上所稱的社 

團 ，因此政黨的法律地位，即係私法上之團體（私法人） 。

政黨除了作爲私法團體外，憲法第7 、8 0 、8 8 、1 3 8、139條 均 提 及 「黨 

派 」一 詞 ，而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 、5項更明文使用「政黨」此一用語， 

顯見政黨相較於其他私法團體而言，在憲法上有其特殊之地位，因 此 ，在憲 

法學上値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政黨在憲法上的地位爲何？德國聯邦憲法 

法院在早期曾經將政黨定位爲「憲 法 機 關 （Verfessungsorgan) 」 ，依據學 

者74的 分 析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所以要將政黨定位爲「憲法機關」 ，其實 

是基於訴訟法上的考量：賦 予政黨「機關」的 地 位 ，使政黨之權利受侵害時 

得以向憲法法院提起「機關權限爭議訴訟」 。不 過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從 

1966年作成的一則判決75開始'，有放棄將政黨定位爲「憲法機關」的傾 向 ， 

而是將其視爲「憲法上的制度（verfassungsrechtliche Institution) 」7_6 。値得 

注意的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卸便在早期（或是在訴訟上）將政黨視爲「憲 

法機關」 ，但卻仍不忘強調政黨絕非「國 家 機 關 （Staatsorgan) 」 。聯邦憲 

法法院此種將「憲法組織」與 「國家組織」嚴格區分77的作法，其實際意義 

在於78 :由於政黨不是「國家機關」 ，政黨的幹部當然也就不是「國家公務 

員 」 | 因此政黨的幹部若違庋其應盡之義務，也不至於產生國家賠償的問 

題 。此 外 ，政黨黨主席或黨團組織之選舉，亦非公職人員選舉，因此不受選 

罷法之拘束。

H artm u t  M a u re r , S taa ts rech t, 1999 , 1. A u fl., § 11, R n . 24.

B V e r f G E 20, 56.

不 過 在 「機關訴碎 j 的 場 合 還 是 會 將 政 黨 視 為 （憲法） 「機關 」 ，而允許政黨 

提起機關權限爭“訴 訟 。例 如 ：B V e r f G E 66,107; 73,40; 79,379.

Hartmut Maurer, Staatsrecht, 1999, 1. Aufl., § 11, Rji. 23.
Ingo  y o n  M iin ch , S ta a ts re c h t, B d . 1, 2 0 0 0 ,  6. A u fl., R n .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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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政黨的任務

人民團體法第44條 規 定 ：「政治團體係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 

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爲目的」 ，本條明文揭橥政黨的任務：以 

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

上述政黨的任務，必須透過選舉才可能實現79，因 此 ，實際說 來 ，政黨 

最重要的任務其實也就在於8(5 :經由提名、推薦候選人而參與選舉。就 此 ， 

人民團體法第45條亦明文規定政黨係「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爲目 

的 」之全國性政治團 體 。

㈤政黨與黨員間的關係

L 設 立 自 由

全國性政治團體只要符合人民團體法第45條之要件，即得依同法第46條 

之規定報備設立爲政黨8 1，並得依同法第46條之 I辦理法人登記。由於多數 

人只須符合法定要件即可設立政黛，因此享有政黨之「設立自由」 。須注意 

的 是 ，雖然政黨的目的、任務與民主政治息息相關，但就政滅的設立而言_， 

其性質仍爲民法上的法律行爲（共同行爲）8 2，而非公法上的意思表示。此 

外 ，人民團體法第44條規定政治團體係「由中華民國國民組成」之 團 體 ，由 

於此處所稱「中華民國國民」在解釋上係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因 

此外國人、法人不得爲政黨之設立行爲，也不得在政黨設立後加入政黨而成 

S 政黨之黨員*

2.章程自由舆 加 入 退出權

從政黨之設立自由，還可以進一步推演出政黨的組織自由、章程自由，

Jc3ni Ip sen , S taa tsrech t 1 ,2 0 0 2 ,1 4 .  A u fl., R n . 153 .

Hartmut Maurer, Staatsrecht, 1999, 1. Aufl., § 11, Rn. 15.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第 8條 之 規 定 ，人 民 團 體 之 設 立 原 則 上 採 取 許 可 制 ，惟 對 於 政 黨 之  

設 立 ，則 例 外 採 取 報 備 （備 案 ）制 。

J6m Ipsen, Staatsrecht 1 ,2002,14. Aufl., Rn. 1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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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各權力部門應避免不當干涉其他權力部門核心權力之行使’並尊重其決 

定 ，例如在國會自律範疇，其他權力部門如法院不予審査。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爲，只要某一權力機關權限之行使沒有侵害到其他 

權力機關權限之核心領域（K em bereich) ，則此種權力重叠仍爲憲法所允 

許 145。不 過 ，到底各個權力機關不受他機關侵犯的「核心領域」爲 何 ，卻 

難以清楚回答，也欠缺任何一體適用的公式可尋，此 種 「核心領域理論」充 

其量只能用來說明某一權力機關凌駕於他機關之上，而取得優勢的情形146。 

由於核心領域理論易流於空泛而難以操作，因此學者Fritz Ossenbfihl提出的 

「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 （ fiinktionsgerechte O rganstm ktur) 」理論147 ’毋寧 

成爲思考權力分立相關問題時，另一種可資依循的方向。依Fritz Ossenbfihl 

之見解，憲法上的權力分立，除了寓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目的及權力制衡 

外 ，亦同時要求國家須作「功能」上的區分，質言之，國家之某一任務與決 

定究竟應該歸屬於哪一個機關，須視各機關之內部結構'組成及運作方式而 

定 ，以確保國家任務之履行能夠正當而有效率148。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1984年的飛彈布署判決中，正式採納了「功熊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 ，而指 

出 149 * : 「……權力分立之目的就在於國家之決定能夠盡可能地正確，亦即 

由具有最佳之組織、組成方式、功 能 、程序等條件的機關來擔當之……」 ，

「……因 此 ，即便由民主原則出發，亦不能導出『無所不包的國會保留

(allumfassender Parlamentsvorbehalt) 』 ....。」在後續幾則判決中，亦可

見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以「功能法之機關結構理論」作爲審查權力分立爭議 

之基準15(5，無怪乎有學者151認 爲 ，1984年的飛彈佈署判決，可謂德國聯邦

BVerfGE 9,268 (280); 30, 1 (28); 34, 52 (59).
Jora Ipsen, Staatsrecht I , 2002, 14. Aufl., Rn. 753.

147 Fntz OssenbQbl. Aktucllc Problcme der Gewallenteilung, D〇V 1980, S. 548 f.
148 Fritz OssenbOhl. Aktuelle Probleme der Gewalienteilung, D〇V 1980, S. 549.
149 BVerfGE 68,1.
15〇 可參看許宗力 • 權力分立與機關忠誠—— 以德S 礴邦憲法法院裁判為中心，憲政

時代第27卷 1期 ，2002年4月 ，頁11以 下 。

笫二章憲法之基本秩序55

想:法法院在處理權力分立問題時的一項重大轉變，因爲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由 

此開始採取第二種解釋方法（亦即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來解決權力分 

立之爭議彳52。

從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採取「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後 ，「權力分 

& 」這個槪念發展至此 |可說已經同時包含了兩個意義153 :第一個意義在 

於 1透過權力分立而保障個乂之自由：而第二個意義則在於，藉由適當的權 

限分配，而決定國家功能之歸屬。然而要注意的是，不能因爲權力分立發展 

出笫二個意義之後，便排除或否定權力分立之第一個意義，資言之 1權力分 

Y 的兩個意義彼此間的關係應該是：「適當的權限分配」本身並非目的，而 

迠爲了「保障個人自由」而存在154。

此 外 ，各權力機關在行使其權限時，還 必 須 注 意 「憲法機關忠誠 

(Verfassungsorgantreue) 」的 要 求 1 5 5。所謂憲法機關忠 誠 ，是 指 憲 法機關 

在行使各自的權限時，彼此間對於他機關應相互尊重、相互合作，此乃各憲 

法機關對於憲法所應負之義務，唯有如此，各憲法機關才不至於在行使各自 

權限時相互阻燒，而導致國家的崩潰156。憲法機關忠誠雖然並未見諸憲法 

條 文 ，但 其 作 爲 「木成文之憲法基本原則 （ ungeschriebener Verfassungs-

Eberhard Schmidt-ABmann, Der Rechtsstaat, in: Josef Tsensee/PauJ Kirchhof (H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1, 1995, 2. Aufl., § 
24, Rn. 50.
然須說明的是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雖然開始採取「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論」來 

解決權力分立之爭議，但並未因此放棄以「核心理論」作為審查權力分立爭議之 

標 準 ，近 年 來 ，仍 然 可 以 見 到 「核心理論」在涉及權力分立的判決中出現，例 

如 ：BVerfG， 2 BvE 6/99 vom 22.】1.2(3〇丨，載於以下蜗址：littp:://www.'bundesverfas
sungsgeridit.de/entscheidungen/frames/es20011122_2bve000699。
Ingo von Miinch, Staatsrecht, Bd. 1, 2000, 6. Aufl., Rn. 336.
Ingo von Miinch, Staatsrecht, Bd. 1, 2000, 6. Aufl., Rn. 336.
關於憲法機關忠誠，相關討論詳可見：許 宗 力 ，權力分立與機關忠誠—— 以德國 

聯邦憲法法院我判為 中 心 • 憲政時代第27卷丨期，2002年4月 ，頁18以 下 。

Eckart KJein, Funktionsstomngcn in der Staatsorgaoisation, in: Josef Isensee/Paul 
Kirchhof (H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7, 
1992, 1： Aufl., § 1 68, Rn. 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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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之法律，而依美國之- 法解 釋 ，本條之法律係僅指刑事法律而已2(18。德 

國基本法第103條第2項：̂_定 > 行爲之處罰以行爲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爲 

限 ，依本條之規定，德國甚本法僅明文禁止刑法不得溯及既往。我國刑法第 

1條規定，行爲之處罰，•^行爲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爲限。惟法律溯及既 

往之問題，往往涉及既得k 之保障，法律之溯及若因而改善或增進人民之權 

利•具有使人民受益之溯及性，在法治國家中即較無爭議。

基於法治國家之法安运性要求，非刑法性質之法律亦不得任意溯及既 

往 。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法院依法審判，若其所根據的「法」之內容，沒 

有溯及之規定，則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時，就不能溯及，根本不存 

在考慮是否溯及適用之空間。釋字第54號解釋指出，現行遺產稅法，既無明 

文規定溯及既往，則該法第8條對於繼承開始在該法公布之前之案件，自不 

適用•惟立法機關制定法.律，而欲納入溯及之規定•因爲在法理上不能禁止 

立法者，不僅可改革未來，亦可對過去巳發生的事情作改蓽•故學者21D有 

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爲法規適用原則，而非立法之原則=然 而 ，如前 

所 述 ，（負擔性）法律不溯及既往之要求，乃爲信賴保護之延伸。是以基於 

信賴保護原則之考量，法治國亦肯定在一定要件下，使已廢止之法律對特定 

案件仍具有規範效力|以維護人民既得權益，就此學理上稱之爲「法律之後 

續 力 （N a c h w i r i o m g) 」—蘇俊雄大法官於釋字第385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中 

特別指出，法律溯及既往之P 制 ，雖不對立法機關適用，然而，立法機關於 

制定溯及性法律時仍應注意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前述立法機關基於需要固可制定溯及既往之法律，然法律溯及既往又可分 

爲真正溯及 （ echte Riickwirkmig) 與不真正溯及 （ unechte RUckwirkung) 211 » 

前者指對於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以事後制定之法規重新予以評價。 

後者則指對於已發生而尙未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制定法規而向將來作規

Calder V. Bull 3 Dali 386 (1978).
BVerfGE 50, 177; 94, 241.
林 紀 東 ，行 政 法 ，1988年3月修訂3版 ，頁8 9 。 

Herbert Bethge, Verfassungsrecht, 2001, 1. Aufl., S. 49.

第 二 章 * 法之基本秩序77

定•真正溯及性的法律’由於是變動已經終結之法律關係’嚴重破壊法的安 

定性，故原則上違反法治原則而無效。真正溯及既往法律’只有在下列四種 

情 形 ，始例外被許可212: r 法規適用之利害關係人’對法規未來溯及規範 

有預見可能性：2.法規原先呈現不清楚 '漏 洞 ’甚至不公平狀態’未來透過 

溯及效力，始能消除該法規缺失者： 溯及性法律僅造成當事人輕微損害， 

當事人之信賴保護必須犧牲 者 ； 基於維護大眾利益重大特殊理由，當事人 

之信賴保護應犧牲者。

至於非真正溯及性法律，原則上均可獲得合憲之評價’除非被犧牲之私 

人利益大於公益，非真正溯及之法律始可能例外被宣告違憲213 ° 因 此 ’在 

法治原則下’真正溯及性法律「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而非真正溯及性法 

律 「原則許可，例外禁止j 214。

最後，溯及既往的問題亦涉及「過渡條款」之制定■■所謂過渡.條款乃法 

律變更時，新法與舊法的關係’有時有特別規定之必要’而規定新_法舆舊法 

關係的法律。「施行法」乃典型的過渡條款，與 「本法」獨 立 ’而用以解決 

新法是否溯及適用之問題’以及對舊法持續施行的信賴應否保護的問題。釋 

字第410號解釋即曾以「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旨在尊重民法親靥編 

施行前或修正前原已存在之法律秩序’以維護法安定性之要求’同時對於原 

6 發生之法律秩序認不應繼續維持或須變更者’則於該施行法設特別規定’

212 BVerfGE 13, 261; Eberhard Schmidt-ABmann, Der Rechtsstaat, in: Josef Iscnsec^anl 
Kirchhof (H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c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1, 
1995,2. Aufl., § 24, Rn. 86.

2 1 3 陳 新 民 ，法治國家理念的靈我—— 論 法 律 溯 及 洗 往 的 概 念 、界艰與過渡條款的問 

埘 收 錄 於 法 治 國 家 输 • 2001年4月 初 版 ，頁193 •
2 1 4 陳 新 民 . 法治® 家理念的靈魂—— 货法律淘及既往的概念、界限與過渡條款的間 

題 . 收錄於法治® 家 論 . 2 0 0 1 年4 月初版，頁225 : Eberhard Schmidt-A6mann， Der
Rechtsstaat， in: Josef lsenscc/Paul Kirchhof Handbuch des Staatsredits der
Bim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1, 1995, 2. Aufl., § 24. Rd. 86; Herbert Bethge, 
Verfassungsrecht, 2001,1. Aufl., S. 4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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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甩黨產條例黨產會開罰「礓屍政黨」民主行動黨100萬元

2018-04-27 09:05

〔記者陳钰馥/ 台北報導〕行政院黨產會公布六大「彊屍政黨」調查報告•並對於逾期未申報 

財產的民主行動黨開罰100萬元•祭出成立以_來首張行政罰鍰處分，徹底打臉國民黨所指控的 

「黨產會只針對國民黨調查」 ，及黨產條例違法「憲法」平等權等指控。

調查報告提及，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 

主青年黨、中國中和黨、青年中國黨、民主行動黨六 

大政黨皆逾期未申報財產•除了民主行動黨3名負責 

人仍活著外•其他5個 「彊屍政黨」代表人皆已死 

亡•負責人未另行改選。

黨產會調查發現，6個政黨均未向內政部提供財務報 

表 |也沒有扣繳單位統一編號，1947年成立的中國 

新社會黨•其負責人陳健夫查無戶籍資料，僅發現陳 

男曾在1991年發文內政部聲稱「本黨宣告解散」 •但實際仍為彊屍政黨，黨產僅500元 。

此 外 ，中國中青黨負責人任許鎮烽、顏南昌已歿•查無任何財產；1952年成立的中國民主青年 

黨 ，其負責人洪炳爐死亡；中國青年黨黨揆陳翰珍、熊愷均過世.黨產只剰4481元 ；中國中和 

黨則曾在1994年致函內政部抱怨未獲邀國慶•但負責人鄭祥麟也已歿。

針對民主行動黨王明龍、廖哲茂、陳文雄3名負責人•黨產會多次發文請其依黨產條例申報政黨 

財 產 ，陳文雄「已讀不回」 ，王明龍回函稱，他脫黨近30年 ，連黨部在哪、如何運作都不知 

道•該黨事務本人無法負責。

廖哲茂則回函說，開放黨禁後他才入黨，因與各代表意見不合退黨.該黨運作與本人無關。

黨產會強調，經查內政部政黨登記• 3人仍為民主行動黨負責人，卻未在去年11月24日前.向 

黨產會申報財產，違反黨產條例申報財產義務，因給予充分陳述機會.仍未申報.依法開罰 

100萬元 。

還想看更多新聞嗎？歡迎下載自由時報APP .現在看新聞還能抽獎，共7萬個中獎機會等著你：

圖為黨產會大樓外觀。（資料照）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 2 4 0 8 1 5 5 /print 1/2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408155/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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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法作為直接逋用的法律一代序言

「憲法作為國家的梘本大法」，可知其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但憲法條 

文不得已有其簡潔性而須以更多的理論填捕其内涵，也因此憲法即常被認 

為是一門抽象、難以學習、且對國家考試不具投资效益的學科。然憲法作 

為一部法律，其直接適用性輿其他法律當無差異，也因此對憲法的認知亦 

應以「法」的層面為觀察，而不應該只是國外學理的單純引介▲制度比較， 

或甚至只是政袷i 場的主觀評價。亦即憲法所能提供的應該是一個理性的 

思維輿論證，以使憲法能直接適用，而產生其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親制力。

本書在内容的寫作上也因此朝此方向努力，即避免諸多繫瑣國外理論 

的引介，而著重於憲法法條資質内涵的K釋輿論證；同時在章節的安排上 

也f 轼於每一個單元中先皋出資例，而在相關基礎理論輿法條的閩述後， 

並提出窠例思考方向的推論輿銳明，以使讀者能結合單元内容而有舍理的 

邱證輿思考。也因此作者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時，除對各該基破内容或理 

論為記誦外，毋寧更應疰意並體會本書對憲法條文或相關問題論證的過程 

輿方法，如此應該會有更多的逋會輿收穫。

本書因此主要是以法律糸的學子或準備國家考試的考生為寫作的對 

象，内容上或許偏向珐律較嚴肅的思維論證而非淺顯易懂，但對於想要對 

憲法有更深入理解的讀者，本書寫作的内容輿方式應該可以提供一個不一 

樣的視野。尤其在新制司法官及律師考試中「憲法及行政法」合併為一門 

考科後，其中^就憲法及行政法的综合考題更要以對憲法的完整理解為基礎 

並具體貧穿於行政法中，方滟獲致理想解答。依此一個對憲法正確的學習 

方法—— 亦即合於理性的思維舆論證、而非單純抽象理綸的背誦或制度的 

比較—— 相形之下會更為重要，本書就此應該提供了充份的棄材；而對於 

法律的初學者或非法律糸而對憲法有興趣的學子，本書也應該可以作為一 

個基礎扎根性的教科書。

http://www.sanmin.con


9 0 客 4 釋 餘

而更重要係理由當係完善，亦即一個國家決定的作成須有合理的理由，以 

確保其合法性、可預見性、百.量度性以反可信賴性。

而袪明確性更重要者係法律的制定上。盖法律係一種一般性抽象性 

的規範而影響人民權益重大v M 依其本質在法條文宇的使用上當難以完全 

明確。因之所謂的法明確性原剣，對法律而言，毋寧更指應視該規範對人 

民的重要性與影審性，以及所頰範生活關係的可能性，而於相對應的語言 

上盡可能精確地表示。就此例如國家的干預行為，其依循法律的精確度當 

應高於國家的給付行為。 ®

然基於立法技術之困難性，法明確性原則並不禁止立法者使用不確定 

法律概念、概括條款或授權條款以為内容之規範，诅不確定法律概念的使 

用亦有限制，即如大法官於釋五九四（理由書）所謂：「立法者於立法定制 

時，得衡的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後雜性及速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夺法 

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两馮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 自立法 

目的與法雅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故 

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列 

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釋五四五亦有闈釋：f 法律就前揭逯法 

或不正當行為無從鉅細廇遑悉加規定，因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予以規範，惟 

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缦由適當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城及社會通念加 

以努定及列斷，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想，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不合， 

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亦無牴觸。」均屬適切説明。•

® 就此即與「依法行政」的寅踐有密切關聯。

® 依此具體案例如釋六三六：「檢翥流氓 條 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款間於敲 

詐勒索、 強迫 f 賫及其幕後操縱行為之规定， 同條第四软關拎經營、操縱職當性賭 

場，私設娼館， 51坊或強追良家婦女為娟， 為睹場、娟館之保鳔戌恃兹為人遑封倩 

挤行為之規定， 第六洚第一4 閼於情節重大之規定， 皆與法律明確性原則集違》 苐 

二傣第三款閭於霜佔地盤、 白吃白喝與要挟滋事行為之規定，雎非受規範者酿以理 

解，惟其適用範团，仍有未盡明磾之處，相開撖聞庳斟酌社會生活型 ®之焚逷荨因 

素檢討修正之。 第二绦第三_灰閫於欺壓善良之規定，以及笫五款關柃品行惡劣、遊 

结無相之坭定， 與法侓明確性原則不符 。 j 可資參酌-

箏 二 篇 寒 4 基 本 屎 則 9 1

二、 「授權明確性」 的要求

此 外 與 「法明確性」原則於用語上相類似者，即 係 r授權明確性」的 

要求，但內涵上略有差異。「授權明確性」的要求即如釋六七六（理由書） 

所言：r若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之 

内容、 目的、範圍應具體明確，命令之内容並應符合母法授權意旨。至授 

權條款之明確程度，不應拘泥於法洚所用之文字，而應由法律整體解釋認 

定，或依其整體規定所表明之閭聯意義為列斷。j 就此於解釋上當亦可謂係 

法明確性要求之一頊，蓋國家行為既應明確，則立法者於授權行政機關訂 

定法規命令時，其授權當亦應明確。

而授權明確性原則同畤要求「空白授權之禁止」，亩務案例如釋六八〇 

(理由書）有謂：「立法機關以委任立法之方式，授權行政機閭發布命令， 

以為法律之補充，雖為憲法所許，惟其授權之早的、 内容及範圍應具體明 

確。至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 

之影響相稱。刑罰法規關係人民生命、 自由及財產權益至鉅， 自應依播罪 

开1法定原則，以制定法律之方式規定之。法彳幸授權主管機間發布命令為補 

充規定時，須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罚，其授禮始為明確， 

方符刑罰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宇第五二二號解釋參照）。其由授權之母法整 

體觀察，已足使人民預見行為有受處罚之可能， 即與得預見行為可罰之意 

旨無違，不以確信其行為之可罰為必要。」依此.而論M 「懲治走私條例第二 

條第一項所科處之刑罰，對人民之自由及財產#影響極為嚴重。然有閣管 

剎物品之項目及數額等犯罪構成要件内容，同條第三項則全部委由行政院 

公告之，既未規定為何種目的而為管制，亦未指明於公告管制物品項目及 

數額時應考量之因素，且授權之母法亦乏其他可據以推論相關事項之規定 

可稽，必須從行政院訂定公告之「管制物品項目其數额」中，始能知悉 

可罰行為之内容，另縱由懲治走私條例整艟觀#，亦無從預見私運何種物 

品速何等數額將因公告而有受處罰之可能， 自屏授權不明確，而與上述憲 

法保陣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J 即宣告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三頂：「第一



抄本

司 法 院 令

發 文 曰 期 ：中 華 民 國 9 7 年 2 月 1 曰 

發 文 字 號 ：院台大二字第0970002976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六三六號解釋 

附釋字第六三六號解釋 

院 長 賴 英 照

司法院釋字第六三六號解釋

解 釋 文

檢肅流氓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款關於敲詐勒索 

、強迫買賣及其幕後操縱行為之規定，同條第四款關於經營、操 

縱職業性賭場，私設娼館，引誘或強逼良家婦女為娼，為賭場、 

娼館之保鏢或恃強為人逼討債務行為之規定，第六條第一項關於 

情節重大之規定，皆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第二條第三款關於 

霸佔地盤、白吃白喝與要挾滋事行為之規定，雖非受規範者難以 

理 解 ，惟其適用範圍，仍有未盡明確之處，相關機關應斟酌社會 

生活型態之變遷等因素檢討修正之。第二條第三款關於欺壓善良 

之規定，以及第五款關於品行惡劣、遊蕩無賴之規定，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不符。

本條例第二條關於流氓之認定，依據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於審 

查程序中，被提報人應享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權利；經認定為流氓 

，於主管之警察機關合法通知而自行到案者，如無意願隨案移送 

於法院，不得將其強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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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函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2 月 1 6 日 

中院清文字第 0940000186號

主 旨 ：檢陳本院治安法庭法官郭書豪釋憲聲請書一份，謹請

鑒核。

說 明 ：為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五款規定，發生牴觸憲法 

第八條之疑義，敬請排入憲法解釋議程。

院 長 蔡 清 遊

抄郭書豪法官釋憲聲請書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為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五款規定，發生牴觸憲法第 

八條之疑義，聲請解釋並宣告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五 

款關於流氓構成要件之規定，有違 「明確性原則」 ，違憲而 

無效。

貳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 、程序部分：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 

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由司法院 

大法官掌理，此觀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三條 

、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甚明。又法官依據 

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 

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 

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 

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 

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 

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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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 

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 

院釋字第三七一、五七二號解釋著有明文。

二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現行檢肅流氓條例之制定，緣於民國四十四年間訂定 

之 「臺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 ，嗣於七十四年 

經立法通過，迭經修正迄今，惟檢肅流氓條例不僅於 

立法 、修法過程中即爭議不斷（註-），且於施行後迭 

- 經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五二三號解釋宣告部分條文

違 憲 ，又檢肅流氓條例經大法官宣告違憲部分，雖於 

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九十一年四月四日經修正公 

布 ，惟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五款以「要挾滋事 

」 、「欺壓善良」 、「品行惡劣」及 「遊蕩無賴」等 

為流氓之構成要件部分，仍有違憲法第八條對人身自 

由之保障，違背明確性原則，致生違憲疑義。

(二）本院審理九十四年度感裁字第一號羅〇傑違反檢肅流 

氓條例案件，移送機關認被移送人羅0 傑連續強盜， 

係屬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五款之情節重大流氓 

，本院認為其所應適用之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 

五 款 ，有牴觸憲法第八條規定之疑義，業已裁定停止 

其訴訟程序。

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 、對憲法第八條規範意涵之說明：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 

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 

拘 禁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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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逮捕、拘 禁 、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又凡限制人 

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 

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依法律規定，其内容更須實質正 

當 ，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方符憲法第 

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意旨。前述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兼指 

實體法及程序法規定之内容，就實體法而言，如須遵守罪 

刑法定主義，而各種法律之規定，倘與上述原則悖離，即 

應認為有違憲法上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業經司法院釋字 

第三八四、四七一、五二三號解釋在案。再罪刑法定主義 

，包括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ti二）。從而凡限制人民身體 

自由之處置，其構成要件苟違背明確性原則，自有遠前揭 

憲法對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註 三 ） 。 另法律明確性，非僅 

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

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 

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相 

應之規定，惟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須其意義非難以理解 

，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始得謂與前揭原則相符，亦經司法院釋字第四三二、四九 

一號解釋在案。 .

二 、關於本件涉及違憲法律之性質與定位：檢肅流氓條例第二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流氓，為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人，有 

左列情形之一，足以破壞社會秩序者，由直轄市警察分局 

、縣 （市）警察局提出具體事證，會同其他有關治安單位 

審查後，報經其直屬上級警察機關複審認定之：一 、擅組 

、主持、操縱或參與破壞社會秩序、危害他人生命、身體 

、自由、財產之幫派、組合者。二 、非法製造、販賣、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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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持有或介紹買賣槍砲、彈藥、爆裂物者。三 、霸佔地 

盤 、敲炸勒索、強迫買賣、白吃白喝 '要挾滋事、欺壓善 

良或為其幕後操縱者。四 、經營 、操縱職業性賭場，私設 

娼 館 ，引誘或強逼良象婦女為娼，為賭場、娼館之保鏢或 

恃強為人逼討債務者。五 、品行惡劣或遊蕩無賴，有事實 

足認為破壞社會秩序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 

之習慣者」 ，是若具有以上五款情形之一，且足以破壞社 

會秩序者，即為該條例所稱之流氓（註四）。而流氓應交付 

感訓處分之情形有二，其一乃經認定為流氓經告誡而接受 

輔導之一年内，仍有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流氓情形者，其 

二乃經認定為流氓而其情節重大者（檢肅流氓條例第九條 

第一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反面解釋參照） ，是檢 

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五款關於「要挾滋事」 、「欺壓 

善良」 、「品行惡劣」.、「遊蕩無賴」之規定，應屬流氓 

行為交付感訓處分之構成要件，該規定既涉及對人身自由 

之剝奪，自與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對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有 

關 ，依前揭說明，自須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三 、聲請人認為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第三、五款規定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之理由：

1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審查標準：法律明確性原則，其意義 

除使受規範者得以預見法規範之狀態，並決定其行為外 

，亦使行政及司法權有明確之依據，以免流於主觀之恣 

意 。惟不確定法律概念使用，係成文法所難以避免，要 

不能僅以法律具不確定概念，即逕認有違法律明確性原 

則 。至其違憲審查之標準，應依規範目的及規定對象、 

規定強度等為衡量（■̂五），是在牽涉基本權之侵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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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明確性的要求，應受較嚴格之審查，其涉及刑罰之 

科處時，則應受最嚴格之審查 C註 六 ） 。

2 、前揭流氓構成要件，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且 無從综合其 

他構成要件予以具體化，以使受規範者得以預見：查 「 

流氓」者 ，因涉及社會通念而浮動不明，是立法者乃於 

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列舉流氓之情形，惟同條第三款所 

謂 「要挾滋事」、「欺壓善良」 ，第五款所謂「品行惡 

劣」 、「遊蕩無賴」等流氓之構成要件，倶為帶有強烈 

價值判斷之要件，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此等用語之意義 

是否得以理解並具受規範者可預見性，誠屬有疑。蓋任 

何為判斷者主觀所不容、厭惡者，均有該當前揭要件之 

可能 ，至檢肅流氓條例第二條本文固另規定流氓之構成 

要件，尚包含須「足以破壞社會秩序」及同條第五款「 

有事實足認為有破壞社會秩序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 

自由、財產之習慣者」等 ，惟任何刑事犯，甚或僅係違 

反行政罰者，均有破壞社會秩序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 

、自由、財產習慣之可能，是各該抽象之要件，亦無從 

具體化前揭流氓之構成要件（a七）。

3 、自規範目的及規定對象、規定強度審查，前揭構成要件 

之規定，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檢肅流氓條例第一條規 

定 ：「為防止流氓破壞社會秩序、危害人民權益，特制 

定本條例」 ；又檢肅流氓條例，係採社會預防主義，其 

目的在於防制犯罪或再行犯罪，以維護社會秩序，鞏固 

地方治安，保障人民權益（往八），依前揭立法目的觀察 

，該條例實與傳統刑罰及保安處分相同，未見有何特殊 

立法目的之考量 (往九） > 自無從依其規範目的確立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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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期 待 可 能 性 原 則

期待可能性原則已逐漸 ®認爲是公法上獨立之原則，且具有憲法層 

次之效力。基於期待可能性原則，所有國家行爲（包括立法） ，對人民 

而 言 ’必須有期待可能性。:此原則部分係出自基本權與法治國家原則， 

部分係比例原則之特殊適用範圍。例 如 ：某種義務不能期待人民履行 

時 ，該義務消滅44。

在具體案件中適用期待可能性原則，應就行政行爲所達成之公益與 

關係人値得保護之利益，加以衡量，並斟酌憲法的價値判斷。

期待可能性原則之實際意義，不僅是防禦或限制直接性干涉之方 

法 ，而 且 ’此原則與基本權結合，可擴張人民權利，得以抵制間接性侵 

害 。縱然依據法律規定，人民不享有公權利，但依據憲法，尤其是依據 

基本 權 ’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有義務，不得爲實際上使人民基本權所 

保障之法律地位造成重大且無可容忍的侵害效果（雖然不是直接侵害， 

而是行爲造成之效果）45。.

八 、禁 止 不 當 結 合 原 則

行政行爲與人民之給付間無實質的內在關聯者（特別從法律授權觀 

察 ） ，則不得互相結合（即不得互相有依存關係） 。禁止不當結合亦出 

自法治國家原則及禁止恣意，且有憲法層次效力。是 故 ，於行政處分爲 

附 款 時 .禁止行政處分之附款與行政處分之主要規律內容有不當結 合 ；

於締結行政契約（雙務契約）時 ，禁止行政給付與人民給付間有不當結 

合 ，例 如 ：自治團體不得將其供給自來水予人民之事，與要求人民出售 

某一不動產之事，互相結合；對建築計畫許可，如建築人不能提供充分 

之停車場所，固得要其給付金錢，俾供建築公用停車場所，但不得要求 

建築人給付金錢供改善市公園或學校教室46。故行政程序法第94條規 定 ，

8〇 法要義

最高行政法院88年判字第3900號 判 例 ： 「按土地法第73條之 〗第】項規定得由地政機關 

代管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者•其立法目的在防止繼承人逾期怠於申辦繼 

承 登 記 ，故倘繼承人逾期未申辦繼承登記係有正當原因時，即無本條規定之適用。本 

件原告係因稅捐機關久未核定遺產稅，無法繳納並提出遺產稅缴納證明書，致無法辦 

理 埯 承 登 記 ，被告未斟酌此項原因，遽命將原告應繼承之土地及建築物代管，顢然有 

達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隱含有期待可能性原則之適用。

M ayer/K o p p t S. 303 f.

M aycr/K o p p, S. 305 f.

f/•政處分之附款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 ；又第 137條規 

沿 ，雙務契約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九 、重 視 公 益 之 要 求

憲法雖未明文規定，但國家或其他公權力行爲應重視公益，已成爲 

政法上重要原則，且具有憲法層次之效力。國家或其他公法人之機關 

所爲之行爲，不論以公法方式或私法方式爲之’必須以達成公益爲目 

的•而非以某種特殊利益爲目的•始稱合法。雖然有些行爲使得個人獲 

f!f利 益 ，如生活照顧之給付、提供補助金、許可等是’須同時實現公法 

丨'.職務並符合公益，甚至有某些行政上許可’係以確保私人行爲不違反 

公益爲唯一目的。重視公益之要求，係出自民主原則與共和原則。至於 

H 者符合公益，何者違反公益，此應視憲法，法律等法規及存在於法規 

内可得認識之價値而判斷•例如：都市計畫之設計僅爲某一或少數土地 

m 有人之利益：或專爲某一人之土地建築別墅之便而在環境保護區內舖 

股道路等，均屬違反重視公益之要求而違法。反 之 ’若因實現經濟政策 

(公益）之目的而提供補助金，則屬合法47。

公益是行政法規之解釋、適用或利益衡量之一般原則。在受法律拘 

屯之領域內，即屬受立法者認爲公益上必須遵守之規定之拘束：在無法 

N 〖拘束之領域內，亦不免於公益之拘束48。

所謂公益，指國家或其他公法上團體之利益。公益包括：社會秩序 

之維護、人性尊嚴之維護、交易安全’以及教育、文化'經濟與環境之 

促進等目的，屬不確定法律槪念’在行政法規之解釋、適用或利益衡量 

忡 ，必須經由正確之認知予以判斷。而真正之公益是從憲法（方針規 

记） 、法 律 （立法目的） 、法規命令，自治法規等，以有拘束力之方式 

肋現 出 來 ，故原則上遵行客觀存在之法規即屬符合公益；違反客觀存在 

之法規即屬妨害公益。另如法規規定「重大的」 （erheblich) 公 益 時 ’

必須證明該公益居於特別且明顯之優勢’始稱具備49。

#  '、.往 疼 连 主 二 般 生 篑 M  J ..* 8 1

47 Maycr/Kopp, S . 307 f.
<8 WolflSBachoffStoberl, 1999, §29 R n. 1 ff.

49 Wolff/Bachol/Stober E, 1999, § 29 R n. 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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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節 行 政處分之種類

一 、下 命 處 分 、形 成 處 分 、確認處分

行政處分依其規制 內 容 ，每 以區分為：

1 、下命處 分 （befehlende Verwallungsakte，Verfiiguiigen)

以 命 令 或 禁 止 ，設定相對人作成特定作為、不作為或容忍義務之疔 

政 處 分 ，為 「下命處分」1  2。下命處分所設定之行為義務，相對人如不履 

行 ，即無從達成 目 的 ，而須予以強制執行。行 政 處 分 中 ，亦僅下命處分 

始有強制執行之'問題。在瞀察 行 政 、秩序行政衣公課行政，.係以干涉及 

強制之手段完成行政任務，下命處分即為不可或缺之行為方式。

【實例】
一切之警察處分、交 通 號 誌 、集會之禁止、營業之禁止、規費之裁決、入伍之 

召 集 、危險建築物之拆除決定_(建薬81— )。 _

2 、形 成處分 （ g e s ta lte n d e  V e rw a ltu n g sa k te )

用 以 設 定 、變更或廢棄具體法律關係之行政處分，為 所 謂 之 「形成 

處 分 J °

【實例】

各種許可之發給及撤銷、公路之提供公用及廢止公用、各種身分處分（公務員 

之任用及撤職、學生之註冊入學及開除、外國人之入籍）•

形 成 處 分 所 涉 及 者 ，如為私法之法律關係，則 為 「私法形成之行政 

處 分 」 （privatrechtgestaltender Verwaltungsakt) 2 。我國稍早之行政法論著’ 一■ 

般 稱 為 「認 可 」或 「補充之行政處分」3 。私法之法律行為 _如因欠缺其 

他之法律要件而無效者，並不因行政機關之認可而有效。其經行政機關

1 Wolf£ ® achof/Stober (VwR I f , 5 46 Rdnr. 4 f.)將 「下 命 處 分 」視為形成處分之— 

種 ，因 具 有 命 令 或 禁 止 之 内 容 .故 為 「廣 義 之 形 成 處 分 」，而與一般不真有命令或禁 

止 内 容 之 「狭 義 形 成 處 分 」相 區 別 。 .

2 Vgl. Erichsen, in: Erichsen, Allg. VwR11, § 12 Rdnr- 21,27.
3 例 如 ，林 紀 東 ，行 政 法 . 第 3 2 0 頁以'下：管 歐 ，行 政 法 精 義 ，第 437:頁戌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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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凇W ；! ，當事人亦仍可依私法規定予以撤銷4 *

建 之 關 龄 ，齡 紐 麵 ; 售 : 、K 典 晒 赦 換 ，顔 國民 

住宅管理梢關之同意.。（涵民住宅《洌19 一 ' 21 一0 '•
外國人租質或購買土地，應會同原所有權人，呈請該管縣市政府核准。（土埤
法 19 * 20 )
私立妥'校校長之選聘，屬董事會之職權（= 私法之合同行為）。惟依高级中等 
教育法第I4 條第2 項第2 段規定：「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由學校財團法 

人董事會遴選合格人貝•並報各該主管機閽核准後聘任之•J

^ : 、確認處分(細 tstellende V6rwakungsakte)

行政機關就法律關係或由法律關係產生之權利或義務，或就法律上 

I i u  丨重要性之人或物之性質，以可以產生存續力之方式所為，具有拘束

力之確 認 ，為 「確 認 處 分 ]5 。

[寅例]
涵 箱 ；選舉權 '候選人資格之認.定；公務霣服務年資之認定（司法K襻字第丨87號）； 

人民對g家之法定金錢給付請求攆之認定；土地或房厘價值之 f  f  
^  為既逢巷道之 認 定 行 政 诖 院 100年度判宇第.159號判決）；役男兵没體

(司法院釋宇第459猇）•

確認處分雖僅説明，有關事項依法律規定原所應有之效力但因其 

舫记有法律拘束力，;真有規制之性質’仍為行政處分6。對依法律規定所 

I...'怵立之公法金錢給付義務，所為之認定給 付 裁 決 例  

丨悄徵機關對税額之核定，雖非該給付之法律原因。惟在該給付裁決存 

f ’因行政處分之拘束力，不得拒絕給付或要求退回所確認5 給付7。

I㈧此 ，確 認 處 分 亦 具 有 某 些 創 設 效 力 °惟確認處分並

1 請 參 照 ，林 紀 東 . 行 政 法 ’第 3 2 1 頁 ’

、由 於 「下 命 處 分 」或 「形 成 處 分 」之 作 成 ，皆以確想相關之法律狀況為基攻^ 
I Wt權 Bachof/Siober(VwR n \  § 46Rdnr.2) 炫為二者係以確認處分為其基埃

Vgl. Erichsen, in: Erichsen, Allg. VwR*\ § 12 Rdnr. 28; Maurer, Alig. V^ K11, § 9 Rdnr.

7 Vgl. Kruse, in: Tipke/Kruse，AbgabendKlnung，§ 37 Rdnr. t l  ff、惟 通 谠 則 逕 以 行 政 機

酺 七 給 付 峩 決 為 給 付 之 法 律 原 因 :。



808 第二十一•章'行政程序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4 3 條 規 定 ：.「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斜 

酌全部陳述與調査事實及旌楗之 結 果 ’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 

偽 ，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因 此 ’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調 

査事實時，所為之證據 評 價 （Beweiswiirdigung) ’係採「自由心證主義』(〇1™!- 

satz der freien Beweiswiirdigung) 。兹 所 謂 之 「陳 述 j 1包 括 g 事 人 、利 害 關 係 .  

人 、證人及鑑定人等所為之陳述。所謂 之 1■決定及理由■•’係指行政機關 

認定事 實 真 偽 之 結 果 ’及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包括如何斟酌相關人之陳 

述及取捨證據。行政程序法第 .37條 但 書 並 規 定 ’當 事 人 自 行 提 出 證 據 或 ； 

申請調查事實及證據，.行政機關認為無調‘查之必要而 不 為 調 查 時 ’應 於 _」丨 

第 4 3 條之理由中予以敍明。

行 政機關因證據調查不足，致 認 定 事 實 有 誤 ，所作成之決定即因而 

罹 有 瑕 疵 。惟 必 須 行 政 法院調查事實’發現行政處分實質不正確時’始 

因該瑕疵而廢棄会行政處分 16 •為能於事後明確掌握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狀 

況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38.條 即 提 示 ：「行政機關調查事實及證據•必要時得 

據實製作書面紀錄。」 •_

4 、舉證責任

在行政程序中，職權_ 查原則排除「形式之舉證責任」（fomelleBeweis- _ 

last) •當事人並無程序法上之「主張責 任 」 （Behauptungslast)或 「提出證捕 

責 任 』（Beweirftihrungslast)/7、18 =惟 行 政 程 序 中 ’原 則 上 亦 有 「實質之舉證

1(1德 國 1 9 9 0 年 1 2 月 1 7 日修訂之行政法院法第 1 1 3 條 第 3 項 之 第 1 句 ’已就此 

作較宽鬆规定：「法院認有進.一步■聞明事實之必要者’得不就本案自為決定而廢棄行 

政處分及訴願決定，但以所須進行之調查’依 其 種 類 及 範 ®為 重 要 ’且該麼棄考慮當 

事人之利益為合理者為限。j

17 Vgl. Badura, iii: Erichsen, Allg, VwR* * 11 * * * * * * *, § 37 Rdnr. 10.
’.s 在诉訟法上•「形式之舉址貪任為行•為贵任 .亦稱「主觐之舉通责任 J 或 「设 

據提出贵任 j •乃當本人為避免敗拆，對有爭执之重要事實 . _ 有以自己之舉證活 * 

證明該事實之贵任• r 實質之舉进贵任』則為結果责任■亦稱「客觀之眾證责任 J 或 

「確認责任 j，乃當事人因法定之要件事實真供不明時 .所受之不利益■■在採用辩諸 

主義之程序 .判決基堪之法徕要件事實•除须於言詞辩論時獲得迓明外’並且須經龙 

事人之主張•法院始可據以作成判決-因此■當事人就作為判決基礎之事贫’負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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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任」（materieUeBeweislast) ，亦即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其 不 利 益 之 歸 屬 。 

對於決定之作成具有重要性之狀況如不能闡明，因欠缺要件而不能作成 

決定時，在加負擔行政處分，其舉證責任在行政機關 19，在 授 益 行 政 處 分 ， 

玮舉證責任在申請人。對行政機關行使干涉權限之異議，由異議人就反 

對之事實前提負舉證賁任2° 。

二 、"f了政程序之終結 (AbschluBdesVerfahrens)

行 政 程 序 之 目 的 ，在 於 作 成 行 政 處 分 、締結行政契約或從事其他行 

政 行 為 。因 此 ，行政機關已作 成 行 政 處 分 （無論對相對人為核准或駁囱 

之決 定 ）通 知 相 對 人 ，已 締 結 行 政 _約 ，或 已 完 成 其 他 行 政 行 為 ，行政 

焊序固然因之而終 結 。惟行政機關未作成行政處分，終止行政契約之締 

轉 ，或 不 繼 續 從 事 其 他 行 政 行 為 ，行 政 捏 序 亦 因 之 終 結 。申請人撤回申 

淸 ’或當事人為本案 了 結 之 聲 明 ，亦可終結行政程序21。此 外 ，行政程序 

亦可因一定事實之發生，例如因當事人之死亡、標的物之 M 失 而 终 結 。

張贵任」。主張责任亦可分為'■主觀之主張责任」及 「客觀之主張责任」•非由負有主

掁责祛之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亦即由他造主張之事實，法院亦得援用 . 固 此 .僅埚

當事人一造為主張即可•而不問該當事人是否負有主泽責任》惟如兩造當事人皆未主

ft時 有 主 張 贪 任 之 當 亊 人 即 歸 於 敗 訴 。故主張责任係以客觀之主張责任為基礎 .

悚仍有主觀之主張贵任存在••主.觀之主張贵任與主觀之舉證贵任相對應，客觀之主張

會任則與客觀之舉證责任相對應•主張责任無論在時間上及事理上 .皆存在舉说責

任之前•故在採取切論主義之杻序，先問如何之法•定要件事赏.應由何造當事人主 張 ；

■次則問•何造當事人應就該事贫負艰證责任..當事人须主張有利於己之事货.如有

議 ’且 須 舉 證 。請 參 照 ：胳永家 .民事舉證责任治，民國 7 0 年 3 版 ，第4 5 、5 3 頁
以下。

1 9 【最高行政法院 1 0 0年度判字第652-號判決】

…钽定事實應敗过據，無證據尚不得以掇制方式推測事實 .此為依職權凋查證據認定 

事f 之共通法則 .故行政機關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进明違規事實之存在 .始能找以 
作成負擔處分•拽此，行政挾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 ft有取迓責任，受處分 

&並無證明自己無達規事實存在之责任•因而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 

即推定其違規事實存 在 。

印 Vgl. Badura, in: Erichsen, Allg. VwR11, § 37 R.dnr. 1 0 ;林 踢 堯 ，f于政程序上職權調查 

主 義 ，收 綠 「當代公法理論」，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集.，第 33交頁以下》

21 Vgl. Achterberg, Allg. VwR1, § 22 Rdnr. 101 f.; Maurer, Allg. VwR'1, § 19 Rdm. l 9 .



880 第二十吞章行政強制執行

制執行之義務人6 。執行機關不得指示第三人逕向義務人請求。第三人亦

不得基於無因管理、不當得利或其與執行機關之私法契約關係 * 直接向 

義務人請求報酬給付。

執行機關對第三人所應支付之報酬，郎 「代履行費用 j ，應由義務人 

負 擔 之 。執行機關對義務人之費用補償請求權，性質上原屬公法上金錢 

請求權•自亦得以行政強制執行之手段徵收之•行政執行法第3 4 條乃規 

定 ：「代履行費用…逾期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處依第二章之規定執行

之 。」7

執 行 機 關 ^

代 』L 私
* 法

『 係

第乓人

行政處分 

代雄行費用

公法《係

♦ { 義 務 人 j

無
法律《僅

應由義務人負擔之代履行費用，執行機關究應令義務人先行繳納 1 

或於事後追缴，有不同之立法例 .。依行政執行法第2 9條 第 2 項規定之文 

義 ，顯示許 可 事 先 徵 收 之 意 旨 在 個 案 中 ，執行機關不事先令義務人缴  

納 ，而於執行後追缴，應無不可 >  '

預缴代履行費用，可以產生下列；E 面效果： 

-對義務人產生心理壓力，促使其履行義務。

6 Vgl. Maurer, Allg. VwR14, § 20 Rdnr. 13; Achterberg, Allg. VwR?, § 22 Rdnr. 201 f.
7 豸行政執汙法欠缺公法金錢潰權之強制執行規定•以致代履行费用無從收取• 

代履行制度遂形同虛設•建築法第9 6 條之丨及修正前磨棄物清理法第 3 4 條所規定事 

項•雖亦為代屣行之性質•惟有關之費用應如何收取•並無規定•修正前賡棄物清瑁 

法 第 3 3 條 雖 规 定 ：「依 本 法 所 處 之 罰 鍰 拒 不 繳 納 者 • 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行 」但费用 J1 
非罰鍰•自不得依該條規定移送法院強制執行•現行行政軌行法全面拖行後•不再有 

此一問題•修正後廢棄物清理法已硎除原第 3 3 條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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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測義務人之金錢負擔能力，據以斟酌是否繼续採用代履行之強制方法。 

-義務人屆崩仍不缴納時，可以對缴納義務強制執行。

- 發現義務人財力不堪負荷時，可以改採其他強制方法。

3 、指定人員之代履行

行政執行法第 2 9條 第 1 項 ，除許可執行機關委託第三人實施代履行 

(他 人 實 施 Fremdvornahme ) 外 ，亦得由執彳了機關自彳了指定人員作成代履 

厅之 行 為 （自己實施 Selbstvomahme ) 8 * 例 如 ，建華主管機關對於違章建 

築 物 ，不委託拆除業者拆除，而派遣所屬之拆除人員拆除之。在德國學 

説 上 ，有反對由執行機關自己實施之代履行者，認為如此將無以與直接 

強制相區別。惟執行機關之直接強制，不得收取費用9  10，基 於 財 政 考 量 ， 

准許行政機關自為代履行，並收取代履行費用，應屬可行 16。除行政執行 

法 第 2 9 條 外 |個別 行 政 法 規 ，例如建築法第 9 6 條 之 1 第 1 項及廢棄物 

清理法第7 1條 第 1 項 等 ，亦有此一意旨之規定•

二 、怠 金 (Zwangsgeld)

1•、怠金之概念

•「怠 金 」（或稱強制金），乃義務人不履行義務或違反義務時，由行 

政機關對其核定一定金額，限 期 履 行 ，如義務人仍不依限履行 |則對其 

強制收取該金額，使義務人感受金錢負擔之心理壓力，間接促使其履行 

義務之強制方法。行政執行法第3 0 條 規 定 ：f O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玟 

處 分 ，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依真情節

8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2 9 條 第 I 項 所 謂 之 「指 定 人 员 r 應係執行機關以其行政權指定 

所 屬 之 人 员 ■'财行 政 外 界 之 人 民 （第三人）•軚行機關應以契約委託其為代履行•並 

無以公權力為指定之可能。執行機關對非其所屬之他機關人員，亦無權為代履行之措 

定 .如有必要•執行械關亦應依行政執行法第 6 條 • 請 求 「其 他 機 閽 」協 助 為 之 .並  

不 得 逕 行 指 定 其 他 機 關 之 「人 S 」為 代 履 行 •

•我圉舊行政執行法並無對行政萍制軌行纸收執行资用之规定•現行行政執行法 

僅 於 第 2 5 條•就公法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規定對義務人徵收因強制‘執行所支出之 

「.必要费用 j  •但亦 明 示 不 徵 收 「執 行 费 用 」》

10 Vgl. Maurer, Allg. VwR14, § 20 Rdn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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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處新台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息金。0依法令成本於法令之行砵 

處 分 ，負有不行為義務而為 之 者 ，' 耷 。」"依此 ’得以科處怠傘之方4  
執行者，限 於 「不能由他义代為履行之行為義務作為義務）以及本铒 

上即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之「不行為義務」（不作為義務、容忍義務）， 
不包括 r可代為康行之行為義務」（作為義務）•

I實例】
-不能由他人代為艟行之行為義務：於行政機關調査事實時，就僅為其所知 

:之事項，為説明之義務；參加交逋安全_ 習之義務。

不行為義務：不於深夜喧曄之義務：酱師不為®療廣吿之義務（醫 療 法 择

.忍消防：人員為搶救火災使用其建築物、土地之籂務（消防法丨9 ―)-

惟在桂理上，對可替代之作為義務，原非不得採用怠金之強制方法。保 

個案中，科處怠金且可能輯其他之強制方法更符合比例:原則。行政執M : 

法現行規定似過於狹窄12。

怠金之作用本在於以金錢不利益迫使義務人自動履行義務，自應將有關事艰1!* 
知義務人•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3 4條即規定：1■執行機關依本法第三十脩忒  

第 三 + —條 规 定 處 以 息 全 時 . 應 以 文 書 載 明 下 列 事 項 送 速 於 A 務 人 ：一 ，执 f f  

機 關 及 義 務 人 。二 ■ 應 履 行 之 行 為 或 不 行 為 義 務 與 其 依 據 及 履 行 期 限 ■ 。三 . 填. 

以 息 全 '之 事 由 友 金 额 。四 . 忘 金 之 墩 納 期 限 及 處 所 • 五 .不依 隈 * 納 時 即 予 嚤  

' 制 執 # 之 意 旨 。'」•

怠金之本質亦為公法上之金錢给付義務"依行政執行法第3 4 條 ：「…烏 

金 逾 期 未 缴 納 者 ，移’送行 政 執 抒 皮 ；依第二章之規定執之。」 . _

2 、怠金之特性

怠金之本質為-•種「屈服手段j (Beugemittel) ’其主要目的在於促I礅.
H '舊杆 政 執 行 法 第 5 條 ，按 行 政 機 關 位 陏 之 高 低 ’定 其 得 課 處 罰 鍰 （怠 金 ）之 _  

度 ，不 僅 缺 乏 彈 性 ，數 额 過 低 （最 高 《 為 3 0元 ），不 符 其 悛 之 經 濟 狀 況 及 幣 值 . >1:4 

務 人 如 拒 不 * 納 時 ’並 無 強 制 敬 收 之 方 法 ，以 致 形 同 虛 設 •

12德 H行 政 執 行 法 第 丨1條 即 明 文 规 定 ，對可替代之行為義務•亦可科處患倉” 

其 全 文 内 容 如 下 ：「0 不能由他人作成•並且僅繫於義務人意願之作為•得以息全遘  

陡義務人作成该 作 為 •可替代之作為，不宜採行代履行 .尤其義務人不能■负擔他人 t  
行 所 生 之 費 用 時 .亦 得 科 處 怠 金 ■® 義務人違反作為之容忍或不作為義務時，亦得外 

處 怠 金 。€»忘 金 之 數 銪 為 三 馬 克 以 上 .二 千 馬 克 以 下 。 j

第三節行為不行為之.強制執行 883

典務人履行義務，而非制裁其過去之不履行義務。因 此 ，怠金與刑事罰 

之罰幸 (Geldstrafe)及疔政秩序罰之罰鍰 (G d d b u扣 )皆 #本 间 、 在法理上應 

fct意下列數點 13: ； ^

怠金•，得與罰金或罰鍰併科i並無一行参不兩罰原則（PHniipdesnebisin 
dems)之適用14。惟在重覆科處時，仍應注意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義務人經科處怠金後仍不履行義務時•得重覆及加重科處怠金。行政 

執行法第3 1 條 第 1 項即明文規定：「瘥依前條規定處以怠金，仍不履

忏其義務者，執行機關得連續處以息金 " j 由於一般之行政執行皆須 

經 「吿戒」之程序，上開同條第2 項遂規定：「依 前 項 规 定 ，連續處以 

怠 金 前 ，仍應依第二十七條之規定以書面限期履行。但法律另有特別

規 定 者 ，不在此限 。」無論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違反，各次皆應吿戒 

| 紿痦科 處 ，不 得 以 •「每當違反時gP為強制執行」之表示方式，對以後 

^各次之違反義務行為預為統括之吿戒15。
:久依行政執行法第31倏 ，固得重覆及加重科處怠金•惟前後科處之怠金間有何關 

聯 ，是否皆得依同法第34條移送執行•不無疑問。依德國之通説，基於可先後， 

而不可同時採行數強制方^^之法理，因前灰科處怠金未達成執行目的，而再次

(加重）科處怠金時.，即以後者取代前者，僅徴收最後科處之怠金，而非一併 

潋收歷次科處之怠金總額。否則，於核定前次科處之怠金時，係肯認該怠金可 

以產生執行效果，而再次科處怠金，則又杏定先前科處怠金之效果，寧非矛盾16。 
我國行政執行法第3 1條規定，似採得連獷料處怠金並全部徴收之立法例，在法 

理上並不妥賞17 -

由於舊行政執行法之「罰鍰」（= 怠金）制M 不能發生作用，對違反應作為而不 

丨乍為之甚務者•行政法規遂以行政罰之罰鍰為替代方案*於科處罰鍰後依有關

13 Vgl. Maurer, Allg. VwRM. § 20 Rdnr. J 5; Battis, Allg. VwR2. C IS . 237 f.
14德 國 聯 邦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1 3 條 第 6 項 即 明 支 規 定 ：r 在 義 務 履 行 前 • 強 制 方 法 得  

离 則 罰 或 罰 鍰 併 為 告 成 • 亦 得 重 覆 為 之 • 並 予 以 加 重 或 變 換 * 在 前 之 告 成 無 結 果 時 • 

麯 抒 為 新 告 戒 •」怠 金 亦 為 此 一 規 定 中 得 併 為 告 戒 之 強 制 方 法 》

15 Vgl. Drews/Wacke/Vogel/Martens, Gefahrcnab\Vchr9. 28 S. 536; App, Verwatungs- 
|fttlUtreckimgbrechi\ § 37 Rdnr, 10.

16 Vgl. App, Verwatungsvollstreckungsrechf1, § 37 11.
〖7 相 關 問 題 • 並 請 參 照 ：蔡 震 榮 .，行 政 軚 行 各 3 ‘第 173頁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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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轉型正義之實踐，自一九九五

年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J ’ '

並於二〇〇七年修正該法名稱爲「---

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下稱5 二八事 

件條例）」，作爲二二八事件之眞相調 

査 、和平紀念 '教育推廣及受難者賠償 

之法律依據。二二八事件條例之施行’ 

迄今已逾二十年，惟台灣轉型正義之進 

程 ，並未因此停欧。二§  —六年八月， 

台灣制定並正式施行「政黨及其附隨組 

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政黨財 

產處理條例）J ，該法立法目的在於建立 

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1  

實轉型正義。由系爭條例之整體架構觀」 

之 ，規範面向包含命移轉財產所有權或 

追徵其價額（同條例第六條）、財產申報 

與行政調査（同條例第八條）、禁止處分 

財 產 （同條例第九條）、權利回復（同條j 

例第二五條）等 。至於機關組織部分 

依據政黨財產處理條例第二條第一 水 

定 ，行政院設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下稱黨產會）J 爲本法主管機關，職箪 

構成要件之事實認定與法律效果之適用^

wm

^ 13,2017.02.14 「轉型正教之檢討」憲怯举論埴1 學術研討會

裁量。依政黨財產處理條例第十四條規 

定 ：「本會依第六條規定所爲之處分，或 

第八條第五項就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 

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應經公開之聽證 

程序」，且依同條例第十六條規定t 「不服 

本會經聽證所爲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 

達後二個月不變期間內，提起行政訴訟」， 

由此可知，針對黨產會違法之行政處分， 

相對人得提起行政訴訟以資救濟。

處分相對人就黨產會作成之處分提 

起撤銷訴訟，行政法院即負有依法獨立 

審判之憲法義務，惟於審理案件之際， 

針對適用之法律如生違憲確信，依司法 

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r…憲法之效力 

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 

律 ，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爲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 

法 ，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 

法院得以之爲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 ，並提出客顴上形成確信法律爲違憲 

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 

由上可知，處分相對人向行政法院提起 

撤銷訴訟，法院本於「憲法效力高於法 

律」之原理，針對適用之法律本應認定 

是否合憲，如生違憲確信，行政法院得 

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形成違憲確 

信之具體理由，聲請大法官解 f 。對 

此 ，關於現行政黨財產處理條例i ：合憲 

性分析，乃 涉 及 「法律明確性原則J 、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平等原則J 、 

「比例原則」、「私法自治原則」及 「權 

力分立原則」等面向，以下，本文擬就 

台灣轉型正義制度與政黨財產處理條例 

之現狀予以介紹，並提出規範之合憲性 

論謙如後，供今後學理與實務參考。

貳 、台灣轉型正義制度之現狀

各國轉型正義之賨踐，採取之方式 

均有不同。以德國爲例，於二戰結束與 

兩德統一時，均面對轉型正義賨踐方式 

之課題、 另一方面，除德國轉型正義之 

制度外，舉凡中南美洲、東歐與南歐等 

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之轉型正義經驗，亦 

有可資參考借鏡之處。民主化國家之轉 

型正義，實踐方式主要包含刑事訴追與 

審判、特 赦 、檔案開放、眞相調査、淨 

化措施、賠償及遺忘過去等制度設計2。 

反觀台灣轉型正義之賨踐，目前則以下 

述制度設計爲主：⑴檔案開放：二二八 

事件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紀念基金 

會爲調査受難者受難情形，得調閱政府 

機關或民間團體所收藏之文件及檔案， 

各級*■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不得拒絕。（後 

段略）」，惟二二八事件條例並未設有文 

件及檔案開放之具體明文。有鑑於二二 

八事件條例乃將「使國民瞭解事件眞 

相」爲其立法目的，且依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六條規定，如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 

政資訊，應以主動公開爲原則，仍可推 

知 ，政府機關依法負有主動公開二二八 

事件相關文件及檔案之義務。另一方 

面 ，現行檔案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爲 

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促進檔案開放 

與運用，發揮檔案功能，特制定本法」，

吳 志 光 「司法與歷史的袢型正義纠葛一兼論歐洲 

人攉法院閽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德東蘇聨占 

領區土地改革之裁判」月旦法學雜誌第 i m 期 

(2007年） 4 1 頁以 下 。 •

2李怡俐「轉型正義的掇制及脈絡因素一以台渖為例J 
台灣入椎學刊第丨卷第2 期 （201 2年）1 5 7頁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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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處分程序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 

「本 會 依 第 六 條 規 定 所 爲 之 處 分 ，或第 

八 條 第 五 項 就 政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受 託  

管 理 又 認 定 之 處 分 ，應經公開之聽證程  

序 」。所謂聽證程序定於行政程序法第一 

章 第 十 節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五九條第一項  

規 定 ：「聽 證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應公 

開 以 f 詞 爲 之 」。同 法 第 六 一 條 規 定 ： 

「當 事 人 於 聽 證 時 ，得 陳 述 意 見 、提出 

證 據 ，經主持人同意後 並 得 對 機 關 指 定  

之 人 員 、證 人 、鑑 定 人 、其他當事人或  

其 代 理 人 發 問 」。同 法 第 六 四 條 規 定 ： 

「聽 證 ，應 作 成 聽 證 紀 錄 （第 一 項 ）。前 

項 紀 錄 ，應載7月到場人所爲陳述或發問  

之要旨及其提‘出 之 文 書 、證 據 ，並記明 

當 事 人 於 聽 證 程 序 進 行 中 聲 明 異 議 之 事  

由 及 主 持 人 對 異 議 之 處 理 （第 二 項 〉。聽 

證 紀 錄 ，得 以 錄 音 、錄 影 輔 助 之 （第三 

項 ）•聽證紀錄當場製作完成者’由陳述 

或 發 問 人 簽 名 或 蓋 章 ；未當場製作完成  

者 ，由 主 持 人 指 定 日 期 、場所供陳述或  

發 問 人 閱 覽 ，並 由 其 簽 名 或 蓋 章 （第四 

項 ）。前 項 情 形 ，陳 述 或 發 問 人 拒 絕 簽  

名 、蓋 章 或 未 於 指 定 日 期 、場 所 閱 覽  

者 ，應 記 明 其 事 由 （第 五 項 ）。陳述或發 

問 人 對 聽 證 紀 錄 之 記 載 有 異 議 者 ，得即 

時 提 出 。主 持 人 認 異 謙 有 理 由 者 ’應予 

更 正 或 補 充 ；無 理 由 者 ，應記明其異議  

(第 六 項 )」。

另 一 方 面 ，依據政黨財產處理條例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不服本會經聽證所爲之 

處 分 者 ，得 於 處 分 書 送 達 後 二 個 月 不 變  

期 間 內 ，提 起 行政訴訟」。本條立法理由 

指 出 ：「本 會 依 據 調 査 所 得 之 資 料 及 證

據 ，並 經 聽 證 程 序 所 爲 之 決 議 ，性 質 上 I 
爲行政 .處分，爲 符 合 程 序 經 濟 原 則 ，爰 I 
參 考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規 定 ，免 j 
除 訴 願 程 序 ，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二 、法執行之現狀

黨 產 會 依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之 規  

定 ，不 僅 得 爲 行 政 調 査 （同 條 例 第 八 條 2  

第 六 項 參 照 ），亦得依法作成命移轉所有I 
權 或 追 徵 價 額 之 行 政 處 分 （同 條 例 第 六 I 
條 參 照 ），且 依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九 條I 
第 三 項 規 定 ：「第一項 所 定 其 他 正 當 理 由I 
及 許 可 要 件 ，由本會另定之」，黨 產會亦"I 
享 有 「訂 定 法 規 命 令 」 之 行 政 立 法 權  

限 ，得 就 財 產 例 外 處 分 之 「正 當 理 由 」 j  
與 「許 可 要 件 J予 以 規 範 。依 據 黨 產 會 I 
訂 定 之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正 當 理 由 及 許 1  

可 要 件 辦 法 （下 稱許可辦法〉•）第 二 條 規 I 
定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正 _ 4  

當 理 由 ，指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 者 ：一 、依 j  
本 條 例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推 吏 爲 不 當 取 得 之 I  
財 產 （以 下 簡 稱該財產），就 該 財 產 爲 簡 .1 

易 修 繕 及 保 存 行 爲 所 支 出 之 必 要 費 用 ^  M 
二 、政 黨 或 附 隨 組 織 依 法 應 繳 納 之 稅 'I 
捐 、規 費 、特 別 公 課 、罰鍰及其他公法 

上 之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三 、政 黨 或 附 隨 組 ：|  

織 依 法 應 負 擔 之 勞 工 保 險 之 保 險 费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保 險 費 或 勞 工 退 休 金 提 j  
繳 J。同 辦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該 財 產 除 爲 j  
履 行 法 定 義 務 或 有 前 條 所 定 正 當 理 由 者 $  

外 ，自 本 條 例 公 布 之 日 起 禁 止 處 分 。但 J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政 黨 、附隨組織或 

其 受 託 管 理 人 得 向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i  
( 以 下 簡 稱 本 會 ）申 請 許 可 處 分 該 財  

產 ：一 、就 該 財 產 爲 重 大 修 繕 所 成 立 之 f

勞 務 契 約 所 生 之 給 付 義 務 。二 、就該財 

產 所 成 立 之 行 政 契 約 所 生 之 給 付 義 務 。

三 、政 黨 、附 隨 組 織 或 其 受 託 管 理 人 依  

贈 與 契 約 將 該 財 產 移 轉 於 國 家 、地方自 

治 團 體 或 其 所 屬 機 關 。四 、依法院確定  

判 決 或 強 制 執 行 命 令 而 移 轉 該 財 產 於 第  

三 人 。五 、政 黨 或 附 隨 組 織 基 於 本 條 例  

公 布 前 已 成 立 之 勞 務 契 約 所 必 要 支 付 之  

薪 資 、資 遣 費 或 退 休 金 等 費 用 。六 、其 

他 爲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或 避 免 減 損 該 財 產 價  

値而顯有處分之必要 」。

肆 、政黨財產處理條例之合憲 
性論議

針 對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之 違 憲 爭  

謙 ，部 分 學 者 係 以 「法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貝1J J 之 觀 點 ，推 論 系 爭 條 例 屬 「不眞正 

溯 及 既 往 JI而 不 違 反 法 木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亦 有 認 爲 ，於 轉 型 正 義 之 脈 絡 下 ， 

法 律 得 規 定 一 定 程 度 之 溯 及 既 往 ，方得 

實 踐 轉 型 正 義 之 精 神 。司法院釋字第六  

二〇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曾 指 出 ：「…新法規範 

之 法 律 關 係 如 跨 越 新 、舊 法 施 行 時 期 ，

當特定法條之所 .有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 

生 效 施 行 後 始 完 全 賨 現 時 ，則無待法律  

另 爲 明 文 規 定 ，本 即 應 適 用 法 條 構 成 要  

件 與 生 活 事 寊 合 致 時 有 效 之 新 法 根 據  

新 法 定 其 法 律 效 果 … （後 略 ）」。釋字第 

七 一 四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亦 指 出 ：「…系爭規 

定 將 所 列 規 定 適 用 於 本 法 施 行 前 已 發 生  

土 壊 或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污 染 行 爲 人 （下 稱 ， 

施行前之污染行 爲人）> 使其就土污法施 

行 後 之 污 染 狀 況 負 整 治 義 務 等 》其意旨 

僅 在 揭 示 前 述 整 治 義 務 以 仍 繼 續 存 之

「卿型正钱之檢討」逛法學諭塊 I 學術研时

污 染 狀 況 爲 規 範 客 體 ，不 因 污 染 之 行 爲  

發 生 於 土 污 法 施 行 前 或 施 行 後 而 有 所 不  

同 ；反 之 ，施 行 前 終 了 之 污 染 行 爲 ，如 

於 施 行 後 已 無 污 染 狀 況 I系 爭 規 定 則 無  

適 用 之 餘 地 ，是 尙 難 請 牴 觸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 （後 略 ）」。綜 上 可 知 ，系爭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之 違 憲 爭 議 ，似非以  

「法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J爲 主 要 課 題 。對 

此 ，本 文 將 以 各 該 憲 法 原 則 予 以 論 議 I 
分 析 如 下 ：

一 、法律明確性原則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四 七 四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指 出 ：「…時效制度不僅與人民權利義務  

有 重 大 關 係 ，且 其 目 的 在 於 尊 重 既 存 之  

事 寘 狀 態 ，及 維 持 法 律 秩 序 之 安 定 ，與 

公 益 有 關 ，須 逕 由 法 律 明 定 … 」。所諝  

[■法律明定」 除 應 符 合 「法 律 保 留 原  

貝IJJ外 ，亦 包 含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 在 

內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四 三 二 號 解 釋 針 對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指 出 ：「…立法使用抽象概  

念 者 ，苟 其 意 義 非 難 以 理 解 ，且爲受規  

範 者 所 得 預 見 ，並 可 經 由 司 法 審 査 加 以  

確 認 • 即 不 得 請 與 前 揭 原 則 相 違 …J。現 

行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三 條 規 定 ：「本會 

對 於 政 黨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受 託 管 理 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處 理 ，除 本 條 例 另 有 規 定  

外 ，不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有 關 權 利 行 使 期 間  

之 規 定 J，是否符合上開解釋所謂可理解  

性 、可 預 見 性 及 司 法 可 審 査 性 之 「法律 

明 確 性 原 則 」 ？不 無 疑 問 。誠如羅昌發  

太 法 官 於 釋 字 第 七 二 三 號 解 釋 協 同 意 見  

書 指 出 ：「…行 政 法 、民法及刑法均有時  

效-制度 ：而所 有 的 時 效 制 度 目 的 ^均 在  

維 持 法 律 秩 序 之 確 定 性 、安 定 性 及 司 法  

品 質 。故 應 認 所 有 的 時 效 制 度 ，不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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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性 質 （行 政 法 、民 法 、刑 法 事 項 ），不 

論 時 效 類 型 （消 滅 時 效 、取 得 時 效 、追 

訴 插 時 效 、行 刑 權 時 效 ），亦不論涉及權  

利 之 種 類 （人 民 財 產 權 、自由權或其他  

權利 > ，均 應 基 於 相 同 理 由 ，適用絕對法  

律 保 留 原 則 …」，反 觀 政黨財產處理條例  

第 三 條 所 謂 「不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有關 

權 利 行 使 期間之規定」，文義上不僅未依  

行 政 法 、民 事 法 及 刑 事 法 之 差 異 予 以 區  

分 ，亦 未 依 實 體 法 與 程 序 沬 之 時 效 類 型  

予 以 區 別 ，一 概 以 「不 適 用 『其 他 法  

律 』有 關 權 利 行 使 期 間 之 規 定 」 排除既 

有 時 效 制 度 之 適 用 ，解 釋 與 適 用 上寳已 

欠 缺 可 理 解 性 與 可 預 見 性 ，難 謂 符 合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

二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_ 二 六 條 規 定 ： 

「政 黨 、附 隨 組 織 或 其 受 託 管 理 人 違 反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五 項 規 定 ，逾期未申  

報 者 ，處 新 台 幣 一 百 萬 元 以 上 五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毎 逾 十 日 ，得 按 次 連 績 處 罰  

(第 一 項 ）。前 項 處 罰 已 達 五 次 者 ，其財 

產 推 定 爲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依 第 六 條 規  

定 處 理 之 （第 二 項 ）」* 系 爭 條 文 第 二 項  

所 謂 「處 罰 已 達 五 次 者 ，其 財 產 推 定 爲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 之 規 定 ，是 否 符 合 不  

當 聯 結 禁 止 原 則 ？不 無 疑 問 。依 據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二 六 條 立 法 理 由 第 二 點  

可 知 ：「…基 於 以 下 理 由 ：其 一 ，該申報 

義 務 非 第 三 人 所 能 替 代 ；其 二 ，爲恐該  

義 務 人 認 爲 處 罰 金 額 太 小 ，致 其 申 報 意  

願 不 大 ；其 三 ，爲 避 免 義 務 人 以 不 申 報  

財 產 之 方 式 ，藉 故 拖 延 本 會 調 査 程 序 之  

進 行 。如 非 有 強 制 手 段 ，恐 無 法 達 到 本  

條 例 規 範 主 動 申 報 財 產 之 規 定 …」，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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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立 法 者 以 「不 當 財 產 之 推 定 J作爲  

財 產 申 報 之 義 務 履 行 確 保 手 段 。惟問題 

在 於 ，縱 如 立 法 理 由 所 稱 「申報義務非 : 

第 三 人 所 能 替 代 J且 「處 罰 金 額 太 小 致  

申 報意願不大」；惟 就 「財 產 申 報 義 務 」 

之 法 執 行 ，行 政 執 行 法 第 三 章 早 已 設 有  

「行 爲 或 不 行 爲 義 務 J之 規 範 明 文 ，該. 

法 第 二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依法令或本於 \  

法 令 之 行 政 處 分 ，負 有 行 爲 或 不 行 爲 義  

務 ，經 於 處 分 書 或 另 以 書 面 限 定 相 當 期  

間 履 行 ，逾 期 仍 不 履 行 者 ，由 執 行 機 關 i 
依 間 接 強 制 或 直 接 強 制 方 法 執 行 之 」。同 

法 第 二 八 條 規 定 ：「前條所稱之間接強制  

方 法 如 下 ：一 、代 履 行 。二 、怠 金 （第 

一 項 ）。前 條 所 稱 之 直 接 強 制 方 法 如 下 ：'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略 ）五 、其他以實力  

直 接 賨 現 與 履 行 義 務 同 一 內 容 狀 態 之 方  

法 （第 二 項 ）」。現 行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二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逾 期 未 申 報  

者 ...（中 略 ） ...每 逾 十 日 ，得按次連續  

處 罰 J，所 謂 「按 次 連 續 處 罰J之性質屬 

「怠 金 」而 非 「罰 鍰 」，亭 爲 「執 行 罰 J 
而 非 「秩 序 罰 」，執行機關以間接強制手  

法 予 以 執 行 ，如 仍 無 法 促 使 義 務 人 屜 行 a 
其 財 產 申 報 之 義 務 ，尙 得 以 直 接 強 制 手 j 
法 爲 之 、 即 所 謂 強 制 調 査 ，惟不得 違 反 1  

，令 狀 原 則 。現 行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二 | 

六 條 第 二 項 卻 規 定 ：「…處 罰 已 達 五 次  

者 ，其財產推定爲不當取得之財產…」，此 

一 法 律 效 果 並 非 「以實力直接實現與履行^ 

義務同一內容狀態之方法」，不符直接強制 

之 態 樣 ，系 爭 「財 產 推 定 爲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立 法 設 計 ，與 行 政 執 行 法 之 體 系 相 f 
違 ，將未爲財產申報者推定屬不當取得之 

財 產 ，亦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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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等原則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五 九 三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指 出 ： ••等者等之，不 等 者 不 等 之 ，爲 

憲 法 平 ' 等 原 則 之 基 本 意 涵 。… （中 

略 ）…對 於 不 同 事 物 未 爲 合 理 之 差 別 待  

遇 ，均 屬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惟依政黨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政 黨 、 

附 隨 組 織 … （中 略 ） … 取 得 … （中 

略 ）… 之 現 有 財 產 ，… （中 略 ）… ，推 

定 爲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且依同條 j列第九 

條 第 一 項 本 文 規 定 ：「依第五條第一項推  

定 爲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自本條例公布之  

日 起 禁 止 處 分 之 」 可 ，知 ，無 論 政 黨 取 得  

財 產 之 方 式 爲 何 ，抑 不 論 取 得 之 時 合 法  

正 當 與 否 ，一 律 推 定 屬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並 全 面 禁 止 財 產 處 分 ，實 屬 未 就 不 同 事  

物 爲 合 理 之 差 別 待 遇 ，有 違 憲 法 平 等 原  

則 。本 文 認 爲 ，首 先 應 將 政 黨 取 得 財 產  

之 方 式 分 爲 「公 法 關 係 取 得 J與 「私法 

關係取得J，如 政 黨係因行政處分或行政  

契 約 等 公 法 關 係 而 取 得 財 產 ，本於行政  

處 分 之 作 成 與 行 政 契 約 之 締 結 ，係以  

「依 法 行 政 原 理 」爲 前 提 之 情 況 下 ，處 

分 相 對 人 或 契 約 當 事 人 ，理 應 享 有 信 賴  

行 政 行 爲 合 法 之 合 理 期 待 。以此作爲人  

民 信 賴 保 護 之 正 當 性 基 礎 ，即不應立法  

推 定 其 M「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早一方  

面 ，如 爲 私 法 關 係 取 得 之 財 產 ，& 應進 

一 步 區 分 財 產 屬 「合 法 正 當 取 得 」、「合 

法 不 當 取 得 」 或 「不 法 取 得 」 等 差 異 ， 

採 取 合 理 之 差 別 對 待 。現 行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未 依 財 產 取 得 之  

方 式 及 其 合 法 與 否 全 面 禁 止 財 產 處 分 之  

立 法 方 式 ，係屬不同事物未爲合理 .華別  

待 遇 ，已 構 成 平 等 原 則 之 違 反 。

四 、比例原則

上 述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依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推 定 爲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自 本 條 例 公 布 之 日 起 禁 止 處  

分 之 。（但 書 略 ）」，除有違反平等原則之  

可 能 外 ，依 法 推 定 爲 不 當 財 產 者 均 以 禁  

止 處 分 爲 原 則 ，是 否 符 合 憲 法 第 二 三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最 小 侵 害 性 ？亦 有 疑 問 。質 

言 之 ，針•對保全制度之設計，司法院釋  

字 第 五 九 九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指 出 ：「…保全 

制 度 ，乃 司 法 權 核 心 機 能 之 一 ，...（中 

略 ） ...。如 因 系 爭 憲 法 疑 義 或 爭 議 狀 態  

之 持 續 、爭 議 法 令 之 適 用 或 原 因 案 件 裁  

判 之 執 行 ，可 能 對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憲法 

基 本 原 則 或 其 他 重 大 公 益 造 成 不 可 回 復  

或 難 以 回 復 之 重 大 損 害 ，而 對 損 害 之 防  

止 ， 賨 上 具 急 迫 必 要 性 ，且 別 無 其 他 手  

段 ^ 資 防 免 時 ，即 得 權 衡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之 利 益 與 不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之 不 利 益 ，並 

於 利 益 顯 然 大 於 不 利 益 時 ，依 聲 請 人 之  

聲 請 ，於 本 案 解 釋 前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以 定  

暫 時 狀 態 … （後 略 ）_!:釋 字 第 五 八 五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亦 指 出 ：「…保全制度固屬司  

法 權 之 核 心 機 能 ，惟 其 制 度 具 基 本 權 利  

與 公 共 利 益 重 要 性 ，當 屬 法 律 保 留 範  

圍 ，應 由 立 法 者 以 法 律 明 定 其 制 度 內  

容 … （後 崎 ）」。綜 上 可 知 ，保全制 度 乃  

司 法 棰 之 k心 機 能 ，具 有 「最 後 手 段  

性 」與 「司 法 謙 抑 性 J之 特 徵 ，司法機 

關 非 經 當 事 人 聲 請 不 得 爲 暫 時 處 分 ，方 

符 合 憲 法 二 三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精 神 。於憲 

法 比 例 原 則 下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五 二 三 條  

第 一 項 即 規 定 ：「假 扣 押 ，非有日後不能  

強 制 執 行 或 甚 難 執 行 之 虞 者 ，不 得 爲  

之 」。同 法 第 五 二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本



學術研討會 台阎轉塑正餞之制度設計捤諶一兼論「政澉財產處理條例」之合逄性 TU313 > 2017.0；,

案 尙 未 繫 屬 者 ，命 假 拍 押 之 法 院 應 依 價  

務 人 聲 請 ，命 債 權 人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起  

訴 」。另 一 方 面 ，行政訴訟法第二九五條  

亦 規 定 ：「假 扣 押 裁 定 後 ，尙未提起給付 

之 訴 者 ，應 於 裁 定 送 達 後 十 日 內 提 起 ； 

逾 期 未 起 訴 者 ，行 政 法 院 應 依 聲 請 撤 銷  

假 扣 押 裁 定 」。同 法 第 二 九 七 條 規 定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五 百 土 十 三 條 、第五百 

二 十 五 條 至 第 五 百 二 十 八 條 及 第 五 百 三  

十 條 之 規 定 ，於 本 編 假 扣 押 程 序 準 用  

之 J，均 可 參 照 。

綜 上 可 知 ，現行民事訴訟法與行政訴 

訟法就保 全 制 度 之 設 計 ，符 合 「最後手段 

性 」與 「司法謙抑性」之 精 神 ；且爲避免 

當事人財產權因保全處分而受過度侵害， 

規 範 上 亦 以 「一定期間內起訴」或 「裁定 

送達後十日內提起給付之訴」爲 原 則 ，均 

屬 憲 法比例原則之體現。反觀現行政黨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依第五 

條第一項推定爲不當取掃之財 產 ，自本條 

例 公 布 之 日 起 禁 止 處 分 之 。（但 書 略 ）J， 

本 條 立 法 理 由 第 一 點 雖 指 出 ：「…爲確保 

不當取得之財產之返還效果，一方面避免 

脫產致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無法達成，另一 

方面避免因保全措施侵害政黨、附隨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之財產插，爰明定依第五 

條第一項推定爲不當取得之財產，原則上 

禁 止 處 分 之 ，其 例 外 情 形 爲 ：… （後 

略 )」，惟所謂禁止處分之保全措施，規範 

設 計 卻 非 由 「司法機關」之民事或行政法 

院 掌 理 此 一 機 能 ，一 律 將 「推定爲不當財 

產者」作爲財產禁止處分之要件，無須他 

人 向 法 院 聲 請 即 產 生 財 產 禁 止 處 分 之 效  

力 ，不 符 「最 後 手 段 性 J與 「司法謙抑 

性J之 精 神 ，毋寧已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 

最小侵害性原則

五 、私法自治原則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五 七 六 號 解 釋 指 出 ： 

「… 契約自由爲個人自主發展與寳現自  

我 之 重 要 機 制 ，並 爲 私 法 自 治 之 基 礎 … 

(後 略 ）」，釋字第七二八號解釋理由書  

亦 指 出 ：「…系爭規定形式上既未以性別 

作 爲 認 定 派 下 員 之 標 準 ，且其目的在於  

維護法秩序之安定 及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之  

原 則 ，況相關規約係設立人及其子孫所  

爲 之 私 法 上 結 社 及 財 產 處 分 行 爲 ，基於 

憲 法 第 十 四 條 保 障 結 社 自 由 、第十五條. 

保 障 財 產 權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保 障 契 約 自 由 -  

及 私 法 自 治 ，原 則 上 應 予 以 尊 重 … （後 

略 ）」。綜 上 可 知 ，釋 憲 實 務 上 已 肯 認  

「私 法 自 治 J受 憲 法 第 二 二 條 保 障 。所 

謂 私 法 自 治 ，得 由 「實 體 法 層 次 」 與 

「訴 訟 法 層 次 」分 別 觀 察 ，前者以契約 

自 由 爲 中 心 ，後者則以訴訟當事人程序  

處 分 權 爲 代 表 。釋字第五九一號解釋理  

由 書 指 出 ：「…人民既爲私法上之權利主 

體 ，於 訴 訟 或 其 他 程 序 <亦 居 於 主 體 地  

位 ，故 在 無 礙 公 益 之 一g範 圍 內 ，當事 

人 應 享 有 程 序 處 分 權 及 程 序 選 擇 權 ，1卑 

其 得 以 衡 童 各 種紛爭事件所涉之實體利  

益 與 程 序 利 益 ，合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  

法 定 之 非 訴 訟 程 序 處 理 爭 議 … （後 

略 ）」，可 資 參 照 。現行政黨財產處理條  

例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經本會認定屬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應 命 該 政 黨 、附隨組  

織 ...（中 略 ） ...於一定期間內移轉爲國  

有 、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 

依 系 爭 規 定 ，黨 產 會 本 於 職 權 ，毋庸受 

理 原 財 產 權 利 人 之 申 請 ，即得自爲財產  

歸 屬 之 調 査 並 作 成 財 產 權 移 轉 之 處 分 。 

原 財 產 權 利 人 於 系 爭 行 政 程 序 中 ，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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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於 程 序 主 體 之 地 位 ，亦不享有程序處  

分 插 與 程 序 選 擇 權 。綜 上 可 知 ，現行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之 規 定 ，實不符合憲法  

第二二條私法自治原則之精 神 。

I 六 、權力分立原則

憲 法 上 「機 關 功 能 最 適 原 則 」之意 

義 ，在 於 判 斷 憲 法 機 關 間 之 權 限 分 配 是  

否 符 合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除 行政機關與立  

法 機 關 間 之 權 限 爭 議 外 ，於行政機關與  

司 法 機 關 間 亦 有 適 用 。司法院釋字第四  

六 六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指 出 ：「司法院爲國家 

最 高 司 法 機 關 ，掌 理 民 事 、刑 事 、行政 

訴 訟 之 審 判 及 公 務 員 之 懲 戒 ，憲法第七 

■ '十七條定有明文。而 憲 法 第 十六條規定  

人 民 有 訴 訟 之 權 ，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  

定 程 序 提 起 訴 訟 及 受 公 平 之 審 判 。… 

(中 略 ）…我 國 關 於 民 事 訴 訟 與 行 政 訴  

訟 之 審 判 ，依 現 行 法 律 之 規 定 ，分由不 

: 同 性 質 之 法 院 審 理 ，係 採 二 元 訴 訟 制  

度 。除 法 律 別 有 規 定 外 ，關於因私法關  

係 所 生 之 爭 執 ，由 普 通 法 院 審 判 ，•因公 

法 關 係 所 生 之 爭 議 ，則 由 行政法院審判  

之 … （後 略 ）」。釋 字 第 五 一 八 號 解 釋 亦  

指 出 ：「…農田水利會所屬水利小組成員 

間 之 掌 水 費 及 小 給 水 路 、小排水路之養  

護 歲 修 費 ，其 分 擔 、管 理 與 使 用 ，基於 

台 灣 農 田 水 利 事 業 長 久 以 來 之 憤 街 ，係 

由 各 該 小 組 成 員 ，以 互 助 之 方 式 g之 ， 

並 自 行 管 理 使 用 及 決 定 費 用 之 分 擔 ，適 

用 關 於 私 權 關 係 之 原 理 ，如有爭執自應  

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 （後 略 ）」。

綜 上 可 知 ，人 民 私 法 關 係 所 生 爭  

執 ，應 由 普 通 法 院 審 判 ，並適用私插關  

係 之 相 關 原 理 ，循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予 以 解  

決 。反 觀 現 行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二 五

. 條 規 定 ：「依本條例所取回或追徵其價額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如 原 係 政 黨 或 其 附 隨  

組 織 自 我 國 人 民 或 於 我 國 設 立 之 法 人 或  

團 體 所 取 得 者 ，原 權 利 人 或 依 法 谢 受 該  

權 利 之 人 得 於 前 條 公 告 之 日 起 一 年 內 ， 

向 本 會 申 請 回 復 權 利 （第 一 項 ）》(第二 

項 略 ）。第一項申請回復權利之程序及其  

他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法 ，由 本 會 另 定 之 （第 

三 項 ）J，原 財 產 權 利 人 如 欲 回 復 自 身 私  

法 權 利 ，依 據 現 行 規 定 ，須 提 出 回 復 權  

利 申 請 並 經 黨 產 會 作 成 權 利 回 復 處 分  

後 ，方 得 回 復 原 財 產 櫃 。此 一 私 權 紛  

爭 ，定 紛 止 爭 之 功 能 最 適 機 關 厥 爲 司 法  

機 關 而 非 行 政 機 關 ；縱 然 行 政 處 分 之 違  

法 撤 銷 係 由 行 政 法 院 審 理 ，相較於 普 通  

法 院 之 民 事 審 判 ，行 政 法 院 之 行 政 爭 訟  

亦 非 民 事 紛 爭 終 局 裁 判 之 最 適 機 關 ，現 

行 政 黨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等 規 定 ，難謂符合  

機 關 功 能 最 適 原 則 之 精 神 。

伍、結論

轉 型 正 義 之 功 能 與 目 的 ，在以當代  

法 制 之 價 値 體 系 ，調 整 過 去 之 合 法 不  

義 。藉 由 立 法 、行 政 、司 法 之 多 方 協  

力 ，還 原 歷 史 事 實 並 歸 整 檢 討 ，傳承延 

續 民 主 法 埠 之 精 神 。台 灣 轉型正義之實  

踐 ，主 要 包 括 檔 案 開 放 、眞 相 委 員 會 、 

賠 償 、紀 念 、財 產 歸 還 等 面 向 ，其中又 

以 「財 產 歸 還 」 之 制 度 具 有 違 憲 疑 義 ， 

本 文 均 已 分 析 如 上 。台 灣 之訴訟制度雖  

採 公 私 法 二 元 對 立 ，惟 「公 法 紛 爭 」與 

「私 法 紛 爭 」仍 有 相 互 競 合 之 可 能 ：以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爭 訟 爲 例 ，智 慧 財產案件  

審 理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即 規 定 ：「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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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也
是
重
覆
處
分
-
但
仍
獨
立
起
算

法

定

救

濟

期

間

。
㈡ 

在
第
三

人
效

力

處

分

之

情

形

，
假
定
原
處
分
未
送
達
該
第
三
人
，
而
重
覆
處
分
則
送
達-

該
第
三
人
提
起
爭
訟
期

 

間
自
應
從
收
受
送
達
時
起
算
。

第
二
節
行
政
處
分
之
種
類

I

 
、
以
處
分
之
内
容
為
區
分
標
準

以

行

政

處

分

內

容

作

為

分

類

之

標

準

，
行

政

處

分

可

分

為

下

命(Befehl
)

、
形

成

(Gesaltung
)

及
確
認

 

(
Feststellung

)

三

種

。
此
項
分
類
乃
最
普
遍
也
是
傳
統
意
義
之
分
類-

蓋
行
政
處
分
概
念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引
進

 

德

語

法

域

之

初

，
原
本
即
視
之
為
對
人
民
權
利
義
務
有
所
處
置
或
裁
決
的
手
段
-
並
賦
予
與
法
院
之
判
決
相
類
似

 

之

性

質

，
而
判
決
向
來
分
為
給
付
判
決
、
形
成
判
決
及
確
認
判
決
三
類
，
形
成
處
分
與
確
認
處
分
用
語
相
同
於
判

 

決

-
下
命
翥
分
則
舆
袷
付
判
決
相
當
：

維

護

秩

序

之

各

種

處

分uwluu
gs

vc
lf

ug
cu

)

圪

署

之

：.I
M
K.f
t
:sp
f

生
強
制
執
行
之
問
題
，
各
種
處
分
之
中
亦
唯
有
下
命
處
分
有
強
制
執
行
之
可
能
性
及
必
要
性
。

2.
形

成

處

分

形

成

處

分

指

行

政

處

分

之

內

容

係

設

定

、
變

更

或

撤

銷

(
廢

止

)
法

律

關

係

者

而

言

，
故

給

予

特

許

、
撤

 

銷

特

許

、
對
公
務
員
之
任
命
或
免
職
.、
核

准

歸

化

、
准

許

專

利

以

及

關

於

物

的

一

般

處

分

等

-
皆
屬
形
成
處
分

 

之

性

質

=
如

所

形

成

之

法

律

關

係

為

私

法

上

之

權

利

義

務

者

，
學

理

上

稱

之

為

形

成

私

法

關

係

的

行

政

處

分

 

(privatrechtsgeiualtende

 

verwaltungsakte
)

。
行
政
處
分
形
成
私
法
關
係
與
前
述
之
行
政
處
分
對
外
發
生
私
法

 

上

效

果

-
應

有

所

區

別

-
前
者
請
原
本
有
當
事
人
間
之
私
法
上
行
為
存
在
，
須
主
管
機
關
作

成

處

分

介

入

之

後

， 

始
產
生
權
利
義
務
變
更
之
效
果
或
方
屬
法
定
手
續
的
完
成
•，
後
者
僅
指
涉

行

政

處

分

(
通

常

為

須

申

請

之

處

分

)
 

發
生
者
具
有
私
法
上
權
義
關
係
之
性
質
，
並
不
以
有
當
事
人
間
私
法
行
為
存
在
為
前
提
。
至
於
形
成
私
法
關
係
行

 

政

處

分

之

舉

例

，
諸
如
縣
政
府
對
漁
會
聘
用
總
幹
事
不
予
核
准
之
處
分
、
主
管
機
關
對
人
民
團
體
呈
報
核
備
之
決

 

議

認

定

無

效

之

處

分

、
鄉
鎮
公
所
或
縣
市
政
府
對
租
畑
爭
議
所
為
之
調
處
，
在

行

政

法

院

裁

判

中

，
曾
出
現
不
少

 

此

類

案

例

-
本

章

第

一

節

即

有

引

述

。
又

形

成

處

分一

經

確

定

-

即

有

拘

(
羈

)
束

力

，
不

生

執

行

之

問

題

(
參

 

照
行
政
法
院
七
十
二
年
判
字
第一

 o
四
九
號
判
決
)
(
註
五
二
之
三
)
。

註
五
二
之
三
：
裁
判
要
旨
彙
編

，
第
四
輯

，
五
三
九
買

■>

3.
確

認

處

分 

.

第
七
章
行
政
處
分

三
三
五

倉 分 芊  A 孤



行
政
法
之
理
論
與
實
用

 

三
三
六

確
認
處
分

包
括
對
法

律

關

係

存

否

之

確

認

，
以
及
對
人
之
地
位
或
物
之
性
質
在
法
律
上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事
項

 

的

認

定

。
所

請

在

法

律

上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事

項

的

認

定

，
係
指
此
種
認
定
直
接
影
響
行
政
法
上
法
律
效
果
者
而

 

言

(
註
五
三
)
。
關

於

法

律

關

係

存

否

之

確

認

處

分

-
實

例

不

少

；
土

地

登

記

(
土

地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以

下

)

.
(

註
 

五
四
)
、
耕

地

租

約

登

記

(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六
條
)
(
註
五
五
).、
商

標

專

用

權

範

圍

之

評

定

(
商
標
法
第

 

五

十

四

條

)
(
註
五
六
)
等

本

質

上

悉

屬

之

。
關
於
人
之
地
位
或
物
之
性
質
的
確
認
處
分
，
例
如
依
戶
籍
法
所
為
之

 

各

種

戶

籍

登

記

(
戶
籍
法
第
五
條

 '
第
三
十
八
條
)
'
 自
耕
能
力
證
明
之
發
給
(
註
五
七
)
、
地
價
或
改
良
物
補
償
之

 

估

定

(
土
地

法
第
二

臣

三

十

九

條

、
第
二
百
四
十
一
條
)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金
或
保
險
金
數
額
之
核
定
(
舊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二

條

、
舊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五
十
七
條
)
等

。
又
論
者
或
主
張
規
制
私

 

法

關

係

之

行

政

處

分

，
除
形
成
私
法
關
係
行
政
處
分
外
，
尚
有
確
認
私
法
關
係
行
政
處
分
之
類
別
，
但
目
前
通
說

 

並

不

採

如

此

之

細

分

，
蓋

無

甚

實

益

也

(
註
五
七
之一

)
。

住
五
三
：

v
g
l
.

 

Forsthoff
,

 

a
a
o
',

 

S
.2
0
9
;

 

s
c
h

 

Wallerath
,

 

a
a
o
.,

 
S
.167.

註
五
四
：
土
地
登
記
之

内
容
雖
屬
私
權
事
項

，
但
地
政
機
關
之
登
記
或
拒
絕
登
記

-

則
屬
行
政
處
分

，
見
行
政
法
院

五
十
六
年
判
字
第
九
十
七
號
判
例
。

註
五
五
：
參
照
行
政
法
院
五
十
二
年
判
字
第
一
九
七
號
判
例
。

註
五
六
：
已
註
冊
取
得
商
標
專
用
權
者

，
其
專
用
權
人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始
得
申
請
評
定
其
專
用
權
範
圍
-
參
照
行
政

法
院
五
十
六
年
判
字
第
一
八
六
號
判
例
=

註
五
七
：
農
業
用
地
之
轉
讓
依
土
地
法
第
三
十
條
第
一
項
及
其
他
相
關
規
定

，
須
受
讓
人
有
自
耕
能
力
(耕
地
出
租

後
玄
故
舌
者
孝
芎

r
.
w發
*
*
重
竭
以
碹

is
l人
之
.V.2.
I遂
成
為#

鎬
公
所
之
經
营
重
.香

..參

*
七
4
六
年
判
享

兹
王
七
之

1

 V *

持
蓄

w
f
#

萬

之

見
铎

-
見
达„
宗

.〒

？

舍

令

盎

参

法

*
*
:
之

行

政

霆

分

-
貧

15::
書

_

三

|
.
八
一
_
*
:
苦

衾

 

此
說
則
土
地
登
記
乃
形
成
私
法
關
係
之
行
政
處
分

，
因
為
登
記
為
土
地
移
轉
之
生
效
要

件
-
而
租
約
登
記
則
屬
確
認

 

私
法
關
係
之
行
政
處
分
-
但
實
益
不
大

，
且
對
形
成
私
法
關
係
之
處
分
如
能
採
取
較
廣
義
之
界
定
-
將
產
生
權
利
義

 

務
變
動
效
果
及
完
成
法
定
手
續
均
包
括
在

内
-
則
概
念
上
亦
無
再
作
細
分
之
必
要
。

二

、
以
對
關
係
人
之
效
果
為
區
分
標
準

按

照

行

政

處

分

之

效

果

對

相

對

人

法

益

所

生

之

影

響

-
可

分

為

授

益

處

分(hegiinstigende

 

ve
.rwaltung

-

 

sakte
)
A

擔

處

分

(belastendeve
Âvallgsakte

)

及
混
合
效
力
處
分(verwaligsaktemitMischwirkung

)

：
 

如
行
政
處
分
之
效
果
尚
及
於
相
對
人
以
外
之
他
人

，
則
另
有
第
三
人
效
力
處
分

(verwaltungsaktemit  

Drittwirkung

)
之

概

念

-

試
分
述
如
次
：

1

授
益
虛
分
與
負
擔
處
分

行
政

處

分

之

效

果

係

對

相

對

人

設

定

或

確

認

權

利

或

法

律

上

之

利

益

者
，
稱

為

授

益

處

分

.
准
許
商
標
註

 

冊

、
核

准

專

利

、
任

命

為

公

務

員

、
發
給
執
照
等
係
屬
設
定
權
利
或
法
律
上
利
益
性
質
之
授
益
處
分
；
確
認
相
對

 

人
具
有
某
種
身
分
如
本
國
國
籍
或
公
職
候
選
人
資
格
等
，
亦
屬
於
授
益
處
分
之
一
種
。
若
行
政
處
分
之
效
果
係
課

 

予
相
對
人
義
務
或
產
生
法
律
上
之
不
利
益
者
，
稱

為

負

擔

處

分

。
徵

兵

、
課

稅

或

免

職

處

分
，
為

典
型
之
負
擔
處

 

分

。
各
種
下
命
處
分
或
拒
絕
為
授
益
處
分
通
常
亦
屬
負
擔
處
分
。
確

認

處

分

則

屬

「
中

立

」
性

質

，
其
為
授
益
抑

 

負

擔

端

視

請

求

(
或
依
職
權
)
確
認
時
原
已
存
在
之
狀
態
而
定
.(
註
五
八
)
。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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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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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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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不當黨產 
處理條例「附隨組織j 之探討^^
從比較法觀點看德國民主婦女同盟

董 保 城 ‘

目 錄

童 、前言

贰 、德國處理東德共黨政權「附隨組

織 j 之比較法經齄

一 、 德困處理t 產與附随組纸立法之探討

二 、 不當* 產處理條例第4條第2 款厂附 

随組織j 的比較法觀察

三 ，聯邦眾議院判斷附隨組織的七點參 

考因素

參 '德國民主婦女同盟（D F D ) 成立 

缲起及遞變

肆 、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之地位與功能

一 、 成立與組鐵定位

二 、 功能任務

三 、 對黨產會補充綢査報告之疑義

伍 、 嫌牌會與德國民主婦女同盟

( D F D ) 之不同

― 、信仰不同：信舉馬兗思列寧主義的 
政治《雔 vs.信仰民主政m 基使之三 

民主義的民間團體

二、任務不同：從事嬅女平權反戰運動 

VS.在國家處境艱危踌■作為B 萆之 

後盾

三 、政治權力核心與否不同：德s 民主 

婦女同盟是束德共I 核心之政治權 

力掌握團S v s .嬅聯會並非固民I 政 

治權力核心基礎
四'進行不正tt爭與否不同 ：反民主政 

府的杜會運動組織與利益壟斷的不 

正競爭vs. # 代從事社會公益活動

五 、 封國軍之立埸不同：反箪事化與武 

装化vs.支持國軍後勤工作

六 、 是否受到憲法禁止不同：受憲法與 

法律禁止V3.受*法與法律保護

七 、 Bffl負贵人角色與任務之不同

八 、 成立之依攉與黨之關係不同

九 、 經f 來源不同

陸 、 對 2 0 1 7年 7 月 1 8 日聽證會若干 

重大疑點之再商榷

一 、 「以黨領政』國民1  = 婦驊會 

( ? I ) 優勢地位之再商樓：基於 

政黨利益vs.國家社會公益之不同

二 、 去脈络化式忽略組織還以功能法擴 

張解釋附隨組織聨結性要f 之不當

三 、 湘及既往的鹎型正義及司法審査

柒 、 秸输

接受刊迕日期：20 1 7年 6 月 7 F] *
’束吳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德函波昂大學法學»士.>

6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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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國 年 f 黨 產 處 理 之 樓 係 承 襲 ' 自 德 i 經 驗 。本 文 乃 透 過 德 國 處 理 東  

德 靠 產 政 比 較 法 經 驗 詳 述 我 圃 f • 當 龙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處 理 婦 聯 會 案 合 法 性 有

待 商 榷 之 處 ^• 本 文 首 先 從 比 較 法 的 角 度 談 我 國 .「附 隨 姐 織 」在 法 釋 義 學 上  

的 標 準 輿 解 釋 間 題 ，接 著 分 析 我 _ 婦 聯 會 與 東 德 德 國 芪 主 婦 女 同 盟 之 不 同 ， 

文 末 則 針 對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在 第 一 、二 次 聽 證 會 上 之 調 査 報 告 之 爭 梅  

提 出 本 人 之 疑 慮 ，供 未 來 黨 產 會 作 成 處 分 書 前 應 簸 清 之 觀 點 。

讕鍵詞：附隨組鐵、德國民主婦女同盟、婦聯會、東德政黨法、實質控制、 

政黨政治權力穩固的重要元素、轉型正義

壹 、前言

我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黨產會）在 今 年 （2017年 ）4 月 27 

日及7 月 1 8 曰先後兩次召開「確認」 

婦聯會是否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以下 

簡稱為婦聯會案）之聽證會 > M確認

為附隨組織後將追討其不當財產。黨 

產會根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 

財產處理條例》 （以下簡稱不當黨產處 

理條例）第 4 條第2 款 ：「附隨組織： 

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雅或機構；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舉、財務或業務 

經 營 ，且非以相當對慣轉謓而脫離政黨 

黄質控制之法人、團傾或機構。」以及 

第 4 條第4 款 ：「不當取得財產：指政 

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

原則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 

之財產。1 來作為認定婦聯會是否為國 

民黨附隨組織•以及婦聯會現有財產是 

否颶於悖於民主法治國原則而収得之財 

牽•而應予以沒收*

前後兩次婦聯會案應證黨產會  

處理下列問題：「1.婦 聯 #自 1950年 

4 月 1 7日成立時起，有無受中國國民 

黨寅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婦聯會是否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 

國國民黨寊質控制？」第 4 條第4 款的 

不當取得財產認定部分則處理；「2▲中 

國國民黨代領轉發款項、影劇票及棉紗 

附捐、結匯附勸勞軍捐獻（即勞軍捐）、 

防衛捐及接受政府機關補、捐助等款項 

性質為何？是否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 

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4 條第4 款之不 

當取得財產？ j 1

1不當黨產處理委員倉（2017c ) ，<1:06年 4 月 2 7 Q 就締聯會案舉行瞧谦公告》 ，fittPsr//w w w x i p a s . 

g w .tw/gazettes/38 (锻後瀏贤日：2加7/7/5);: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Q 0丨7d:) ， <丨06.•年7 月作汩就 

婦聯#案舉行第2 次聽〗8公p 》 ，h Ups://w w W .d p a卜goV.tw/news/9l (最後潮寬日：201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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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 i  wi m
^ . S； f'i ； ■；

韶 會 於 气 f - 7 r  ̂ 日 提 p f i  
$ 脚 *：! & , 對於_ 隨糾# 涊定

「東泰 v政媒.與Ffti眾 組 ；i 財 產 獨 立 i i  

丧 . 鸯 員 會 （U n a l>.h.artg丨ge: KQ.mmi..ssi'.〇.n 

z u r O b e r p r u f l i n g ,. d e.s. V e r m o g e n s  der

本 文 從 比 較 法 的 角 度 先 就 附 隨 組  

織 的 問 題 伟 一 分 析 介 紹 ，並 且 提 出 德 國  

判 斷 政 黨 附 隨 組 織 應 參 酌 之 因 素 ；接 著  

針 對 國 內 输 者 質 疑 我 國 婦 聯 會 與 東 德  

之 德 國 民 主 婦 女 同 盟 （ D e m o k r a t is e h e r

P a r te ie n  und M a s s e n o r g a n i s a t io n e n  der 

P D R , U K P V ) 」 （以 下 簡 稱 獨 調 會 ） 

有 關 認 定 附 隨 組 織 相 關 報 告 ，德 國 相 關  

裁 判 及 學 者 見 解 ，提 出 非 常 臭 髖 標 準 並  

且 指 出 附 隨 組 織 應 依 個 案 來 認 定 .。按 我  

國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係 參 考 東 德 於 兩  

德 統 一 前 （1990年 1 0 月 3 日 ）經 由 m  

德 人 民 第 一 次 自 由 :選 舉 產 生 的 人 民 議 會  

( V o lk ^k a m m e O : ，就 東 德 政 黨 法 增 修  

2 0 a 、2 0 b 條 文 （i 的 〇年 6 月 1 日 寅 施 ） 

所 制 定 。黨 產 會 第 二 次 滕 證 會 就 附 隨 組  

織 之 認 定 ，能 夠 正 本 猜 源 回 到 徳 國 獨 調  

會 就 群 眾 組 織 之 認 定 : 標 準 ，以 作 為 我 國  

黨 產 會 茬 處 理 「救 國 團 」5  *、「婦 瞰 會 」 

或 其 他 組 織 之 重 要 參 考 值 得 肯 定 ，尤 其  

是 黨 產 會 第 二 f 婦 聯 會 想 證 補 充 調 査 報  

告 列 出 婦 聯 會 ^ 人 事 相 關 部 分 」 、 「財 

務 相 關 部 分 』與 「業 務 相 關 部 分 」的资  

料 * 探 討 是 否 與 德 國 獨 調 會 雜 定 為 附 隨  

組 織 的 爾 大 要 素 「穩 固 執 政 黨 政 治 權 力  

的 重 要 因 素 」與 「受 執 政 t 實 質 控 制 j  , 

以 斷 定 婦 聯 會 是 否 為 附 隨 組 織 。

frauenbund D eutsch lands,以 下 簡 稱  

D F D ) 作 一 分 析 ，以 免 國 人 誤 解 與 做 出  

錯 誤 類 比 ；最 後 ，本 文 將 針 對 满 產 會 調  

査 報 告 爭 點 提 出 疑 義 與 看 法 ，盼 有 助 於  

漦 清 婦 聯 會 非 國 民 巍 的 附 隨 組 織 。

貳 、德國處理東德共黨政權 

「附隨組織」之比較法 

經驗

在 不 當 f 產 處 理 條 例 的 立 法 模 式  

上 ，我 國 原 則 上 應 係 採 取 德 國 處 理 東 德  

共 黨 政 權 之 不 當 黨 產 之 模 式 ，此 甫 由  

立 法 過 程 中 諸 位 立 委 之 發 言 得 知 。現  

行 法 在 二 諷 會 朦 泛 討 論 時 ，立 委 葉 宜  

津 發 言 提 及 東 德 S E D 過 去 以 黨 領 政 、 

黨 國 不 分 * 東 西 德 統 一 後 成 立 獨 立 委  

員 會 ， 「這 跟 我 國 現 在 要 處 理 的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非 常 地 類 似 … … 所 以 我  

憫 必 須 要 效 法 東 德 立 特 別 法 的 方 式 來  

處 理 黨 產 的 問 題 」 ；立 委 顧 立 雄 3 、

2不 當 黨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以 ，<丨.06年2 月 2 4日就救國_是范爲國民斌附隨組織寒串行第一次聽證 

公 告 >，4叩&://你％评〜丨卩33_毋八如/职2〇说8/27 (最後满覽日「加】7/7/21):不_歎產處理委員會（2017^ 

C 106年 2 月2 4日救國圃是爸爲_戾黨咐_ 組磁案之聽:證紀錄） ，https://w \^.cipa54.go.v.̂ ^̂

後瀏鹫 g  : 2017/7/2” 。

7時任¥ 委顱fi：雄發言：「酒良黨從34 f 以來不當取得:的這些財產...，皁在動員勘亂時期終也的時候就應 

該要做一個清理了。我們跟東、西德合I f當時的狀況的確不同，H 秦東德在被西德併了之後，馬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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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  ^  1
1 躲 〖| _  1亦1 ^ 3於德_ ^ 驗 之 ^

3 道 讀 |委的餐萏，更[德.證我嶺¥師法^

'穂國4® 制 之 ^ 法 勖 機 以 從 H 法 上 1

将 对 奋 :k 乜 猱 丨 法 令 q 刊+ 5 % 六 十 ^參 某 八 .兩

.爵. 本 文 乃 以 德 祖 經 驗 作 為 架 構 來 探 討  

我國:定 不 溢 兹 盘 處 埋 艇 例 之 利 弊 得 失 - 

此 應 合 先 敘 明 。

在 德國處理不 當 黨 產 問 題 的 法 律 架  

構 系 透 竭 七 部 法 令 來 處 理 ，'主要 是 透 過  

兩 徳 統 一 條 約 *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2〇a =條及  

第 2 0 b 條 、柬 德 政 黨 財 產 獨 立 調 査 委 員  

會 處 理 規 範 對 於 前 東 德 境 內 的 德 國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黨 及 其 附 庸 政 黨 的 民 主周盟、 
聯 結 牲 組 織 、法 A 與 群 敢 組 織 的 財 產 進

行 調 査 與 徵 败 5  6，而 配 套 法 令 規 範 則 是  

東 德 充 沒 財 產 返 還 準 據 法 、舊 憤 務 準 則  

fM  ( A ltschuidenregelurigsgesetz  ) 、 

聯 邦 檔 案 法 、 年 金 縛 型 補  

充 法 （R e ii. t e n. tt...b: e r l e i t u . n g 容- 

ErganzungsgeSetz：:)::等  4 部 可 能 渉 及 第  

三 人 權 利 義 務 的 法 律 來 補 充 夂 然 而 在  

我 國 卻 是 只 有 不 當 氧 產 處 理 條 例 一 部 法  

律 ，而 對 於 涉 及 第 兰 人 權 利 義 務 或 調 查  

程 序 事 項 者 ，則 均 由 不 當 g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以 法 規 命 令 的 方 式 處 理 ，不 無 違 庋 法  

治 國 原 則 之 疑 、

做 f 應該要做的轉型正義的處理，我們卻比他們遠遠晚了规卜年。早該做-應該做而沒葙做•這個S

任在誰？答案非常、非常清M i 因爲我們一直沒有辦法達到立法院的多數•沒有辦法好盱池來通過道 

樣一部我們認爲早就應該楚做的合於轉型正義的法律•• J 誚參閱：莖保城（20丨7>，〈政黨及其附随

組热不當取捋財產處理條例「附隨組織J 之研究 -以救國關爲例〉 ，〈台湾法學雜訪>• 322期 ，頁 

98 *

4立婆蘇巧绰發言：「丨992年 3 月 3 日，當時的立法委麗彭宵顯對國K * 不當教產提出M 詢 .，••••••if到

今天，我們才終於存機會眞正處理法案，開始處理國民滟的不當1 產•然而，我們看德闽•從1989年 

東德非共化後，就開始清鸯德國統一社偷黨（阳& ) 不當1 產 ，兩德統一後持&進彳i ，一直到加06年 

提岀段終報告，同樣是16年，它追回16;05億歐元，所以德國可以誠寘的®對過去……」請 茧  

保城，前揭註3 «

sD«utscber Bundestag (1998), Bqricht dcr Unabktangigen Kommissi；oi» iu r  ©berprUfung dea Vermo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cr DDR 〇ber das Vcrtiidgen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ci 
Deutsclilanils (SED) jctzt: Partei des Dcm〇 krakischen Sozialismus (PDS), dcs Freicn Deutschen 
G cw erkschaftsbundes (FDGB)^ der sonstigen  politischcn  O rganisatiohen  und Stetlungnahm e  
der Bundesregierung, BundcsLag-Druckiachc 1371 1353, S. 8 ff„  |ittp://dlpbt.bundestag,de/<i()c/ 
btd/13/113/1311353.pdf (Stand: 2017/7/22).
‘'DeulsChcr Bundcsitag，前揭註5 ，頁 11 ff.:詳細請參保M  廉保城，前揭註3 ，.頁 104-108 »

7例如涉及第三人權利義務事项之處理，不當1 萊處理委員t 就以法規命令i玲式的「人民躭政黨及其附樹 

耝織本當取得时產ET請回復權利辦法.」處理。且此辦法於2 *〇丨7年 5 月.26日預告，:雜於2017年 6 月 23 

日公布，於•揖告公告上IS記載預告14 0  *公然遊反行政院前玫獐委員林美珠201.6年 .9月夂曰院矗規宇 

第 1050175399號函（要求各搛關硏擬之法律及法規命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S O P ，使各界能事先瞭解， 

並有充分峙間表達意見：倘 因 「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之必要者，各機關挿另定較短之期間，並應於 

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甶」）之要求=

6 哀-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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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第民國婦女鱗奁會是否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附随組織.」之 探 討 一

從比.較法軚》看德酹民主婦女同:盟

1, , 1 ^ 1  M  J!.' 
广 、德竭處理_ 秦與丨f 辑组織春•

規定之歷史溯源
2:0世 紀 的 德 國 經 歷 了 兩 次 不 同 的 審 .  

制 政 權 ，包 括 了 從 1933 ~  1 9 4 5 年 共 12 

年 的 辋 粹 法 西 斯 • 以 茇 從 1 9 4 9 … .1989 

年 統 治 寒 德 長 達 4 0 年 的 共 產 政 權 。在 

這 兩 段 政 權 期 間 ，也 就 是 1M 5 到 1H 9 

年 ，蘇 聯 軍 隊 占 領 了 東 德 及 東 柏 林 • 

扶 植  了 東 德 共 產 黨 （K _onm iuni_:5ti:s(jhe 

Par.tei D e u t.sch larvd s，K P t O ， 幫 助 其  

建 立 專 制 組 i 結 構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 D e u t s c h e  O c m o k r a t is c h e  R e p u b l ik , 

D O R ) ( 簡 稱 東 德 ） 成 立 於 1 9 4 9 年  

1 0 月 7 日 ，齡 藓 聯 扶 植 的 德 國 統 一 社  

會 黨 .（S 〇z i:a i t s :t:i:s9h.'.e E iM h e itsp a t^ e i 

D e u ts c h la n d s，S E D ) 強 加 於 人 民 並 無  

r 止 當 性 與 合 法 性 j  » S E D 嗲 耷 外 表  

上 以 「民 丰 」號 稱 之 機 構 或 組 織 ，其 實  

是 建 構 自 B 指 定 的 ，不 受 約 制 的 絕 對 權  

力 ，在 此 期 間 東 德 共 產 社 會 下 的 人 民 麼  

經 許 多 不 同 鼯 迫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剛 結 束  

( 1_:94.5:年） ？.反 對 政 權 的 異 議 A 士 或  

在 野 黨 成 員 受 到 行 政 權 壓 迫 逮 捕 • 在 當  

時 司 法 系 紙 也 服 赝 於 統 一 社 會 黨 的 政 治  

利 M 。據 統 計 ，1 9 4 5 年 _  1 9 8 9 年 有 25 

萬 人 囡 政 治 原 因 受 到 逮 捕 ：東 西 德 邊 界  * 5

於 . 1 9 6 1年 S 月 關 閉 前 ，共 有 超 過 300 

萬 東 德 人 民 逃 難 到 西 德 。東 德 人 民 曾 經  

多 次 反 抗 爭 取 民 主 權 利 及 自 由 均 遭 蘇 聯  

武 力 鎮 壓 。在 當 時 只 要 麻 聯 對 一 個 分 裂  

的 德 國 以 及 f 個 東 德 共 產 國 家 的 存 在  

還 有 龐 太 利 益 ，並 且 蘇 聯 在 還 有 能 力 去  

維 持 此 一 龐 大 利 益 下 ，家 德 的 共 產 政 權  

( S E D ) 就 能 維 持 其 執 政 狀 態 。終 於 在  

L9 8 9 年 蘇 聯 撤 銷 對 共 產 東 徳 存 仁 極 為 重  

要 的 武 力 承 諾 • S E D 在 東 德 靠 蘇 聯 武 力  

撐 腰 的 執 政 強 勢 明 顯 衰 退 * 東 德 各 地 大  

小 城 鎮 發 起 持 績 抗 議 和 平 活 動 • 於 1利 9 

年 1 0 月 9 日 在 萊 比 錫 大 規 模 抗 議 活 動  

終 於 迫 使 東 德 政 府 於 1 9 8 9 年 1 1 月 9 日 

開 放 柏 林 圍 牆 及 東 西 德 法 界 8 。

東 德 人 民 不 停 呼 喊 「我 們 是 人  

民 j □ 號 * 和 平 示 威 逐 漸 瓦 解 共 產 國  

家 結 構 ，由 政 治 革 命 爭 取 自 我 解 放 ， 

在 東 德 自 我 儀 開 一 場 民 主 化 過 程 中 ， 

於 1 9 9 0 年 2:月 2 1 曰 在 東 、西 德 統 一  

前 （丨 9卯 年 1Q 月 3 0  ) 經 由 當 時 東  

德 尚 朱 經 人 民 自 由 選 舉 組 成 的 東 德 人  

民 議 會 ■( V o丨k s k a m m e r)、通 過 全 文 24 

條 宗 東 德 政 黨 與 政 治 團 髖 法 （G ^ e t z  

O b er P a r t e ie n  u n d a n d e r e  p o l i t i s c h e  

V e r e in ig u n g e n ) ( 以 下 簡 稱 東 德 ..政 黨  

法 ）9 • 其 中 針 對 政 黨 可 以 擁 寒 那 些 財 產  

分 別 規 定 於 該 法 第 1 5 條 與 第 2 3 條 ，•其 

內 容 分 別 是 第 1 5 條 ： 「政 兼 僅 能 經 營

'Anna Ka.m細 ky編 ，陳欣吟譯（利11) ，<面對、接受眞相；統r 的塘國如何處理共產的過往> ，蒽 

5-10°

5G B 1.1,19904 S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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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 邱 稱 .法令刹刊’ ■部六十第八硇- '

f  I  ^  1  f  I
今 • 以 秦 政 嫌 ^志 的 开 多 (伽 （̂ iU容che .?.:’ 

f 、 w m p b 丨⑷叩）為口丨翁色茱輯事梁。 ：

、々.... ..除竑之 丨々' . 亦得 ® 丨I!籴:中光、:. ._

雅 假 中 心 （Ferienheime) 與其他 :..社脅

設 施 。」第 2 3 條 ： 「本 法 谀 施前 .政絕 

財 產 有 違 反 第 1 5 條 規 定 之 企 業 或 事 業  

( & ’etr.ie b e，U tlte m e h m e n ) ， 至 遲 於  

1 9 9 1年 1 2 月 3 1 日 前 移 轉 給 往 昔 的 人  

民 （V o lk se i.g en t.u m ) 財 產 6 1'此部政黨法 

隨 後 於 丨 9 9 0 年 3 月 1 8 日 經 由 東 德 人 民  

第 一 次 自 由 選 舉 組 成 之 人 民 諶 會 ID針 對  

政 黨 及 群 眾 組 織 （M asse n c^ g a n isa t•祕） 

財 產 之 處 理 於 1.990年 5 月 3.1曰 於 政 痛  

法 增 訂 2 0 a 與 2〇b * 該 增 訂 條 文 於 1切 0 

年 6 月 I S 實 施 並 貴 成 東 德 敵 府 成 立 獨  

調 會 （U K P V > 。

東 德 增 列 政 黨 法 2〇a 與 2〇b 的 主 要  

背 景 與 目 的 在 於 L9 8 9 年東德境內和:平的 

民 主 的 革 命 固 然 已 經 消 除 了 _家 統 治 權  

的 結 構 。只 是 在 財 產 權 領 域 此 一 不 公 苹 性  

仍 然 繼 續 存 在 》S E D 政 黨 統 治 造 成 了 政  

:黨 黨 產 與 國 家 財 產 混 為 一 膪 。除了  S E D  

以 外 ，其 他 :政 食 與 聯 結 性 組 緘 財 產 亦 有  

類 似 情 形 ，S E D 利 用 它 東 德 4 0 年 獨 占 性  

統 治 以 不 法 （u n rech tm aliig) 或 規 避 公  

眾 監 督 下 獲 得 自 E 財 產 利 益 。為 了 自 已  

政 黨 利 益 徴 收 私 人 土 地 ，將 政 府 的 財 源  

為 了 自 己 利 益 而 取 得 。這 些 舊 有 不 公 平  

(a lte  U.ng.ereth tigk e+i t ) 必 須 淸 除 ，而不

允許在新的幣制與經濟體制（W a h r im g s- 

und W ir t s e h a f t s s y s t e m ) 形成一個新的 

利益。因此為了消除政黨與聯結組織在 

東德執政租制下在有的經濟上權力優勢 

( W i r t s c h a f t l i c h M a c h t p o s i t i G n )

得 之 財 產 ，本 政 黨 法 § 2 0 a 、20 b 的 目  

，的 在 於 避 免 政 黨 與 其 聯 結 、群 眾 耝 織 仍  

然 以 甚 原 先 所 獲 得 的 財 _恨 值 參 與 民 主  

意 志 競 爭 的 程 序 （am dem cikratischeti 

W illen ib ild u n gsp ro zeB) ，而 .這些原先所 

獲 得 財 產 若 在 民 主 法 治 國 蓮 作 下 則 是 不  

可 能 獲 取 :的 。依 據 政 黨 法 2 0 a 與 20b 應  

成 立 東 德 政 黨 與 群 眾 組 織 財 產 獨 立 調 査  

委 員 會 （獨 調 會 ）以 余 面 的 法 治 角 度 來 調  

奄 政 獯 及 萁 群 眾 組 總 的 財 產 狀 況 。西 德 統  

—後 德 國 政 府 依 據 南 德 統 一 條 約 （Vertra_g 

zw ischen der B un d csrep u b lik D eutsch land  

u n d d e r D e u t s c h e n  D e m o k r a t i s c h e n  

R  e p u b I i k ( lb e r  d i e H e r s t  e l l  u n g  

d e r  E i n h e i t D e u t s c h 1 a n d s ) 11 '* 

再 為 東 德 統 治 時 期 己 成 立 之 獨 調 會 增 加  

. # 員 外 ，更 進 一 步 制 頒 獨 調 會 和 財 產 信  

託 局 之 監 督 與 運 作 等 法 規 ，足 見 德 國 的  

黨 產 處 理 是 由 東 德 人 民 於 民 主 化 後 由 下  

而 上 自 我 覺 醒 ，自 發 性 制 定 政 黨 法 並 針  

對 財 產 成 立 獨 調 會 ，而 不 是 統 一 煢 德 國  

政 府 以 「勝 利 者 」之 姿 態 制 定 與 清 埋 前  

東 德 S E D 執 政 時 期 之 不 當 黨 產 ，此 不  

可 不 察 。

•.人民議會.:!?rakU明黹團聯席會 .C D U /D A , [)S U . Die Liberties tind S P P  於 1990 年 5 月 31 日加入 § 

20a 、20b 修改政黨法。

U B G B (. rr, 1990, S： 885, 8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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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蓽民國婦女聯命'會是否為不當I :產處理條例「附隨組織」之探討——

從比故法覬點看德國民主婦女..同盟 w

爾 | n . ■ 言 醫
. ； S  1 9 9 0  q： 5 ^ 3 1  n « ' 6 ^  I 

# 生 效 _ 政 輝 法 磔 鄭 第

的 A ；重 要 任 1 第 植 務 菏 ：！ 

將 東 德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 黛 政 權 的 不 當 黨 產  

交 付 與 信 託 行 政 法 人 U .995年 後 M 名 

為 聯 邦 統 一 特 殊 事 務 局 ） 12處 理 ，第 二  

個 任 務 則 是 東 德 政 黨 法 的 原 規 定 渉 及 到  

政 黨 財 產 的 部 分 只 有 交 付 信 託 管 理 以 及  

使 用 禁 止 而 已 • 但 事 實 上 對 於 財 產 的 處  

理 還 必 須 和 南 德 統 一 條 約 C當 時 正 由 西  

德 與 東 德 政 府 進 行 草 案 協 商 ）相 合 致 ，

1 .  這 些 財 產 若 原 來 乃 有 權 利 歸 P 者 ， 

則 需 要 返 還 給 原 權 利 人 及 其 繼 承 人 ；

2 .  無 法 返 還 時 ，則 必 須 基 於 有 利 於 前  

耒 德 池 區 新 加 入 聯 邦 的 經 濟 重 整 的 目 的  

而 為 利 用 ；3 . 在 財 產 被 肯 定 為 符 合 霣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而 取 得 時 ，則 必 須 交 還 給  

原 來 受 徵 败 的 前 東 德 政 權 的 政 黨 ,與 其 政  

治 性 的 附 隨 铒 織 。第 S 個 任 務 :則 是 信 託  

行 政 法 人 必 須 與 獨 立 黨 產 調 查 委 員 會 協  

調 後 r 方 可 處 理 這 些 財 產 。基 本 上 可 以  * 18

說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2 0 a 條 及 第 2 0 b 條 是  

因 應 統 一 後 清 査 前 東 德 政 權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黨 、民 主 核 心 同 盟 與 相 關 衛 星 組 織  

(.Sate.llitenprganisationen) 不 當 .財 產  

的 根 本 大 法 13 »

在 黨 產 會 2 0 1 7 年 7 月 1 8 日 第 二 次  

匾 證 補 充 調 查 報 告 第 2 頁 中 ，列 出 東 德  

政 及 群 眾 組 織 財 產 獨 立 調 査 委 員 會 有  

關 認 定 『附 隨 組 織 」相 關 報 告 ，黨 產 會  

指 出 ，依 德 國 相 關 裁 判 及 學 者 見 解 ：「附 

隨 組 織 :應 依 個 案 認 定 。若 該 組 織 對 於 政  

黨 ，特 別 是 對 當 時 的 執 政 黨 1"德 國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黨 乂  S E D ) 4 來 說 ，被 視 為 一  

重 要 的 元 素 （ w e s e n t lic h e s E le m e n t) ，： 

用 以 穩 固 其 政 治 權 力 並 為 政 黨 所 控 制 ， 

則 為 其 附 隨 組 織 ；進 而 得 以 6■該組織對 

於 該 政 黨 領 導 地 位 的 肯 認 ■«、 f 該 政 媒  

與 組 織 間 是 否 具 有 緊 密 連 結 以 及 相 互 間  

的 聯 穽 』 、 『該 組 織 是 否 依 循 該 政 被 的  

政 策 來 調 整 其 任 務 a 、 f 該 組 織 是 否 透  

過 該 政 黨 來 進 一 步 確 立 其 任 務 』等 來 加

l!Bahrmann/Links (2012)； C h ro n ik  d e r  W en ds： D ie  E r e ig n is s e  in  d e r  D D R  z w is c h e n  7. O k io b e r  1 9 8 9  u n d

18 . M a r i  199P ：i S, 257 ; Relnbaol WeiBhuhn (1993)； D ie  B U r g e r b e w e g u n g e n  d e r  e h e m a l jg e n  D D R  im  

J a h r  1 9 9 1 , in: H a u fe /B r u c k m e ie r  (Hfsg.), D ie  B u rg erb ey tteg u n g en  in d e r  D D R  u n ii in  d e n  o s td e u ts c h e n

BunrfesWrtrfeM, S. 1_.6'3.對於Treuhandanstait的中文甩語1有譯爲信託局、信託行政處、信託管理櫬構、 

獨立託转委貝會等，該信託行政法大彳T H A )的任務晕在於信託管理前東徳政播的「 .:人民財產J 、並 

a 將其 ®新 r私 有 化 其 原 來 構 想 是 由 ！"〇年 2 月丨2 日的前柬德反共黨公民運勤薄1體「馬上民主j 
(DC細 k ra tie Je tn )提出，認爲II些東徳共黨黑產必須由一個信託管理的公司（Trcuhuntlgcsdlschafti) 

(偏向控股公司）管理•並且以股份方式分配給之前東德領域內的公民。這個構想在诳德政黨法中獲 

得寅踐，只是逝非以私法上的公词法人名義和型態出琨，而是以公法機偁的倍託行政法人出現，是以 

譯爲信託行政織人較妥:，而在砂9 5年之則可依擔一般譯語而將AM W t翻成德文法筚用語的行政局處 

的聯邦統一特殊車務局乃足因爲可顯現這段歷史前後之變遷意義。

13 Hans-Jilrgen Papier (1992), D a s  P a r k i y e r m o g e n  in  d e r  e h m a l i ^ e n  D D R : a k tu e l le  R e c h ls f ta g e n  d e r  

F e s ls te llu n g , S ic h e r u n g  u n d  V erw en d u n g , 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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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約板及.糾法令卜i刊r ，•六十公卷芯八期

0

.一 ^ 以 增 。此綱.組織_|細_ k #

罾 :，
則 i p ?.的 串 連 亦 為 里 要 的 參 考

一 々 播就4 呙與暴猶被a  _  禮 讓 — 抑:_ .

成 組 锇 的 S i ! 資 金 生 要 躕 #於 攸 嫌 的 :財  

盘 ，抑 或 者 昆 遘 過 政 黹 的 行 為 來 供 給 該  

組 織 ，均 足 以 構 成 附 隨 組 纖 之 認 定 —但  

組 織 成 員 與 黨 員 間 並 非 以 是 否 過 丰 敷 為  

認 定 依 撺 ，而 是 # 事 I t 個 案 嗓 的 整 髑 形

象 或 者 組 織 的 重 要 部 分 來 加 以 認 定 。 . j

黨 產 會 對 於 我 國 附 赌 組 織 之 認 定 援  

引 德 國 之 參 考 標 準 • 強 調 組 織 與 政 黨 繁  

密 聯 結 可 议 從 人 事 、財 務 的 重 曼 性 、串 

聯 性 得 以 認 定 .，黨 産 會 能 參 酌 徳 國 之 經  

驗 ，至 少 符 合 了 :當初我 國 不 霄 诔 產 處 理  

條 例 承 t t 德 國 立 法 雔 例 之 理 念 ^值 得 哲  

定 p

( 二 ） 以 東 德 玫黨法涉及政t 與相關 
政治性:群眾組織之法條説明： 

與 我 國 文 義 上 「附 隨 組 織 」相 關 者  

為 車 德 政 黨 法 第 2 0 a 條 之 第 1 項 、第 2 

項 規 定 為 ： 「第 1 項 ：總 理 設 a 獨 立 委  

員 會 對 於 東 德 各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織 、 

法 人 、群 眾 組 嫌 在 國 內 外 之 財 產 進 行 調  

查 報 告 。第 2 項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織 、 

法 人 、群 眾 組 織 不 論 義 務 興 杏 ，均 必 須  

向 依 第 1 項 成 立 的 委 員 會 提 出 下 列 完 整  

說 朋 * a) 自 19 4 5 年 5 月 备 日 以 來 在 其  

財 產 或 其 前 身 、後 繼 之 組 織 經 交 易 、徵 

收 或 其 他 方 式 所 獲 取 或 是 已 出 賣 、贈與  

或 其 特 殊 方 式 脫 手 之 財 產 價 額 。 b)

1 9 8 9 年 1 0 月 7 招 後 之 財 產 以 及 其 後 之  

寧 動 尤 須 提 出 財 產 概 述 書 。」 ; 第 M b  

條 第 1 項 、第 2 項 規 定 : 「第 1 項 ： 

本法::生效時 >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織 、 

法 人 ，群 眾 組 織 所 得 進 行 之 財 產 變 動 僅  

於 獲 得 獨 宠 委 員 會 主 委 艺 同 意 而 生 效 。

第 2 項 : 為 確 保 政 鮝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熾 、 

法 人 、群 眾 組 織 之 財 產 價 額 •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織 、法 人 、群 眾 組 織 之 財 產 於  

1 9 8 9 年 0 月 1 日 已 存 在 或 自 斯 時 起 該  

財 產 之 替 代 品 ^均 需 交 付 信 :託 。

就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2 0 a 條 第 1 項 、

第 2 項 以 及 第 2 0 b 條 第 1 項 、第 2 項  

的 架 構 而 言 * 其 受 到 獨 調 會 調 査 的 「財 

產 」 • 基 本 上 必 須 騰 於 前 東 德 政 權 下 與  

德 國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黨 ( S E D ) 相 關 的 民  

主 同 盟 各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織 、法 人 、 

群 眾 組 纗 者 ，方 有 愛 調 聋 之 必 寒 。換 言  

之 ，若 不 能 先 確 認 是 否 ，為 煎 東 德 不 法 政  

權 的 政 治 支 配 系 統 維 繫 的 重 擊 元 素 （ a ls  

w e s e n t lic h e s E le m e n t d e r S t a b i l ie r u n g  

d e r p o l it is c b e n  M a c h t a n g e s e b e n  a n d  

entspfechend gesteuert,) 的 政 黨 與 其 群 眾  

組 織 • 則 無 從 處 理 「該 政 黨 或 是 其 政 治  

組 織 」 的 F 財 產 」之 問 題 。在 适 裡判斷 

東德__諸 政 黨 、其聨結性組織、法人戒其 

所屬群眾組織:的原則是〃這些政治組織 

或機構對社會主義統一黧政權而言，是 

政治權力穩固的重要死素，丘這..些聯結 

性組織、法人或群幕組織必須遵循該政

H CiBI. t, 1990, S ,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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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争華民圏婦女栉合會是否為不當;f 產處理條例「附随扭_ 」 < 探討一一
從.比.較法觀點看德國.民主婦女同'盥 29

1If的領事？在这定;^是傲i 德 不 #  

榷政治 |知择固的達;要元4 後 ，才4 如 

被鉍定i :爽應受&室的聯焱# 政‘治性群

眾組織，孢經確該:為應受調查的聯結性 
.政治性群取紕織後，才會進入該組織所 
取得足財產不當與否應受調查的問題15。

二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第4條第
2 款 「附隨组織J 的比較法 
觀察

其 實 在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修 中 附 隨 組  

織 的 認 定 上 • 應 該 是 要 與 柬 德 政 黨 法 第  

2 0 a 條 興 第 2 0 b 條 的 楳 準 一 致 的 ，黨 產  

會 在 加 17年 7 月 1 2 日 補 充 調 査 報 告 針  

對 「附 隨 組 織 」定 義 也 是 援 弓 ?了 東 德 獨  

調 會 提 出 「聯 結 性 j 與 # 群 眾 組 織 j ， 

對 於 穩 固 政 治 權 力 並 為 政 黨 所 控 制 視 為  

重 要 元 素 。因 此 就 我 國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 附 隨 組 織 的 文 義 乃 指 「指  

獨 立 存 在 而 由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之 法 人 V 團 饈 或 機 構 ；曾 

由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接 或 業 務 經  

營 |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瞒 而 脫 離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之 法 人 、團 腾 或 機 棒 J  ，事 實 上  

這 樣 的 描 述 隱 含 了 實 質 性 要 件 的 5 耩 _  

威 權 政 權 執 政 黧 ( 中 國 國 民 黨 ）的 政 治  

權 力 穩 固 的 重 要 元 素 」 ，因 為 對 比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1 條 : 「為 調 査 及 處 理

政i t、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 

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 

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特制定 

本條例。」其中的落贫帱型正義的意含4  

正是意味著我國法上的附随組織事贯上 

也必須有「構成威權政權執政黨;（中國 

國民黨）的政治權力稷固的重要元素」

後 ，才能夠符合 F附隨組織」的定義。

換言之 *從比較法的觀點而言 …在 

我國法上解釋「附隨組織」的要件事奪 

上是與車德政黨法對於東德不法政權政 

黨之聯結性組織、法人與群眾組織的解 

釋結論上應該是一致的。

…在 此 基 礎 上 | 那 麽 我 國 法 上 附 隨  

組 織 在 法 律 上 的 理 解 應 該 就 是 指 德 國 法  

土 的 政 黨 之 聯 結 性 紙 織 、法 人 或 群 眾 組  

織 ，在 這 裡 政 1 ,所 屬 的 法 人 在 判 斷 上  

較 無 疑 義 • 比 較 有 問 題 的 是 聯 結 性 組  

織 （v .e rb ..urttTe:nen O T g a n is甜 o n. )與 群  

眾 組 織  C M sissen o rgan i.s a t ib n ) 的■判:’斷 

以 及 為 何 應 該 區 分 的 問 題 。就 其 區 分  

的 重 大貢益在 於 聯 結 性 組 織 為 必 要 接 受  

調 查 組 織 則 可 能 接 受 調 査 * 因 

為 即 《 •.咖邮 f■，也

不最；

徴稱

m
處？

HansTJiJr^^ (1992)v ^J(t̂  P a r te iv e r m O g e n  in  d

F e s ts ta l iu n g , S ic h e r u n g  u n d V erw en du n g, S. 10. 
,0Dcutschcr Bundestag (1998), Bericht dcr U n a b b 3ngi;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cr D D R  iibf

♦  5
怒 . . 之m -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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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约 义 溢 稿 h古令 t v :

_ _  1

■ 激

縱:

聯 替 組 溉 马 採 取 形 约 判 斷 4 , 丛 本  

% : 上 據搏la辙 在 東 _政權 ||咳府歷 

& 應紀#举是否在_ 人 有 P

if：̂

代 我 席 次 、國 務 鼙 員 會 a 及 部 & 聯 《  

會 中 禹 有 ® 要 角 色 而 定 ，因 為 :該組微 

與 政 _ :同 屬 民 主 同 盟 （ D e m o k ra tis th e r  

B lo c k ) ，乃 具 備 準 政 黨 牲 ，且 與 東  

德 社 會 主 義 統 > 脒 政 權 真 有 緊 密 聯  

結 性 ，而::覉 於 維 持 政 .權 :穩 定 不 可 或  

缺 的 要 素 。而 在 東 德 政 權 中 被 認 定 為  

聯 結 .性 組 織 者 則 :為 商 由 德 國 Z 會 聯 盟  

( F r e ie t D e u tsch er G e v v e rk sch a ftsb u n d, 

F D G B  ) 、 自 凼 德 意 志 青 年 C Freie  

D eu tsch e Ju g e rtd / F D J ) ‘徳 國 民 主 爾  

女 同 盟 （D.em ok.rati-scher frauenbutvd 

D e u tse h la n d s，D .P D . ) 、東 德文 '化‘词 盟  

C K u ltu rb u n d d e r D D R ) 17 4

至 於 若 組 織 在 東 德 人 民 大 會 雖 無  

保 留 代 表 席 次 ，也 :無 在 國 :務 委 員 會 以  

茇 部 長 聯 席 會 中 占 有 重 要 角 色 者 然  

而 * 對 S E D 卻 有 緊 密 的 穩 定 政 權 的 關  

聯 （ a u fg r u n d  i’h re r e a g e n  p o l it is e h e n

m ach s(.ab 1 i s le r e nden V e r b it id u n g  zur 

S E D ) 性 的 概 體 則 靥 於 政 治 性 群 眾 組  

織 ，依 獨 諷 #  2 0 0 6年 7 月 5 B 期 末 報  

告 第 2 項 共 有 1 4個 群 眾 組 織 *  1 7 18，而 這  

些 組 織 也 在 獨 調 會 調 杳 之 列 。由 此 可 知  

在 德 國 無 論 是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群 眾 組 織 之  

認 定 1 雖 不 以 該 組 織 在 國 會 是 否 保 有 一  

定 代 表 席 家 為 主 要 判 斷 標 準 • 但 瑋 二 種  

組 織 對 S E D 政 黨 而 言 ，祯 視 為 一 重 要  

武 素 （wesent.Uch.esE le m e n t) ? 用 以 穩  

固 其 政 治 權 力 竑 為 S E D 所 控 制 。基 於  

輯 國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建 立 政 艰 公 平 競  

爭 ，健 全 民 主 政 治 ，落 實 轉 型 疋 義 立 法  

目 的 | 我 國 嵙 於 附 隨 組 織 之 認 定 從 德 國  

獨 調 會 之 實 證 來 看  > 婦 聯 會 必 須 是 對 國  

民 黨 政 權 穩 固 重 要 元 素 並 且 受 國 民 黨 所  

控 制 ，或 「曾 由 政 t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政 黛 t 質 控 制 之 法 人 、團 體 或 機  

構 」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  

後 段 參 照 ） ，始 符 ^ 附 隨 組 織 』之 定 義 。

p.eutschlands (SED) j c t z t; Partci dcs DGm&fc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 des F rd c n  Beutschcn  
G cw crkschaftsbundes (FD G B), der sonstigen politischen Grganisationen und StelluTignahmc  
der B u n d esreg ie ru n g, B und^ stag-Druelesache 13/11353, S . 22, h t tp ://d ip b t.b iindeslag.de/doc/ 
btd/13/l l 37〇 n 353 ..pdf (Stand: 2017/7/22).

17 D e u t s c h e r  B u n d e s t a g  (1998), B e r i c h t  d e r  t l n a b h a n g i g c n  K o m n i i s s i o n  z u r  O b e r p f d f a n g  d e s  V e r m a g e h s  

d e r  P a r l c i e n  u n d  M a s s e n o r g a n i c a l i o n e n  d e r  D R  tk b e r d a s  V e r m o g e n  d e r  S o z i a l i s t i s c h e n  E i n h e i t s p a r t e i  

D e u t s c h l a n d s  (S E T )) j e t z t : P a r t e i  d e « D e m o k r a l i s c h e n  S o z i a l i i j m u s  (P D S ), d e s  F r c i e n  D . e u t s c h e n  

G c w e r k s c h a f t s b u n d e s  (F D G B ), d e r  s o n s t i g e n  p o l i t i s c h e n  O r g a n i s a t i p r i e n  u n d  S t e l i u n g n a h m e  

B u n d e s r e g i e r u n g , B u n d e s t a g -D r u c k s a .c h .c 13/1 i 353, S , 21, b U p ://d i p b t l b u n d e s t a g .d e /d o c / 

M 3/13 11 3 5 3 . p d f  (S t a n d : 2 0 1 H I (21).
’喊 （2 0 1 7 )， 〈政 1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财 產 幽 理 條 例 「附隨組織 J 之 硏 弈 —— 以.救國 

1灣法犖 雜誌 > ，322期 ，頁丨02 -

http://dipbt.biindeslag.de/doc/


蓽民固婦女聯合■會是否為不當黨屢處理條 例 「附随组織J 之揮封一

從.比較法觀點看德:國民主婦女同盟

!S ^
奸 .

三 、聯邦眾議院判斷附馇組4 命‘

• 根 楗 德 國 聯 邦 眾 議 院 +〖9'幻 年 I 2 

离 丨 丨 曰 在 由 德 _ 聯 邦 衆 議 員 Rainfer

獲 得 較 社 會 上 一 般 人 更 優 越 的 地  

位 。

( 四 ）東 德 同 盟 政 黨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群 眾  

組 織 的 高 級 黨 工 或 領 導 幹 部 ，與基

E p p e lm a M 主 持 「f 估 硪 究 德 國 社 會 主  

義 統 -• 黨 獨 裁 統 治 之 歷 史 和 後 遺 症 委 員  

會 第 2 2 次 會 議 _j 以 在 S E D 時 期 的 同 盟  

政 黨 與 群 眾 組 織 為 題 的 公 聰 會 上 ，所 提  

出 的 七 個 判 斯 是 否 為 與 東 德 社 會 主 義 統

層 黨 員 或 會 員 之 間 S 動 關 係 如 何 ， 

是 否 因 髙 級 被 工 或 領 導 幹 部 因 常 受  

制 於 S E D 領 導 而 與 基 層 1 1 員或會  

員 之 間 有 間 隙 而 關 係 不 良 。

C五 ）東 德 同 盟 政 黨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群

一 黨 之 有 主 從 關 係 的 政 治 牲 群 眾 組 織 的  眾 組 織 對 S E D 政 黨 所 交 付 的 政 策

問 題 ，這 世 是 藤 清 東 德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黧  提 出 不 同 的 看 法 時 ’是 否 對 S E D

與 某 一 特 定 政 治 性 群 眾 組 織 從 屬 性 質 的  

七 點 參 考 因 素 ，瞄 邦 眾 議 員 調 査 委 員 會  

想 要 藉 由 這 些 問 題 來 主 導 判 斷 政 治 性 群  

眾 組 織 的 標 準 • 在 我 國 法 文 義 _b 的 埋 解  

則 應 屬 於 附 隨 組 織 的 判 斷 標 準 19 :

( ― ) 同 盟 政 黨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群 眾 組  

織 的 政 治 地 位 與 角 色 必 須 由 執 政  

的 S E D 分 配 駕 馭 ，S E B 霉 過 窃  

的 黨 綱 、政 治 指 導 以 及 吸 收 為 同  

盟 政 黨 鮝 員 或 提 钹 為 各 同 盟 政 黛  

之 高 級 黨 工 來 影 鳙 這 些 組 織 內 部  

組 成 與 外 部 運 作 。

( 二 ） 形 式 J i 是 否 以 東 德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黨 為 領 導 • 其 依 賴 性 或 獨 立 性 的  

程 度 為 何 。

( 三 ） 加 入 同 盟 政 黨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群

的 決 策 產 生 任 何 影 ® 。

( 六 ） 東 德 同 盟 政 黨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群  

眾 組 織 對 於 東 德 垮 臺 扮 演 了 什 麼  

角 色 ？

( 七 ） 東 德 同 盟 政 黨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群  

眾 組 織 對 過 去 的 s e t ) 追 隨 是 否 顒  

具 悔 意 。

聯 邦 眾 議 院 透 過 這 七 點 參 考 因 素 來  

判 撕 是 否 與 東 德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黨 間 有 主  

從 關 係 ，而 可 以 被 認 定 為 聯 結 性 或 群 眾  

組 織 ，此 外 必 須 強 調 的 是 * 這 些 參 考 因  

素 不 可 單 獨 判 斷 。

此 外 * 德 國 哥 廷 拫 公 法 學 者 S ta b le  

教 授 認 為 ，對 於 是 否 為 「東 德 政 治 系 統  

維 持 不 可 或 缺 」之 聯 結 性 組 織 和 群 眾 駔  

織 的 判 _ ? ，應 有 如 下 的 撂 準 2Q » 亦 可 作

25

眾 組 織 考 ，其 動 機 是 否 能 夠 藉 此  為 參 考 :

,9Deutscher Bundestag, Rcferat Gffentlichkeitsarbeit (Hrsg.) (1993)3 2 2  S i tz u n g  d e r  E n q u e ie -K o m m iss la n , 

'^Aufarbeitung y o n  G esch ich te  u n d  F o [g en  d e r  S E D -D ik ta tv r  in  D eu tschland'%  E rfassu n g  u n d  E in b in d iin g  d e s  

M ensch en  im  SED-S/acU: zu r  R o lie  d e r  B Io ck p a rle ien u n d M a ssen o rg a n isa tio h en ; am  77. D ecem ber J992, S . 154. 
2〇Ghristian Starck (1991), Die Behandlung des. V e rmogens der Pavtc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68-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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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吳it调盟政:漱、聯結牲細磁、群 

眾組織與法人部遒循m徳社會主

義 統 一 黨 的 領 導 ，這 裡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應 受 調 査 的 群 眾 組 織 遵 循 的  

並非國家 的 領 導  > 而 是 該 政 黨 的  

領 導 。

( H ) 进 循 該 政 黨 領 導 的 1  彳隨組繳., 

( 聯 結 性 組 織 或 群 眾 組 織 ）成員  

可 以 成 為 國家行政 機 器 的 公 務  

員 ，並 享 有 社 會 上 的 優 .越 地 位 興  

利 益 。

參 、德 國 民 主 婦 女 同 盟 （D F D ) 

成立緣起及遞雙

柴反法西斯婦女委員會。E丨H S ehm〖dt 

係當時的反法西斯婦委員會之委員。 

K P D 於 1945年 S 月在柏林成立中央婦 

女 委 員 會 （Z.entrale Frauenausschuft， 

z f a ) 所設立中央婦女委員會成

立後決定優先設賢兒童村、流浪者收容 

所 、縫 紉 站 （Nahstuben) 等 ，並朝向 

承接地方政府的工作。抝丨丨S eh m id t於 

1945年被任命該K P D 中央婦女委員舍 

辦公室主任，其實 EUi S ch m id t在此之 

前B 經是 K P D 的黨員，.因此反法西斯 

婦女委員會與K P P 緊密聯接。

不 過 在 當 時 德 國 除 KPID外 亦 有 基 督  

教 民 生 同 盟 （C D U ) 與 镱 國 苜 由 民 主 黨  

(L D P D ) 欲 成 立 與 該 黨 相 關 附屬;婦 女  

組 織 • 惟 遭 K P D 阻 撓 各 政 黨 婦 女 組 織 難  

以 成 立 。丨94&年 4 月 2 1 日 東 德 的 德 國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德 國 婦  

女 於 1 9 4 5 年 1 0 月 在 ，蘇 聯 占 領 區 下  

各 地 成 立 了 「反 法 西 斯 婦 女 委 員 會 」 

( an tifa sch istisch e F rau en au ssch u sse) ，

社 會 黨 （ S P D ) 與 K P D 強 制 合 併 為 德 國  

社 會 主 義 統 一 典 （S E D ) ， EUi S c h m id t 

於 1 9 4 6 年 檐 任 S E D 戴 中 央 婦 女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 I 947'.年 3 月 7 、: 8 白 與

這 些 娄 員 會 之 成 員 來 自 各 階 層 與 各 黨 派  

或 無 黨 派 之 婦 女 所 組 成 。這 些 組 成 是 自  

發 性 的 。她 們 的 任 務 是 檀 極 參 與 社 會  

的 、政 治 的 與 經 濟 的 議 題 討 諭 與 透 過 具  

體 的 援 助 去 幫 助 面 臨 困 頓 的 市 民 。

反 法 西 斯 婦 女 委 員 會 積 極 性 :的 參  

與 公 共 議 題 ，由 於 和 當 時 的 德 國 共 產 黨  

( K o m m u n is t isc h e P a rte i D e u tsch la n d s, 

K P D ) 理 念 枏 同 ，很 快 K P D 就 肯 認 這

9 日 （3 月 8 日 為 國 際 婦 女 節 ） 在 柏 林  

舉 行 了 為 和 平 而 召 開 的 德 國 婦 女 代 表 大  

# ，•.此 一 會 議 也 犛 第 一 次 來 自 蘇 聯 占 領  

區 各 界 婦 女 代 表 所 召 開 的 會 議 。在 會 議  

上 由 20 0 , 0 0 0名 「反 法 西 斯 婦 女 委 員 會 」 

之 成 員 （M U gtieder.n a n t ifa s c h is t is c h e  

F r a u e n iv s s c h fls S e ) 授 權  80 位 婦 女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除 了 準 備 此 次 和 平 會 議 議 題  

外 ，並 授 權 該 8 0 位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成 立

ehemaligen DDR, S ta a tsw is se n s c h a fte n  u n d  S ta a isp ra x ts ., 2 , S； 3 17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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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蘧 ^ : 爾 " 爾
爆主婦 卷 織 。依_ 時反丨|齒斯婦|幸  

_ 會主 f̂ A n n c -M 孽‘ D u.î 神 -Wevejc;泰 

生■(無& 派)所 k ，為 r 要 搛 更多鲇 

女參加，現有的反法西斯婦女要員會有 

屯組之焱要，必須成立一，俱統一的、超 

黨 派與跨域的婦女紙織•■此次 會 議來自 

各地有 1,000名代表來自蘇 聯 占 領區， 

500名代表來启桕林，4〇0名貴賓來自 

西德與南德以及來自m:FF的代表與其 

他國家、。

基 於 上 述 任 務 2 0 0 , 0 0 0名 會 議 代 表  

於 1 9 4 7 年 3 月 8 日 （國 際 婦 女 節 ）決 定  

成 立 民 主 婦 女 同 盟 （d_er _p .e m o k.ra ti.5Qher 

f r a u e n b u n d  D e u t.s c h la n d S，D F D ) ’是  

以 ，D F D 係 德 國 共 產 黨 刻 意 扶 植 並 經  

S E D 中 央 委 員 會 同 意 成 立 ，遵 循 史 達 林  

領 導 。為 和 平 而 奮 ，鬥 是 新 成 立 D f D 首 

要 的 方 向 ？這 可 以 從 成 立 大 會 發 言 中  

得 知 ： F:在 我 們 認 知 下 ，所 有 德 國 人 民  

必 須 為 希 特 勒 發 的 戰 爭 所 產 生 後 泉 ； 

所 有 德 國 A 民 必 須 負 起 責 住 \由 於 納 粹  

所 造 成 損 害 0 須 負 起 賠 償 責 任 :，我 們 所  

有 的 婦 女 興 母 親 必 須 將 人 類 敵 人 ，痒 西  

斯 主 義 與 箪 國 主 _ 徹 底 消 滅 。」 195 0  

年 在 西 德 亦 成 立 了  D F E >邦 的 聯 合 會  

( L a .n d e rv e rb如 d e ) ，然 而 此 一 -在 西 辑  

珙 耷 的 D F D 於 I 9 5 7 年 在 德 國 辨 產 黨 被  

西 德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刊 定 為 「違 憲 」政 黨

後 ，一 併 被 宣 布 為 違 憲 • D F D 被 西 德 內  

政 部 禁 止 在 西 德 進 行 活 動 。

在 德 國 婦 女 運 動 歷 史 來 看 D F D 的 

成 立 代 表 了 一 個 重 要 轉 折 。法 西 斯 主 義  

興 起 前 在 德 國 除 了 有 宗 教 性 婦 女 組 織  

外 ，也 有 一 些 市 民 的 與 社 會 的 婦 女 蓮  

勤 • 這 些 團 體 或 運 動 有 時 彼 此 共 同 合  

作 ，有 時 對 立 。但 是 D F D 成 立 卻 是 第  

一 個 統 一 的 民 主 的 群 眾 組 織 ，D F D 試圖  

改 善 婦 女 運 動 迄 今 的 缺 失 與 弱 點 。在 追  

求 民 主 目 標 基 礎 下 ，在 D F D 之 內 有 勞  

工 界 婦 女 以 及 其 所 黼 政 黛  < 市 民 民 主 政  

H it的 婦 女 （b iirg e r lic h - d e m o k ra tisc h e  

p m e i ) 以 及 其 他 以 前 市 民 婦 女 運 動 的  

力 量 ，大 家 彼 此 平 等 共 同 合 作 。換 言 之 ， 

D F D 是 結 合 了 所 有 黨 派 的 婦 女 以 及 社 會  

各 階 層 無 黨 無 派 的 婦 女 、女 性 勞 工 、家  

庭 婦 女 、農 家 婦 女 ^ 女 性 知 識 份 子 、青 

年 A 與 老 人 1 儘 可 能 建 構 一 個 廣 大 的 組  

織 2 1。

D F D 茌 東 德 的 組縛慨系 是 類 似 國 家  

依 領 土 阪 圖 原 則 （T errito ria lp rin z ip: ) 興  

民 主 集 中 （ .dem okratische Z en tra lism u s.) 

建 構 而 成 ， 由 上 而 下 聯 邦 委 員 會  

(:BundesV6 fstan d) ，區 、縣 市 依 版 _  

大 小 而 分 層 設 計 ，最 高 層 是 D F D _ 邦 

會 議 （B.undeskongrelJ. 每  4 年 開 會  

一 次 遊 舉 聯 邦 委 員 會 委 員 與 主 席 、副

' ingeborg Nodinger (1983), Frauen gegeri Wifcderaufrilsturig: der OemokraUsche Frauenbuntl Deutschland 

im antimilitaristischen Widcrstand (1950 - I957)s S . 17-20; Grit Biihler (1997), M y th o s G le ic h b e r e c h lig u n g  

in  d e r  D D R : p o l i t i x c h e  P a r t i z i p a t i o n  v o n  F r a u e n  a m  B e is p i e l  d e s  D e m o k r a t i s c h e n  F r a u e n b u n d s  

D e u ts c h la n d s , S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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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特 約 ％ 及 邀 犒 法‘今 i 公桊心、、

知I；•，唧

#  E i f f  秘3 _ : iQ" 晚，之 • î d 紐織i:'
1 結41〇同_政府層_計& 了在：.

'■ '組織械制DFfe:g m . _ 政府外)::榭送 : 1
志 民 1 共 和 幽 （即 D D R ，俗 稱 .東 撖 ） 

於 1 9扑 年 1 〇月:7 H 成 立 ::常 畤 的 入 民  

議 會 （V c lk s k a m m e r) 代 表 就 有 1 2 名 

來 自 D R D 之 代 表 ，其 中 就 包 括 了  El l i  

S c h m id t。她 並 同 時 被 選 為 東 德 人 民 議  

會 主 席 團 成 員 。1 9 5 0 年 1〇 月 丨 5 日在  

人 民 議 會 選 舉 1 5 名 來 自 D F D 代 表 進  

入 了 議 會 ，〖9 5 2 年 起 D F D 在 區 議 會

( B e z ir k s t a g ) 绿 鄉 鎮 議 會 （K r e is t吨 ） 

亦 派 蒋 代 表 擔 任 議 員 ，自 I 9 6 0 年 趄 束  

德 人 民 議 會 D P D 有 自 己 的 被 幽 並 有 35 

名 議 員 代 表 席 次 22 » 因 此 D F D 在 德 國 獨  

調 會 2 0 0 6 年 調 查 結 案 報 告 書 中 就 指 出  

D F D 派 出 代 表 擔 任 人 民 議 會 的 成 員 ，.即 

臑 於 對 S E D .的 _ 固 政 治 權 力 以 及 被 其  

所 控 制 不 可 或 缺 的 團 體 :，即 是 S E D 的 

職 結 性 組 織 1

D F D 成 立 當 時 確 實 是 為 了 平 權 解 放  

運 動 < D F D 的 活 動 廣 泛 的 自 主 並 旦 針 對  

婦 女 性 别 議 題 高 度 顳 心 》— 直 到 5:0年 

代 D F D 的 主 張 仍 具 合 理 性 、獨 立 性 、 *  23

一 致 性 與 民 主 性 a D:F D 具 有 進 歩 的 、負 

責 任 的 與 國 際 上 受 到 肯 認 的 婦 女 組 織 。 

只 是 D F D 在 6 0 年 代 受 到 S E D 葸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影 響 • 漸 漸 成 為 S E D 的 附 庸 ，

為 了 加 強 S E D 的 權 力 地 位 ，D F D 的 地  

位 與 功 能 漸 漸 改 變 。D F D 的 聯 邦 理 事 會  

( Bttnde.SvGf’stan.d ) 的 埋 事 必 須 由  S'ED  

女 性 高 幹 攒 任 例 如 繼 E ll i S c h m id t女  

士  1949 ~  19 5 3 年 擔 任 D F D 理 事 長 之  

後 ，從 1 9 5 3 到 19即 年 間 D F D 的 理 事  

長 是 I ls e  T h i e l e 女 出 搛 任 ，T h ie丨e 女 士  

任 期 長 達 3.6年 ，她 是 一 個 來 自 工 人 家 庭  

女 兒 ，1 9 4 5 年 成 為 共 產 黨 員 • 1 9 4 7 年  

進 入 S E D 柏 林 黨 校 就 缉 ，曾 經 是 D F D  

創 始 會 員 ，T h i t l e 女 士 於 擔 任 D F D 理  

事 長 同 時 是 人 民 議 會 的 議 員 與 S E D 中 

央 委 員 # 的 委 員 | 以 及 國 家 瘅 線 國 家 委  

.員 會 主 席 團 成 員 。由 此 可 知 ，;D F D 理  

事 長 同 時 是 S E D 中 央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雙  

重 身 分 ，透 過 S E D 不 斷 午 預 D F D 的 組  

織 與 內 部 （ tn h山 e ) 。S E t »的 平 權 政  

策 （.G 丨e ic h b e te c h t ig u n g s p o lit lk ) 是 根  

據 馬 克 思 列 寧 的 鋇 點 去 解 決 婦 女 問 題 》 

S E D 的 婦 女 政 策 是 以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解 放

!?DeutscKer Bundestag  (1998),  Hericht  dcr  Unttbhiingigcn Korhmission zur  OberprOfung  des Vermogens  

der Parteieri und Masscnorganisatianen  der  DDR  liber das Vermpgen der Sozialistisclven Einheitspartei  

D eulsch lands  (SE D )  j e t z t :  Parte i  dcs  DeTnokratischen  Sox ia l ism us  (PDS)^ des  Frc ien  Deutschen  

G e w e r k s c h a f t s b u n d e s  (F D G B ) ,  d e r  sor is t igen  p o l i t i s c h e n  O r g a n i s a t io n e n  u a d  S t e l lu n g n a h m e  

der  B u n d e s re g ie ru n g ,  B u n d ^ s ta g rO ru c k sa c h e  (3/1 1353,  S. 562.. h U p : / /d ip b t .b u n d e s l a g .d e /d o c /  

btd/13/113/1.311353 .pdf  (Stand: 2017/7/22).

23Der  Unabhangigen  Kommission  zur  Oberpriifung des Vermogens der  Partcien und  \fassenorganisationcn  

dcr DDR  (2006),  Sch lussber ich t ,  S. 21 ,  Ktlps:7/ww w.bm i.bund .de/cae /sei ,v Ie t / c o n te n tb lo b /1 5 1416/ 

publicatianFilc/l 796〇i/lJK.PV_Abschlussberichtpdf (Stand; 2017/7/22).

68-1242

http://www.bmi.bund.de/cae/sei,vIet/contentblob/151416/


.-仍 " 中 華民S 婦女聯合會是否為本當黨產處埋條例「附隨組織J 之探討
^  從比較法觀點看德國民主婦女冏a

m p
舊 驊  ^  ^  料
_命 為 # | |點 》$印>丨不怛掌@  r對伞裯 

的定義樂語權（D effi fi.i t i _  ihbn o.p。I 灰..

: V  ' 更 : 逄 # 德 東 唯 工 ％ 鈕 女 姐 籁 士 F D

性 組 織  > 團 結 躉 灣 婦 女 力 量 ，為 前 線 的  

官 兵 和 後 方 的 車 眷 提 供 更 多 的 服 務 26» 

在 當 時 ，臺 _ 處 於 戰 後 初 期 ，女 性 們 受

之 組 成 與 運 作 蟖 有 組 魏 的 獨 占 權  

( O r g a n is a t io f is iT io t io p o l) 24 * D f; D ®  

此 敢 棄 原 先 代 表 並 追 求 婦 女 利 益 之 自  

標 。換 言 之 ，D F D 已 轉 變 為 S E P 政黨: 

化 ，它 不 再 代 表 東 德 婦 女 櫂 益 f 而 最 代  

表 黨 的 利 益 2 5，

肆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之 

地位與功能

一 、成立與組織定位

1 9 5 0年 1 月 中 旬 ，蔣 宋 美 齡 從 美 國  

回 到 臺 灣 ‘，發 現 臺 灣 婦 女 對 於 指 助 傷 兵  

義 肢 的 熱 惜 ，她 欣 慰 臺 薄 婦 女 敬 軍 愛 國  

的 情 操 ，並 不 亞 於 大 陸 _女 所 表 現 出 的  

同 胞 大 愛 ，於 是 決 定 推 動 成 立 一 個 經 常

到 I I 迫 •希望尋 求 解 放 、要 求 平 等  > 成 

立 婦 女 画 體 ，由 躉 灣 女 性 三 傑 的 謝 娥 號  

召 ，再 由 鄭 玉 麗 、李 緞 、許 世 賢 ，劉 玉  

英 等 3:0人 發 起 ，於 1 9 4 6 年 5 月 1 6 臼 

在 臺 北 市 召 簡 第 一 次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成  

哀 「臺 灣 省 婦 女 會 」 （2 0 0 1年 1 0 月 15 

日 改 制 為 ，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會 總 會 」）27， 

其 中 婦 女 會 發 起 人 兼 理 事 劉 玉 英 更 是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1 9 5 7年 選 出 之 委 員 * 

也 是 國 民 黨 婦 女 工 作 指 導 會 議 委 員 28 • 

劉 宝 英 正 是 總 統 府 資 政 李 遠 哲 口 中 敬 愛  

的 二 伯 母 ，她 參 與 省 婦 女 會 的 活 動 ，並  

於 1 9 4 6 年 3 月 2 0 日 創 立 新 竹 婦 女 會 * 

深 受 婦 女 姊 妹 的 喜 愛 29« 考 諸 史 料 - 可  

見 臺 灣 女 性 菁 英 兼 任 多 個 婦 女 團 愤 成 員  

一 事 ，並 不 罕 見 。

有 艦 於 社 團 法 人 之 理 監 事 或 委 員 必

29

^ Q f i t  Bflfiicr (1997), M yth o S  G le ie h b e r e c h U g u itg  in  d e r  D D R : p o i i t i s c h e  P a r t i z ip a t ib n  v o n  F r a tie n  n m  

B e is p ie l d e s  D e m o k r c it is c h e n  F ra u en b iin d s D eu lsc h ila n d s, S . 93.
2S G r i t B t ih 丨社，前 搏 註 2 1 莨 9 4 。

2S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 ( . 2 0 1 6 : )， （婦聯之風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六十六年紀實〉 ，頁 1 4。

27國 立 蠆 機 歷 史 博 物 館 (n.d .-b) ， （婦女運動‘，戦 後 ：蛋湾第一個全省性婦女圈體—— 基灣省婦女會 

(1946. ~):〉 ， （鸯濟女人 > ，h ttp:.//W om.e n .n m th‘,g〇：v4w /in fo ,rm a t i9 n_ l 〖2_4〇00.3抽 i l l (嵌 後 湖 宽 日 ； 

M I 7 /7 /5 ) ; 部 分 名 單 可 見 ：戴 月 芳 <2〇14 ) ， <台爾的姊 姊 妹 妹 — 一台灣婦女運動 .進行 式 》 ，賓  

6〇。詳細名單可見::林秋敏（.2〇.12 > ，〈謝娥與塞灣省婦女會的成立及初靼工作（丨 9 4 6 ~ 1 9 4 9 ) > _ ( ®  

_文 獻 季 刊 ） ，6 3卷 1 期 ，頁 2舛 -299 »

不當蘇產處理委員 會 （2Q.n e) ，<中華民ffl婦女聯合會是杏爲社隱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截及其財 

產是否爲不赏取得財寒案初歩調査報告.》’，K 丨3-丨4 ，https://stor吨e:goog丨eapis,qom/i;ipias/ti6v(s/:2〇V7/0 
6/94:84iJak.1543cb6d93«fi)50l.4b7dl.fe4b:p<if (:最後瀏鷺日：.2017/7/21) .。

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雖U <i.-a) ，（婦女運 動 ’戰後一解嚴：ft彩奪目的北郭111孔 雀 一 劉 玉 秀 :（:丨904 

一2〇 0 0 : ) . 塞 灣 女 人 ) ■ ，::http:.//.\V〇加 n,m执h.+gciv.坪 /inf9rmat:i6n j:.l6_ 4^^
2017/7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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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善 轉 ♦ 堅 議
^持 荽 壽 必 須 由 *當_%政部f: 
' 社廟俯y建詖& 洌外之愉

?f -

況 T ，建 議 比 照 呂 錦 租 的 「保饞狻女 .速 

勤 委 员 锊 」先 例 ，視為:…氆 婦 女 運 動 的  

臨 時 社 會 運 動 組 織 ，不 需 要 選 委 員 ，卻

同 樣 具 備 委 員 會 的 功 能 3° ，1 9 5 0 年 4 月 

L7 曰 婦 聯 會 之 前 身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反 共

婦 聯 會 於 19卯 年 2 月 8 日 依 照  

1 9 8 9 年 丨 月 2 7 日 新 修 芷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人 民 團 髏 法 •簦記為 政 治 丽 體 ,，非 政 撇 。 

當 時 成 立 的 :政 治 團 拥 譁 多 ，例 如 .1如 9 

年 9 月 2 1 日 成 立 之 中 國 民 主 促 進 聯 盟 、 

1 9 8 9 年 H) 月 1 4 日 成 立 之 中 華 愛 國 陣  

線 、19卯 年 8 月 4 日 成 立 之 夏 謝 聯 合 會 、 

1 9 9 0年 9 月 21 0 成 立 之 中 華 民 國 全 民

抗 俄 聯 合 會 3 在 * 北 賓 館 正 式 成 立 •其 

定 位 為 臨 時 性 社 會 運 動 組 織 （非 法 人 圃  

檐 ） ，本 文 認 為 婦 聯 會 採 取 臨 時 性 社 會  

運 動 紙 織 之 形 式 成 立 . 而 不 减 社 圍 法 人  

形 式 虽 現 ，在 於 蔣 宋 美 齡 為 聘 任 適 當 委  

員 蓬 教 會 務 之 1 P 所 :由致 6 商 酣 述 之 呂  

錦 花 ，出 身 富 商 養 女 ，擔枉臺灣省 婦 女  

會 理 事 長 ，B 5 1 年 她 以 省 議 員 身 分 提 出  

保 課 養 女 建 議 ，更 受 到 蔣 宋 美 齡 關 切 ， 

便 指 派 兼 住 婦 聯 會 副 總 幹 事 之 呂 錦 花 發  

起 「保 護餐女 運 動 j ” • 亦 可 看 見 蔣 宋  

美 _為 蓬 勃 婦 運 • 聘 任 臺 籍 婦 運 人 士 為  

婦 聯 會 成 員 之 .例 。婦 聯 會 後 於 1 9 6 4 年 

改 名 為 「中 華 婦 女 反 共 聯 舍 會 」 ，1:996 

年 才 改 為 今 名 。

愛 國 會 等 等 ，皆 以 政 治 画 髖 身 分 運 作 。 

政 治 圃 體 之 財 產 申 報 規 定 「政 黨 及 政 治  

國 體 財 務 申 報 要 點 」係 肉 政 部 2(306年  

1 1 月 1 6 日 始 訂 定 ，在 此 之 前 政 治 團 爾 並  

無 保 留 帳 冊 、會 計 热 證 等 法 定 義 務 ，縱  

使 是 社 會 團 體 ，也 是 # 8 9 年 才 開 始 32。 

論 者 有 謂 ： 「婦 聯 會 長 年 來 不 登 記 為 社  

團 法 人 * 用 特 權 立 案 為 治 圑 體 : 規 避 政  

府 監 督 。33」卻 無 視 當 時 成 立 之 政 治 團  

雅 眾 多 | 並 以 政 治 團 髁 形 式 存 績 迄 今 ， 

非 僅 婦 聯 會 ，國 家 遲 至 20:06年 才 訂 定  

政 治 圈 糖 財 務 之 申 報 要 點 ，是 國 家 不 作  

為 1 非 可 歸 責 於 婦 聯 會 ，前 述 論 者 之 評  

論 有 欠 公 允 。

學 者 張 憲 文 、姜 良 芹 指 出 ) 「婦

™•不當黹產處理®良舍（2017O ，<中華民國婦女)g 合會是否爲社圃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及其財 

產是否爲不當取择財產.案初步調査報告》 ，頁丨丨-.12，hti如://!itoragi；.goog丨eapis.cotn/cipas/neWs/Mn./.O 

■6W 8奶aal543.cb6d93_5014 b7d:lfe4b..pdti (最後瀏1  日：2_0丨7/_7/2.1.);張萆文、姜良芹等徧著乂如⑵， 

<宋美齡、殿倬S 與中華婦女》 ，頁 152 » •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U 0 1 6 )，<婦聯之風：中華民國婦女聯合龠六十六年紀實> ，頁192_»

”內政部丨989年6 两 30日根據人民阐想法第:66條發布「社會.團粑財務處理辦法.}，該辦法第即條（曾 

於2005年 12月8 日修正）就社#團萌財務之各種憑證、輥溥、表報等之棺案保管，除永久保管槪案外， 

諸如經費收支帳册、傳票、憑證' 備査簿等設有十年或更短之保管年限。

”陳鈕.額（2 0 1 7 )，〈立委：婦睇會若解散財產應充公' >，《自由時報ff子報》 ，m ^ / f e w s .ltn.conv. 

tw/:nevvs/pQlitic§/paper/10986丨丨（最後潮党f3 : 20丨'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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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吝為木當f .產處珪條倒r 附随組織」之探討一  
— 從比:較法觀點看德周民龙婦女同盥 31

I  W ^ ' I
私 钤 雖 _ 嫌 瞰 大 广丨並由考幸•齡親 l  . 

導 .但 # f s領冬i 街‘骞的最A機 
w  • 因 為 繞 聯 會 僅 邕 .個 人

民 翅 1 好 0 年 +5 H H 蔣 宋 美 齡 培 待 立 ： 

法 院 監 察 院 女 麥 具 及 國 民 大 會 婦 女 代 表  

茶 # 致 詞 ： F 我 們 這 個 機 關 （婦 聯 會 )  

不 是 政 府 辦 的 ，是 民 眾 機 關 ，願 望 大 家  

利 用 此 一 大 好 機 會 ，來 為 民 眾 服 務 ，為 

國 家 工 作 ，達 到 :本 會 成 立 之 目 的 。34 35 j  

更 可 佐 膪 前 述 學 者 之 観 察 ，固 然 蔣 宋 美  

齡 是 蔣 中 正 之 夫 入 ，但 婦 聯 會 是 一 個  

從 事 社 會 公 益 服 務 之 形 象 型 團 體 • 並 沒  

宥 政 治 性 格 ，更 無 從 以 「蔣 宋 美 齡 毫 蔣  

中 正 之 未 人 」去 推 導 婦 聯 # 是 穩 定 國 考  

滋 政 權 之 附 隨 組 織 。再 者 ，戰 後 初 期 百  

廢 待 舉 ，婦 女 受 教 育 機 會 不 多 ，因 此 為  

蓬 勃 婦 運 • 自 然 儘 可 能 網 羅 臺 灣 當 時  

有 限 : ^ 婦 女 菁 英 ，同 時 具 備 各 種 離 女 組  

織 成 員 身 分 或 國 民 黨 黨 員 身 分 者 在 所 難  

免 ，尚 難 逕 自 以 此 一 理 由 遽 認 為 婦 聯 會  

為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更 應 該 從 婦 聯 會  

之 活 動 、宗 t 與 黨 之 依 存 關 係 密 度 做 進  

二 步 認 定 。

孑 、功能任務

成立:婦聯會• 帶 領 政 府 公 職 人 員 配

偶 擔 任 義 工 ，致 力 推 動 婦 女 工 作 ，超 過  

一 甲 子 的 工 作 項 目 包 括 ：慰 勞 國 車 、縫 

衣 工 廠 、牛 奶 供 應 站 、救 誤 訓 練 班 、母 

職 教 育 講 習 班 、烈 士 遺 孤 教 育 、捐 建 _  

軍 眷 舍 、婦 女 外 交 、國 際 参 與 、公 益 眼  

務 、惠 托 幼 兒 所 、保 護 黄 女 運 動 、華 興  

中 小 學 、振 興 復 健 醫 院 、赔 描 兒 療 育 、 

海 內 外 賑 災 、社 會 辐 利 與 關 懷 、增 進 婦  

女 辐 祉 、獎 助 學 金 、發 揚 中 華 文 化 等 36，

三、對黨.產會補充調查報告之疑 
義

(一）婦聨會在臺灣婦女運動中之地

位及角色

在 寒 產 會 2 〇 1 7 年 7 B  1 2 日 之 補 充  

調 査 報 告 中 ，均 以 蔣 宋 美 齡 袅 兼 多 重 身  

分 為 主 軸 ，進 而 去 無 限 上 綱 推 論 婦 聯 會  

與 國 民 黨 之 闞 係 。然而，本 文 認 為 ，如  

未 鼈 淸 臺 鲁 於 戰 後 初 期 百 廢 待 擧 ，戰 後  

嬰 兒 潮 鑼 許 多 傳 統 聚 谓 女 性 忙 碌 於 柴 米  

油 鹽 薔 醋 茶 • 遑 論 有 多 餘 心 力 去 從 事 婦  

女 運 動 ，但 國 家 當 時 處 於 內 S 外 患 之 存  

亡 之 秋 ，學 者 裉 两 芳 郎 認 為 1 9 5 0 年 代  

的 婦 女 画 髑 淸 一 色 屬 於 「國 家 統 合 性 」 ， 

成 為 反 共 醫 策 的 動 員 對 象 37。從 而 ，婦  

運 勃 》 哲 賴 當 時 有 限 的 婦 女 菁 英 ，例 如

34張憲文、姜良芹等 _著（2f m ).，（宋美齡，、敢掉雲與中華婦女>，頁 15.2。

35宋美齡：招待立法院監察院女鸯員及圃民大會婦女代表會.致詞，收於王亞權總編籌（丨9 7 7 )，（蔣夫 

人言論集(卞集）> ，頁 765-767^

36詳參：張激文、'寒良序等編箸（2 0 1 2 )，前揭註3 4，頁 137-222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20 1 6 )，(婦 

聯之風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為十.六年紀赏> <頁本239 ;鄭佩芬（卻 ）） 近着南蔣家寧與國事 

一九四S 九八八帙审見間錄〉 ，頁6P
” SI月 芳 （20M) * <台灣的姊姊妹妹—— 台麵婦女運動進行式》 ，頁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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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衧 钓 稿 a 邊 •搞丨法 令 月 • 第 六 十 分 ♦ 弟

i  a ^ -  M  M  m

C - 巧 一位 | s 科 女 翳 _ _ 娥 ^ 外 多 l 問 題 研 究 會 、中 國 埽 女 服 務 互 助 社  '婦  

| | 半携 舯 或 • 公 轉 轉 的 a i f e r 身 兼 g 女 :文 化 社 、中 國 婦 女 服 務 社 、中 國 婦 女  

. 〃  女 鬨 i k 员 身 不 罕 1 & 泡 括 1w 政 治 學 會 、中 華 民 國 女 童 軍 總 會 、女 青

本 文 前 已 提 及 總 統 府 .资 政 李 遠 哲 之 二 伯  

毋 劉 玉 英 即 是 ） 「這:樣的.歷 史 侧 絡 咨 未  

能 漦 清 ，實 無 法 切 中 論 述 碧 香 為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之 :問 題 核 心 。

戰 後 初 期 （1 9 4 5 年 ) ，躉 灣 社 锊 領  

導 階 層 婦 女 團 髓 依 成 立 時 序 ，有 ：

1. 臺 _ 省 婦 女 # ，今 名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會  

( 19始 年 5 月 振 日 成 立 ，簡稱婦 女 會 ）》

2 .  中 華 民 國 反 共 抗 俄 聯 合 會 （〗9 5 0 年 3 

月 成 立 ，簡 稱 婦 聯 會 ） ：首 任 主 任 委  

員 蔣 宋 美 齡 。

3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婦 女 .3：作 指 導 會  

議 」 U 9 5 3 年 成 立 ，.簡 稱 婦 指 會 > * 

為 決 策 機 構 ；其 下 設 「中 央 婦 女 ; L 作 

會 J. ( 簡 稱 婦 工 啻 ） ，為 執 行 機 構 。

除 了 這 幾 假 比 較 主 要 的 婦 女 画 體  

外 • 此 時 期 尚 有 其 他 次 要 婦 女 紙 織 ，如 

臺 鹰 省 保 謖 養 女 運 動 委 .員 會 、聯合國中  

國 伺 志 會 的 婦 女 委 員 .會 、中 國 婦 女 稱 利  

協 會 、中 國 婦 女 政 冶 研 究 會 、中 國 婦 女

商 會 、/國 際 崇 她 社 、基 督 数 女 青 年 會 、

璺 漘 省 嫌 士 公 會 : v 臺 M 省 助 產 士 公 會 、 

中 頭 _ 士 學 會 、聲 _ 省 婦 女 寫 作 協 會 、 

中 國 婦 女 寫 作 協 會 等 39，實 不 勝 枚 舉 》 

婦 女 會 、婦 聯 會 與 婦 指 # ( 婦 工 會 ） 

之 宗 旨 亦 有 不 同 ，如 下 ：

1. 婦 女 會 ：椎 動 女 性 權 益 與 文 化 改 革 ； 

初 期 ：宣 傳 婦 運 、廢 除 娼 妓 、開 辦 婦  

女 補 習 教 育 、協 助 婦 女 爭 取 職 業 、爭  

取 保 障 名 額 、鼓 勵 婦 女 參 政 、改 良 婦  

女 生 活 與 習 慣 、關 懷 婦 女 健 康 與 衛 生  

等 工 # ，M :藉 著 舉 辦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的  

機 會 • 使 婦 女 在 爭 取 自 身 權 益 之 餘 • 

也 能 將 視 角 播 展 到 社 會 大 眾 49 »晩 期 ： 

增 進 婦 女 身 及 社 會 藕 利 " 。

2, 婦 聯 會 ：卓 期 ：初 期 以 勞 軍 運 動 ，眼  

務 ‘專 眷 ，1 時椰 務 以 鼓 舞 三 軍 i -氣 等  

為 主 ，晚 期 ：眼 務 對 象 由 三 軍 擴 展 至  

全 臺 同 胞 ，全 面 投 入 敎 育 、替 療 、賑  

災 等 公 益 事 務 。

謝娥於m s 年削立台北巾婦女會•闻年乂 1 備皂濟密婦女#，她亦副下臺搏女性參政的先例 > 於垩灣 

谊締女會成立後•由國民黨棍名爲祭北市迸0 •又經1 两省議t 選择《»地區制灌:國代|此外謝败於 

叫 5年1〇月榨任三民龙甚择年囲中央齊喊裏尚區妥北分園股長，負寊女ff年ffiifll工作，1 洲李宅大家 

妓李嵌秀峯生前抒如此評惘謝娥「對名利卷得很蚤，好出風頭，所以网民黨……全力栽培她》」詳 ： 

戢月斧（2〇丨4) . {台 龌的姊姊妹妹台灣婦女運動進行式> . 頁 11(5-142 «

W 游菹明（2 0 0 0 )，（辜满地區的妯通> |鮑寒輓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速動史> ，茛475*476 « 

w 袢秋敏<20丨2> . 〈謝嫉與裹尚省婦女會的土 豇 細 朗工作（1946-  1»49) ) * < 溉 淘 文 歙 _ > ， 

63卷 I期 .頁 286 :戴月芳，前揭驻38 • K  58 "

“其宗旨：「以喚起婦女之國民t 任心，捉高越道德t 能 ，促進其對國家及社會之服務，增進其自身及 

社.會之福利爲宗旨"」祥參：中萌民國婦女會總會（n .d. ) ，（宗0 》 ’httjry/SvW'W .waJiq.orgjw/tftl (最 

後潮赞日：2017/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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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 馨 ^  P . 轉 一 _

指教f 婦x _  :婦释_ 做決策： 

W 工 行 . ，發勤啼秦發展 

耝 織 k 強訓練!，努力查#"，.展_服

' 片蔡民囿婦女聯去會是杏4 木t t i 皮理條例「闲隨组織」之探对——
從此較法.親點看德困民主婦女I同盟

年 5 月 6 日 招 待 立 法 院 監 察 院 女 #員 及  

國 民 大 會 婦 女 代 表 茶 會 致 詞 曾 說 ： 「我  

們 這 個 機 關 （婦 聯 會 ）不 是 政 府 辦 的 ，

務 ，參 加 復 國 建 國 的 任 務 。

在 當 時 婦 女 齊 英 资 腺 之 .現 t .情 浣  

T ，婦 女 菁 英 身 兼 多 重 身 分 情 況 並 非 罕  

見 * 而 蔣 宋 美 齡 雖 然 是 婦 女 會 榮 譽 會  

長 、婦 聯 會 主 任 委 員 ，舆 婦 指 會 指 導 長 * 

但 是 她 於 1 9 5 6 年 5 月 17 B 婦 聯 會 成 立  

六 週 年 致 詞 認 為 ： 個 隼 位 雖 然 團  

結 合 作 ，但 工 作 不 荽 重 複 ，荽 ® 分 開 來 • 

各 單 位 有 各 自 的 使 命 ^ 2」從 而 ，三個  

團 辑 任 務 有 別 •自然 無 法 將 受 國 民 黨 控  

制 之 婦 揖 會 （婦 工 會 ） •與未受國民黨: 

賓 質 控 制 之 民 間 翮 雅 婦 聯 會 、婦 女 會 混  

為 一 談 。

咪 外 * 參 舆 婦 聯 會 是 不 限 黨 派 的 ， 

蔣 宋 美 齡 於 ] 95〇 年 4 月 I 7 :曰中華婦秀 

反 共 抗 俄 聯 合 會 成 狂 大 會 致 _ 曾 說 : 「我  

們 的 工 作 分 宣 傳 ，慰 勞 ，龈 银 三 撞 ，人  

人 可 以 參 加 。43」婦 聯 會 總 幹 事 皮 以 書 在  

1 9 7 3年 I 月 《.中國 婦 女 運 動 )也 提 過 : 「組  

織 構 成 ，完 全 按 照 民 金 自 願 的 原 則 。、  

婦 聯 會 是 人 人 曾 可 自 由 參 加 的 團 植 ，非 

限 國 民 黨 M 。

(二)：蔣來美齡身兼多種角色不足斷 

定附随組織

婦 聯 會 為 民 間 團 M ，蔣 宋 美 齡 1950

是 民 眾 機 關 ，願 望 大 家 利 用 此 一 大 好 機  

會 | 來 為 民 眾 服 務 ，為 國 家 工 作 ，達 到  

本 會 成 立 之 目 的 。」故 有 關 蔣 宋 美 齡 身  

兼 多 職 • 其 本 身 即 有 不 同 身 分 （第 一 夫  

人 、國 民 黨 中 評 會 委 員 ） ，而 汾 演 不 同  

角 色 。不 同 婦 女 團 髖 組 織 之 宗 旨 不 同 己  

如 前 述 • 簡 言 之 ，婦 聯 會 以 服 務 軍 人 軍  

眷 為 宗 旨 • 婦 指 會 （婦 工 會 ）則 是 以 反  

共 復 國 為 宗 旨 的 黨 組 織 ° 不 能 因 t 人 多  

重 袅 分 斷 定 為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而 是 要 從  

組 織 結 構 與 任 務 來 看 。

(三:） 社會運動機構非社團法人，人 
事結搆自定於法有據

婦 聯 會 法 律 地 位  > 不 是 社 團 法 人 ， 

而 是 社 會 運 動 機 構 （非 法 人 團 龈 ） ，依  

肉 政 部 社 會 司 長 割 脩 如 建 議 比 照 臺 灣 保  

誤 養 女 運 動 委 員 會 ，e 如 前 述 。既 然 不  

是 社 團 法 人 • 在 别 無 ^ 制 規 範 下 ，組 織  

人 事 結 構 翳 於 形 成 自 由 ，從 而 社 會 運 動  

機 構 內 部 幹 部 產 生 方 式 自 定 ，不 一 定 須  

經 全 繼 會 貫 選 出 。

婦 聯 會 於 1990年 依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人 民 團 體 法 登 記 為 政 治 團 體 前 ，具 非 社  

画 法 入 地 位 • 是 一 個 社 會 運 動 機 構 ，受  

憲 法 結 社 _ 保 障 。由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長 劉  

脩 如 之 訪 談 .，.顯 示 公 務 員 依 法 行 政 （稱

33

" 詳 ：王亞橄緦 編 揭 （1 9 7 7 >，〈蔣夫人言論集 <下集) > ，頁肋卜 

H 詳:王亞權總 編 築 ，前揭註4 2，M  75S •>

“皮母咨（1 9 7 3 )，〈中國婦女連動 > ，頁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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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特 約 柄 友 越 揭 丨 法 令 月 刊 • 絮 ，卷 m 八趼一

,:上m .

丨婦^ 今 如 f._:
潘 ^ ， 以 她 讓 : 嘯 … _ 飞

. 〜 人 ...⑷ 翁 # 編 - 財 吳 . /  

務委負會（中常會） ，非玫黨 

核心

第 二 任 婦 工 會 主 任 錢 劍 秋 兼 任 婦 聯  

會 常 務 要 員 之 目 的 在 於 描 向 溝 通 協 調 。 

學 者 游 鑑 明 指 出 ，婦 工 會 困 負 袁 實 際 行

黨 之 核 心 | 核 心 成 員 才 需 要 參 加 國 民 黨  

中 常 會 ，a 錢 劍 秋 之 所 以 兼 任 婦 聯 會 常  

務 委 員 ，是 因 為 李 秀 芬 和 皮 以 書 之 間 從  

至 友 到 「扞 格 竞 至 稂 不 相 容 j ( 錢 甩 和  

之 語 ）之 殷 篷 不 遠 • 已 如 前 述 " 再 者 ， 

依 據 婦 聯 會 章 程 • 常 務 委 員 有 U 〜 15 

人 之 多 ，均 為 無 給 職 • 採 合 議 制 ，絕 非  

常 務 委 員 一 人 足 以 決 定 龠 務 。

政 工 作 • 該 會 主 任 的 角 色 相 當 重 要 ，首 

庭 主 任 是 察 哈 爾 省 立 委 李 秀 芬 ，李 因 與  

婦 聯 會 總 幹 事 皮 以 書 不 睦 ，僅 出 任 一 年  

便 辭 職 ；續 由 錢 劍 秋 接 繼 主 任 ，為 使 婦  

工 會 和 婦 聯 會 相 互 溝 通 ，錢，又 兼 婦 聯 會  

常 務 委 員 一 職 45 *。

在 立 法 院 並 未 對 婦 聯 會 成 員 保 障  

固 定 席 次 ，且 婦 聯 會 不 列 席 國 民 黨 中 常  

會 ，錢 用 和 曾 指 出 ： 「 [ 蔣 夫 人 ] 鶴 _  

用 和 （婦 聯 # 常 務 委 員 .） 、皮 以 書 t 婦 

聯 會 總 幹 事 ） 、李 秀 莽 （婦 工 會 生 任 ） 

三 人 應 列 席 中 央 常 務 會 議 ，錢 用 和 立 刻  

婉 謝 ，責 職 不 專 * 將 來 難 免 互 相 推 諉 ， 

或 有 從 中 爭 權 之 弊 ，皮總幹事亦表示 :不  

必 列 席 ，由 李 秀 芬 主 任 一 人 列 席 即 可 。 

… … w 」從 上 列 史 料 可 知 ，僅 婦 工 會 主  

任 需 要 列 席 國 民 黨 中 央 常 释 會 議 ，婦聯  

會 總 幹 事 布 必 列 席 •足見婦 聯 會 非 國 民

(五 ） 婦聯會各分會主委資格不須具 

國民黨籍，黨產會推换「僅具 

國民f 籍首長、將領等之夫人 

始得檐任婦聯分會主任」誠爲 

誤解

黨 產 會 於 報 告 援 引 鄭 玉 S 說 詞 4 7， 

推 論 「僅 具 有 中 國 國 民 _ 黨 員 身 分 之 各  

地 方 行 政 首 長 、議 長 、士 紳 或 軍 方 將 領  

之 夫 人 ，始 得 擔 任 婦 聯 會 备 分 會 之 主 任  

.委 員 • 倘 其 夫 婿 不 具 有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黨  

籍 ，則 無 法 擔 任 婦 聯 會 之 重 要 幹 部 J 云  

云 I 寅 有 斷 章 取 義 、不 當 使 用 二 手 史 料  

之 問 題 * 蓋 4 手 史 料 ，也 是 在 黨 產 會  

調 查 卷 內 有 的 ，錢 用 和 曾 提 及 ： 「民 國  

3 9 年 4 月 1 7 日 ，成 立 中 華 婦 女 反 共 抗  

俄 聯 合 會 後 ，即 捵 展 工 作 ，各 縣 市 根 級  

組 織 婦 聯 分 會 ，依 據 規 章 ，主 任 委 員 應  

由 縣 市 長 夫 人 擔 任 • 可 以 獲 得 縣 市 長 支

45游截明（2 0 0 0 )，〈麥薄地區的 ©運 >，鲍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 ，茛 473-4.74 ■

<°錢用和（1初6) ，（半世紀的追隨>，頁1糾-18>

”澉產會補充調2 報告第 5 K載鄭玉麗稱；「婦聯t 總會下設各縣.市、機關關ffi分會，以縣市摂夫人、 

及機關國魏首長夫九爲主娄(诤北市例外:），在國民1 獨大時，貨施起來並沒荀問題，現在遇到縣市 

搀非國民*籍者j 則諳謎長夫人揄任：鄕鎭支會以鄕鎭琢夫人爲主委。钲北市各:區亦設支會，以士紳 

夫人爲區支會主委•同樣的都是以阈民激籍爲當然條件。」

6 8 - 1 2 4 8



t 審民國婦女聯f 會是否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附随組織」之探討-

' '"gpr**1

iy

p n .

_ '但 ¥ 北 市 提 _：1連 ^ | |、謙廣不 

_ 擔仟襄|e•委貨， 會逼iks幹 

我 〔铙 用 和 ] , (也秦務委興的關係V，

從比較法觀點看德S 民主埽女同盟

完 全 無 視 前 引 錢 用 和 及 當 時 婦 聯 分 會 規

章 之 史 寊 。

另 查 「中 華 婦 女 反 共 抗 俄 聯 合 會 分

同 嫌 爾 省 分 會 總 幹 事 浦 睦 佩 玉 女 ±  * 

(•祭補省政府秘 書 嚴 湳 薛 鳳 夫 人 ） ，亦 

為 櫸 會 常 務 委 員 ，往 訪 吳 H 連 市 長 ，請 

勸 奥 夫 人 ，勉 為 其 難 ，就 任 壘 北 市 婦 聯  

分 t 主 任 委 員 ，吳 夫 人 終 不 就 任 • 最 锋  

總 會 只 得 請 浦 陸 佩 玉 ，以 臺 慊 省 婦 聯 分  

會 總 幹 事 關 係 ，兼 任 臺 北 市 婦 聯 分 會 主  

任 委 員 。48」而 所 謂 依 據 「規 章 」 ，婦  

聯 分 會 主 委 自 應 由 縣 市 長 夫 人 擔 任 ，乃 

是 為 篛 募 經 費 之 需 要 49，無 黨 籍 臺 北 市  

長 吳 三 連 5° 夫 人 嫌 讓 不 就 任 ，婦 聯 會 皮  

以 書 總 幹 事 及 常 務 委 員 錢 用 和 親 自 向 吳  

S 連 說 項 亦 勸 不 動 • 才 例 外 請 浦 陸 佩 玉  

兼 任 躉 北 市 婦 聯 分 會 主 委 ，從 而 ，錢用  

和 所 稱 之 「規 章 j ，僅 有 規 定 縣 市 長 夫  

人 擔 任 分 會 主 委 • 選 出 非 國 民 _籍 的 市  

畏 • 照 規 定 也 是 得 非 國 民 鮝 籍 市 長 夫 人  

擔 住 I 最 後 是 因 為 吳 三 連 夫 人 個 人 因 素  

導 致 未 擔 任 婦 聯 分 會 芏 委 ，實 無 法 導 出  

黨 產 會 認 定 「僅 具 國 民 黨 籍 首 長 之 夫 人  

始 得 擔 任 婦 聯 分 會 主 任 」异云之 謬 誤 .， 

實 在 不 能 因 為 當 時 _ 民 苒 籍 首 長 占 大 多  

数 之 事 赉 • 就 推 揍 出 如 前 引 謬 論 ，進 而

會 支 會 工 作 隊 組 織 簡 章 」 （ 1 9 5 8 年 3 月 

1 4 曰 第 三 次 常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 1 9 8 7 年 

6 月 2 6 日 第 3 6 次 常 務 委 員 會 議 修 正 挪  

為 第 4 條 ） ，第 5 條 略 以 ： 「各 分 會 之  

組 織 如 次 ：一 、分 會 設 主 任 委 員 一 人 • 

委 員 七 至 十 五 人 ，常 務 委 員 三 至 五 人 。

各 分 會 主 任 委 員 由 本 會 聘 任 之   」足

見 依 規 章 ，並 未 明 文 規 定 分 會 主 任 委 員  

應 由 縣 市 長 夫 人 擔 任 ，但 依 據 史 寅 ，當 

時 為 經 饮 起 見 * 確 有 聘 任 縣 市 長 夫 人 為  

主 委 之 慣 例 。

有 關 軍 隊 夫 人 會 併 入 婦 聯 會 ，乃 婦  

聯 會 以 服 務 軍 人 及 箪 眷 為 宗 盲 ，納 入 軍  

隊 夫 人 會 有 助 於 服 務 軍 眷 之 目 的 達 成 ， 

亦 與 霧 產 會 之 推 鹼 毫 不 相 午 。

(六 ）婦女團f t 分工合作，不能以宋美 

齡 身 兼 多 重身分認定附隨組織 

婦 女 會 、婦 聯 會 與 婦 工 會 分 工 合  

作 ，各 有 任 務 使 命 ，不 能 以 蔣 宋 美 齡 身  

兼 多 重 身 分 認 定 •應依史 料 篑 観 判 斷 建  

立 黨 「外 圍 團 體 之 認 定 標 準 ：

1.婦 女 團 應 成 為 國 民 黨 的 「外 圍 組 織 」

35

“錢用和（.1976)，（半世紀的追隨》 ，頁213。

° 錢用和，前揭註4 8，頁丨39提及’•「討論各分會，主任委員，應由地方行政首長夫人:，或當地富有學 

識經驗資望的婦女名流掬住，經熱烈討論結果，認爲各有利弊，但爲易於經費起見，須得地方行政首 

.長贊助，自以其夫人搲任爲便。J

M 驀北南實施地方自治,前.，無黨籍吳三連於丨_95〇年2月,6.日至195〇:年丨丨月1 曰擔任市長》賁施地方囱 

治後，吳三連以無f 箱身分參選.(中國民主社會簾爾具).，於 195丨年2 月 I 日至1954年 6 月2 曰擔 

任民選首任裹北市長。可參••陳正 茂 （200的 ，< 1 灣早期政黨史略（_1900~ I960) > ，貢_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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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約Nik邀 揭 I _涤 令 月 # .  •:令 六 率八期

r .:

a泰 I 標 準 ⑷ 必 顚 设 雜 瘅 於 餘 嘲 體 .:

m
欺感i :<科 f 任 :錢 劍 秋 #  乍中 i

埽女工作的锻要性》搏雜饯級婦女t  
均:殺S 「婦女铱 蘭 」始:可 梆 為 外 i_]i 
織 ^ 婦 聯 會 內 沒 .有 任 何 麵團組 織 ， 

另 根 據 國 民 寒 婦 工 會 官 方 資 料 《我們  

的1:_作》 一 書 ，婦 聯 會 不 是 國 民 麻 外  

圍 組 織 w » 由 前 述 史 料 ，在:在顯示婦 

聯 會 內 未 設 「黨團 j  。

2 :此 外 ，學 者 游 适 明 在 （近 代 中 國 婦 女  

運 動 史 》 也 指 出 ，黨 之 外 圍 闻 體 在 地  

方 為 各 級 婦 女 會 及 最 基 層 之 村 （里 ） 

鄰 婦 女 小 組 。其 在 產 職 業 車 位 ，或 設  

婦 女 輔 導 委 員 會 、或 設 婦 女 工 诈 委 員  

會 下 轄 婦 女 互 助 會 。其 在 知 識 青 年  

撖 部 ，為 女 青 年 聯 酿 會 53，姐 圖 1 為  

1:981年 之 前 國 民 寒 掃 女 X作 两 制 圖 .  

可 顆 示 婦 卫 會 定 義 之 外 圍 組 織 。

”詳 ：錄劍秋（1 9 5 8 )，《潴務工作中婦女工作的S 要性> ，茛2提及：「盘 •組織婦女，開拓黨的社脅站 

礎 f 前對匪哦手，爲組繳對組梂的戰爭|其決勝的逍心，乃在民衆，故黨頃在民衆之間，求組線的發展， 

以開拓猓的社會基礎•因此射於各階垴斑衆，均須主勤阐結其力ffi _凝聚於各揷民衆組織之中，俾能在組 

織的铝磚之T ，發揮作用，如此則黨的社#S 礎 ，賴以，開拓與鞏固，故輔導婦女，钽織婦女團!8 ，亦即開 

拓煎的社舍基礎的必耍揞施-緣婦女既爲阐民一份子•其贲任與義務*興男子词等S ，故必須婦女參加團 

捫活勋始能結合各個_ 體的力t ，發展成爲革命主流，因此鋪導婦女.發展婦女國體，使能成爲黨的外® 

組織，並於婦女陲體中，建立婦女萆B S ，以發撺核心領導作用，寅爲迫不容緩之舉•現& 各級婦女會中之 

婦女辣業已補礴成立者共計亡百九個單位，E 能筅定黨在婦女民衆中之深厚;K 礎 v l 另錢劍秋，前 

揭# ，1  4 以下提及：「參 '結杏婦女，展開搽的爲K 服務……此外尙 .有各縣市婦女，定期银辦劳軍 

敬軍活動•鼓舞軍心土氣「至®晚指導民號召簿募軍啓住宅捐款_尤能激動將士■於反共抗俄戰爭.提商

勝利檐率•至於補_女，改香家庭生栝，改货吐會風氣.....此爲本黨結会嫌女，嫌勐好女力1 , m

黨的爲民服務工作，絹能加強組織與民衆間的情感使與在命信仰相結合，而群相走向带命凿鬥的道路*」 

中國國民*中央委員#婦女工作會編：丨976) * (我們的]:作》 ，頁4-101，報告婦女.t作寶浼，共分

爲一、組織工作部分：（一）擴理婦女組織••（二）加強婦女瞄誼.....二 、訓練工作部分•三、服

務』-作部分。四 、文宣工作部分■ f t ，悼念總裁崩殂•六、調奄與研究工作•七、支援大陸革命工作。 

就前述「擴展婦女組織』部分，又分爲U .徽求婦女1 1  : 2.發展外ffl組織；3.遴陴遨務幹車；4.爭 

取婦女 «友》就外阖組締部分，中國國民稱中央委K會婦女工作會編•前掲南，豇 7-14提及：「外圆 

組織，爲發揮:媒的組織輻射性樞紐，締女外 1組鸪，經常能與本菜各級組織之婦丁_單位密切配含，在 

XI乍上逢到一體兩面的作用*其在地方爲各級研女會及缺基府之村(里）® 婦女小組*其在庳職業單位， 

或設婦女輔礴委R 會 、或設婦女工作委負會下輅婦女任助含•興在知識# 年赏部，爲女荇年聯誼舍- 

凡此均爲本黨策動輔導成立之專t 性被女外豳_«!，隨畤接受1 的號召.配合推行政策•完成交付任 

務 > H將上列各稚嬸女外圃組織，建立與發眹其況列表於後：（丨）地區方面：罟灣省：a. 省婦女#  

1 荦仞：h•鼙灣省所轄各縣市婦女會20荦位；c.鄕鋼(縣锫们匾研女# 3 4 5 單位：d.村里鄰婦女小 

组 10.472個 : e.婦女金會啟19从72人■蛊北市：a: ■北市婦女舍I 荸位:b.蛋北市所_ 各區婦女會 

V6 單位：c.甩 職 枚 小 組 804 W : d.婦 女 #齡 U 0,892人 " (2)産瞰業單位方面：a.婦女互助舍膪年 

建立情形統計表：h.婦女屁助舍歴坧會员人數統計表。(3)大:#院校琨有女靑年聯誼會組練概況表《」 

當中並無任何钹字片語提及締聯# ■足證婦聯科並非婦工會之外圃組織_■

“游鑑明（2 0 衝 * 〈逄ft地區雜 樋 ） ，鲍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 ，頁472-4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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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杏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附随組織 j 之探討一

從比較法觀點看德國民主婦女同盟

r»'i«
閿於地方 

夂範圍者

4.5®?

wpm -
中 顿 -j :. 

抱埤會

2:.

工作t  '

V範圍者

隨於產:職業 

‘範圍者

觝於知識青 

、 範鬧者

省府1 部.

—婦X 组

_ 省 籍 黨 部 _

婦工组

大箅院校知 

一誠青年黨部一

婦 . . .L姐

縣 （市）

~柢部婦工組

」支级黨部 

婦工組..

女青年

聯趙會

區 （鄉領—） 

一黨部婦女幹 

事

婦工組

賜於前線範_ 金門連江縣_區黨部婦 

、 者 _ 邾部婦工組—女幹事

圖 1 1981年之俞國民黨鎳女工作體制圈

資料來源：作者改繪自游鑑明（2 0 0 0 )，< *灣地區的婦運〉 ，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取1史> 

頁 473。

37

(七 ）婦聯會無固定經费，非國民《支付 

蔣 宋美齡 1 9 5 6 年 5 月 1 7 日 致 詞 ， 

提 及 ： 「我 們 未 來 的 工 作 是 很 艱 巨 的 | 

尤 其 在 經 费 方 面 ，因 為 婦 聯 會 沒 有 什 麼  

固 定 收 入  > 須 荽 依 靠 各 分 會 、支 會 自 己  

想 法 子 去 謀 發 展 ，這 是 很 抱 歉 的 事 。不 

過 在 本 會 來 講 • 也 可 以 說 沒 有 一 定 的  

錢 好 表 拿 到 的 。所 以 今 後 ■ 是 要 靠 大  

家 努 力 ，否 則 我 們 就 沒 有 法 子 工 作 下 去  

… … 」 ，婦 聯 會 之 經 费 非 國 民 黨 支 付 ， 

而 是 進 出 0 商 同 業 公 會 等 捐 獻 | 此 等 公  

會 甚 笔 以 _軍 捐 孳 唐 、為 其 業 務 _ 费 。

依 據 蔣 宋 美 齡 I 9 6 0 年 8 月 1 2 曰 

在 「中 華 婦 女 反 共 聯 合 會 成 立 十 週 年 紀  

念 會 致 詞 」 * 提 及 ： 「 （前 面 I I 述 軍 眷  

住 宅 、華 興 育 幼 院 、征 衣 縫 製 ）由 此 我  

更 想 到 我 們 的 常 務 委 員 ，她 們 是 真 真 神  

聖 ，在 本 會 的 預 算 方 面 一 分 錢 都 不 肯 放

鬆 ，為 了 公 家 錢 而 爭 論 ，務 使 一 文 錢 都  

不 致 浪 費 ，所 以 我 們 婦 聯 會 的 錢 ，絕 不  

會 白 & 耗 去 • 對 於 這 般 常 務 委 員 十 年 來  

的 貢 獻 ，我 是 由 衷 咸 謝 的 … … 」M 亦 可  

看 見 婦 聯 會 節 省 費 用 、不 浪 费 之 事 。

此 外 ，補 充 調 査 報 告 第 1 7 頁 稱 宋  

美 齡 對 軍 人 眷 舍 式 樣 等 有 決 定 權 乙 節 與  

穩 定國民黨 政 治 權 力 之 要 素 實 毫 不 相  

干 ，欠 缺 說 服 力 。

伍 、婦聯會與德國民主婦女 
同盟（DFD) 之不同

释 比 較 法 的 觀 點 上 來 看 ，有 論 者 認  

為 躉 鼸 的 婦 聯 會 乃 與 德 國 的 民 主 婦 女 同  

盟 「組 織 與 功 能 近 似 臺 灣 戒 嚴 時 期 的 婦  

聯 會 」* 55，此 種 覬 點 容 或 有 待 商 榷 ，於

此 應 需 辨 明 。

5<王亞橘緦編窠（丨謂.）》 (蔣 夫 人 集 ）> ，頁打7-878»

55•林育立（2 0 1 7 )，（歐洲的心睐 ：德國如何改變自3 〉 ，冥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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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特 約 ％  稿 i .法令 .丨:]刊為六十

1

〈句 一  $.|r 你於:同：信 f 馬祕列■寧丨:」項中很明確的定義了「男女平等」。這

主 政 秦 礎 之 : ¥ 民 主 表 的 ：克思列寧主義的

政..治 邮 離 VS•嫦仰0 是 1949年 10月7 臼東德建政後解決馬

婦女問題」芘憲法上
民間團體

在 禺 克 恩 列 寧 芷 蕤 之 中 認 為 婦 :女 的  

解 放 基 本 上 氧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的 一 環 ，'資 

本 主 義 低 诂 r 人 類 的 勞 動 值 值 而 使 人 淪  

為 奴 隸 • 而 婦 女 相 對 於 男 性 而 言 是 男 一  

種 類 型 的 奴 隸 ，其 勞 動 價 值 也 被 低 佶 ， 

所 以 從 馬 克 思 列 寧 的 思 想 而 言 ，觯 放 婦  

女 免 於 男 性 的 階 級 壓 迫 而 被 當 作 私 有 财  

產 乃 是 共 黨 革 命 的 目 標 之 ^  V 而 「婦女  

問 題 」在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內 容 是 ：婦 

女 在 私 有 財 產 制 度 的 生 產 手 段 所 建 立 的  

社 會 秩 序 中 是 被 歧 視 的 ，其 經 濟 祐 法 律  

地 位 都 依 賴 男 人 ，且 在 駐 會 所 有 領 域 中  

都 處 於 低 下 地 位 的 。這 樣 的 間 題 是 囟 為  

婦 女 被 否 認 了 在 社 會 上 可 以 從 事 具 備 生  

產 力 的 工 作 ，且 只 限 於 作 家 務 ，然 而 馬  

克 思 認 為 婦 女 是 社 禽 變 革 不 可 缺 的 一 環 ， 

所 以 共 產 黨 要 積 極 解 決 「婦 女 問 題 」56。 

D F D 萑 本 上 是 尊 奉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思 想  

中 的 「良 主 集 中 制 度 」的 ，這 不 是 民 主 ， 

而 是 馬 克 思 列 寧 政 制 T 的 一 環 57 * 而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婦 女 問 題 」的 影 響 ， 

在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憲 法 第 7 條 第 1

的 回 應 58。

D F D 在 成 立 時 就 是 以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的 t 婦 女 問 題 解 決 」以 及 共 # 的 民 主  

集 中 制 作 為 推 廣 重 點 ，雖 然 粉 飾 以 反 法  

西 斯 民 主 的 目 標 ，但 信 仰 專 制 極 權 主 義  

變拥[的 共 產 主 蕤 則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其 所  

謂 「民 主 』則 與 現 钱 歐 美 各 國 的 民 主 制  

乃 格 格 不 人 ，而 是 1■蘇共」和 「東德 

德 共 j 推 廣 共 黨 化 政 治 辉 育 的 政 治 ® 體 。

而 婦 聯 會 則 並 非 如 此 ，婦 聯 會 組 織  

章 程 第 3 條 強 調 「信 奉 三 民 主 義 . 效 忠  

中華戾 .國 j  5 9，..志 民 主 義 乃 憲 法 第 一 條  

所 明 定 並 揭 示 我 國 為 民 有 、民 治 ，民 享  

的 之 芪 主 共 和 國 與 歐 美 各 國 民 主 ®制 無  

異 ，吏 具 有 現 代 稱 利 國 家 理 念 的 內 含 ， 

婦 聯 會 是 芪 主 體 制 下 的 民 間 政 治 國 B ， 

其 更 無 稹 極 從 事 f 對 於 國 民 的 政 治 教 育  

敔 蒙 工 作 j ，屬 於 民 間 從 事 公 益 活 動 的  

團 體 ，有 玫 治 图 體 之 名 ，但 實 際 從 事的 

政 治 活 動 是 效 忠 國 家 ，4 恐 怕 並 非 不 當  

f 產 委員會 :職權範 谭 應 調 查 的 事 項 。

5(>Grit Btihlcr (1997)^ M y th o s G le ic h b e r e c h tig u t )̂  in  d e r  D D R : p o l i l i s e h e  V a v tl z ip a t io h  v o n  F r a u e n  am  

B e is p ie l d c s D em o k rQ tisch en  F ra u en b u n d s D e m s c h la tid s, S. 10, lh  13 .

57 Grit BOhtpr，前揭註.56，疑50 ».

511GritBflliler，前揭註 5 6，頁 2 8。

當黨產處理委爵會u o n e) ，（中華民歯婦女聯合#是否爲社團法人中國阈民躲之附隨組織及其財 

產是杏爲不當取得財產案初步調蛮報告〉 ，頁 I ，hltps:〃storage.goog|eapisxorp/i;ipas/news/2Ql7/〇6/94 

849aai543eb6d93〇f〇5〇l4b 7dlfe4.b.pdf (最後潮贤H  : l O n f t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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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任番不同 
p : 戰 泽 動 V  

■ 籍 作 為

D F D 的 工 作 任 務 上 基 本 上 是 反 對

广'中®民国嬅女聛舍■會是否為木當t 產處理條例「附隨耝織」之探討一-一

從比校法觀點看德國民主嬅女同盟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照 顧 國 軍 遺 孤 的 華 興 育  

幼 院 等 教 育 單 位 ，甚 至 婦 聯 會 m 有 全 國  

性 的 殘 障 孤 若 救 濟 活 動 ，這 些 都 是 有 證  

據 可 記 載 ，不 容 抹 煞 “ 。

攀 化 ，反 軍 人 的 ，根 本 上 其 乱 標 在 於 婦  

女 平 權 解 放 ，並 且 透 過 共 黨 速 作 的 「反  

戰 j 政 治 上 訴 求 ，達 到 削 減 西 德 阿 多 瑙  

政 權 想 要 重 建 聯 邦 德 國 防 衛 力 量 對 抗 蘇  

共 、.徳 共 的 目 的 • 其 拫 本 上 是 完 全 反 對  

聯 邦 德 國 軍 事 化 的 共 黨 附 隨 粞 織 ，而 

其 在 西 德 境 內 的 活 動 造 成 了 當 時 亟 欲  

概 脸 納 粹 毒 害 的 西 德 政 府 極 大 的 政 治 壓  

力 6° 。D F D 要 求 婦 女 參 與 玫 治 活 動 ，並 

且 透 過 所 謂 政 治 平 權 的 手 段 來 向 政 治 發  

聲 ，然 面 事 實 上 其 婦 女 f 權 運 動 ，根 本  

上 是 受 到 兵 黨 支 配 的 全 面 反 對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 根 本 上 其 大 量 的 投 入 1■反戰」 ， 

並 且 透 過 「平 權 牝 」的 列 寧 馬 克 息 敎 育 ； 

塑 造 共 產 .黨 的 美 奸 形 象 。

我 國 婦 输 會 其 宗 冒 在 章 樘 第 3 條 十  

分 明 確 ，其 力 公 益 活 ^ 圃 體 ，主姜 在 軍  

人 服 務 部 分 ， 「增 進 國 軍 騸 利 | 服 務 國  

家 社 會 」 。事 實 上 在 中 華 民 國 風 雨 飄搖:

由 此 可 知 •中華民 國 婦 聯 會 本 來 就  

是 公 益 圈 體 ，這 和 為 了 共 產 黨 活 動 目 的  

而 進 行 婦 女 平 權 ，且 為 反 對 徵 兵 而 奔 走  

的 IDFD根 本 上 完 全 不 同 ，毋 寧 說 婦 聯  

會 是 以 照 顧 國 軍 眷 屬 與 社 會 弱 勢 為 宗 旨  

的 民 間 團 爾 ，而 推 展 國 民 婦 女 外 交 則 是  

中 華 民 國 處 境 艱 難 下 為 政 府 促 進 民 間 交  

流 ，擴 大 臺 _ 影 灌 力 的 活 動 ，這 在 那 一  

黨 執 政 都 是 受 到 重 視 的 ，這 和 國 民 熏 也  

根 本 無 關 。

三、政治權力核心與否不同：德 
國民主婦女同盟是東德共 
, 黨核心之政治權力掌握團體 
VS.婦聯會並非國民黨政治 
權力核心基礎

東 德 D F D 在 成 立 之 初 ，就 是 受 到  

蘇 聯 共 黨 转 植 而 成 立 的 • 而 其 生 成 史 根  

本 上 就 梟 和 東 德 獨 裁 共 黨 社 會 主 義 統 -- 

黨 （S E D ) 完 全 相 同 。餘 了 在 共 黨 扶 植

39

時 ，婦 聯 會 所 從 事 之 活 動 *為 一 、敬 軍 、 

愛 軍 、勞 軍 ，其 中 包 括 懼 顧 國 軍 遺 眷 子  

女 、捐 建 _ 軍 眷 舍 、慰 勞 _ 軍 官 兵 、開 

辦 救 護 i l 練 班 、齒 職 訓 練 班 、技 藝 訓 練  

班 等 等 。二 、推 劻 慈 善 公 益 ：其 中 對 於  

社 會 孤 苦 清 贫 ★ 婦 聯 會 更 是 義 不 容 辭 ，

下 ，其 前 身 的 婦 女 委 員 會 就 已 經 在 1946 

年 底 就 已 經 在 蘇 聯 占 領 區 有 1 , 2 7 1個 分  

身 外 ，在 1 9 9 8 年 的 東 德 黨 產 獨 立 調 査  

委 員 會 中 的 報 告 更 搶 出 ： 「… … 民 主  

婦 女 同 盟 在 住 家 或 是 村 落 的 公 眾 聚 會 對  

婦 女 進 行 個 別 性 談 話 的 政 治 薏 識 宣 傳 工

00 Ingeborg N6:d.tnger (1983), FreUien g e g e n  W ied era u fru stu n g : d e r  O e m o k r a t is c h e  tr a u e n b u n d  D e u ts c h la n d  

d n t i細 i:taris“ s ^ e n : W 味 他 如 d  f:!95〇,一 f 9 5 办，S ，

6•中華’民國婦 *聯合會（2〇:!6)， .(.婦聯之a  :1中華民菌婦女聯合會六+六年紀實>，寅 u 、2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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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 忒力， ^
40 特約1稿发聲®  h•夫‘今 洞 笫六十卜倦K人翁

w
舊 _ ^ 舊 6 靈

作._要是|^:馬克^!啦思韻°民主..-利用黨產設置公司，賺取利潤，而妨害 
:’.. V: 盟 的 | 推 乃 SH # 女 與 | 捭 社 # : 經 濟 上 的 交 易 秩 序 與 公 平 競 爭 *  63 64。但 是  

术 義 i  -媒 性 ! 1^." 女M中 華 民 國 婦 聯 會 則 是 成 立 公 益組織、醫

间 盟 芘 柬 徳 的 人 民 大 f宵 3_5席:的溯員 > 療 、教 育 機構照噸弱勢，這 完 全 不 同 。

分葙於束德各地區性.自治■體『人民代 

表 a 總 數 為 7 3 , 0 0 0人 中 ，有 約 W3 是民  

主 婦 女 同 盟 所 委 任 。w 」就 此 可 知 其 權  

力 之 龐 大 ，東 德 D F D 是 具 備 「準 政 黨  

性 質 」且 奥 東 德 共 黨 政 權 「有 緊 密 的 交  

互 依 存 性 」 ，其 稂 本 上 乃 是 風 於 與 東 德  

社 會 主 義 統 -，黨 政 權 緊 密 聯 結 性 組 織 。 

婦 聯 會 在 立 、法 院 沒 有 任 何 的 席 次 ，也《沒  

有 在 其 內 部 設 有 爾 民 戡 黨 裡 *國民寞自 

己 本 身 有 婦 工 會 •婦聯 會 也 不 是 與 政 黨 -  

相 關 的 聯 結 的 組 織 ，粮 本 不 是 如 同 東 德  

民 主 婦 女 同 盟 的 聯 結 性 組 織 * 甚 至 連 應  

受 調 查 的 政 黨 群 眾 組 織 都 不 算 ，只 能 算  

是 :民 間 的 公 益 群 眾 組 織 ► 而 不 應 受 黨 產  

會 的 調 査 。

四 、進 行 不 正 競 爭 與 否 不 同 ： 
反 民 主 政 府 的 社 會 運 動 組  

織 與 利 益 壟 斷 的 不 正 競 爭  

V S .替代從事社會公益活動

.五、對國軍之立場不同：反軍事 
化與武裝化V S .支持國軍後 
勤工作

在 1 9 5 7年前 D F D 来被宣告西德聯 

邦 憲 法法院宣告違恵之前.其乃_ 西德 

境肉辉動，而篇 於 合 法組織，然而其卻 

受到東德社會金義統―黨的實際控制。 

O F D :根本上是反對軍事化和武裝化的， 

在其成# 以後一再在西德境內反對波昂 

政 府 的 重 新 武 裝 • 削 弱 國 防 力 S •其也 

沒有照 顴 退 铒或傷病軍人_ 任務 M 。然 

而我國婦聯會卻是始終支持國軍的，而 

是不諭那 個 政 鳜 執 政 ，都要和軍人的橥 

辱典 為 ^碰 ，_ 聯t 的在務就是在照顧 

中下階層的軍人*受國家的行政（公權 

.力）委託來幫助國軍脊臈，照 顧 弱 勢 。

D F D 在接受共策政權的支援下 >

w Deutscher Bundestag (1998), Bcricht d<?r Unabhangigeri Kommi&sion zur tjberprilfung des Vermogens der 

Parteieu und Massenorganisationeri dcr D D R  Qber das Vermogcn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ci Deutsehlands 

(S E D ) jetzt: Partci des Dcmokratjschen Socialismas； (P D S ), des Freieri DeutscKcri Gcwet-kschaftsbandes 

(F D G B ), der soastigen politischen Organ i sat ion en und Stellungnahme der Bundesregierang, Bundestag- 

DrucksacKe 137M 353, S . 562̂  http://dipbt.bLmdestag.de/doc/btd/13/M 3/131t353.pdf (.S.tan(l; 2017/7/22).

63 Deutscher Bundestag，前掲註 6 2，頁 57:3 ff, u

64德國直到20丨0 年 8 月才有聯邦國防軍的退伍軍人協. # ，主要是照顧阿富汗等海外執行任務的德國國防 

軍士官兵。而此前對於二戰後的老兵和傷殘軍人的煦顧與復員，原則上是铱照軍人法和德國麻大的社 

餘法系統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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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f 斗诰民固嵘女聯合'會是否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附隨组織」之探討，
從比枚法觀點看德困民主婦女同盥

•'

六 、是變受到潘法禁 止 不 同 ：受 

V I t 条 與 法 衆 禁 止 砬 受 數 法  

: 饵 法 律 保 護 4

D F D 在 1 9 4 7 年 成 立 時 * 根 本 上 就  

開 始 了 全 國 性 的 反 軍 事 化 運 動 ，反 蘀 務  

與 役 蓮 動 65，並 且 為 蘇 聯 和 東 德 共 黧 政  

權 宣 傳 「民 主 化 」 | 在 東 德 共 黨 指 導 f  

對 西 德 政 府 進 行 「和 竿 與 統 一 」的 宣 傳  

興 要 求 = 從 1 9 5 5年 S 月 底 開 始 • 西 _  

柯 布 倫 茲 的 邦 法 院 就 對 於 D F D 成 員 與  

東 德 共 篱 共 同 造 成 國 家 民 志 憲 政 秩 序 的  

危 險 • 以 及 D F D 成 員 與 東 德 共 旄 合 作  

並 首 謀 製 造 事 端 的 非 法 行 為 判 決 這 些  

D F D 的 成 員 有 罪 後 ，從 巴 伐 利 亞 邦 、北 

萊 茵 威 斯 法 倫 邦 的 杜 塞 道 夫 等 地 遂 展 開  

了 大 規 模 的 肅 清 D F D 分 子 的 符 政 與 刑  

事 程 序 。當 時 西 德 各 地 的 簪 方 對 於 東 德  

共 黨 政 權 地 下 組 織 的 D F D 進 行 刑 事 捜  

索 與 扣 押 •而到 了  1 9 5 7 年 4 月 1 0 扫 • 

內 政 部 長 更 正 式 宣 告 D F D 為 違 憲 組 織 ， 

以 D F D 對 於 聯 邦 德 國 的 民 主 秩 序 有 所  

危 害 ，內 政 郃 長 頒 布 禁 令 而 耷 面 性 禁 止  

其 在 聯 邦 德 國 境 內 的 活 動 ，自 此 O T D  

全 面 遁 入 共 黨 控 制 的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區 域 之 內 • 因 為 D F D 的 活 勤 是 配 合  

東 德 共 黨 的 政 治 主 張 ，是 以 被 宣 告 違 憲  

後 ，只 能 回 到 蘇 聯 與 東 德 共 黨 控 制 的 區  

域 中 ，以 逃 避 西 德 政 府 的 法 律 究 責 66。 * i

然 而 我 國 婦 聯 會 則 大 有 不 同 ，在 

國 民 黨 執 政 時 ，其 根 本 上 沒 有 任 何 打 壓  

政 治 異 議 者 的 行 為 • 婦 聯 會 也 沒 有 積 極  

參 與 受 國 民 黨 指 揮 的 政 治 活 動 並 與 其 有  

相 關 的 利 益 輪 送 去 破 壞 並 危 害 國 家 的 利  

益 。從 這 點 可 以 知 道 其 和 D F D 的 積 極  

從 事 政 治 活 動 完 全 不 同 。婦 聯 會 更 在 民  

主 化 後 幢 身 變 為 中 華 民 國 人 民 團 雅 * 婦 

聯 會 為 了 照 顧 國 軍 權 益 和 公 益 的 需 要 而  

登 記 為 「政 治 圃 體」 • 但 事 實 上 卻 沒 有  

「實 質 」的 政 治 團 雔 色 彩 ，毋 寧 說 其 乃  

在 國 內 汾 演 政 府 的 受 公 權 力 委 託 者 ，並 

且 進 行 各 種 照 顧 弱 勢 的 公 益 活 動 ，其 從  

來 沒 有 受 到 法 律 的 禁 ± ，反 而 是 受 到 法  

律 保護。

七、K 髋負責人角色與任務之不同

D F D  的 理 事 長  E U i S c h m id t、l l s e  

T h i e l e 向 時 為 K P D 與 S E D 中 央 委 貴 會  

委 員 ，並 且 均 在 東 德 人 民 議 會 代 表 O T D  

保 有 :議 員 席 次 ，足 見 D F D 的 理 事 長 在  

黨 :內 參 興 重 翠 政 策 會 議 之 議 決 以 及 在 國  

會 推 動 黨 的 政 策 ，為 S E D 政 儀 效 力 ； 

反 揭 創 立 並 擔 任 婦 聯 會 主 任 委 員 的 蔣 宋  

美 齡 雖 同 時 為 國 民 黨 中 央 評 諶 委 員 會 委  

員 ，惟 該 委 員 會 僅 為 諮 詢 性 質 ，每 年 開  

會 丄 次 ’以 主 席 團 方 式 準 行 ，±也位填 然 ， 

毫 無 貢 櫂 ^ 而 婦 聯 會 亦 不 派 人 出 席 國

65I t ig e b o rg  N p c lin g e r  ( 1 9 8 1 ).,； F r a u e n  g e g e n  W ie d e ra u f iiis tu n g： d e v  D e m o k r q tis c h e  F n iu e r ib u n d  D eu tsch lan d!

i m  a  n tim il  i  ta r is ；t isc h e n  W id e r  s ta n d  ( 1 9 5 0 '^  7 P57J, S. { 3.9 ff.

66【ngeborg N&cliager ’ 前揭註 6 5，H  0 0 、164-165。

其他社t 赘達如孫科、于右任、田炯錦、戴炎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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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 特約哉玫签崧ufc令h糾:' 第六十p參菡八屬

氳 靈 令 遍
- 上矜魂中央耍讳脅之科择-況u :.. 

V ， — 齡 — 正 去 ― 奶 § ⑴ 漏

工  後 $ 1該 年 9 躺 1 6 曰 赴 # •後於'1:98#年

回 國 ，苒 於 1W 1 年 離 開 ‘直 到 2 0 0 3 年辭  

世 皆 在 藥 國 （除 I W 4 年 :短 暫 返 臺 #視  

病 危 的 外 甥 女 孔 令 偉 外 ） ，總 共 逋 22 

年 在 美 國 ，沒 有 參 加 國 民 黨 婦 指 會 ，亦 

無 主 持 婦 聯 會 。蔣 宋 美 齡 對 國 民 黨 政 治  

彩 響 力 均 遠 遜 於 D F D 前 後 兩 任 理 事 長  

E:lt i: Sch 'm idt 與 :i l s e  T h ie le ^■黨產會前 

後 兩 次 調 査 報 告 僅 圍 繞 蔣 夫 人 身 分 無 限  

上 綱 推 論 • 顯 然 有 誤 ！

八 、成立之依據與.黨之關係不同 

D F D 是 德 國 共 產 黨 刻 意 扶 植  

並 經 S E D 中 央 委 員 會 同 意 成 立 ， 

S E D 對 D F D 婦 女 平 權 定 義 享 有 壟 斷  

性 話 語 權 （D e fln it io n sm o n o p o丨')■ 

對 於 D F D 組 成 運 作 享 有 組 職 獨 占 權  

( O rg a n isa tio n s.m cm op.0丨) ；反:觀.，婦 

聯 會 之 成 立 與 任 務 未 見 國 民 黨 於 中 常 會  

任 何 會 議 ，亦 無 任 何 史 料 足 趙 為 國 民 黨  

所 成 立 與 任 務 :之 分 派 ，而 係 蔣 宋 美 齡 體  

察 内 憂 外 患 情 勢 ，登 高 發 起 。

九 、經費來源不同

費 * D F D 於 1 9 8 9 年 從 事 政 治 工 作  

( p o lit i.s.-che A rb eL t) 所 獲 得 之 收 入 將 近  

有 1 / 3去 支 付 政 窵 支 出 ，茔 於 其 他 收 入  

於 1料 9 年 僅 占 所 有 收 入 的 百 分 之 三 ； 

至 於 婦 聯 會 之 經 簧 非 來 自 政 府 或 政 黨 定  

期 撥 款 • 而 引 起 爭 議 之 勞 軍 損 •係 民  

間 進 出 0 公 會 透 過 進 口 外 匯 結 匯 之 收 入  

而 轉 匯 給 婦 聯 會 去 從 事 勞 軍 、興 建 眷 舍  

等 服 務 軍 人 的 工 作 。因 此 ，婦 聯 會 的 經  

费 非 來 自 政 府 或 執 政 之 政 黨 。

陸 、對 2 0 1 7 年 7 月 1 8 日聽  

證 會 若 干 重 大 疑 點 之 再  

商榷

. 一 、 「以 黨 領 政 」 國 民 黨 = 婦 

聯 會 （？ ！）優勢地位之再 
商 榷 ：基 於 政 黨 利 益 vs. 國 

家社會公益之不同

黨 產 會 主 委 鼷 立 雄 於 2 0 1 7 年 7 月 

1 8 日 驄 證 會 後 表 示 ： 婦 聯 會 是 黨 產  

會 睡 缉 是 否 為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的 首 個 案  

例 ，未 來 認 定 會 慎 重 考 麻 ；是 否 為 不 當  

財 產 的 判 斷 基 準 • 就 是 國 民 黨 是 否 利 用  

執 政 馒 勢 地 位 ，以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及 買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使其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D F P 的 財 務 來 源 主 耍 是 政 府 撥  

款 （S t a a t s z u w e i s u n g ) 68與 會 員 會  *  7

產 。 姑 且 不 論 1̂ 是 否 為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的 首 個 案 例 」一 語 之 確 切 意 涵 何

“自 1%6年起 860 萬 M ..970 年930 萬 ；1975 年丨，420 萬 ；19.81 年 萬 ；丨.:985 年 1,510萬 ：1987 年 

U 50 萬 ：1989 年 1,540 萬.馬克。 .

仰是捐獻，非税捎，無稅梢之(呆全、執行、行爲罰、谰稅罰等情事。

7•王寓 中 （2017+)， <黨產會質疑”嫌聯會受圃民+黨實寶控制》 ，《脚+合新聞網> . httpWAidn.c o m / 

news/stoi.y/6656/25.915(W (锻後瀏覽.日：2〇1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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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指，細筷顧主委此發t 之料斯摧準:芽 
舞胳H聰會蝌者^佳和艰為玫猓乏附 

涵in輙 擗 由 以 :n丨領政/着翳驩制乍

之 政 鐵 慑 勢 地 位 ，取 得 違 反 實 寶 法 治 _  

之 不 t 利:益」之 判 準 一 致 。然 而 •'不當 

薄 產 處 理 條 例 法 律 用 詞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4 能 否 途 譯 為 「利 用 政 蔑 優 勢 地 位 取  

得 違 反 實 質 法 治 國 之 不 當 利 益 」 已 屬 有  

疑 ，若 要 超 謀 為 「婦 聯 會 優 勢 地 位 」更 

是 極 端 擴 張 解 釋 • 逸 脫 法 律 名 詞 之 文 義  

射 程 範 圍 。從 而 ，若 未 能 釐 清 何 簾 「政 

黨 優 勢 地 泣 」等 相 關 用 詞 背 後 之 法 理 思  

維 ，實 無 助 於 附 讎 組 織 之 祛 律 上 秘 定 *

故 有 必 要 再 詳 加 探 究 。

本 文 前 已 提 及  > 無 論 從 檔 案 或 一 手  

資 料 （ jn im w y  s (it ire々） Tl，而 非 如 黨 產  

會 援 弓 丨 很 有 問 題 的 口 述 歷 灾 之 二 手 史 料  

(’s e e o n d :a;ry s o u r c e ) 衫 ，:均 .類示険 !民黨 

從 未 將 婦 聯 會 列 為 該 截 之 「外 圍 組 織 」 ， 

且 從 未 存 婦 聯 會 內 殺 立 躲 _  * A 會 資 格  

不 用 具 備 黨 員 身 分 • 擔 任 婦 聯 會 各 分 會  

主 委 之 資 格 也 未 以 國 :民黨 籍 為 必 要 要  

件 ，思 猶 聯 會 核 心 成 員 m 不 用 （且 以 婦  

聯 會 身 分 ） 參 加 國 民 黨 中 常 會 ，這 和 德  

國 D F D 被 列 為 準 政 黨 性 質 之 聯 結 性 組  

織 己 有 重 大 差 異 。1 於 蔣 宋 美 齡 一 人 身  

兼 多 重 角 色 ，在 :闺 戾 繁 內 擔 钱 中 幾 評 議  

委 員 會 娄 員 ，前 已 提 及 中 評 會 每 年 召 開  

一 次 • 為 諮 詢 性 質 ，地 位 超 然 ，成 員 包  * 13

括 如 : 择 科 、于 右 任 、田 炯 錦 、戴 炎 輝 ， 

中 評 會 並 不 負 责 黨 之 發 展 及 決 策 ; 就 擔  

任 婦 指 會 指 導 長 一 事 ，根 據 婦 女 史 專 家  

學 者 游 鑑 明 之 研 究 ，1 9 5 3 年 至 1 9 8 6 年  

婦 指 會 會 議 紀 錄 中 ，總 共 開 2 2 8 次 會 議 ，

蔣 宋 美 齡 只 出 席 3 3 次 ，且 1974年 後 即  

不 再 岀 席 ，而 出 席 之 3 3次 內 ，提 到 婦  

聯 會 僅 有 1 9次 * 1973年 後 再 也 沒 有 提  

過 婦 聯 會 ，提 到 婦 聯 會 之 1 9 次 中 ，以 

1954年 剛 好 是 婦 工 會 成 立 那 年 * 提 及  

婦 聯 會 是 人 民 團 髖 :• 應 做 外 面 的 工 作 ， 

197:0年 則 「推 請 j 婦 聯 會 薄 備 婦 女 節 ， 

其 他 諸 如 國 父 百 年 誕 辰 紀 念 日 亦 是 以  

「推 請 ：! 字 眼 呈 現 ，若 是 黨 之 組 織 何 必  

要 用 「推 請 」:二 字 ？此 外 • 婦 聯 會 亦 「請  

託 」婦 :工 會 撮 供 《婦 友 》雜 誌 給 箪 眷 看 • 

若 是 受 國 民 黨 支 配 ，何 必 來 「請 託 j  _  

_ ? 蓋 若 是 食 之 組 織 ，直 接 下 令 即 可 ， 

不 用 請 託 程 序 。此 外 ，就 满 產 會 於 兩 次  

調 崙 報 费 ，均 # 常 在 1 由 國 民 澉 高 雄 縣  

委 員 # 曾 以 代 電 73請 求 「黨 外 」婦 聯 會  

高 雄 縣 舜 會 成 員 陳 魏 蓮 萆 （副 總 統 陳 建  

仁 之 母 親 ）成 立 助 選 面 此 窜 一 事 件 ，更  

可 看 出 非 附 隨 組 織 ，由 於 婦 聯 會 未 設 黨  

部 而 非 媒 之 # 圍 組 織 ，才 需 要 發 此 代 電  

請 求 ：若 是 黨 附 隨 組 織 ，直 接 下 令 即 可 ， 

不 用 發 代 電 請 求 。而 且 ，不 能 以 單 一 事  

件 甚 或 個 人 行 為 來 認 定 附 隞 組 織 ，杏 則  

有 判 撕 恣 葛 的 問 題 。

u 指有關歷史事件的文物和當争人直接圮錄的史料。

”指有猢歷史事件，由後人轉述記載而非甶當事人直接記錄的史料。

13中國國民辨毫湾高雄縣.袭摄會19:57年3月丨9 0 ( 4 6)高一字第〇28〇號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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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擊 食 P
. W 外， 别恶要霄_嘴國民 
約 媒 I雜 _ S# 本錄上贊 柯 司 辦 邀 我 f ; 

’獨 # 套用德麵經驗报/ ，_特別:;#%稱 三 :

注 意 的 地 方 • 否 削 就 # 有 「張 飛 打 岳  

飛 j 的，弊 病 。在 政 治 學 領 嶙 中 ，M 龍  

系 可 以 分 成 「非 競 爭 的 猶 系 」 （n〇n- 

c o m p e tit iv e s y s t e m ) 和 「競 爭 性 政 . 黨  

趙 系 」 （co m p?t it iv.e .p a rty system ’） 兩 

種 :類 型 ，此 為 非 民 主 與 民 主 的 分 野 ."非 

競 p 往 往 就 是 黨 國 一 m ，黨 國 本 分 ，因 

此 也 可 稱 之 為 「黨 國 障 系 j  > 奋 灣 在 解  

嚴 前 的 政 治 體 系 >  就 苛 璃 之 為 非 競 箏

牲 的 黨 國 體 系 或 是 一 黛 制 * 怛 過 去 的

國 民 黨 和 中 國 共 產 黨 不 同 ，依據薩:托

利 （G .io:vanni S a r t o r i) 甩 : 意 識 形 態 的  

強 度 （.id e a .Iftg ica l: in t e n s it y ) 做 標 準 ， 

將 一 黨 制 分 為 :極 權 型 （t a to lita r ia f i) 、_ 

權 咸 逾 （jiu t to t ita r ta n ) 和 務 實 : 靡  

(.p ra g m a t ic ) S 種 類 型 ，解 敢 前 斑  

灣 的 政 權 被 稱 為 「權 威 型 的 政 權 j

意 「有 意 識 、選 擇 性 」的 不 疋 當 挪 移 德  

國 之 經 驗  > 形 成 憲 法 破 毀 。

根 據 學 者 蘇 永 欽 引 述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政 治 學 教 授 E d w in W ijie k le r親察臺 .灣兩 

蔣 執 政 • 是 從 硬 性 威 權 到 軟 性 威 權 ，而 

且 躉 機 的 威 權 髋 制 不 僅 不 及 於 攸 關 食 衣  

住 行 之 經 濟 層 面 ，政 治 的 威 權 又 最 供 漸  

進 方 式 逐 漸 剝 褪 ，所 奴 在 1W 0 年 代 初 期  

起 大 法 官 郎 多 次 宣 示 黨 政 分 離 原 則 （如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號 、7 號 、2 0號 等 解 釋 ） > 

國 民 黨 事 實 上 的 獨 大 是 建 立 於 國 共 內 戰  

衍 生 的 動 員 戡 亂 法 制 和 戒 嚴 法 制 * 因 此  

民 主 侣 實 質 上 就 是 這 些 非 常 法 制 的 學 步  

減 弱 和 去 除 15。但 在 東 德 • S E & 之 獨 大  

是 該 國 1 法 明 定 以 黨 領 政 • 東 德 共 產 黛  

德 國 :統 一 社 會 黨 （S E D ) 是 對 抗 西 舟 民  

主 自 由 主 義 之 信 徒 、蘇 維 埃 共 黨 政 權 之  

馬 前 卒  > 舉 凡 人 身 自 由 、言 論 自 由 、結 

社 自 由 、財 產 權 等 憲 梭 保 障 之 權 利 均 非  

該 政 黨 關 切 者 ，尊 奉 社 會 主 義 之 i (度將

( a u t h o r i t a r i a n re g im e  o r a u t h o r it a r- 

ia n is m ) ，這 和 共 產 黨 統 治 下 的 r 極  

權 型 政 權 」 （to ta lita .rU n re g im e or 

■to t a lk a f ia f l i s m .) •是.不— 樣 ‘的 14。從 :而 .* 

必 須 辨 明 毚 、德 兩 國 過 去 在 「以 黨 領 取 」 

形 成 「黨 國 一 植 」之 背 景 及 本 質 不 同 ， 

才 不 # 有 「去 脈 絡 化 」的 阉 題 * 進 而 刻

共 產 黨 專 政 明 定 於 憲 法 ，共 產 導 致 「共  

貧 j 之 狀 況 層 出 不 窮 76» 學 考 黃 世 鑫 即  

指 出 ，茌 東 德 共 黨 統 治 時 期 • 當 時 因 為  

結 社 自 由 受 到 嚴 格 娘 制 ，政 黨 以 外 能 夠  

被 允 許 成 立 之 各 式 組 織 ，包 括 一 般 的 人  

民陰( 體 不 論 用 何 植 名 稱 ，均 是 S E D 用 

來 鞏 固 政 權 之 工 具 ，亦 均 曾 受 到 S E D 搜

，，吳文程(20M ) , 〈解瘢後臺薄政燦的联爭策略:D o w n s理論的再換視>.，.<東奥政治學報> ，32卷 3:期 ， 

頁 4 。

”蘇永欽（20 1 6 )， m 蟲 語 冰 錄 五 ）—— 轉型正義〉 ，{法 令 月 刊 67.卷 10期 ，貫 164，

K’董保城（3017.)，〈政1 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财產處理條例「附随組線j 之硏究—— 以救阈脚爲I列〉， 

《台灣法學雜誌> ，322 _ ，頁_丨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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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婆民國婦女聨合會是否為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附隨组蛾J 之探討
•r，f， 從比校法親點看达國民主婦女同盟

P . 釋 声 霞 ’ 、

制 ;與 支 堉 :在 S E D 〔| 保 馊 + 不 . 否 則 辩  

本 # 法 | _ • • 因 此 _ 政 治 邊 本 瓜 葛 乏 純  

粹 :民 問 丨 闻 體 或 人 民 _脸 • 幾 #沒 有 77:：> 

餘 清 淼 、漶 剿 _ 一 體 本 質 之 不 同 後 ， 

幾 產 會 耍 雅 淪 國 民 ■ 之 優 勢 地 位 是 否 等  

於 婦 聯 斡 之 優 勢 地 位 ，必 須 要 金 淸 的 除

自 B 乃 至 於 政 黨 的 利 益 ，而 是 為  

了 國 家 的 利 益 * 這 和 德 國 D F D  

從 事 的 工 作 是 為 了 政 黨 的 利 益 而  

言 有 根 本 上 的 不 同 。

此 外 ，關 於 婦 聯 # 是 政 治 團 雅 ■ 

為 何 可 以 免 稅 的 問 題 ，亦 應 從 其 從 事 業

了 本 文 所 述 之 諸 多 輋 點 外 ，亦 要 探 討 ： 務 之 性 質 來 看 。按 婦 聯 會 最 否 取 得 免 税

(:一）在 當 時 是 否 有 其 他 團 《 挺 身 而 出  資 格 ，在 於 是 否 符 合 所 得 税 法 第 4 條

爭 取 辦 理 勞 軍 、蓋 舞 舍 等 服 務 画  

軍 及 軍 眷 E 工 作 ，而 執 政 之 國 民  

黨 不 分 青 紅 皂 S 獨 厚 婦 聯 會 之 情  

事 。在 德 國 ，I3F D 裹 東 德 唯 一 的  

婦 女 政 治 組 織 :，故 能 使 D F D 擁 有  

壟 斷 性 之 惙 勢 地 悴 ，但 在 臺 酱 就  

不 是 ，.包 括 成 立 在 婦 聯 會 之 前 .+之  

臺 灣 省 婦 女 會 ，還 有 諸 多 婦 女 園  

雔 ，已 如 前 述 ，而 且 蔣 宋 美 齡 對  

三 個 社 會 領 導 階 雇 的 婦 女 画 椭 組  

織 （婦 女 會 、婦 聯 會 、婦 指 會 及  

婦 芏 會 ）,認 為 「工 作 不 要 重 複 ，

要 劃 分 開 來 ，各 單 位 有 各 自 的 使.

命 」 ，就 目 前 .宋 料 之 研 究 ，並 未  

着 見 當 時 有 其 體 跟 執 政 黨 要  

求 且 有 能 力 辦 埋 勞 軍 、蓋 脊 舍 等  

服 務 國 軍 及 軍 眷 工 作 〃 而 國 民  

寐 對 之 拒 絕 且 獨 厚 婦 聯 會 之 情 事 。 

( 二 ）苒 者 ，國 軍 並 非 國 民 黨 軍 ’憲 法  

第 2 0 條 規 定 人 苠 有 侬 法 律 眼 兵  

按 定 義 務 • 軍 人 不 分 被 蒎 * 故 婦  

聯 會 脈 務 軍 人 及 軍 誉 ，並 非 棊 於  77

第 1 項 1 4 款 :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 

慈 善 機 關 或 團 體 ，符 合 行 政 院 規 定 標 準  

者 ，其 本 身 之 所 得 及 其 附 圈 作 業 組 織 之  

所 得 」 。行 政 院 於 1 们 9 竽 7 月 〗 9 曰 

訂 立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慈 善 機 構 或 堀 雔 免  

辩 柄 所 得 檢 適 用 檩 筚 」 ，符 合 規 定 者  

「除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之 所 得 • 免 納 所 得  

稅 ，」依 該 標 準 第 2 條 第 i 項 ，所 諝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指 其 業 務 有 從 茚 場 取 得  

者 ，為 免 傷 害 市 場 競 爭 秩 序 ，基 於 租  

稅 中 立 原 則 ，與 營 利 事 業 課 徵 相 向 税  

捐 。 （參 閱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t 〇3號 解 釋 ） 

從 而 內 政 部 Z0 0 5 年 6 月 9 曰 台 內 民 字  

第 0 9 4 0 0 0 5 2纟5 : 號 函 囀 財 政 部 2 0 0 5 年  

5 月 3 1 日 台 財 税 字 第 09劝 4 5 3 6 3 7 0 ;號  

函 略 以 ： 「… •“二 、政 治 團 確 係 依 人 民  

團 腌 法 之 規 定 ，經 主 管 機 翮 核 准 立 案 成  

立 之 團 糖 ，® 所 得 稅 法 第 1 1 條 第 4 項  

所 稱 教 育 、文 化 、公 益 、華 善 機 關 或 圃  

體 ，應 依 概 得 税 法 第 7 1 條 之 1 規 食 辦  

理 所 得 税 結 算 申 報 ；政 治 團 膣 接 受 政 治  

獻 金 專 戶 之 孳 息 ，，腾 其 所 得 來 源 之 一 ，

77黄世鑫（2加0)，<兩德統•後之前東德SED黨產的處理經驗:他山:乏右），（新世紀智庫論埴> ，9期， 

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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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約、 及遴'捣.丨法令月刊':'“隹六十

_ 1  爾 11  P

P 獅爾把所得枚結知丨中f 丨丨輸刚 r報

…“y‘從而(，_ 聯 锊 _ 時 Û| ;:登記气:: 

政洁i 骶，̂從其粢積％.符 .畜 isi務d

二、去脈絡化式忽略組織逕以功 
能法擴張解釋附随組織聯 
結性要素之芊當

家 社 會 之 公 益 萷 髂 ，在 # t 利 魏 圍 內 启  

猶 免 税 。

捕 產 會 乏 兩 次 調 査 報 告 均 在 蔣 宋 美  

齡 身 上 縳 來 轉 去 • 但 在 法 律 的 解 釋 t ， 

光 由 文 義 解 釋 即 無 法 得 出 國 民 黨 等 於 蔣  

宋 美 齡 ，尤 其 在 法 律 效 果 嚴 重 之 法 領  

域 ，M 不 能 恣 意 變 動 法 律 的 文 寒 。蔣宋 

美 齡 雖 擔 任 婦 指 會 指 導 長 ，而 這 個 職 位  

是 闼 為 蔣 宋 美 齡 為 國 良 黨 的 評 議 委 員 • 

不 便 受 命 於 中 央 委 員 會 各 處 組 會 之 下 • 

才 成 立 婦 指 會 ，蔣 宋 美 齡 才 以 婦 指 會 指  

導 長 身 分 出 任 領 寒 73 1但 根 據 前 述 學 者  

游 鑑 明 統 計 蔣 宋 美 齡 參 與 婦 指 會 之 頻 率  

估 算 ，前 後 出 席 率 不 到 1 5 % ，提 到 婦 聯  

會 的 次 數 還 不 到 : 1 0 %  * 而 旦 都 是 協 助 籌  

備 國 家 慶 典 誕 辰 紀 念 之 事 ，道 樣 子 的 低  

岀 席 率 且 從 事 業 務 均 非 政 治 權 力 穏 固 的  

重 要 元 素 *• 實 不 能 以 個 人 主 觀 好 惡 作 為  

重 要 元 素 之 謀 定 • 而 是 要 0 歸 徳 國 那 些  

客 覼 判 斷 基 準 始 為 允 當 。 7

從 諸 多 一 手 史 料 內 ，均無法 看 到  

國民黨* 質 控 制 婦聯會之證據，而 學 考  

林佳和在第II次《證會上即主張：〃不 

k 以去脈絡把理解方式*要求附隨組織 

的認定，採取全功能性偏狹檢驗，只要 

部分營業項貝，是為了政黨或隸颺政黨 

組 織 ，其他部分該組織即便保有 - -定  

自.主•捣不影響其是否為附隨組織的整 

體判斷，而 勞軍捐的徵收，如果涉及當 

事 人 被 迫 同 窠 ，執 行 類似徵收的權力• 

即已構成霉甩政 黨 優 勢地位的要件•違 

反實質法治國原則。”」本文 認 為 ，誠 

然 ，附隨組織之判定不該以去脈絡化去 

理 解 ，但也不 能 忽 略德國各該案例之背 

景因素•就有意諷地遘擇性擷取一些要 

件 * 作 為 我風判斷不同附隨組織之認 

定 *否則就有去脈絡化的問題。尤其援 

引 徳 國 1 9 5 7年 7 月 1 9 日 《規範返遼 

’德意志帝國與相關法 人 金 錢債權之 聯 邦  

法 ） ，以 此 處 理 遭 戰 前 德 國 政 府 與 納 粹  

:黨組織所 不 法 僅 奪 之 財 產 返 還 問 題 M ， 

這 個 渉 芨 德 國 第 一 次處理納 粹 政 權 的 轉  

型 正 義 •與我 國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在 立  

法 過 程 中 主 張 師 法 德國第二 次 處 理 共 黨

7*錢闬和（1 9 7 6 )，伴世紀的追隨> -頁 1:80;游鑑明（20 0 0 )，〈赛海地區的婦運〉. ，跑家鱗等著， 

{近代中國婦女連動史》 ，頁471。

"林上祚 （2017) •〈婦聯會勞軍捐林隹和’•橘成濫用政1 優勢地位違反法治:原則>，{風傳媒》 ， 

hUp://、v\vw.sU)rm.mg/aKicle/300836 (最後潮诞日：2()17/7/2 丨）

抑林佳和（2..016.)，< (轉型芷義禅題> 轉型正義F•的財產返_ >  * <自由時帮罐子報> ，ht^/Z⑷k .U n ; 

c o m ,tw/article/bniakingcitrws/1.690284 (最後灌费£| : 2017/7/22)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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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黾民西婦女聯聲:會是否為不當黨產處瑝條例「附隨組蛾」之探封一
從比牧法概粘看德國:民主婦女.同H

i ?
琛 權 的 筆 裂 正 義 _f]•辦不同彳 t 前 述 # ip  

納 行 政 權 的 處 埂 岡 題 ■ 亦 非 谁國獨_ 倉  

業 _ 範 皭 •。再 者■所 I I 1徴 收 或 & 难 徴  

C M 似 徴 收 :） ，亦 須 符 合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4 0 0 號 解 釋 褐 橥 p 因:公益 而 特 別 犧 牲 其 

財 產 上 之 利 益 」之 定 義 ，在 勞 軍 捐 的 處  

埋 上 能 否 如 此 去 脈 絡 化 武 的 套 用 處 理 納  

粹 政 權 不 法 侵 奪 財 產 返 還 問 題 的 方 式 ， 

非 無 疑 問 。

此 外 .，.學 者 林 隹 和 援 引 曾 枉 德 菌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腐 長 .U a n $ ， _Mrgen P a p ie r提  

出 「僵 害 相 對 人 基 本 權 j 、 「111用 壟 斷  

與 威 勢 地 位 」 之 兩 要 俾 說 ，: 認 為 德

次 * 就 不 是 搏 國 法 _ 絡 之 「聯 結 性 組 織 」 

( 至 於 是 否 為 群 眾 組 織 ‘有 待 檢 驗 * 本 

文 E 為 不 是 .） ，尤 其 在 德 國 處 理 黨 產 爭  

議 之 相 關 司 法 案 例 不 計 其 數 ，援 引 一 個  

營 利 公 司 之 司 法 判 決 見 解 ，得 否 作 為 拊  

隨 組 織 之 逋 案 判 斷 標 準 * 誠 屬 有 疑 ，毋  

寧 應 回 歸 德 國 獨 調 會 、權 威 學 者 學 說 及  

類 似 司 法 裁 判 見 解 中 客 觀 的 認 定 標 準 作  

為 判 斷 婦 聯 會 是 否 為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較  

為 允 當 。

三、溯及既往的轉型正義及司法 
審查

_ 學 者 針 對 政 黨 附 隨 組 織 ，提 出 連 結 性  

三 要 素 ，即 晕 政 治 工 具 化 、組 : 織 ±融  

合 、財 務 上 連 結 • 但 在 實 質 個 案 認 定 上 ， 

德 國 法 院 在 德 國 婦 女 聯 合 # 認 定 上 ，. 

法 院 上 的 判 決 認 為 不 霜 上 述 三 要 素 全 部  

具 備 ，從 德 國 婦 女 會 也 顯 示 ，霉 與 徳 國  

S E D 沒 有 財 務 上 的 連 結 》81」姑 且 不 諭  

其 辋 稱 之 法 院 雖 決 為 何 ，在 其 前 面 所 援  

引 之 德 _ 聯 邦 抒 躁 法 陳 判 決 82，:晕 一 家  

名 . 為 「 N o v u m  und 卿 se_a r.!?e !n j 與 東  

德 S E D 密 切 之 營 利 公 司 | 聚 焦 在 「聯 結  

性 組 織 」之 討 論 ± ，該 案 例 之 標 準 ，套  

到 躉 灣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之 婦 聯 會 身 上 ， 

即 肴 相 當 不 合 適 之 處 ，因 :為 在 德 國 法 脈  

絡 下 ，躉 潸 婦 聯 會 沒 有 在 國 斡 有 保 障 席

轉 型 正 義 此 一 政 治 哲 學 的 概 念 要  

變 成 法 律 原 則 • 其 S P 如 不 漦 清 ，就 容  

易 淪 為 各 說 各 話 的 問 題 。尤 其 ，19 8 0  

年 代 初 就 有 人 開 :始 辯 論 p T _m .nsit:i:otral 

J u s t i c e 」 乏 :意 涵 *原 _指 社 會 走 向 自 . .由  

化 和 民 主 化 的 過 渡 時 期 當 中 的 正 義 問  

題 ，應 拥 課 為 「轉 型 期 正 義 j 較 能  

顯 示 該 英 文 字 之 意 涵 ，但 後 來 學 界 譯  

為 r 轉 型 J E 義 」 似 有 誤 導 之 嫌 V 所  

諝 「T ra rts fo rm a tio ii」 才 是 「轉 型 j  

的 正 解 83。但 不 管 是 T r a n s i t io n 還 是  

T r a n s fo r m a t io n ，符 合 實 質 意 義 法 治 國  

的 轉 型 正 義 •在時藺 上 一 定 是 在 獨 裁 或  

威 權 腊 制 結 束 後 •新的 民 主 镰 制 達 立 未  

穩 之 際 •其目 的 不 在 張 揚 勝 者 為 壬 的 公

”林 上 牦 （2W7 ) ，（婦聯會勞軍捐林隹和:構成濫用政黨優勢地位通反法治原:則〉 ，<嵐傳媒> » 

http://w知w,storm.oig/a r t i c l S 36 (娘後潮货日； 妨7/21) 0 

BVei^ G, Bescb 1 uss vom: 14;, 10.2004： ̂ 6 3  7； 04.

B3R n U G . T e i d著 ，鄭純宜譯（2 0 1 7 )，（轉.型正_  ••適向民主啤代的法律典範轉移> ，H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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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特約％ ■及邀.槁丨.法令地:刊疼"第六十-么泰蓽八為：

" %  I

..靈etor•馨！aice) 命 單.ifc為了麗

: . • 爾 ， . 删 —  

' ' 無 論 P脑 丨 「.轉'H'L正 漉 / 嚷 來 也 審 舟 1 

上 • 被 認 定 為 係 …般 ' 冁 要 或 梧 别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亦 須 服 膺 憲 法 之 法 治 國 原  

則 • 應 無 疑 問 。尤 其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對 於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之 蘭 述 ，以 2 0 1 7 年 7 月 

2 i  S 剛 迆 燼 志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5 1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為 例 ，提 及 ； 「法 治酿原 :則  

為 憙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首 重 人 民 權 利 之 維  

謅 、法 秩 序 之 安 定 及 信 頼 保 謭 原 則 之 遵  

守 。因此，法 律 一 £ 發 生 绘 劻 ，除 法 律  

有 溯 及 適 用 之 特 別 規 定 者 外 ，原 則 上 係

偏 概 全 .」的 调 狹 史 料 就 作 為 判 斷 附 隨 組  

織 與 否 之 證 據 ，即 有 違 憲 之 疑 慮 。

在 黨 產 會 前 後 兩 次 封 婦 聯 食 之 調 査  

報 告 內 ，均 接 引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 後 段 「曾 由 政 黨 實 寶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悃  

轉 鼸 而 脫 離 政 黨 寶 質 控 制 之 法 人 、團 體  

或 機 構 u 作 為 判 撕 婦 聯 會 是 否 為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之 爭 點 ，但 通 篇 報 告 內 無 隻 字  

片 語 去 綸 述 「是 否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鳜 而 脫  

離 政 裝 » 質 搜 制 」 ，且 依 據 報 載 ，m 產 

會 :主 娄 _ 立 雄 表 示 ： 「若 黨 產 會 證 實 婦  

聯 會 曾 為 附 隨 組 織 ^而 婦 聯 會 舆 國 民 黨

自 法 律 公 布 生 效 曰 起 ，同 將 來 後 生 效 力  

( 本 院 釋 字 第 5 7 4 號 及 第 6 2 9 號 解 釋  

參 照 ） 。X 如 法 律 有 溯 及 適 用 之 .持 別 規  

定 ，且 溯 及 適 用 之 結 果 有 利 於 人 民 者 ， 

即 無 違 信 賴 保 饞 原 灌 ，非 法 律 不 溯 及 嵌  

往 原 則 所 禁 止 。」從 而 * 不 當 黨 產 鹵 理  

條 例 侔 為 一 部 溯 及 ，.既 往 之 特 別 法 ，自 

I 9 4 5 年 迄 今 近 7 2 年 ，不 僅 危 及 法 安 定  

性 ，吏 涉 及 人 民 結 社 權 、財 產 權 與 名 譽  

權 等 基 本 權 保 障 ，自 應 得 基 於 「例 外 應  

從 嚴 解 釋 」 （E.xceptio est stric :tissim ae 

in_ p r打a tio tv is) 之 法 該 ，審 慎 判 斷 ， 

尤 其 在 歷 史 真 相 均 未 明 朗 前 ，使 用 「以

無法舉證證明『婦聯會簪以相當對镢移 

轉第三入』，仍可認定婦聯會曾是國民 

黨附隨組織.財產禁止處分。〜前面黨 

k會自前的處置致誌定备以下重大問題；

( 一 ） 法 律 女 字 斑 然 臬 規 定 「且 」字 ， 

依 據 文 褰 解 釋 * 即 不 能 僅 論 述

「曾由政m實質控制其人事〔財 

務或業務經營」而e，法條具整 

髋性不得割.裂適用，否則即有明 

顯違法的問題。

(二） 就舉證責任轉換的間題，姑且不 

論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第H)條 8f’ 

之規範是否允當之問題，該條只

“蘇永欽（2 0 1 6 )，<更堪語冰錄(.一〇£>—— 轉型_ > ，<法 令 月 碰 ，67卷丨0期 ，莨丨62。 

掉卉、榻綿傑U 0 I7 ) ，（W聯辩資產可能凍結、歸邁國擷> ，（自由時報電子報> ，hitp://rK*ws. 
ltn.com.tw/news/focus/papei./l.l l 993〇 (最後湖费白；201..7/‘7/̂ 2)

^不當！產處理條例第|〇條規定：r政寐、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依第八條規定應庙報之財產，經本 

t 爾査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遇失嫌匿、通漏或對於重要事項爲不t 說明者，骸財產推定爲不兹.取得之財 

產 ，並依第六條規定處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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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 i  I T  i
幫本政媒、p i 組轉事其受 

# 人應據敗 _報 財 讀 i 義務 1考 

違丧有推定味1當 ©得擔産問題 "’ 

但此條文義並未涉及是.否符•合附 

丨遊組織定義之寒證責任 < 換言 

之 ，是否符合「且非以相當對惯 

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貧控制之法 

人 、團體或機構」之舉t 責任仍 

在黨產會身上，篆也是法學解釋 

方法最极本的基礎問題 *身為 

「法學碩彥」的黨產會部分委員 

應不會不知悉6

柒 、結論

本 文 首 先 針 對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2 0 a 條 

及 第 2 0 b 條 的 聯 結 性 組 織 、法 人 與 群 眾  

組 織 的 文 義 與 我 國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的  

附 隨 組 織 作 = 類 比 與 解 釋 ，本 文 初 步 結  

:論 認 為 ，我 國 的 附 隨 組 織 文 義 之 範 圍 上  

應 涵 蓋 東 德 政 黨 法 的 聯 結 性 組 織 與 群 眾  

組 織 * 然 而 解 釋 上 我 國 應 不 可 忽 略 掉 東  

德 政 黨 法 所 強 調 的 f■ 維 持 政 黨 穏 固 政 權  

的 政 治 支 配 系 統 之 重 要 元 素 ，S 受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這 二 項 要 件 * 換 言 之 ，附 隨  

組 織 必 須 具 有 政 黨 般 高 度 的 政 治 性 格 ’， 

德 國 D F D 的 婦 女 平 權 政 策 是 以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解 放 理 謐 為 出 發 點 • 它 是 一 個 反  

對 軍 事 化 、反 戰 之 政 治 組 織 • 並 且 D F D  

保 有 其 所 附 庸 的 政 黨 在 人 民 議 會 的 席  

次 ，所 以 其 與 政 黨 具 _ 相 當 緊 密 之 關 聯  

性 ：反 覿 我 國 婦 聯 會 是 服 務 國 軍 、照 顧

軍 眷 之 公 益 性 社 會 團 體 ，發 揮 婦 女 特 質  

守 誤 國 軍 家 庭 ，是 穩 定 挲 心 、安定:社會 

之 力 量 * 毫 無 政 治 性 格 ，與 德 國 D F B  

為 性 質 迥 然 不 同 之 組 織 ，從 而 婦 聯 會 絕  

非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所 稱 之 附 隨 組 織 。

另 外 附 隨 組 織 在 法 律 體 系 判 斷 上 乃  

係 沒 收 不 當 財 產 之 前 提 • 如 果 未 先 認 定  

為 附 隨 組 織 ，恐 怕 不 能 以 「其 所 取 得 財  

產 很 多 ，恐 有 疑 嫌 」之 假 設 進 行 不 當 黨  

產 之 沒 收 ，附 隨 組 織 乃 為 不 當 財 產 取 得  

判 斷 之 前 提 ，此 一 法 律 階 層 腌 系 無 從 顚  

倒 行 之 • 否 則 恐 有 違 法 之 嫌 。最 後 ，本  

文 對 2 0 1 7 年 7 月 1 8 日 聰 證 會 若 干 重 大  

疑 點 之 再 商 椎 ，提 及 ：一 、國 民 黨 不 等  

於 婦 聯 會 ，婦 聯 會 即 無 所 謂 優 勢 地 位 的  

問 題 ，且 德 國 :案 例 中 之 所 以 被 認 定 為 該  

國 之 聯 結 性 或 群 眾 組 織 ，都 是 為 了 「政  

黨 利 益 」 ，和 我 國 婦 聯 會 是 為 了 「國 家  

社 會 公 益 」在 本 賀 上 根 本 不 苘 。二 、去  

脈 絡 化 的 推 論 方 法 ，恐 有 恣 意 擴 張 解 釋  

「附 隨 組 織 」的 問 題 ，而 有 違 法 、違 憲  

之 疑 ■ 萁 、' 轉 型 正 義 的 溯 及 既 往 立 法  

仍 應 服 膺 法 治 國 原 則 ，注 重 基 本 權 之 保  

嫌 ，且 黨 產 會 行 政 調 査 應 注 意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9 條 規 定 ： 「行 政 機 關 就 該 管 行 政  

程 序 ，應 於 當 事 人 有 利 及 不 利 之 情 形 * 

一 律 注 意 。_!且 應 儘 量 避 免 麻 碰 到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基 本 權 的 根 本 界 線 .以 符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健 全 民 主 政 治 、落 實 轉  

裂 正 義 」 之 立 法 宏 旨 。

68-1263



怀約、

參 i

: 、 Ann 丨

< 面 對 、接 受 真 相 ：統 …的 撖 國 如  

何 處 瑰 共 產 的 過 汴 柚 林 ：德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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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論 自 由 ：第 七 講

政治結社、競選活動相關 
經費之規範與言論自由

鲁前言

著 名 的 諾 貝 爾 經 濟 學 獎 得 主 Amartya
Sen曾 經 指 出 ：在 政 治 思 想 的 領 域 內 ’二十  

世 紀 裡 所 發 生 的 最 重 要 變 革 或 許 是 ••無論•在 

歐 洲 或 美 洲 ，抑 或 亞 洲 或 非 洲 的 任 何 民 族 ， 

「民 主 」都 被 視 爲 一 種 可 以 接 受 的 政 府 形  

式 。1在 這 樣 的 理 解 下 ，到 底 應 該 有 哪 些 基  

本 自 由 權 利 和 制 度 ，是 民 主 的 政 府 形 式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元 索 ，便 是 幾 乎 無 法 迴 避 的 問 題  

了 。在 民 主 憲 政 社 曾 裡 ，「結 社 自 由 」是具  

有 深 遠 傅 統 的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 「葙 社 權 J 此 

— 「外 在 表 現 自 由 」對於言■論自由基本權利 

的 保 障 來 說 ，之 所 以 至 關 重 要 • 在 於 其 乃 是  

人 民 透 過 外 在 的 行 爲 表 現 ，向外傅達其內在 .  

所 思 所 想 的 重 要 憑 藉 。同 時 ，「政 黨 」是人  

民 基 於 共 同 政 治 理 念 ’透 過 集 結 成 爲 政 治 性  

■ 體 此 一 結 社 形 式 1 以 推 派 候 選 人 參 與 民 主  

選 举 爲 手 段 ，設 法 影 響 民 主 政 治 運 作 的 典 型  

表 現 ，和 言 論 自 由 所 要 追 求 的 目 標 之 一 ’亦 

即 透 過 言 論 自 由 的 保 障 健 全 民 主 程 序 目 的 •

塞!I靜 怡 ，台灞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同 樣 息 息 相 M ，而 政 治 選 舉 活 動 ，當然更是  

政 黨 政 治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因 此 ，結社自由 

的 規 範 • 將 引 發 怎 樣 的 言 論 自 由 爭 議 ，政治 

選 華 相 關 活 動 的 規 範 ，從言論自由保障的觀  

點 來 看 ，又 將 呈 現 何 等 意 義 ’就理解言論自 

由 在 現 代 民 主 政 治 社 會 中 所 汾 演 的 角 色 而  

言 ，或 許 正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而這也是本  

文 之 所 以 要 釐 漕 結 社 自 由 、政治選華經费規  

範和言論自由之間關係的初衷 *

© 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

我 國 憲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人 民 的 結 社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結 社 權 的 內 涵 ，至少包括社 圏組  

成 發 起 的 自 由 ，社 麗 名稱使用和更改社團名  

稱 的 自 由 、社 圑 種 類 選 擇 的 自 由 '社 員 入 社  

和 退 社 的 自 由 • 社 》 存績運作 的 自 由 以 及 解  

散 的 自 由 •從歴 史 發 展 脈 絡 來 看 ’透 過 結  

社 ，築 « 表 達 政 治 、經 濟 或 社 會 意 見 ，以求 

其 意 見 受 到 重 視 並 發 揮 影 響 力 ’對於民主程  

序 之 運 作 而 言 ，頗 爲 重 要 ，而結社自由——  

尤 其 是 政 治 性 的 結 社 —— 和 言 論 自 由 的 保

Amartya Sen, Democracy and Its Global Roots, NEW R epublic, Oct. 6, 2003, at 28.

障 • 兩 者 往 往 有 重 叠 之 處 • 息 息 相 關 。同樣 

地 • 以 保 障 言 論 自 由 的 美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一 條 爲 例 ，其 最 後 一 項 即 規 定 政 府 不 得 制 定  

任 何 法 律 剝 奪 「人 民 和 平 集 會 和 向 政 府 請 願  

以 專 求 救 濟 的 權 利 」 （ the right o 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
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 ) «»

' 舉 例 而 言 ，結 社 自 由 雖 然 得 以 一般公益

做 爲 限 制 理 由 ，然 其 限 制 應 符 合 憲 法 第 二 三  

條 比 例 原 則 之 要 求 • 因 此 ，人 民 團 體組織法  

( 下 稱 「人 _ 法 」）第 二 條 「人 民 團 餿 之 組  

嫌 與 活 動 ，不 得 主 張 共 產 主 義 ，或主張分裂  

國 土 」之 規 定 ，由 於 用 語 過 於 抽 象 ，其規範  

意 旨 頗 有 疑 問 ，對 於 人 民 結 社 之 內 涵 ，也做 

了 不 符 比 例 原 則 的 限 制 。若 是 從 言 論 自 由 的  

角 度 來 看 • 某 種 特 定 政 治 理 念 的 主 張 • 倘 若  

未 達 r 明•顯而立即的危險」的 程 度 ，根 本 沒  

有 限 制 的 必 要 可 言 ，限 制 此 種 結 社 類 型 和 社  

團 活 動 .，等 於 限 制 了 人 民 的 言 論 自 由 •

再者•釋字第四七九號針對內政部依據 

人民圑H 組嫌法「人民靨«以行政®域爲組 

織E 域」之規定•訂定「社會團《許可立案 

作業規定」此一命令，要 求 「人民團整應冠 

以所屬之行政區域名稱」的規定 > 宣告其牴 

觸憲法第十四條所保障的結社自由•所涉及 

者 ，雖是結社自由中的■體名稱更改自由， 

但是•在該案中•台灣法學會的成員基於其 

結社自由，以決議方式表達對「台漘」此一 

名稱的認同•將其名稱由「中國」比較法學 

會改爲「台漘」法學會，同時也是其言論自 

由和表現自由•限制其此一層面的結社自

由 .也 等 於 S I接限 《 了 言 篇 自 由 ■

自美 B 言 #自 由 保 庫 的 角 決 JS史 耒 看 ， 

當 人 民 的 結 社 自 由 所 渗 及 的 争 驪 • 是 政 f e 性 

質 的 結 社 • 或 者 是 0 ：治 性 的 言 16時 • 通 常 受  

到 相 當 高 的 保 摩 * 以 保 障 人 民 不 因 結 杜 而 入  

罪 ：2更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 即 使 是 繫 爭 結 社 ■ 

體 涉 及 不 受 憲 法 所 保 * 的 犯 罪 行 爲 時 • 該 屬  

體 的 成 貝 也 僅 會 因 爲 參 與 支 持 該 等 犯 罪 行 爲  

而 受 處 S3 ，不 因 此 被 剝 奪 其 參 輿 結 社 的 自  

由 • 也 就 是 說 ，兩 者 之 間 仍 有 一 安 全 H •以 

免 人 民 因 爲 畏 懼 被 沾 染 上 和 犯 罪 行 爲 有 H 的 

色 彩 • 不 願 意 參 與 具 有 異 議 背 景 的 ® « •

再 者 • 同 樣 從 美 國 言 論 自 由 的 發 展 蜃 史  

來 觀 察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的 是 ，當 初 美 H 憲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一 條 制 定 時 • 雖 然 並 未 政 治 性 質  

的 團 體 當 做 憲 法 所 規 範 的 重 點 ，然 而 * 由於 

政 治 性 結 社 對 於 「選 舉 」此 一 民 主 社 會 中 的  

重 要 程 序 而 言 ，具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力 ，所 以 • 

也就逐浙成 爲 宵 論 自由所關切的議 窟 。

@競選活動相關經 9 之規範與言論自 

由

和 民 主 政 治 程 序 有 關 的 活 勖 ，最受驅目  

的 對 象 之 一 ，可 能 便 是 競 選 活 勡 ，而 競 選 活  

動相 M 經 *的 規 範 • 則 往 往 是 各 國 政 黨 和 選  

舉 相 關 法 規 的 重 頭 戲 之 一 。我 國 雖 然 至 今 尙  

未 制 定 政 黨 法 ，特 別 用 以 規 範 人 民 的 政 治 結  

社 ，但 是 • 人 民 園 體 組 織 法 則 是 已 經 對 政 黨 ■< 

這 種 類 型 的 政 治 围 饈 加 以 規 範 。而人團法中  

有 關 經 费 來 源 的 規 定 3 ，一 體 適 用 於 政 黨 _

對 於 以 選 舉 機 器 的 扮 演 做 爲 其 主 要 現 代 任 務

See, e.g., Scales v. United States, 367 U.S. 203 (1961); NotO v. United States, 367 U.S. 290 (1961). 
詳见人民團體法第33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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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黨來說•人圓法此一規定可以被當做是  

對 政 治 競 選 活 勡 經 費 的 廣 義 規 定 之 一  * 其 

次 ，我國公職人貝選奉罷免法中針對政治競  

選 活 動 所 需 的 經 費 ，則是以政黨得累率達到  

百 分 之 五 的 門 檻 做 爲 前 提 ，設有公費補助政  

黨 競 選 經 費 的 規 定 。4透 過 此 一 選 罷 法 公 黄  

捕 助 政 黨 競 選 經 費 的 規 定 ，讓政黨和其他類 

型 的 人民團 « 相 較 之 下 ，地 位 格 外 不 同 ，同 

時 ，更強化了政黨此一體制在當今民主政治  

中 的 優 勢 地 位 。此 一規定對於政黨在籌措政  

黨運作和政治選華經費 方 面 ，固然有相當挹 

注 作 用 可 言 ，多少可以讓政黨不致於鼉無抗  

拒 具 有 經 濟 優 勢 的 財 團 或 利 益 團 體 的 能 力 ， 

然 而 ，此一公费補助政黨競選經費制度配套  

措 施 不 足 ，例如對於政黨 的 財 務 監 ®措 施 不  

足 和 政 治陽光法案 闕 如 等問題•歷來也備受  

批 評 ，這 些 批 評 ，多少形成了政治獻金法出  

現 的 時 代 脈 辂 •

究 其 實 際 ，政治獻金法對於以定期選奉  

做 爲 運 作 常 態 的 民 主 社 會 來 說 •可以說是不 

可 或 缺 的 防 腐 劑 ，除 此 之 外 ’政治競選活動  

候 選 人 募 集 政 治 獻 金 的 來 源 ’以及其所募得  

的 政 治 獻 金 多 寡 ，往往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其  

在選舉過程中所能傅達 I的 理 念 ’以及所能發  

揮 的 影 * 力 • 因 此 ，政 治 獻 金 的 相 關 規 範 ’ 

也就和民主社會所珍視的言論自由權利•無  

法 全 然 脫 鉤 處 理 ，本文以下將針對此 — 系列 

的問題•稍加介紹與處 .理•

一 、政 治 競 選 活 動 S R 限 制 和 捐 助 限  

制 ： Buckley v. Valeo的出現及其影 

響

參 '見公• 人負選-舉鼉免法第45條之5第：3項的规定内窖 •

在 導 致 尼 克 森 總 統 （ President N ixon)
黯 然 下 台 的 所 謂 「水 門 醜 M j  ('Watergate 
sc an d a l)發生之 後 ，美國國會針對選奉相 

關程序訂定規範的作爲中 ’最引人注目的便 

是 一 九 七 四 年 的 一 系 列 競 選活動改 革 法  

( campaign reforms) ■這些競選活助改革措

施 ，固然是與尼克森總統任期內所發生的食  

溃 和 利 益 衝 突 爭 議 有 關 .但 是 ，道些競選活 

動改革法之所以出現•至少遼包括 .以下兩個 

原 因 ：（一 )當 時 一 般 人 認 爲 *時 美 國 的 競 選  

活 動 花 費 過 多 .導 致 參 與 競 a 的公瞰人員耗 

黄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在籌措競選經費的事  

務 上 ，反而可能導致其應該執行的公務受到  

影 響 甚 或 廢 弛 的 結 果 * (二 )對公瞰候選人捎 

助鉅額競選經 * 者•極有可能對於政治走向  

造 成 不 成 比 例 的 *大 影 響 •

不 過 ，同 時 偭 得 注 意 的 是 ’雖然有些競 

選活助改革法令也規範候選人的獨立支持者  

所 爲 的 捐 助 ，但 是 道 類 立 法 影 * 所 及 ，還是 

以政黨和政 治 團 體 的 活 動 爲 主 ‘其中最重要 

的 改 革 法 案 之 一 . 《是一九七四年的聯邦選  

舉 活 動 法 （ 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 

Act o'f 1974) « 在 該 立 法 中 _ 第一部份首先  

針 對 政 治 選 奉 過 程 當 中 所 有 階 段 的 所 有 參 與 ： 

者 ，規 定 捐 獻 和 支 出 的 上 限 ，禁 止 任 何 人 在 j 
單 一 年 度 中 捐 獻 超 過 二 萬 五 千 美 元 或 者 任 何 j 

人 對 於 單 一 候 選 人 在 單 一 競 選 活 助 中 的 捐  

助 ，超 過 一 千 美 元 ：該法令也是禁止在同一  1 

年 度 中 ，與 鼓 吹 或 反 對 任 何 1■ 可明確認定的 ^  

候 選 人  j  有 M ( relative to a cleariy | 

identified candidate ) 的 花 费 ’超 過 一 千美  

元 • 除 此 之 外 .此 一 法 令 第 二 部 分 規 定 了 揭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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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和報告的義務•該法令第三部分並且規定 

總統公费珉選_之相關亊宜•在訴誚宣告該法 

違憲無效的訴訟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  

爲上述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規定並無逭憲 

疑義•但卻同時宣告第一部分中絕大部分關 

於捐助限制和支出限制的規定違憲無效。

在聯邦最商法院對上述捐助限制和支出 

限制直告無效的道個Buckley v. Valeo 5判決 

中 ，關 I t 之一在於明!邦最商法院決定薄用  

「嚴格謇査標準 」 （ strict scrutiny) 。身爲繫 

爭法令辯誤者的政府，主 張 「金錢捐助」屬 

於 「行爲 J ，而 非 典 型 的 「言 論 _! •因此，本 

窠繫爭法令所施加的限制，應該被當做和象 

微 性 言 論 （ symbolic speech) 所承受的限制 

一樣地 看 待 ，但是法院並未珅納此一主張 . 

同 時 ，法院認爲繫爭法令所要維護的政府利 

益 ，也 就 是 「限制那些有相當財力的個人和 

利益劚B 所 發出的聲苷 |以及降低聯邦競選 

活動的整體花費」，不但不是和言論自由的  

限制無涉•而且芷是限制了言論自由權利的 

自由行 使 。

細 究 之 下 ，W邦最高法院將本案中的競  

選捐助經费和競遘 活 動 支出費用兩者分開處  

理•整體而言•聯邦 最 高法院認爲政府所主  

張 的 立 法 目 的 ，實不足以正當化上述種種競  

選活勳經費支出的限制措施•而針對捐助競  

選 經 费 的 繫 爭 法 律 規 定 ，聃邦最高法院所採  

取 的 立 場 ，則 是 敵 意 較 低 的 緩 和 態 度 。

首 先 ，就繫爭法律針對與鼓吹或反對任  

何 「可 明 確 認 定 的 候 選 人 」有關的支出•不  

得超過一千 美 元 的 限 制 來 說 ，法院認爲其對  

於 政 治 性 言 論 （ political speech) 的數置和

多樣 i t 來 說 ，不 僅 是 理 論 上 的 限 制 而 已 ■ 而  

是 實 貫 餍 面 的 限 制 。對 上 遮 個 人 經 費 支 出 所  

施 加 的 一 千 美 元 限 制 ，在 法 院 的 眼 中 ，會導 

致 「除 了 候 選 人 、政 黨 和 媒 《檐 構 之 外 ，所 

有 的 公 民 和 團 鳢 均 無 從 充 分 利 用 最 有 效 的 溝  

通 方 式 」. .此一結果<•至於針對競選活動和政 

黨 支 出 .所 施 加 的 限 制 ，在 聯 邦 最 髙 法 院 看  

來 • 雖 然 嚴 苛 程 度 較 低 ，但 仍 非 奄 無 疑 問 。

換 言 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認 爲 ：政 治腐敗  

貪 *的 _色 險 ，還 不 足 以 做 爲限制個人鼓吹或  

反對特定候 選 人 有 關 的 活 動 經 费 支 出 的 正 當  

性 基 礎 . 因 爲 ，上 述個別》 立 的 經 * 支 出 .  

對 於 真 實 或 明 願 的 腐 敗 貪 *現 象 來 說 • 實 在  

不具有：促 成 其 發 生 的 重 大 危 險 可 言 •

其次’ * 關於 所 謂 競 選 活 動 經 費 的 繋 爭 法  

律 限 制 乃 是 爲 了 要 使 得 財 * 對 於 政 治 競 選  

活 動 的 衫 響 力 能 夠 中 立 化 的 主 張 ，啪邦最高  

法 院 也 採 取 相 當 保 留 的 態 度 • 法 院 認 爲 ：此 

一 立 铎 的 根 據 ，無 非 是 主 張 「以 限 制 社 會 中  

某 些 祖 成 份 子 的 言 諭 爲 手 段 ，以 便 可 以 達 成  

相 對 提 东 其 他 組 成 份 子 的 聲 音 此 一 目 的 ，這 

種 觀 念 ，對於美國憲法增條 .條文保 ®言論自  

由的 核 心 枏 神 來 說 ，是 相 當 陌 生 的 觀 念 」• 

相 對 地 ，.美 h 憲法增修條 女 所 要 保 陣 的 言 論  

诌由窣旨_，是 希 望 達 成 「確 保來自於多元且  

互 相 酴 對 昀 管 道 的 資 訊 ，能 夠 盡 可 能 地 散  

佈 ，以 便 能 夠 使 各 種 不 同 的 理 念 得 以 不 受 拘  

束 地 交 流 互 通 ，達 成 人 們 所 想 望 的 政 治 改 *  

和 社 會 變 遷 」• 換 句 話 說 ，在 聯 邦 最 ® 法 院  

的 心 目 : 中 繫 爭 法 律 中 所 採 取 的 齊 頭 式 規  

範 ，最 憲 法 難 以 接 受 的 管 制 目 的 .也 是 本 案  

的 最 大 爭 _ 所 在 。

424 U. S. 1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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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10 W e a l t h  & P o l i t i c a l  P r o c e s s 1127
the a r g u m e n t s  for a n d  against a  marketplace conception of the First 

A m e n d m e n t ,  to ask whether the Court’s interpretations overall (e.g.， 

taking the public f o r u m  materials, the media materials, a n d  the election 

materials together) have adequately considered the interest in equality, 

a n d  to inquire generall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erty a nd 

equality in the constitutional scheme.

BUCKLEY v. VALEO
424 U,S. 1, 96 S.Ct. 612, 46 L.Ed.2d 659 (1976).

P e r  C u r ia m .

lln this portion of a lengthy opinion dealing with the validity of the 

Federal Election C a m p a i g n  Act of 1971, as a m e n d e d  in 1974, the Court 

considers those parts of the Act limiting contributions to a candidate for 
federal office (all sustained), and those parts limiting expenditures in 

support of such candidacy (all held invalid).]

A. General Principles. T h e  A c f s  contribution an d  expenditure limi
tations operate in a n  area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First A m e n d m e n t  

activities. Discussion of public issues and debate on the qualifications of 

candidates are integral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y our Constitution.

[Appellees] contend that w h a t  Lhe Act regulates is conduct, an d  that 

its effect o n  speech a n d  association is incidental at most. Appellants 

respond that contributions a n d  expenditures are at the very core of 

political speech, an d  that the A c t ^  limitations thus constitute restraints 

o n  First A m e n d m e n t  liberty that are both gross a n d  [direct.]

W e  cannot share the view [that] the present Act*s contribution and 

expenditure limitations are comparable to the restrictions on  conduct 

upheld in O'Brien [Sec. 2 supra]. T h e  expenditure of m o n e y  simply cannot 
be equated with such conduct as destruction of a draft card. S o m e  forms of 

comm u n i c a t i o n  m a d e  possible by the giving a n d  spending of m o n e y  

involve speech alone, s o m e  involve conduct primarily, a nd s o m e  involve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Yet this Court has never suggested that the 

dependence of a communication on the expenditure of m o n e y  operates 

itself to introduce a non-speech element or to reduce the exacting scrutiny 

required by the First A m e n d m e n t .  * * ^

E v e n  if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expenditure of m o n e y  as conduct 

w e r e  accepted, the limitations challenged here would not mee t  the O'Brien 
test because the governmental interests advanced in support of the Act 

involve “suppressing communication.’’ T h e  interests served b y  the Act 

include restricting the voices of people an d  interest groups w h o  have 

m o n e y  to spend a n d  reducing the overall scope of federal election c a m 

paigns. lUniike] O'Brien, where [thej interest in the preservation of draft 
cards w a s  wholly unrelated to their use as a m e a n s  of communication, it is 

b e y o n d  dispute that the interest in regulating the alleged “condu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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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復甸轟黨產條例黨產 會 ：他是收婦聯會鉅金的 

辯護人

黨 產 會 委 員 表 示 • 前 監 委 李 復 甸 是 婦 聯 會 所 委 託 的 律 師 之 一 • 既 然 是 收 受 鉅 金  

的 辯 護 人 . 就 別 裝 作 一 副 公 正 中 立 的 學 者 。圖 為 婦 聯 會 總 會 美 齡 樓 。 （資 料

昭 ）

2018-11-18 16:45:45

〔記者陳鉦馥/ 台北報導〕針對有媒體今日報導，前監委、法律系教授李復 

甸受訪抨擊促轉條例與不當黨產條例•皆是透過一黨獨大立法院，針對單一 

政 黨 、特定主體不利而設，以 「行政架空司法權限」云 云 。黨產會委員受訪 

表 示 •李復甸是婦聯會所委託的律師.既然是收受鉅金的辯護人•就別裝作 

一副公正中立的學者。

李復甸受訪質疑說•促轉條例與不當黨產條例| 皆是透過一黨獨大立法院， 

針對單一政黨、特定主體不利而設置，天下從來沒看過這種法律.能以行政 

架空司法權限•「蔡政府上任後，法學界最明顯的感受 .就是行政中立原 

則•似乎沒有人在意了」 。

對 此 ，黨產會委員指出，黨產會作為行政院三級獨立機關.相關處分相對人 

若有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救濟。李復甸聲稱「以行政架空司法權限」云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616664/prin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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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可謂法律無知下的產物

內文頁

委員表示，李身為前監委、資深法學博士及教授，同時更是婦聯會所委託的 

律師•卻罔顧法律規定與學術專業•藉由媒體訪問傳遞假訊息，令人嘆息。

委員強調•李是婦聯會跟黨產會打法律戰後所委託的律師•既然是收受鉅金 

的辯護人，就別又裝作一副公正中立的學者。

自甶時報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2020 The Liberty Time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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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函

檔 號 ： 

保存年限：

100
中正區林森南路19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5巷9號5樓 

電話：02-25097胃 848 
電子信箱：yyliuang@ cipas.gov.tw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7 曰 

發文字號：臺黨產調二字第1070003459號 

單 速 別 普 通 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

主 旨 ：有關貴會107年第3季委任律師費申請許可事，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説 明 ：

一 、 依貴會1〇7年10月1 8曰（107)婦聯秘字第187號及107年11月1 
曰（107)婦聯秘字第194號函辦理。

二 、 查 本 案 前 經 本 會 1 0 7年 1 0月 2 5 曰臺 f 產調二字第  

1070800107號函請貴會就各法律事務所之服務時數與處理

1r 内容顯不相當部分查明履惠復，惟貴會仍未具體說明理
由 ，為周全調查程序，請儘速提出相關說明資料供參，否 

則將由本會逕依現有申請資料為准駁之決定。

正 本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副 本 ：

I f i 類 # 牟 正

第1頁 共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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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9 帳戶遭凍结非誤會？婦聯會槓上黨產會嗆「公然撒謊」 I ETtoday政治 | ETtoday新聞雲

ETtO QU
新 間 曾

帳 戶 遭 凍 結 非 誤 會 ？婦 聯 會 槓 上 黨 產 會 嗆 「公 然 撒 謊 」

▲ « 產會副主委施錦芳VS婦聯會主委雷倩。 （圖/ 記者屠惠刚攝)

政治中心/ 綜合報導

黨產會5 日晚間聲明，關於凍結婦聯會銀行帳戶一事是誤會。對 此 ，婦聯會不滿表示，動支經費與黨產會往來的公文，以 

及黨產會允准或否准的回文有_大疊， 「這不叫凍結，什麼才叫凍結？」認為黨產會的聲明回應是「公然撒謊」 。

黨產會稍早聲明，未曾就婦聯會銀行帳戶作出凍結處分，婦聯會於臉書要求本會發文給銀行解除凍結，應有誤會，另就電 

腦設備部分，本會於107年3月2 9日核 准 「文具電腦周邊用品6萬9,712元」及 「購置電腦等10萬0,608元」共兩筆。此 外 ， 

對於婦聯會處分財產所可能衍生的法律風險，法官已於裁定中提醒婦聯會應理性處理。

婦聯會表示， 「連發薪水、保養冷氣都必須申請，銀行不見黨產會同意公文不讓婦聯會動支」 ，第三季的律師費因黨產會 

要求提供律師研究內容，本會認為影響正當防禦權不予提供，而至今未獲黨產會允准。

婦聯會控訴，如果黨產會「未曾凍結」婦聯會財產，那 麼 ，過去+ 個月擅自發文紿銀行，擅自審核否准婦聯會支出的黨產 

會人員，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

婦聯會指出，今年2月1日至今，所有動支經費與黨產會往來的公文，以及黨產會允准或否准的回文有一大疊，難道這不叫 

凍結？

黨產會解釋，到現在為止所謂婦聯會「禁止處分財產」 ，是婦聯會經本會認定為附隨組織之後，依照黨產條例當然發生的 

法律效果，本會並沒有另外再對婦聯會的銀行帳戶下凍結處分，本會所審查許可動支財產的對象一直以來是婦聯會，而不 

是個別銀行機構。

※本 文 版 權 所 有 ，非 經 授 權 ••不得轉 載 。[ ETtoclay著作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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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K a n t ) 道德三大律+之一為：「每個人為自身之目的•而不為 

他人之手段。」基於此一哲理的基本人權保障，為二次戰後國際間法學界 

之基本共識與實踐目標。在諸多國際性與區域性組織與條約中，歐洲委員 

會的歐洲人權公約架構與歐洲人權法院可說是最具有具體成效者。在人權 

立國之今日，本期本月企劃，特別收錄李建良教授、林钰雄教授以及廖福 

特教授之相關論著，分別從德國案例、奧地利刑事法實務與歐洲人權法院 

本身之改革談起，討論未來人權保障之國際實踐，與對我國之借鏡。

此外，延續上期，喧騰一時的釋字第六二七號解釋，依舊為本期關切 

之焦點。本期邀請蘇永欽敎授就司法權在權力分立之定位、陳愛娥教授就 

憲法解釋方法論，以及徐正戎教授就本號解釋未竟全功之處|分別提供精 

闢闡述。此對於後續國務機要費案之審理，以及日後對於總統刑事豁免權 

範圍之解釋與適用，相信更有發聾振聰之效》•

本期時事法論，亦就日前N C C 委員遭停職事件•遨請李惠宗教授提出 

評釋。此外，更延績本刊上期企劃，繼績就親靥法修正部分，邀請王海南 

教授就收養部分修正做出剖析。相信讀者藉由本刊前述規劃，能對於新近 

發生之重大法律爭議蒔事，有全面性之掌握。

在判解評析單元，本期則有林三欽教授就權限移轉與訴願管轄問題， 

針對最高行政法願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等實務見解，提供詳盡之說明與分析•‘ 

張文郁教授則就工廠註銷登記後未依規定申報之稅法問題，評釋最高法院 

相關判決；林俊益法官則從刑事準備程序之事實整理觀點，就最高法院新 

近實務提出閩述。

本期專題講座，延續本刊一四六期，刊登德國教授 H a n s - J U r g e n  

K e m e r對於德國少年刑法規範相關問題之論述。而法學新論，則有吳全峰 

博士生與黃文鴻教授，針對醫療人權問題•提出全面性之論述與檢討，此 

恰為本期本月企劃之具體呼應；而陳俊元博士生，則討論了再保險中保險 

人代位求償範圍。

月旦禮學雜誌，永遠是所有法律人的共同園地！

編輯部

本 月 企 i i : 歐 洲 人 權 法 新 走 向 （

轉型不正義？ -
— 初 論 德 國 法 院 與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1 自 林 圍 牆 射 殺 案 」

相 關 裁 判

李 建 良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摘要

在 政 治 轉 型 的 過 程 中 ，新 興 民 主 政  

府 面 對 的 最 . 大 挑 戰 ，厥 為 如 何 清 理 過 去  

的 不 法 ，而 又 不 趑 脫 民 主 法 治 的 常 軌 。

轉 型 正 義 所 面 對 的 難 題 之 一 ，乃 如 何 對* ••
過 去 威 權 時 期 犯 下 侵 犯 人 權 、違 反 人 道  

等 罪 行 的 加 害 者 ，、追 究 利 事 责 任 ？德國  

「柏 林 圍 胁 射 殺 案 」 怡^為此一 .轉塑主義 

的 法 治 課 題 舆 司 法 實 踐 ，提 供 借 鏡 、省 

思 的 素 材 。本 文 逐 次 介 绍 分 析 德 國 邦 法  

院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以 及  

歐 洲 人 權 法 陴 對 於 此 一 案 # 所 持 看 法 ， 

藉 以 彰 顯 刑 法 、憲 法 、國 際 法 之 間 的 關  

連 性 ，並 反 思 爽 裁 統 治 卞 個 人 责 任 及 集  

體 贵 任 的 正 義 課 題 。

目次

壷 、導論：轉型正義與獨裁統治下的個人 

貢任

贰 、轉型正義的司法貢踐：「柏林圍騰射 

殺案」相關裁判 •

參 、 分析評論

肆 、 結語：轉型正義與獨裁統治下的集趙 

霣任

「誰 要 是 試 圖 抹 除 對 受 害 者 的 記 憶 ， 

就 是 對 受 害 者 進 行 第 二 次 的 屠 殺 。j

艾 力 • 魏 瑟 爾 （1928-)  

*cWer sich dazu herbeilasst, die Erin- 

nerung an die Opfer zu verdunkeln, der totet 

sie ein zweites Mai.”* 1

ElieWiesel(1928-)

關鍵詞：轉型正義、柏林圍腌射殺案、賴德布魯赫公式、罪刑法定原則、溯及禁止原則

1 這是德囷納粹奥斯維茲（AuschMdtz)集中苷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ElieWiesel (1928-)於 2000年 1 
月 17曰「納粹受害者紀念日」當天在德國聯邦眾議院發表演說講詞中的一段話，見 ：http://www.jemsa〖em- 
schalom.de/eUe.htm，造訪日期 ： 2007 年 7 月 1 日。

月旦法學雜誌（No.148> 2007.9 本月企劐：歐洲人權法新走向（一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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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轉型正義與獨裁統治下 

的個人責任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 ) 是 

一個新興的流行名詞，負載的钮)是一再反 

覆的歷史問題。轉型正義的意涵可以專指 

民主轉型後，新興民主政府如何處理過去 

威權政府對人權的壓迫問題2;也可以泛指 

一系列用以處置、清理過去侵犯人權的措 

施 ，包括法律及非法律手段、行 動 、政策 

及其相關制度，其通常運用在某:一個政治 

變遷或轉型的轉折點（時期），俾以從過去 

威權、壓制的體制脫變爲正常、開放而穩 

定的社會3。

政治的轉型，意指從威權、獨裁的政 

權脫胎爲民主、保障人權的政府體制。轉 

型的方式不一，有政體的重構，也有政權 

的轉移。轉型正義起自於政治轉型的正義 

需 求 ，爲的是修補破損的正義體宗•，鞏固 

民主的政府體制，重建社會的相互信賴。 

因此，「轉型正義」不單是學院的語彙，而 

是政治溝通或法律言說的行動句，更是轉 

型社會的實踐課題與文化根柢。轉型正義 

的核心價値，在於正義理念，當然包括刑 

罰正義。轉型正義作爲一種機制，旨在建 

立一套處理過去蹂躏人權、大量暴行，或 

其他深度創傷的程序與方式，用以順遂轉 

型爲更民主、更和平的未來。

轉型正義的推進動力殆爲人權運動的

開展與人權法（特別是國際人權法）的實 

踐 。近代轉型正義的思想淵源，可溯至二 

次戰後在歐洲爲審理戰犯所成立的國際軍 

事 法 庭 ，以及一連串「除納粹化」的政 

策與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德國紐 

倫堡爲審理納粹戰犯所成立的軍事法庭。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的「紐倫堡大 

審 」 ( Niimberger Prozesse, Nuremberg 

Trials) ，可謂是近代轉型正義的肇端。其 

後 ，歷一九七〇年 代 ，越一九八〇年 代 ， 

轉型正義的焦點持續聚集在刑事正義 

(criminaljustice) 上 ，例如一九七五年對 

希臘軍事政府成員的審判以及一九八三年 

對阿根廷軍事政府成員的審判。在國際人 

權條約的相繼締結與運作之下，全球人權 

保障被帶入更上階段，同時也掀起國際人 

權及轉型人權法學的硏究熱潮。進入一九 

九〇年 代 ，全球興起所謂「第三波」的民 

主改革浪潮，有識之士紛紛投身於民主化 

的硏究與運動，轉型正義的問題再度受到 

注 目 ，並從單純法學上的問題，轉移焦點 

到政治制度的設計與寶際運作，乃至於如 

何建立堅實而穩固的民主政體。

轉型正義的法治課題是，在民主政治 

的脈絡中，終結責任脫逸，建全法治制度， 

追究法律責任。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新 

興民主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厥爲如何處 

理 、咎責過去的不法，而又不越脫民主法 

治的常軌。轉型正義至少有兩大課題：平

A. James McAdams (e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ew Democracies (1997).
Naomi Roht-Arriaza & Javier Marezcurrena (e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yond Truth versus Justic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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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昭雪與追究黄任，二者同等重要•而轉 

型正義所面對的難題之一則是：如何訴究 

過去威權時期犯下侵犯人權、違反人道（如 

剝奪人民生命或自由）等罪行的加害者？ 

說得再簡潔一點，就是追究獨裁統治下的 

個人責任。

德 國 「柏林圍牆射殺案」恰爲此一轉 

型正義的法治課題，尤其是轉型正義的司 

法寅踐，提供借鏡、省思的素材，値得硏 

究 4。

貳 、轉型正義的司法實踐：「柏林 

圍牆射殺案」相關裁判

一 、概説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 |兩德統一，舉 

國歡騰，全球注目=就在德國完成統一大 

業的同時，如何處理前東德時期不法政權 

的'問題，隨之浮出台面，司法究責的大戲， 

也悄然上演。德國統一後，熱烈討論的議 

題之一是，東德時期的邊境守衛及其上級 

長 官 ，乃至於政治領導人，是否要爲射殺 

「非法越境」人民的行爲，負刑事資任。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日，在經過四個 

月的審判之後•柏林邦法院（Landgericht)

判決圍牆守衛須負殺人罪之刑事責任5。一 

九九二年十一月，也就是統一整整兩年 

後 ，聯 邦 普 通 法 院 （Bundesgeii适itshof， 

B G H ) 作成定瓛判決，確認圍牆守衛須負 

殺人罪之刑事责任（一般稱爲「第一次圍 

牆守衛判決【Mauerschlitzenurteil】」）6。其 

後 ，法院又陸續作成相同郭決7。越二年， 

一九九四年，聯邦普通法院以「間接正犯」 

又判決東德時期的政治領導人，即前國防 

部部長暨軍事總司令Heinz Kesslerr、前國 

防 部 副 部 長 兼 國 民 軍 參 謀 總 長 Fritz 

Streletz ' 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Sozial- 

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 E D ) 

區委代主席 Albrecht S u h l，亦應負刑事責 

任 8 。再過兩年，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 

日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Bundesverfassungs- 

gericht，B V e r f G )第二庭裁定確認聯邦普通 

法院判決的合憲性9 。

隔 （一九九七）年 ，前國防部部長暨 

前國家主席E g〇n K r e n z也被柏林邦法院論 

以殺人罪之間接正犯。上訴後，遭聯邦普 

通法院駁回 1()，再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 

法訴願。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二日■聯邦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之 預 審 庭 （K a m m e r  des 

ZweitenSenats) 援引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

相M文獻繁多• 附錄所列•僅其中一二（請參閱附錄「柏林面牆射殺案主要文獻」，詳見元照網路書店「增

補資料单元」，http://www.angle.com.tw/supply.asp)。
LG Berlin v. 20. 1. 1992, JZ 1992, 691 ff=Frankfurter Rundschau, 11.4. 1992, S. 11.
BGHS139,1.
BGHSt 39, 168; 39, 199; 39, 353; 40,48; 40,218; 40, 241; 41, 10; 41, 101; 41, 149.
BGHSt40,218(230).
BVerfGE 95, 96 = NJW 1997, 929.
BGHSt 45,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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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
叫

維 基 百 科 ，自 由 的 百 科 全 書

轉 型 正 義 （英 語 ： T ra n s it io n a l J u s t i c e ) 是 民 主 國 家 對 過 去 獨 裁 政 府 實 施 的 違 法 和 不 正 義 行 為 的 彌 補 ，通 常 具 有 哥  

洼 '  歷 忠 、& 政 、憲 洼 、賠 償 等 面 向 。其根本基礎在還原歷忠真相 -

簡 而 言 之 ，由政府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載 f t U f i 所 引 發 之 各 種 違 反 國 際 笔 或 人 權 保 障 之 行 為 ，追究力瞎者之犯罪  

行 為 ，取 回 犯 罪 行 為 所 得 之 財 產 權 利 。此 外 亦 考 慮 「制 度 性 犯 罪 」的 價 值 判 斷 與 法 律 評 價 ，例 如 紐 输 麗 靠 審 、東京_考 

M 、去_納释i h 以 及 秘 密 警 察 等 的 罪 行 。轉 型 正 義 之 目 的 為 鞏 固 和 保 障 基 本 人 權 之 普 世 價 值 ’以 督 促 政 府 停 止 、調 查 、懲 

處 、矯 正 、和 預 防 未 來 政 府 對 人 權 的 侵 犯 。

轉 型 正 義 是 「遲 來 的 正 義 」 ，也可能違反信賴保護原 則 ，但 這 涉 及 「制 度 性 犯 罪 」之 評 價 (参 見 道 德 兩 難 ) 。轉型正義  

必 須 以 體 制 內 的 方 式 來 實 現 ，並符合國際淹 庭 或 國 內 法 所 公 認 之 法 律 原 則 ，例如里當 達 建 _ 原 則 、达 例 厘 ■ 、及王蔓  

愿 則 。對 於 一 個 從 政 治 思 想 衝 突 或 戰 爭 而 轉 型 的 國 家 ，轉 型 正 義 採 取 了 實 際 上 可 行 的 觀 點 來 面 對 這 些 挑 戰 ，其同時也包  

含 了 對 全 體 歷 史 及 文 化 的 服 從 ，而 不 讓 現 實 成 為 一 個 不 作 為 的 藉 口 。此 外 ，轉型主義的爭議在於新生的政權可能基於政  

治 為 目 的 而 清 算 舊 政 權 及 其 勢 力 ，引 發 舊 政 權 的 支 持 者 強 烈 反 彈 。

巨錄_________
方 法

審判

沒收財產  

調查真相  

紀念

回復名譽及移除象徵物  

賠償

系統改革

組織

國家機構  

國家展覽館  

國際性機構  

跨國 1■生國際組織

参 考 文 獻  

參見

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 型 正 義 主 要 方 法 包 括 了 審 判 、賠 償 、調 查 真 相 、紀 念 等 ’有 的 國 家 是 只 採 用 一 項 ，有 些 國 家 則 合 併 採 用 多 項 ，因為不 

同 的 國 家 有 不 同 的 歷 史 和 政 治 環 境 ，需 要 以 不 同 方 式 處 理 。再 者 ，轉 型 正 義 通 常 是 高 度 政 治 敏 感 的 ’特別是處理與前政  

府 及 前 政 權 關 係 密 切 的 利 益 團 體 ’因此需要非常謹慎!$ 。在 實 證 上 ，衷 歐 的 新 興 民 主 國 家 、南非等都按此原則實施轉型  

正 義 。

審判

• 在 國 內 ，或 在 國 際 間 ，對 迫 害 者 予 以 審 判 。

h ttp s://z h .w ik ip e d ia.org/w iki/%E8 % BD% 8 9 % E5 % 9 E% 8 B% E6 % A D % A3 % E7 % B E% A9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89%E5%9E%8B%E6%AD%A3%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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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概念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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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 結論

壹 、前言

「轉 型 正 義 」在 世 界 各 地 1 9 9 0 年 

代 的 民 主 化 浪 潮 中 ，是 相 當 重 要 且 熱 烈  

討 論 的 概 念 。而 當 時 正 在 民 主 化 過 程 中  

的 台 灣 ，在 摸 索 台 灣 民 主 該 如 何 發 展  

時 ，也 曾 對 東 德 、南 非 以 及 其 他 「從威 

權 走 向 民 主 」國 家 的 經 驗 非 常 有 興 趣 。 

不 管 是 德 國 對 前 東 德 「衛 兵 射 殺 翻 牆  

者 」 的 追 究 ，南 非 「眞相和 解 調 査 委 員  

會 」，或 其 他 類 似 的 發 展 ，都吸引了不少

人 加 以 探 討 ^

這 股 風 潮 也 部 分 影 響 了 台 灣 。李登 

輝 總 統 以 第 一 個 台 灣 出 生 @中 華 民 國 總  

統 身 分 ，向 二 二 八 受 難 者 致 歉 。並且在  

其 任 內 推 動 通 過 「二 二 八 事 件 處 理 及 賠  

償 條 例 」與 「戒 嚴 時 期 不 當 叛 亂 暨 匪 諜  

審 判 案 件 補 償 條 例 」，對於二二八事件與  

威 權 時 期 白 色 恐 怖 之 受 _ 予 以 補 償 。 

陳 水 扁 總 統 與 馬 英 九 總 統 任 內 ，多 次 _  

於 當 年 政 府 威 權 統 治 之 錯 誤 道 歉 。馬 k  
九 總 統 時 期 還 特 別 清 査 .並 返 還 「政治受  

難 者 私 大 書 信 」。2然 而 整 體 而 言 ，我國 

並 沒 有 將 「轉 型 正 義 」 當成施政 的 重 點  

項 目 ，而 是 以 民 主 化 爲 目 標 ，依 據中華

但 在 1990年代，嚴肅地對此議题加以研究的台灣 

法學文獻數量較少。

見總统府新聞犒，總统出席「1 0 2年戒嚴時期政 

治受難者纪念追思儀式J (2 0 1 3 .7 .1 5 )，連 結 ：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l 31 
&itemid=30341 (最後瀏覽日 2017.2.12) :李蕙 

君 ，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妻块別書」既者拭淚， 

壙合裉，2016年 4 月 2 日。

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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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憲 法 的 體 制 ，一 步 一 腳 印 地 實 踐 民  

主 憲 政 。多 數 民 眾 與 主 要 政 黨 似 乎 認  

爲 ，台 灣 能 成 功 從 威 權 轉 型 成 民 主 憲 政  

國 家 ，血 且 紮 實 地 鞏 固 民 主 體 質 ，才是 

第 一 要 務 。如 果 其 他 政 黨 能 夠 在 正 常 的  

民 主 憲 政 機 制 下 ，擊 敗 有 著 威 權 統 治 歷  

史 的 國 民 黨 ，那 其 實 也 就 表 示 台 灣 可 以  

在 沒 有 轉 型 正 義 口 號 的 情 況 下 ，實踐了 

民 主 、法 治 、人 權 、正 義 。

有 意 思 的 是 ，轉 型 正 義 在 沈 寂 了 多  

年 後 ，又 在 2 0 0 8 年 國 民 黨 重 新 執 政 時  

「復 興 」 了 起 來 。原 本 ，政 權 二 度 輪  

替 ，應 該 是 台 灣 民 主 鞏 固 的 重 要 象 徵 。 

但 國 民 黨 能 夠 在 正 常 憲 政 體 制 下 ，循正 

常 管 道 選 舉 獲 勝 ，並 重 掌 執 政 地 位 ，對 

某 些 人 來 說 ，似 乎 正 顯 示 威 權 統 治 的 遺  

跡 尙 未 清 除 乾 淨 一 這 套 「正 常 憲 政 體  

制 」不 夠 正 常 ，台 灣 的 民 主 仍 有 瑕 疵 。 

於 是 ，「轉 型 正 義 」的討論又更熱烈了起  

來 。而 在 2 0 1 4年 開 始 ，更多的文獻重拾  

此 一 議 題 。5待 2 0 1 6 年 政 黨 輪 替 ，民進 

黨 全 面 執 政 ，「轉 型 正 義 」更是浮上了檯  

面 。「促 進 轉 型 正 義 條 例 草 案 」、「政治檔 

案 法 草 案 J ，以及爭議極大但已經總統公  

布 施 行 的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處理條例」，都是轉型正義工程之一  

環 。

作 者 在 1 9 8 8 年 就 讀 大 學 是 台  

灣 剛 剛 解 嚴 ，民 主 化 運 動 風 起 雲 湧 的 時

例 如 ：吳乃德，台潸民主化的特微，文化研究 • 
第 1 8 期 ，2014年 • 頁 2 2 7以 下 ；施正鋒，台灣 

轉型正義所面對的謀題，台渖國際研究季刊第10 
卷第 2 期 ，20丨4 年 ，頁 3 1 以下；鄭德興，中東 

歐囿家之歷史遺绪與轉型正義一以捷克及事洛伐 

克為例，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0卷第 2 期 ， 2014 
年 ，頁 6 3以下。

候 。而 追 求 民 主 ，寶 踐 憲 法 ，讓 台 i f 人 

生 活 在 一 個 正 常 的 憲 政 體 制 ，是我們同  

儕 許 多 人 的 理 想 。這 甚 至 也 是 我 出 國 攻  

讀 憲 法 ，在 台 灣 教 授 憲 法 的 重 要 動 機 。

「轉 型 正 義 」概 念 中 ，對 於 舊 威 權 之 批  

判 ，以 及 「新 天 新 地 」的 期 盼 ，我完全  

能 體 會 並 支 持 。然 而 ，在 台 灣 解 嚴 將 近  

3 0 年 ，全 國 性 與地方性大選完全由台灣  

人 民 參 與 ，政 權 輪 替 三 次 ，政 治 上 之 表  

現 自 由 充 分 開 放 ，法 治 也 頗 上 軌 道 的 今  

日4 ，有 沒 有 必 要 使 用 「轉 型 正 義 」 這樣 

一 個 激 烈 卻 模 糊 的 概 念 ？台 灣 人 民 追 求  

的 ，是 擺 脫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魔 咒 ，讓 

— 切 回 歸 「正 常 」的 民 主 憲 政 。然而今 

曰 的 「轉 型 正 義 」 倡 議 者 ，卻 要 把 台 灣  

多 年 來 的 民 主 憲 政 發 展 ，定 位 成 一 個 需  

要 特 別 守 護 的 「不 夠 正 常 」 之 體 制 ，甚 

至 採 用 「非 正 常 」 之 手 段 來 守 護 。前揭 

之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黨 產 條 例 ）與 「促進轉型正義  

條 例 草 案 」 （促 轉 條 例 草 案 ），依 任 何 正  

常 的 憲 法 標 準 來 檢 驗 ，內 容 都 有 諸 多 顯  

然 違 憲 之 謬 誤 。5若 細 看 「行 政 院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的 諸 多 行 徑 ，更是令人  

瞠 目 結 舌 ，直 以 爲 戒 嚴 時 期 的 警 總 再  

臨 。但 轉 型 正 義 大 旗 下 ，這 樣 粗 糙 離 譜  

的 法 律 ，卻 有 著 正 義 的 光 環 。是 否 ，只 

要對彳寸的裊「威 權 餘 孽 」，那麼就無須拘  

泥 於 「正 常 」 的 憲 法 標 準 ？我們一 向 珍  

惜 的 法 律 明 確 性 、正 當 程 序 、禁止個案

參閱廖元棄，法治尚稱及格，人攉仍須努'力一解 

嚴後的台瀠憲政主義發展，收 於 《思想I 第 7 期 

《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瀠》 ，2〇〇7 年 11 
月 ，頁 163以下。

參照本文第肆部分。
V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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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非 擺 脫 憲 法 。憲 法 所 設 下 的 約 束 ，或 

許 不 便 ，但 在 修 改 之 前 均 應 服 從 ，努力 

找 尋 憲 法 能 夠 容 許 的 手 段 。威權時期最  

大 的 問 題 ，就 是 動 輒 拿 緊 急 狀 態 、非常 

時 期 等 口 號 來 規 避 憲 法 秩 序 。中華民國 

建 國 以 來 ，追 求 民 主 憲 政 的 前 辈 們 ，則 

不 斷 強 調 「不 因 環 境 或 政 治 因 素 而 擱 置  

憲 政 」。31白 色 恐 怖 時 期 的 受 難 者 ，也有 

許 多 人 是 以 「回 歸 憲 法 」 K ，落 實 憲 政 ， 

終 止 非 常 時 期 （戒 嚴 、動 員 戡 亂 ）爲主 

要 訴 求 。擁 有 政 治 權 力 者 總 是 想 方 設 法  

要 跳 脫 綁 手 綁 腳 的 憲 法 ；然 而 ，這些 

「綁手綁腳 J ，正足以證明憲法的可貴與  

有 效 。如 今 ，轉 型 正 義 固 然 可 貴 ，但眞 

的 値 得 把 憲 法標準放寬嗎？

或 謂 ，憲 法 的 適 用 本 就 有 相 當 彈  

性 ，違 憲 審 査 也 都 有 各 個 層 級 的 「審査  

基 準 」，在 重 要 目 的 下 放 寬 審 査 基 準 ，並 

無 不 可 。此 說 固 然 不 錯 ，但 要 注 意 的  

是 ，憲 法 上 的 各 種 審 査 基 準 ，其區分與 

適 用 必 須 符 合 憲 法 （學 ）本 身 的 標 準 ， 

而 不 是 因 政 治 而 讓 步 。以我國大法官釋  

憲 實 務 而 言 ，在 社 會 性 、經濟性的權利

如 ，胡適普針對孫中山的「訓政」理論•嚴厲加 

以批評。 「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薏法的 

钏政只是專制。我們深倌只有實行憲政的政府才 

配訓政。J 他甚至直接攻擎孫中山本人：「民國 

十三年的孫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 

他的建國大網簡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張的 

f約法之治J 了J « 胡 適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 

憲法？一對建國大網的疑問，收於梁實秋、胡適 

與I I隆基•人權論集，頁32 (1930年 5 月） 。

戒嚴時期的雷震，及其所辨的「自由中國」雜誌， 

皆是以中華民國*法當成棵準，要求政府依窸法 

旄政•在動貝戡亂時期，即援引憲法長期指摘政 

府威攉统治的f 法畢者胡佛、李鸿禧教授，也均 

以 f 回歸憲法J 為主張。

事 項 ，或 可 採 取 較 爲 寬 鬆 的 合 理 審 査 標  

準 。但 法 律 保 留 、正 當 程 序 、法不溯及 

既 往 等 原 則 ，並 未 改 變 。而轉型正義涉 

及 如 此 高 度 的 政 治 性 ，又影響政治權利 

(如 ：政 黨 存 續 ）、人 身 自 由 與 名 譽 插 ， 

憲法學上賨難想像採取寬鬆標準以待。

更 何 況 ，「轉 型 正 義 」 本身就是一  

個 重 大 的 政 治 決 定 ，其範圍界定更是高  

度 選 擇 性 的 政 治 行 爲 。試 想 ，爲何不當 

黨 產 是 以 1 9 4 5 年 當 成 起 點 ，又不包含 

1 9 8 7 年 以 後 成 立 的 政 黨 ？由現在的執政 

黨 ，立 法 去 「處 理 J 其 他 政 黨 ，這難道 

沒 有 偏 頗 不 公 的 可 能 ？爲何不以台灣最  

早 的 主 人 原 住 民 族 之 「還 我 土 地 」作爲 

轉 型 正 義 的 優 先 順 位 ？台灣女性在多年  

來 父 權 體 制 下 受 到 多 少 委 屈 ，在男女平 

權 時 代 是 否 更 値 得 回 頭 去 檢 討 與 批 判  

「從 前 」 父 權 法 制 下 的 獲 利 者 ？捨此不 

爲 ，政 府 針 對 「國 民 黨 威 權 統 治 」這一 

塊 優 先 處 理 ，這 當 然 是 一 個 「政 治 J 的 

抉 擇 。甚 至 可 說 ，是以現<有的主流政治  

力 童 ，去 決 定 超 越 憲 法 大 是 大 非 。如 

果 這 麼 敏 感 嚴 重 的 政 治 決 定 ，可 以 跳 @  

違 憲 審 査 的 控 制 ，那 是 否 開 啓 了 「成王 

敗 寇 J ，# 無 寧 日 的 政 治 鬥 爭 及 報 復 ？國 

內 各 政 4 ，各 政 治 勢 力 ，在統獨藍綠以  

及 左 右 派 別 上 ，均 有 不 同 。.要是不同的 

政 黨 執 政 ，都 依 據 自 己 的 意 識 形 態 來 個  

大 是 大 非 ，否 定 以 往 秩 序 。左派上台就  

把 右 派 政 府 的 措 施 說 成 是 牴 觸 憲 法 基 本  

國 策 予 以 推 翻 ，同 時 否 定 既 得 權 利 ；獨 

派 上 台 就 說 統 派 執 政 時 期 立 法 均 違 反 台  

灣 人 民 意 志 ，並追 訴 促 進 兩 岸 交 流 的 前  

任 政 府 官 員 … …這 些 看 來 荒 謬 的 場 面 ， 

以 台 灣 政 治 來 看 ，並 非 不 可 想 像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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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如 果 今 天 開 了 一 道 門 ，容許因爲自  

認 正 確 的 意 識 型 態 ，而 可 以 大 幅 放 寬  

(原 本 應 該 嚴 格 的 ）審 査 基 準 ，那請問 

將 來 司 ^ 院 大 法 官 又 要 怎 樣 去 挑 選 、評 

價 各 種 、各 黨 ，各 類 意 識 型 態 的 政 治 判  

斷 ？憲 政 主 義 要 求 釋 憲 者 謹 守 政 治 價 値  

之 中 立 ，任 何 人 （即 使 是 人 人 喊 打 ，眾 

人 皆 曰 可 殺 之 人 ）的 權 利 遭 受 侵 害 ，都 

應 該 予 以 保 障 。任 何 政 治 價 値 ，只要符 

合 民 主 程 序 ，皆 可 充 分 落 實 ；但其手段  

必 須 在 憲 法 所 限 制 的 框 架 內 實 行 。

就 以 黨 產 條 例 的 「立法限定對象加  

以 處 罰 」合 憲 性 來 分 析 。該 條例僅針對  

1 9 8 7年 7 月 1 5 日前成立之政黨加以規 

範 ，實際 上 僅 有 「中 國 國 民 黨 J 、「中國 

青 年 黨 」與 「中 國 民 主 社 會 黨 」三個政 

黨 。而 該 法 規 定 ，這 三 個 政 黨 依 法 取 得  

之 特 定 財 產 ，都 逕 自 被 推 定 爲 不 當 取  

得 ，並 且 得 被 移 轉 爲 國 有 。這種針對個  

別 （特 定 或 可 得 特 定 ）對 象 ，直接立法  

予 以 處 罰 的 法 律 ，很 可 能 構 成 所 謂 的  

「個案處罰法 J  (B ill of Attainder) ”，或 

是 牴 觸 憲 法 第 7 條 之 黨 派 平 等 。此類立 

法 在 正 常 的 憲 政 秩 序 下 ，可 說 極 爲 少  

見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2 0 號解釋雖然有限 

度 承 認 「個別 性 法 律 」，但該解釋所涉及 

之 「特 別 設 立 法 律 處 理 核 能 發 電 廠 之 問  

題 」，與 此 處 所 探 究 之 「處 罰 」或十不利 

待遇」無 關 。

所 謂 「個 案 處 罰 法 」，就 是 指 直 接  

以 法 律 規 定 ，針 對 特 定 或 可 得 特 定 人 ，

逕 行 處 罰 的 法 律 。這 樣 的 法 律 不 以 抽  

象 、普 遍 的 行 爲 爲 規 範 對 象 ，卻直接針

以往經常被翻揮為「褫耷公攉令J ，是 明 的 錯  

誤 。

對 個 別 對 象 ；它 更 跳 過 審 判 程 序 ，逕行 

規 定 某 種 人 或 某 類 人 有 罪 或 受 罰 。這類 

法 律 源 自 早 期 之 英 國 ，國會可以 通 過 法  

律 逕 行 對 特 定 人 予 以 處 死 、沒 收 財 產 、 

取 消 權 利 ，或 做 其 他 類 型 之 處 罰 ，均無 

須 經 過 審 判 。“此 等 立 法 跳 過 司 法 審 判 ， 

逕 行 以 立 法 處 罰 特 定 人 ，既 不合權力分  

立 ，也 違 反 正 當 程 序 與 平 等 原 則 ，是以 

成 爲 現 代 法 治 國 家 幾 乎 一 律 禁 絕 的 制  

度 。美 國 在 1 7 8 7年制定人類歷史上第一 

部 成 文 憲 法 時 （1 7 8 8 年 批 准 ），就明文 

禁 止 個 案 處 罰 法 。35而 且 在 解 釋 上 ，不僅

United States v. Brown, 328 U.S. 437, 441 (1965)
( The bill of attainder, a parliamentary act sentenc

ing to death one or more specific persons, was a de
vice often resorted to in sixteenth,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for dealing with persons 
who had attempted, or threatened to attemp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o the death 
sentence, attainder generally carried with it a "cor
ruption of  blood," which meant that the attainted 
party's heirs could not inherit his property. The "bill 
of  pains and peoalties" was identical to the bill of at
tainder, except that it prescribed a penalty short of 
death, e.g.} banishment, deprivation of the right to 
vote, or exclusion of the designated party's sods 

from Parliament Most bills o f  attainder and bills of 
pains and penalties named the parties to whom they 
were to apply; a few, however, simply described 
them. While.some left the designated parties a way 
of  escaping the penalty, others did not. The use of 
bills of attainder and bills of pains and penalties was 
not limited to EngJ and.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
lution, the legislatures of  all thirteen States passed 
statutes directed against the Tories; among these 
Statutes were a large number o f  bills of attainder and 
bills of pains and penalties.)

U.S. CONST, art. I, § 9, cl.3: "No Bill of Attainder 
or ex post facto Law shall be passedM; art. I, § 10, cl.
2: "No State s h a l l ..........pass any Bill of
Attainde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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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刑法，其他類型的處罰或不利處 

置 ，只要未經審判即予處罰，也都包含 

在 「個案處罰法」內 。36而 1946年的 

v. love/?7 * 39中 ，美國國會制定 

了緊急赤字撥款法（the Urgent Deficien- 

cy Appropriation Act of 1943 )，明文列舉 

三名聯邦公務員爲顚覆者，並且禁止任 

何聯邦政府機關任用而給付薪資。聯邦 

最高法院認定緊急赤字撥款法具有以下 

三個特徵，構成個案處罰法而違憲一 

⑴明定特定受處罰者；

⑵施以處罰：

⑶未經審判。

此外，在 1965年的 C/h/ed 如 v.

，規 定 （前）共產黨人不得擔任 

工會理事會成員之法律，也被認定爲個 

案處罰法。最高法院對於所諝的「處 

罰」，更明顯採取實質認定，及於一切剝 

奪權利而有處罰意圖之規定；而所謂 

「個案」也包含可得特定的群體。而在 

1971 年 '的 N ix o n v. G e n e r a l S e rv ic e A d - 

，最局法院則認定，明文針 

對前總統尼克森之錄音與文件資料予以 

有償徵用的總統紀錄與資料保存法40 

(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and Materi- 

als Preservation Act of 1974). ’ 並非個 

案處罰法。因爲系爭的措施無關「處 

罰」，而是有著非裁罰性,的政策目的。

Ex Parte Garland, 71 U.S. 333 (1866) ； Cum- 
^  mings v. Missouri, 71 U.S. 277 (1867) •

37 328 U S. 303 (丨 946)。

M 381 U.S. 437 (1965)。

39 433 U.S. 425 (1977)。

#  Pub. L_ No. 93-256 (1974)。

I B 1

自此觀之，黨產條例逕行限定三個 

政黨之黨產受到嚴格檢視，並將黨費、 

政治獻金、競選經費捐贈競選费用補助 

以外的財產推定爲不當取得，而得以收 

歸國有。雖然最終的收歸國有，仍待行 

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之處分，但黨 

產條例已經逕行指定特定對象，並直接 

產生足以消滅該政黨之極大不利益（推 

定不當，申報，並處於可被凍結與收歸 

國有之狀態）。這對作爲人民團體之政 

黨 ，顯然也嚴重限制其財產權與（組 

黨）結社自由。

又 ，從憲法第7 條 之 「黨派平等」 

觀之，逕行針對特定政黨予以不利待遇 

的立法，亦應推定違憲，受司法釋憲機 

關之嚴格審査。更何況，這個法是直接 

針對目前執政黨最強大的競爭者。釋字 

第 3 4 0號解釋對立委保證金的黨派差別 

待 遇 ，毅然決然地宣告違憲；釋字第 

6 4 4號解釋也將干涉政黨（與其他人民 

團體）目標、意識型態的人民團體法， 

宣告其違反結社自由與義現自由。那 

麼 ，如果採用重型轉型正義的觀點，_  

道大法官要對這樣具有針對性、處 ^ 

性 ，甚至_可能違反信賴保護、法不溯及 

既往，以|及法律明確性的黨產條例，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只因爲其舉著轉型正 

義 ，對付威權餘孽的目標，就能）嗎？ 

轉型正義論者，或許會認爲國民黨 

雖然在「形式上」是人民團體，但既然 

它在威權時期黨政不分時代，擁有偌大 

權 力 ，那就不能適用「普通」或 「正 

常」的基本權論述或法治國家理論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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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它。41問題是，這 種 「實質正義論」存 

在很大危險性。我們眞的容許政府可以 

依自己的歷史觀、價値觀，而將法律上 

的 「人民’」界定爲「類似機關」之地位 

來處置，而完全不理會法治國家原則下 

的信賴保護、基本權利、正當程序？何 

況 ，黨產條例不止「處理」了國民黨， 

還包括所諝的「附隨組織」（參見黨產條 

例第 4 條第 2 款）！附隨組織乃是「獨 

立存在」之法人、圑體或機構，而且可 

能 僅 「曾經J 受政黨實質控制，都要硬 

拗 成 「非人民」而不適用基本權。甚至 

可能遭受「所有財產均被移轉國有」之 

危 險 ！這不但牽強，而且用「一滴血理 

論」（one drop theory，在美國種族隔離 

時期，採用此理論之州，係認爲任何人 

只要有任何一點有色人種血統，無論多 

麼稀薄遙遠，均屬有色人種）株連甚 

廣 6試想，如果在威權時代，國民黨眞 

的如此全面籠罩，能把力量網路延伸到 

社會上每一個機構，那有幾個（當時存 

在竭的）法人、圑體或機構，不是被它 

「實質控制」？我們眞容許一部法律，

把這麼多「法人、團體或機構」都 「去 

人民化」或剝奪其基本權適格？

二 、在當前台灣的適用性

轉型正義的論述，尤其是「重型」 

的理論，適用在台灣嗎？台灣的確有威 

權統治，有民主轉型。但也有以下幾個 

脈絡，是與其他倡議轉型正義的國家，

^頗不相同的。

第一個重要的脈辂差異，就 是 「時 

點」問題。東德、南非以及前共產國家 

在處理轉型正義時，是即將/正在/不久前 

從威權、少數統治，轉型成自由主義下 

的民主憲政與多數統治體制。在那個時 

候 ，對於如何順利但劇烈地轉變至截然 

不同的體制，忐忑不安。而且舊體制的 

餘 威 （孽 ）仍然存在，新體制尙未穩 

定 。國家是否能夠擺脫過去而邁向將 

來 ，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是以，他們 

必須探究如何切割過去，怎樣掃除專制 

的遺跡，並且從事尼采所說的「重估一 

切價値」。唯有除惡務盡，徹底懺悔，才 

能夠洗心革面邁向新的時代。基於這樣 

的考童，就必須採取眞相調査、责任追 

究 、賠償或權力淨化等措施，期使平順 

「過f e」。 ■

在這樣的時間點，轉型正義或有重 

要的政治功能，包 括 ：壓制舊勢力的反 

撲 ，鞏固新體制的權力，國家基本價値 

的轉換與界定，以及安撫人心等等。它 

的前提是擔憂體制轉型能否成功，目標 

也是民主轉型及鞏固。

然而台灣已經解除戒嚴近3 0 年 ， 

動員戡亂時期也已終止了超過25年 。中 

央政府的政權，在公認的選舉規則下，

和平轉換了三次（2000年 、200 8年 、 

2016年），20 1 6年更是讓當年威權統治 

的中國國民黨完全失去行政與立法權。

人民的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政治自 

由 ，在全世界均名列前茅。司法違憲審 

査更對政治部門形成重要的控制機制42，

陳信安，同 前 （註 3 0 )文印有頮似見解，ffii國 <2如釋字第4 9 9致解釋，甚至將民遘的國民大會， 

民黨犯罪所得根本沒有「信賴利益」可言。 以3/4多數通過的修憲條文，窒告失效。

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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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責轉型正義中法院角色與面春

辛年豐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畢系助理教授)

壹 、前言

近 一 個 世 紀 以 來 ，世界不同的國家  

經 歷 了 不 同 的 民 主 轉 型 經 驗 ，其中也不  

乏 有 些 國 家 開 始 從 事 轉 型 正 義 的 工 作 。 

姑 且 不 論 行 政 插 如 何 從 事 轉 型 的 動 作 ’ 

在 一 個 立 憲 主 義 國 家 中 ，司 法權始終扮  

演 權 利 保 障 的 重 要 使 命 ，也 因 此 ，法院 

往 往 也 被 迫 必 須 面 對 轉 型 正 義 所 牽 扯 到  

的 諸 多 事 務 。■固然，在 不 同 國 家 運 作 轉  

型 正 義 的 過 程 中 ，最 爲 人 所 津 津 樂 道 的  

就 是 德 國 戰 後 對 納 粹 政 權 的 領 導 人 及 許  

多 涉 入 大 屠 殺 之 人 的 審 判 ，這 樣 的 模 式  

被 認 爲 是 轉 型 正 義 最 爲 成 功 的 案 例 。然 

而 ，德 國 的 轉 型 正 義 與 台 灣 所 面 臨 的 情  

形 終 究 有 相 當 大 的 不 同 ，要 進 行 比 附 援  

引 也 必 須 相 當 謹 愼 ，這 樣 的 考 置 在 司 法  

權 面 對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之 際 也 有 同 樣 的 考  

置 。究 竟 在 台 灣 處 理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的 過  

程 中 ，法 院 應 該 扮 演 什 麼 樣 的 角 色 ，法 

院 又 應 該 以 什 麼 樣 的 面 貌 呈 現 ，即有必  

要 從 法 院 面 對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的 態 度 及 法

院 可 以 扮 演 的 功 能 加 以 討 論 ，探討現有  

法 院 的 容 貌 是 否 可 以 妥 適 處 理 轉 型 正 義  

的 問 題 ，進 而 思 考 司 法 權 是 否 有 更 妥 適  

的 組 織 形 式 來 處 理 轉 型 正 義 的 問 題 ’來 

達 成 轉 型 正 義 希 望 達 成 的 目 的 。

貳 、$專型正義議題的態度

「轉 型 正 義 」的 詞 彙 會 涉及許多不  

同 的 領 域 ，由 於 過 往 不 義 的 政 權 具 有 實  

質 的 統 治 權 力 ，因此 <此 等 政 權 勢 必 會  

將 其 影 響 力 散 佈 在 各 個 不 同 的 管 制 領 域  

之 中 ，而 使 得 處 理 轉 型 議 題 之 際 必 須 就  

社 會 整 體 進 行 全 方 位 的 體 檢 。此 等議題  

的 處 理 具 有 幾 點 特 殊 之 處 ，恐 怕 也 是 法  

院 面 對 問 題 之 際 所 必 須 正 視 的 。

一 、社會脈結的重視

由 於 轉 型 正 義 所 涉 及 的 是 對 於 歷 史  

上 不 義 政 權 所 做 所 爲 的 回 顧 ，因 此 ，要 

特 別 重 視 歷 史 脈 絡 的 演 進 與 爬 梳 過 程 ， 

包 括 當 時 代 被 統 治 者 的 思 維 與 對 於 人 權  

的 觀 點 、國 家 權 力 運 作 的 具 體 細 節 等 事

ajjis ■ ion Q3.14 台德谦產處理法治與經驗比較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

務 ，都 是 轉 型 正 義 所 必 須 面 對 的 。此等 

歷 史 進 程 的 重 視 ，在 各 個 不 同 的 國 家 勢  

必 會 有 不 同 長 短 的 期 間 ；然 而 ，所要重 

視 的 時 間 ，並 非 只 有 不 義 政 權 存 續 的 期  

間 而 已 ，而 必 須 更 進 一 步 把 歷 史 縱 深 拉  

長 加 以 觀 察 ，了 解 當 時 人 民 的 知 識 水 準  

與 物 質 生 活 、成 長 過 程 中 所 面 臨 的 政 治  

體 制 與 政 治 生 活 ，才能眞正了解當日 f 代 

作 爲 「被 統 治 者 」 的 人 民 眞 寘 的 想  

也 才 能 對 不 義 政 權 到 底 眞 的 不 義 ，以及 

有 多 麼 嚴 重 的 不 義 有 正 確 的 判 斷 ；亦 

即 ，在 探 討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之 際 ，所要重 

視 的 是 被 具 有 政 治 權 力 影 響 的 人 民 感  

受 ，而 非 從 統 治 者 的 角 度 來 思 考 問 題 。 

特 別 當 不 義 的 政 權 自 己 宣 稱 爲 「民主共 

和 國 J 時 ，更 應 對 基 本 的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有 基 本 的 認 識 、 不能 .以 戰亂等特殊  

狀 態 作 爲 無 法 貿 施 民 主 及 法 治 理 念 的 託  

辭 。連 帶 的 ，法 院 處 理 轉 型 正 義 所 衍 生  

的 具 體 個 案 時 ，也 必 須 了 解 轉 型 正 義 的  

論 理 及 功 能 ，對 歷 史 上 的 諸 多 事 務 進 行  

檢 視 ，才 能 整 體 性 地 達 到 轉 型 正 義 所 欲  

達 成 的 目 標 ，而引領 .社會往下一個階段 

追 求 進 步 ，讓 未 來 的 政 權 可 以 眞 正 貼 近  

人 民 的 生 活 ，而 不 會 讓 戕 害 人 民 權 利 的  

歷 史 重 演 。

如 此 ，吾 人 可 以 發 現 轉 型 正 義 的 議  

題 本 身 涉 及 高 度 歷 史 爬 梳 的 專 業 及 當 時  

社 會 的 考 察 ，而 與 法 院 以 往 在 判 決 上 所

有關自由民主* 政秩序的探討，參照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4 9 9號解釋的紂論。本號解铎在臺灣民 

主轉型的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參照葉俊 

榮 ， 〈從 「轉型法院J 到 「常態法院J :撿大法 

官釋字二六一號與四九九號解釋的解釋風格與轉 

型脤络 > ， 《民主t t 型與 *法设逷》 ，元 照 ， 

2003 年 2 月 ，頁 209-252。

運 用 的 論 理 及 方 法 有 著 根 本 的 不 同 ，而 

讓 法 院 在 面 對 此 等 議 題 之 際 ，本 身具有  

論 理 上 的 專 業 性 。

二 、釐清威權脈絡下各個菅制領域的

» 踐狀況

如 前 所 述 ，過 往 的 政 權 對 其 所 可 掌  

控 的 領 土 進 行 實 質 的 統 治 ，人民當然也  

會 受 到 嚴 重 的 影 W ■'從台裨過去處理轉 

型 正 義 議 題 的 觀 念 來 看 ，包 括 土 地 及 其  

他 財 產 權 、人 民 團 體 、統 治 集 圑 成 員 、 

人 民 生 命 、身 體 、健 康 權 破 壞 等 議 題 都  

包 括 其 中 。這 些 議 題 往 往 不 是 可 以 截 然  

切 割 開 的 ，更 可 能 是 處 於 多 重 競 合 的 關  

係 ，例 如 統 治 集 團 本 身 也 是 某 些 人 民 團  

體 的 領 導 者 ，在 此 同 時 也 侵 奪 了 人 民 的  

土 地 及 財 產 ，甚 至 在 侵 奪 的 過 程 中 侵 害  

了 人 民 的 生 命 或 人 身 自 由 。如 此 ，如果 

觀 察 毎 一 個 個 案 ，可 以 發 現 毎 個 個 案 都  

如 同 許 多 3C 用 品 的 電 源 線 纽 繞 成 一 團  

般 的 難 解 ，而 有 待 逐 一 梳 理 。特別當以  

每 個 被 害 人 作 爲 單 一 的 個 案 而 集 結 在 一  

起 時 ，此 等 線 路 的 梳 理 將 更 顯 費 力 與 困  

難 。可 以 預 期 的 ，不 僅 行 政 棰 處 理 轉 型  

正 義 的 問 題 需 要 大 量 的 資 源 進 行 研 究 與  

決 定 之 外 ，法 院 面 對 此 等 案 件 也 必 須 投  

入 許 多 司 法 資 源 來 做 整 理 ，才有辦法進  

— 步 做 成 正 確 的 判 決 ，如 想 要 在 短 期 間  

內 作 出 相 對 正 確 的 決 定 ，可 以 預 期 將 有  

著 本 質 上 的 困 難 。尤 其 當 不 義 的 政 樯 存  

纘 的 時 間 越 長 ，這 樣 的 問 題 將 更 爲 嚴  

重 ，則 所 要 投 入 的 資 源 也 將 更 爲 可 觀 ， 

相 關 從 業 人 員 於 處 理 案 件 之 際 所 面 臨 的  

壓 力 也 會 越 大 。

如 是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轉 型 正 義 的 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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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性 以 及 其 核 心 內 涵 。在 .這樣的結 

構 性 因 素 影 響 下 ，普 通 法 院 或 行 政 法  

院 法 官 是 否 可 以 妥 適 地 作 出 判 決 ，將 

會 是 相 當 令 人 懷 疑 的 。

㈡歷 史 上 的 侷 限 性

除 了 以 上 的 因 素 外 ，對 於台灣司法  

權 運 作 而 言 ，還 有 一 項 更 爲 根 本 的 挑  

戰 ，主 要 就 是 司 法 權 下 的 法 官 受 到 歷 史  

上 因 素 的 影 響 ，而 使 其 判 決 可 否 符 合 轉  

'型 正 義 的 思 維 往 往 受 到 質 疑 。甚至在此  

等 歷 史 因 素 的 影 響 下 ，部 分 法 官 本 身 恐  

怕 都 成 了 轉 型 正 義 所 要 處 理 的 對 象 ’則 

這 樣 的 法 院 所 作 成 的 判 決 恐 怕 也 將 難 以  

受 到 人 民 的 信 賴 。就 此 ，可以進一步從  

以 下 三 個 面 向 來 做 思 考 。

I .被打趴的政權 V.S.力求再起的政權

在 台 《 處 理 轉 型 正 義 的 問 題 有 著 與  

德 國 截 然 不 同 的 背 景 ，德 國 無 論 是 處 理  

納 粹 或 東 德 的 問 題 ，都是舊 的 政 權 已 然  

戰 敗 或 在 政 治 上 的 影 響 力 大 幅 縮 減 ，而 

難 以 對 新 的 政 權 進 行 反 撲 ；相 反 的 ，作 

爲 第 三 波 民 主 轉 型 國 家 的 台 灣 ，則與許  

多 轉 型 的 民 主 國 家 ，如 韓 國 ' 南 美 ，甚 

至 未 來 的 柬 埔 寨 一 樣 ，舊 有 的 政 權 依 舊  

在 政 治 上 具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力 ，甚至有能  

力 將 國 家 導 引 成 「分 裂 社 會 」，然 後 再  

伺 機 而 動 來 回 復 其 政 治 上 的 實 質 控 制  

力 。法 院 在 這 樣 的 過 程 中 ，也 沒 有 機  

會 受 到 轉 型 正 義 的 洗 禮 ，難 以 期 待 其  

了 解 轉 型 正 義 的 目 的 及 意 義 ，甚 至 即  

便 了 解 不 一 定 支 持 轉 型 正 義 的 理 念 ’ 

特 別 在 轉 型 正 義 的 整 體 性 法 規 範 形 成  

前 ，更 難 以 肩 負 轉 型 正 義 寅 施 者 的 任  

務 。因 此 ，於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上 ，德國

模 式 與 台 灣 模 式 本 質 上 具 有 歧 異 性 ， 

難 以 截 然 援 引 ，則 是 台 灣 不 得 不 面 對  

的 現 實 。

2.舊政權與統治集團

在 前 述 的 分 析 下 ，可以知道舊政權  

在 現 有 的 民 主 政 體 下 仍 然 具 有 強 大 的 影  

響 力 ，此 種 統 治 集 團 的 組 織 及 資 源 盤 根  

錯 節 ，遍及全國各 '個 角 落 ，對一個正常 

的 民 主 國 家 而 言 是 難 以 想 像 的 ，甚至此 

等 情 況 的 存 在 ，對民主的 深 化 及 民 主 制  

度 的 運 作 也 會 因 爲 競 爭 上 的 不 平 等 而 帶  

來 負 面 的 影 響 11。原 本 在 訓 政 時 期 結 束  

後 ，進 入 憲 政 時 期 之 際 ，應該對於具有  

優 勢 的 政 權 進 行 清 算 終 結 的 程 序 ，讓政 

治 資 源 壟 斷 的 現 象 消 失 ，而在民主的空  

間 氛 圍 下 做 公 平 的 競 爭 ，對國家民主制  

度 運 作 的 長 久 性 而 言 會 比 較 具 有 幫 助 。 

然 而 ，在 中 華 民 國 進 行 入 憲 政 並 沒 有 這  

樣 的 程 序 ，導 致 政 治 資 源 S 斷而對非國  

民 黨 的 政 治 參 與 者 而 言 可 以 說 是 政 治 上  

的 托 拉 斯 ，而 難 以 進 入 正 常 的 民 主 國  

家 。這 樣 的 情 形 在 歷 經 戒 嚴 及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而 累 積 很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後 ，於解嚴 

及 終 止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也 沒 有 進 行 ，使得 

現 今 要 進 行 轉 型 正 義 的 過 程 中 ’要對統 

治 集 團 內 部 的 關 係 作 適 度 的 釐 清 都 有 相  

當 大 的 困 難 ，更 遑 論 要 對 其 進 行 具 體 的  

決 定 。同 樣 的 ，司 法 權 在 「訓 政 」思維 

的 過 程 中 ，也 同 樣 存 在 著 由 黨 把 持 的 現  

象 ，而 難 以 期 待 在 後 民 主 轉 型 時 期 ，涉 

及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時 ，人民可以對涉及轉

煩似觀察，另參照陳信安， 〈政黨圃像與政黨法 

制〉 ，合渖法學锥誌，第 268期 ，2〇15 年 3 月 ， 

頁 16-17 。

1 3 1

TLJ315 ■ 2017.03.1<

型正義案件的判決產生信 賴 。

3.作 爲 轉 型 前 統 治 集 團 核 心 的 法  

官 ：「訓練」有素的法官

在 前 述 訓 政 時 期 的 思 維 下 ，由於是 

由 主 導 訓 政 的 政 黨 對 法 院 的 法 官 進 行 訓  

練 ，這 樣 的 情 形 在 進 入 憲 政 時 期 並 沒 有  

根 本 性 的 轉 變 ，甚 至 在 進 入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及 戒 嚴 後 ，爲 了 更 高 度 掌 握 司 法 權 以  

對 社 會 進 行 更 爲 有 效 率 的 嚴 密 控 制 ，更 

難 以 期 待 統 治 集 團 對 司 法 從 業 人 員 的 訓  

練鬆手 5。在 這 樣 的 情 形 下 ，考試的內容  

及 人 才 的 選 取 由 統 治 集 團 決 定 ，考取後 

的 訓 練 內 容 以 及 最 終 的 分 發 與 升 遷 也 由  

統 治 集 團 決 定 ，司 法 權 已 然 成 爲 統 治 集  

團 的 一 員 ，只 能 爲 組 織 服 務 。在 民主轉 

型 之 後 ，這 些 法 官 仍 然 繼 續 存 在 ，在心 

態 上 是 否 可 以 順 利 做 好 角 色 轉 換 的 動 作  

已 令 人 質 疑 ；即 便 在 心 態 上 已 經 做 好 轉  

換 ，但 所 作 成 的 判 決 是 否 可 以 讓 人 民 信  

服 ，恐 怕 是 更 容 易 引 起 質 疑 的 。如 此 ， 

即 便 作 成 判 決 ，不 但 難 以 讓 人 民 信 服 ， 

更 可 能 因 爲 判 決 的 作 成 加 深 了 社 會 的 分  

裂 ，這 樣 的 情 形 在 像 台 灣 這 樣 的 民 主 轉  

型 國 家 ，如 不 同 制 度 面 上 加 以 改 變 ，恐 

怕 將 會 成 爲 法 院 的 宿 命 。

肆 、司法組織變革的幾個模式

現行司法制度 下 法 院 的 型 態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呈 現 ，其 中 不 乏 有 採 取 專 業 法 院  

的 方 式 ，如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專 業 法 案 ；此

相M討論參照王泰升， （國民黨在中固的「黨 

治J 结粉） ，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5 期 .2009年 

9 月 ，頁 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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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也 不 乏 有 採 取 專 庭 的 方 式 ，如處理 

原 住 民 族 事 務 的 原 住 民 專 庭 、行政法院  

基 於 審 判 的 內 部 分 工 有 處 理 稅 務 事 務 的  

專 股 、處 理 刑 事 強 制 處 分 的 專 庭 。會採 

取 專 業 法 院 或 專 業 法 庭 的 制 度 ，其原因 

或 許 因 爲 法 院 所 涉 及 的 事 物 本 身 具 有 特  

殊 性 ，須 有 相 關 專 業 背 景 的 法 官 來 進 行  

裁 判 較 能 追 求 審 判 的 正 確 性 ；也可能爲  

了 追 求 相 關 裁 判 標 準 的 一 致 性 。但無論  

如 何 ，設 置 專 業 法 院 或 法 庭 總 是 有 其 特  

殊 理 由 ，而 不 可 能 平 白 無 故 的 設 計 ，這 

樣 的 考 置 可 以 做 爲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是 否 有  

必 要 設 計 專 業 法 院 或 專 業 法 庭 的 考 童 。 

以 下 ，本 文 以 爲 可 以 將 法 院 處 理 轉 型 正  

義 議 題 之 際 可 能 的 組 織 形 式 ，區分爲三 

種 模 式 進 行 分 析 與 討 論 。

— 、因襲模式

認 爲 轉 型 正 義 的 問 題 並 沒 有 特 殊 到  

要 採 取 不 同 的 組 織 形 式 來 因 應 ，而與一 .  

般 的 民 刑 事 訴 訟 或 行 政 訴 訟 一 樣 ，依照 

現 狀 由 各 個 法 院 依 照 現 有 的 分 案 模 式 進  

行 審 理 即 足 以 解 決 問 題 。

二 、專庭模式

採 取 此 種 模 式 ，是認爲事物本身具有 

特 殊 性 ，但其特殊性並沒有高度要另外社 

一 個 特 別 法 院 來 處 理 ，因 此 ，僅僅在既有 

法 院 的 結 構 下 ，選定熟悉轉型事務的法官 

處理一切與轉型有關的案件。如普通法院 

下 原 住 民 族 專 庭 、強 制 處 分 專 庭 、行政法 

院中設置國稅或一般稅務案件專股等，都 

是希望可以相當程度因應事物本身的特殊 

性及裁判上標準的一致性。

三'特別法院模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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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張 或 抗 辯 智 慧 財 產 權 有 應 撤 銷 '廢 止  

之 原 因 者 ，法 院 應 就 其 主 張 或 抗 辯 有 無  

理 由 自 爲 判 斷 ，不 適 用 民 事 訴 訟 法 、行 

政 訴 訟 法 、… （中 略 ）…或 其他法律有  

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立法理由明確  

指 出 ：「…按 智 慧 財 產 權 原 屬 私 權 ，其權 

利 有 效 性 之 爭 點 ，自 係 私 權 之 爭 執 ，由 

民 事 法 院 於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中 予 以 判 斷 ， 

在 理 論 上 即 無 不 當 。尤 以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之 民 事 法 官 ，已 具 備 判 斷 智 慧 財 產 權 有  

效 性 之 專 業 能 力 ，則 就 其 終 結 訴 訟 所 必  

須 認 定 之 權 利 有 效 性 爭 點 ，自無另行等 

待 行 政 爭 訟 結 果 之 必 要 。爰 設 第 一 項 規  

定 ，… （中 略 〉 … ，以 期 紛 爭 一 次 解  

決 ，迅 速 賨 現 訴 訟 當 事 人 之 權 利 保 護 … 

(後 略 ）」，由 上 可 知 ，公 法 紛 爭 與 私 法  

紛 爭 本 有 相 互 競 合 之 現 象 ，惟 就 人 民  

「私 權 J 之 爭 執 ，本 應 由 普 通 法 院 於 民  

事訴訟程序中進行判斷 5。

以當代法制之價値體系而言，對於人 

民私權紛爭享有定紛止爭之判斷權限者， 

厥爲民事法院 而 非 行 政 法 院 、更非行政機

司法院鞸字第三七四號解釋亦有相似見解，其指 

出 ： r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 

三之規定所為地藉圈重測•純為地政播;關基於職 

攉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 

所有攉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 

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 ®，初無增滅人民私攉之效 

力。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椹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 

量 時 ，均於地政拨關通知之期限内到場指界，毫 

無爭燉，地政抿關依照規定，已依其共同指定之 

界址重新實施地銪测量。則於测量结果公告期間 

内即令土地所有攉人以指界餚誤為由，提出異議， 

測量结果於该公告期間届滿後即行確定，地政惙 

wi應垴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惟有爭執之土 

地所有攉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松請求解決，法 

院應就两造之爭執•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烬定1 

不得以琛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由， 

為其敗訴之判決… （後略）」，可資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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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已 如 前 述 。立法者如欲實踐財產歸還 

之 轉 型 正 義 ，實應以當代法制之價値體系 

爲 前 提 ，保障民事訴訟當事人之程序處分 

權 及 程 序 選 擇 權 （釋字第五九一號解釋理 

由 書 參 照 ），並以民事法院作爲人民私法  

權利‘歸 屬 之 終 局 認 定 機 關 。質 言 之 ，僅由 

行政法院認定行 政 處 分 之 合 法 性 ，並非終 

局 認定私人財產權歸屬之適切途徑，況由 

行政機關以行政處分認定私人財產權之歸 

屬 ，更 難 謂 符 合 機 關 功 能 最 適 原 則 之 精  

神 。司法院釋字第六九五號解釋理由書指 

出 ：「…我國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  

審 判 ，依 現 行 法 律 之 規 定 ，分由不同性質 

之 法 院 審 理 。除 法 律 別 有 規 定 外 ，關於因 

私 法 關 係 所 生 之 爭 執 ，由 普 通 法 院 審 判 ； 

因 公 法 關 係 所 生 之 爭 議 ，則 由 行政法院  

審 判 之 … （後 略 ）」，可 資 參 照 。有鑑於 

轉 犁 正 義 之 課 題 係 於 民 主 政 治 脈 絡 中 ， 

探 討 法 律 制 度 之 健 全 並 追 究 法 律 黄 任 8， 

反 觀 現 行 政 黨 財產處理條例之規定，是否 

符 合 民 主 政 治 之 健 全 制 度 規 定 ？不無疑 

問 。尤以法律明確性原則 $ 不當聯結禁止 

原 則 、平 等 原 則 、比 例 原 則 、私法自治序 

則及權力分立原則等憲法原理觀之，系爭 

條 例 似 有 違 憲 可 能 。針對今後政黨財產處 

理 條 例 之 修 法 建 議 ，應 以 「機關功能最適 

原 則 J 爲 依 歸 ，將轉型正義所涉及之責任 

釐 清 、財 產 歸 屬及保全制度等判斷權能， 

回歸由依法獨立審判之民事法院主導，而 

非 由 行 政 法 院 、更 非 行 政 機 關 爲 之 ，方符 

合 憲 法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與 機 關 功 能 最 適 原  

則 之 精 神 。 J

李 建 良 「轉型不正義？一初論德國法院與歐洲人 

權 法 院 「柏林圍臃射殺案」相W裁判」月旦法學 

雜誌第 148期 （2007年）6"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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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與不當黨產處理一 

德國的法制及我國的省思

黃錦堂
( 台 大 政 治 學 系 公 共 行 政 組 教 授 ）

..•一 目次

壹 、前言，

贰 ' 「4 型正義」 的 概 念 、頻型舆選擇

一 、 定 義 、涉.及的面向與作法

二 、 德.國學者歸納出五種理念型 

.三、得遥一步■'建構出兩種摸式二

參 、 德 國 立 法 例 之 &察 ^

一 、 概説

二 、 關 於 尚 未 解 決 的 对 產 之 處 垂 '

三 、 貪 M東德共產黨及其附隨組熾不 

'當財產之處理

四 、 '小結1

肆 、 撿討

一 、 不當黨產條例之規定 ..j
二 、 關於不當黨產條例之正當性與必 

要性

三 〉就政策得失 :…丨. . „

四 、就本條例之解釋適用 

肆 、结語

關鍵字

轉 型 正 義 、不 當 黨 產 、S E D 政黨財 

產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P 、黨 產 條 例 、不 

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壹 、前言

我 國 於 2〇 1 6年 5 月 2 0 曰進行第三 

次 的 政 黨 輪 替 ，蔡 英 文 總 統 宣 示 就 職 中  

華 民 國 第 1 4 任 總 統 ，任命林全為行政院  

長 及 組 成 内 閣 。第 9 屆立法院委員席次  

分 佈 爲 ：民 進 黨 6 8 席 ，國 民 黨 3 5 席 ，時 

代 力 量 5 席 ，親 民 黨 3 席 ，無黨團結聯盟 

1 席 ，無 黨 籍 1席 （共 計 113席 ）％

在 總 統 大 選 競 選 期 間 與 勝 選 後 ，蔡 

英 文 女 士 多 次 提 及 轉 型 正 義 及 國 民 黨 黨

资料来*  :
http://www. ly. gov. tw/03_l eg/0302_report/stat/s tatPar 
ty.action * 造坊曰期2016年 1 0月 2 8 曰。 4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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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從 而 可 能 爲 本 件 機 關 爭 議 的 適 格 相 對  

人 。但 問 題 卻 在 於 ，憲法上的機關爭議當 

事人必須是針對其特別源於憲法上的權利 

之受到侵害而提起爭訟，所以原告主張其 

源 於 基 本 法 第 2 1 條之權利受侵害係有可 

能 ，反 之 ，原告所主張之基本法第 1 4 條之 

財產權的侵害則係屬於任何人都可能享有 

者 ，所以其機關不得經由機關爭訟的途徑 

而 爲 主 張 ，毋 寧 ，應 經 憲 法 訴願之程序。 

進 一 步 ，聯邦憲 法 法 院 認 爲 ，原告主張系 

爭條約法之對於原告財產的規定侵害其基 

本 法 第 2 1 條 第 1 項 的 權 利 ，也不 能 成 立 ： 

首 先 ，基 本法第 2 1 條所賦予政黨間的機會 

平 等 的 憲 法 上 地 位 （權利‘）係針對政治秩 

序 ，主要經由人民得自由薄組政黨並且能 

夠 獨 立 於 國 家 ，而且政黨之間存有相互公 

平競爭 之 民 主 國 家 ，而東德的憲政體制不 

是 如 此 ，在以上的界定下，碁 本法第 2 1 條 

並未擔保原告以原先東德執政黨地位而取 

得的財產項目之使用與支配權。於兩德統 

一而所有政黨納入基本法政黨間公平競爭 

架 構 下 之 今 日 ，原告在東德時期所取得的 

財產從而不受到基本法第2.1條 第 1 項的保 

障 ，蓋其並不是依據諸實質 -法治國之原  

則 而 取 得 ，而此等係適用於自由民主國家 

之所有政黨的財產取得”。至於針對黨產委 

員會所爲的決定或委託管理之公營造物的 

決 定 ，若 原 告 有 所 不 服 ，則應經由專業法 

院的審査程序，而爲起訴與主張 W 。

就 原 告 所 主 張 ，系爭的條約法規定及 

前述聯邦諸機關間作爲，使得原告作爲一 

個 政 黨 （而且爲兩德統一後的政黨），影響

NJW  1991, S.2473. 

NJW  1991, S.2473.

其與其他政黨間之公平競爭，聯 邦 憲 法 法 |  

院 首 先 指 出 ，依該條約法的規定，1 9 8 9年 |  

1 0 月 7 日以後原告所取得的財產，只 要 其 $  

不是與先前的財產取得相連結，並 不 會 受 I  
到黨產委員會的限制處分與託管之決定； |  

經 由 此 等 財 產 ，及 經 由 原 告 所 取 得 的 黨 員 ^  

黧 費 、捐 贈 及 國 家 對 於 政 黨 的 競 選 經 費 補 ^  

助 ，原 告 作 爲 一 個 政 黨 的 行 動 能 力 仍 然 可 |  

以 得 到 擔 保 。除此 之 外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指 |  

出 ，聯邦財政部於本案中基於聯邦憲法法 

院 的 提 問 ，作 出 如 下 的 通 知 ：黨 產 委 員 會 | 

與託管公,營造物已經達成如下的協議，亦 ^  

即 在 1990年 6 月 1 日以前原告作爲當時的 "I 
政 黨 所 成 立 的 法 律 上 義 務 （按 ，例 如 債 $  

務 〉，將以合於迄今黨產委員會與託管行政 1  

所 已 經 處 理 而 且 對 未 來 加 以 斟 酌 的 執 行 方 ^ 

式 ，從受託管的財產中加以清償，但前提 

爲 ，這些債務在當時必須是有僉建立而且 j  
其建立並非旨在逃脫東德政黨法規定後之 1 

黨產委員會的審査與託管40。

除 此 之 外 ，就 原告所主張，系爭規定 3

與決定侵害其對於所屬黨：3之基於勞動關 j
係 的 經 費 ，聯邦政府與聯邦財政部的代表 

在本案中 作 出 如 下 聲 明 ：原告於取得託誉  "

公營造物及黨產委員會的同意，得自託管 j
的財產支付其從原先 S E D 政 黨 接 納 而 來 的 '1 

從業人員的工資及薪俸之債權，而且儘管 $

所接收來的從業人員數目會比如原告般大 $

小 規 模的政黨來得更高，而且額度上得涵 

蓋儘快結束勞動關係及在依據勞動法規之 丨

社 會 計 畫 範 圍 內 之 債 務 清 。

至於原告所指謫系爭條文欠缺充分  $

NJW  1991, S.2474. 

NJW  1991,S.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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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明 確 性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並 不 認 爲 ，理 

由 爲 ：憲 法 上 之 法 律 規 範 明 確 性 要 求 並  

不 強 迫 立 法 者 對 一 個 法 律 的 構 成 要 件 以  

精 確 可 掌 握 的 概 念 特 徵 加 以 描 述 （ mit 
genauerfassbarenM erkmalen) ，毋 寧 ，法 

律 規 範 只 需 荽 依 其 規 範 事 * 的特 色 並 衡  

纛 系 爭 規 範 的 目 的 ，而 達 到 該 如 此 程 度  

的 明 確 即 可 ；一 個 規 範 之 需 要 解 釋 與 該  

規 範 之 符 合 明 確 性 要 求 ，二 者 並 不 發 生  

牴 觸 ，只 要 當 事 人 對 該 法 律 情 況 能 夠 理  

解 ，而 且 其 行 爲 能 夠 經 由 此 理 解 判 斷 而  

取 向 系 爭 的 規 定 。本 件 中 ，系 爭 規 定 以  

所 涉 及 之 待 處 理 的 多 重 案 例 事 實 而 言 ， 

原 則 上 在 憲 法 上 尙 難 稱 爲 有 明 確 性 上 的  

疑 義 ：其 要 件 抽 象 性 或 有 待 解 釋 性 得 經  

由 法 律 適 用 機 關 加 以 釐 清 ；系爭法律概  

念 以 系 爭 規 定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而 言 ，也可 

謂 已 經 提 供 充 分 的 輪 廓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也 不 認 爲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只要 

系 爭 規 定 係 針 對 1 9 8 9年 1 0 月 7 日以前 

東 德 政 黨 所 取 得 的 財 產 或 其 代 替 物 ，則 

系 爭 規 範 係 適 當 而 且 必 要 於 達 成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至 於 東 德 政 黨 必 須 證 明 係依實 

質 的 諸 法 治 國 原 則 而 取 得 財 產 一 事 ，受 

影 響 的 東 德 政 黨 及 有 關 法 人 或 組 織 得 於  

個案中經由行政爭 訟 而 請 求 回 復 。

四 、小 結  ..

以 上 有 關 東 德 SE D政權及其附隨組 

織 之 財 產 清 算 處 理 ，是 否 過 當 ，而有違 

民 主 法 治 國 原 則 ？本 $ 認 爲 ：1 、該法固 

然立法目的有多重但最根本之處，應在於 

防止東德覆亡後 S E D政黨高層與中階幹部 

因爲害怕被追訴而逃亡及擔心失去職位， 

而極爲可能攜走或賺匿有關財產。2 、其次

「轉型正教之檢討」速法學論壇I 學術研討會

才是促進政黨間之公平競爭。3 、爲了安撫 

人 心 並 擴 大 正 當 性 ，乃進一步加上^目關追 

回財產於扣除必須返還被害人者外，將用 

於德東的建設。4 、東德國民議會第一次民 

主 選 舉 之 後 ，便由該基於民主正當性的國 

民 議 會 制 定 ，而由兩德統一條約加以肯認 

與 補 充 ，減 輕 「勝利者之行政清算」之負 

面 評 價 。5 ' 德西及德東人民對東德之共產 

主義體制乃至極權統治抱持反感態度，從 

而認 爲該法並無違反民主暨法治國原則， 

甚至有正當性與必要性。6 、東德政權覆亡 

而 S E D 政 黨 失 勢 ，雖 然 後 來 組 成 P D S 但 

在聯邦眾議院選舉並無舉足輕重地位，所 

以沒有存在爲其有力捍衛的主體。

就 細 腻 而 言 ，德 國 就 東 德 共 產 黨 財  

產 之 處 理 ，是 因 爲 共 產 黨 握 有 黨 （國 ） 

資 產 而 如 今 溃 敗 ，黨 的 領 導 與 幹 部 甚 至  

將 不 免 遭 到 個 人 刑 事 追 訴 或 至 少 工 作 職  

位 不 保 ，有 高 度 潛 逃 國 外 及 （或 ）隱_匿 

或 變 賣 黨 產 之 可 能 ，必 須 積 極 防 止 與 追  

僂 ，所 以 法 律 設 計 乃 爲 ，凡 是 屬 於 該 政  

黨或 其 附 隨 組 '織 之 財 產 ，應 一 律 立 即 交  

付 保 管 ，而 且 非 經 黨 產 審 査 委 員 會 主 席  

同 意 ，不 得 移 轉 。黨 產 審 査 委 員 會 的 功  

能 與 權 責 在 於 ，一 方 面 審 査 經 東 德 共 產  

黨 與 附 隨 組 織 所 申 報 者 ，二 方 面 主 動 清  

査 未 經 申 報 者 。在 設 計 上 ，該 法 也 係 採  

行 「推 定 爲 不當黨產」，並賦予委員會調  

査 與 作 成 行 政 處 分 之 權 力 ，並享 有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檢 察 官 權 限 ，但 只 能 針 對 本 法  

所 規 定 的 目 的 與 案 件 ，不 及 於 刑 事 案 件  

之偵査 42»

總 之 ，有 關 東 德 的 SE D政黨及其附

KJoth, Die UDabhaengige Kommission 
Parteivennoegcn, DtZ 1995, S.4ff.


